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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六甲和澳門作為葡萄牙港口的發展
與海洋文化遺產保存的迫切性

樊飛豪* 伊恩．卓別林** 吳堯*** 朱蓉**** 沈世平*****

* 樊飛豪，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博士，（澳門）聖若瑟大學客席教授。
* * 伊恩·卓別林，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文化旅遊學博士，目前在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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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朱蓉，東南大學建築學博士，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
* * * * * 沈世平，澳門大學葡語系學生。

通過全面分析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麻六甲和

澳門海洋遺產的保存與宣傳，本研究旨在考查葡

萄牙在東南亞歷時五百年之久的航海史實物遺

存。研究發現，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的特例 (1)，未能充分慮及航海史在該

城的創建與發展及其商業與文化意義的延續中所

發揮的關鍵作用。澳門的航海活動專用設施及場

所，最大限度地突出港口功能的城市規劃，均為

實物證據。本文認為，澳門歷史城區 (Historical 

Centre of Macao，簡稱 HCM) 作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名稱，忽視了葡萄牙與中國航海史的實證對

澳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及其對人

類共同遺產所作出的貢獻。今天，除了坐落於內

港 (Inner Harbour) 的澳門海事博物館 (Macao 

Maritime Museum) 裡的展品之外，參觀者可能會

滋生錯誤的想法，即澳門的發展源自其博彩業，

而非其多姿多彩的海上貿易史及盛極一時的造船

和捕漁業。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國家，海事博物館 

(Maritime Museum) 均為展示港口城市文化遺產的

關鍵要素。坐落於上海浦東新區的南匯、俯瞰杭

州灣的中國航海博物館，便是一個最新例證。該

館的建築外形彷彿一張鼓滿風的帆，館內收藏模

擬古船，展品以紀念中國著名航海家、探險家、

外交家、總兵太監鄭和 (Cheng Ho, 1371-1435) 

六百年前七次下西洋的那段歷史及航線為主。軍

事航海館則展現了中國航海事業的新技術和新成

就，其目的在於構建一個國際航海交流平臺，以

加強國際航運交流。 鄭和的成就，在新加坡海事

博物館及水族館也有宣傳，展品包括一艘類比寶船

模型及按真實比例複製的阿拉伯單桅帆船“馬斯喀

特之寶”號 (the Jewel of Muscat)，以紀念阿拉伯

商船連接西方海域和中國的那個時代。新加坡海

事博物館及水族館，是東南亞第一家展示航海史

的博物館，展出文物四百餘件。

20世紀初，麻六甲 (Malacca) 發現了中國明

代 (1368-1644) 建築考古遺存。這一發現立刻激起

了人們對馬歡 (Ma Huan) 在《瀛涯勝覽》(Ying-

yai sheng-lan，英語譯文有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和 The Genera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譯註) 中提到的鄭和所築的佔地約

十英畝的神秘倉廒(或稱官廠，Official Factory)方

位的興趣。在原址發現了令人信服的佐證，包括

出土文物。值得引用的《瀛涯勝覽》(1433) 中對

證據的詳細描述，見陳達生 (Tan Ta Sen) (2) 撰寫的  

《鄭和與麻六甲》(Cheng Ho and Malacca)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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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垣，設四門

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立重柵如小城，蓋

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囤在其內。去各國船隻

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

風正順，五月中旬，開洋回還。

官廠遺屋被改為鄭和文化館。後續研究發

現了更多的官廠遺址細節，從而駁斥了三保山 

(Chinese Hill) 為鄭和水師基地的謬論。根據中

國風水，三保山乃是一塊福地，宜作墓地。

這一發現不僅揭示了鄭和軍事基地的龐大規

模，而且還反映了麻六甲在東西方貿易中所佔據

的戰略地位。麻六甲海峽地處季風變幻的樞紐位

置。中國水師營寨和蘇丹王宮隔河相望，馬來人

聚落則在其蔭庇之下擴展。韋德稱，作為大明皇

帝新冊封的藩屬國，滿剌加 (Melaka) 需要軍事

和商貿支撐，以鞏固其新近所取得的對暹羅 (Siam 

或 Thailand) 以及以爪哇 (Java) 為中心的沒落帝

國滿者伯夷 (Majapahit Empire) 的獨立。(3)

在敵後設置麻六甲王國這一新政體以及在爪

哇的蘇門答臘 (Samudera, Java) 建立根據地，乃

是大明王朝在錯綜複雜的緬、泰、滇戰局中佈下

的一着妙棋。弗恩奎斯特對此作過詳盡描述。通

過冊封一個穆斯林來統管麻六甲，信奉佛教的泰

國在與北方大明王朝的爭鬥中，便不可能得到多

少同情或支持。(4)

鄭和喜歡穆斯林阿拉伯人-馬丕拉人 (5) 組成的

商貿網絡，因為他們是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主力，

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從福建沿海到占婆(Champa，

今越南，V i e t n a m )，經過印尼群島的諸多島

嶼、印度的古里 (Cal icu t )、波斯的忽魯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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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muz)，到達非洲肯尼亞的麻林迪 (Malinde，

葡語作Melinde)。

鄭和的回教背景為阿拉伯人控制的海上貿易

提供了一個友好介面。(6) 為了突破宋朝大規模的

海陸軍事防禦，蒙元王朝從穆斯林國家 (特別是

中亞國家) 招募了大批軍事專家。元朝軍隊是由

蒙古人、漢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許多少數民

族組成的混合體。(7) 通過給予穆斯林高官厚祿，

令其控制漢人，蒙元政府獲益良多。(8) 十二名行

省主官中有八個是穆斯林 (66%)；其餘地區的副

職，也均由穆斯林擔任。(9) 明朝是以推翻蒙元統

治者而建立的，爾後持續內戰，國家的生存與統

一，仰賴於封建軍閥聯盟。宦官因此作為皇帝手

中的制度性權力脫穎而出，用以平衡傳統儒教體

制中的皇權和行政權。(10) 然而，在與東南亞、

中東及歐洲 (部分西班牙領地依然處於穆斯林的

統治之下) 的國際交往中，龐大的穆斯林網絡仍

可資用。和穆斯林國家的許多大臣一樣，大權在

握的宦官中選，是因其沒有家室，從而對以家族

繼承為基礎的執政王朝不構成威脅。

1 4 1 1 年 ， 滿 剌 加 首 任 蘇 丹 拜 里 米 蘇 拉 

(Parameswara)，隨鄭和到南京覲見永樂帝，被

納為藩屬。隨後又有中國公主遠嫁滿剌加，以      

“血緣”鞏固了大明王朝與滿剌加新政體的關

係。同年，滿剌加首任蘇丹皈依伊斯蘭教，改名

伊士廣達沙 (Iskandar Xa)。(11) 經過與印度教徒-

馬來人和泰米爾人-穆斯林之間的權力鬥爭，穆斯

林雖然在該地區佔取了上風，卻依舊對印度人和

華人客氣寬容，許多村落允許與他們雜居，因為

印度人和華人在貿易、政治、造船及工藝美術方

面均貢獻良多，穆斯林離不開他們。在葡人來到 

(1510) 之前就已存在的滿剌加石砌回教堂，展現

了華人石匠的高超建築藝術。

維多多詳細闡述了東南亞的這一華人與馬來

土著人比鄰而居、若即若離的城市及社會模式。

這些城市為貿易和港口專門闢有市場。(12)

海上貿易是宋朝的經濟命脈，爾後的蒙元統

治者，不僅加強了海上貿易，而且還出兵遠征東

南亞、高麗和日本。這便是明朝出海遠航的歷史

背景。鄭和七下西洋，不是為了探險，而是出於

邦交、軍事和貿易之目的。寶船不僅帶出去禮

物，還帶回了大批番貨，其數量之巨，導致了一

些產品如桂皮、香料、象牙、乳香等市價下跌。

對於任何膽敢抗拒大明邦交與貿易活動的地方，

船隊均不惜動用武力，予以彈壓。

中國的強大存在突然撤離西洋，導致了陸基

華人聚落的衰落，由於地方社區勢力 (尤其是阿拉

伯-馬丕拉人穆斯林控制的貿易及政治勢力) 的逐

步壯大，華人往日享有的聲望、影響力及自由已

不復存在。在談到大明日後面臨的軍事威脅時，

明太祖朱元璋預見性地指出“北危南安”。這一對

南方寬容的原則，抑或是允許葡人和平定居四百年

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葡人不僅沒有對帝國構成威

脅，反而為保衛中國的南疆盡了綿薄之力，衹是在

許多方面取代了先前的穆斯林商人網絡而已。

金國平和吳志良 ( J in  Guo  P ing  and  Wu 

Zhiliang, 2007) 認為，葡國在麻六甲的存在，是

明代朝貢制度 (tributary system) 的失敗之一。(13)

然而大明從南洋撤兵的原因，正是因為來自北方

的威脅，這些威脅可能會再現震撼大明帝國根基

的蒙古入侵和正統皇帝被俘的噩夢。鞏固首都北

京的防務和加固並延長長城之舉，清晰地表明，

大明皇朝的政策優先及重點有所改變。航海、朝

貢及海上貿易模式遭到了儒臣的反對；新帝也數

度頒佈了海禁詔令。相反，葡國的存在，則消弭了

一度主宰滿者伯夷帝國和海上貿易網絡的穆斯林團

體的影響，不僅無損於中國的存在或威望，反而有

助於其經濟與文化生存。儘管絕大部分中國海外穆

斯林都失去了原有的身份特徵，融入了當地社區，

但是在葡國統治的麻六甲和西屬馬尼拉，他們的身

份以及與中國的聯繫，卻得以保存下來。

伊比利亞人爭先恐後地湧向亞洲

在 世 界 的 歐 洲 一 隅 ， 特 別 是 繼 哥 倫 布 

(Columbus)“發現”美洲之後，葡萄牙人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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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人就爭先恐後地湧向亞洲和美洲。兩國都

想搶先到達香料群島 (Spice Islands)，因為當時

還不確定，該群島到底是被〈托德西拉斯條約〉 

(Tordesilhas Treaty, 1494) 劃在葡萄牙還是西班

牙的勢力範圍之內。在發現競賽中，葡人的十字

軍精神，受到西班牙競爭的激發，誓與從墨西哥

歸來的西班牙人一決高下，因此，為西班牙効忠

的葡人麥哲倫 (Magellan, 1509年遠征麻六甲) 被

視為叛賊，就不足為奇了。

張天澤 (Chang Tien-Tsê, 1997) (14) 在其對中

葡兩國的文獻資料進行的精彩綜述中稱，在葡國

艦隊首次抵達麻六甲期間，馬來統治者與華人社

團發生了直接衝突，迫使他們違背其意願，使用

華人船舶及水手，與達魯 (Daru) 統治者交戰。

1509年葡國初征麻六甲時，國王嚴令除促

進邦交與貿易之外，還須瞭解中華民族及中華

文明。由迪奧戈·洛佩斯·德·塞蓋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率領的這支遠征隊，遭遇了

達·伽馬 (Da Gama) 在古里的相同命運。初來乍

到的歐洲人，先是受到地方當局及諸如華人社團

的熱情款待，但是由於穆斯林商人的居中挑撥攛

掇，古里的札莫林 (Zamorin) 和麻六甲蘇丹竟然

因此變心，對葡國競爭者實行鎮壓。塞蓋拉從朋友

處得知消滅葡人的計劃之後，嚇得落荒而逃，被丟

下的一些官兵不是在陸地上被虜，就是被殺。

組織第二次遠征之目的，在於解救被困在

麻六甲的被俘葡人，修築商站 (factory) 及城堡 

( fortress)，並無攻城命令，因為麻六甲城池宏

大，固若金湯，且遠離葡國盟友的補給基地。

第二次遠征隊的統帥並非一般使節，而是葡

人及其敵人均稱之為“兇神惡煞”的阿爾布克爾

克 (Albuquerque)，又被稱為“葡萄牙的凱撒”。

他率領一支小艦隊，一路攻城掠地，連克忽魯謨

斯 (1507)、果阿 (Goa, 1510)及滿剌加 (1511) 等

重要據點，倒不是因為其海軍佔有優勢，而是依

靠其麾下披堅執銳 (中世紀葡萄牙的傳統重甲) 的

敢死突擊隊的神勇登陸作戰，因而所向披靡，甚

至連戰象也無法抵擋之。

說來奇怪，古里的印度人還向葡人憶起過乘

坐大船、身披盔甲的白人。但是葡人以為他們指

的是德國人或俄羅斯人，根本就沒有與鄭和船隊

的遙遠記憶聯繫起來。

與鄭和一樣，葡人阿爾布克爾克採取了結盟

策略，無論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無論是印度

的柯欽城 (Cochin) 還是非洲的麻林迪王國，一

概結為盟友。此舉為在印度洋到歐洲沿線建立海

上貿易城市與補給站奠定了基礎。

征服麻六甲，打開通往亞洲之門戶

在擺平了幾個作亂的葡國貴族之後，阿爾布

克爾克抓住機會，設法糾集起一支艦隊，乘着季

風駛向麻六甲，在一無退路、二無補給的情況

下，準備背水一戰。他的小艦隊有戰船十六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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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十八艘，其中兩艘在前往麻六甲的途中沈

沒)，混載着水手與士兵，計有歐洲人七百名，來

自 (印度) 馬拉巴爾 (Malabar) 的盟軍三百名。7

月，與滿剌加蘇丹的外交談判失敗，未能達到釋

放困於該城的葡國軍官及商人之目的。

阿爾布克爾克抵達麻六甲之後，與該城的華

人和印度人社團友善相處。葡人(甚至包括那些

被俘被囚的)無不從中沾光，先謀得中立，後得到

暗助 [提供情報、船舶及尼納·沙圖 (Nina Chatu) 

麾下的印度兵]。阿爾布克爾克謝絕了華人相助攻

城的提議，但接受了他們提供的船隻 (其時在麻六

甲有五艘)。在時間緊迫、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面

對蘇丹有砲火支援的兩萬將士與二十頭戰象，阿

爾布克爾克下令攻城，但由於命令傳達不暢、彈

藥供應不繼、艦員和登陸部隊人手不足等原因，

攻城未克，被迫撤回艦上。彼時，時間和季風對

他均是壓力。於是他決定改變戰術，採用高大的

中國平底樓船 (Chinese Junk) 攻城，樓船便因此

成為向連接馬來王宮及僑民聚落之要津 —— 滿剌

加橋 —— 發起猛攻的灘頭陣地。平底樓船可以乘

着潮水駛入河口，由武裝小划艇 (bateis) 拖帶，

以防火筏來襲。這些類似高麗龜船 (Geobukseon) 

微縮版的小划艇，乃是葡萄牙多次海上遠征的重

要戰術要素。

阿爾布克爾克可以在此居高臨下地對滿剌加

河兩岸不斷進行砲擊，掩護陸戰隊的登陸行動，

直到敵人完全停止抵抗，撤到遠離該城的南部為

止 (希望葡人的襲擊和海盜的一樣，是一時之舉，

不久就會撤離)。然而沒有滿剌加華商的相助，葡

人是不可能攻克城池的，因為當時的蘇丹權傾一

方，狂妄無禮，降低了華人歷來享有的地位及聲

望，致使華人心生怨恨。儘管勝算不大，阿爾布

鄭和船隊。本圖或為隨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僧人惠信 (Sheng Hui) 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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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克仍舊賭贏了。但是他的繼任者，既未滅掉滿

剌加蘇丹國，也未和地方勢力締結強大聯盟。

滿剌加港因其不受季風風暴之影響，成為控

制香料貿易、撇開阿拉伯或威尼斯中間商而與中

國建立直接聯繫的重要據點。

阿爾布克爾克在滿剌加結識了華人，並謹遵

國王之命，首先邀請華商出任親善專使，奔赴

各埠(重要的有暹羅和中國)，遊說與葡人結盟事

宜。前麻六甲統治者也派出使節報警，要求聯

手與葡人鬥爭。遵照國王之命，葡國特使被從麻

六甲派赴中國。1513年，若熱·歐維士 (Jorge 

Álvares)駕船前往中國，謀求建立直接友好關係。

阿爾布克爾克也派出代表前往各王國，向當地回

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宣佈，麻六甲開埠為各

國通商口岸。作為一個列強 (海上或陸上強國) 

環繞的彈丸小國，葡國的貿易和戰爭，總是離不

開盟友的。由於國家太小，後退無路，因此每一

場戰鬥都事關生存，所以無論海戰還是陸戰，葡

人均驍勇無比。

在阿爾布克爾克的那個年代，歐洲和亞洲首

次跨入了直接交流的時代。阿爾布克爾克對麻六

甲的征服，是海軍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歐式和中

式艦船進行了交流，並被用於軍事及商業行動，

彼此互補協作。這也是導致澳門的創建與發展的

五百年中葡友好關係之開端。

不僅葡萄牙船舶與阿拉伯和中國的船舶大相

徑庭，在文化、傳統及信仰方面也是一種全新的

體驗；技術交流的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衝擊。這

些東西方航海的悠久歷史記憶，不僅應當以書面

形式，而且還應以博物館展品的形式，予以妥善

保存。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中國的船舶與其建築

一樣，美輪美奐，中規中矩，數百年來少有變

化。這一傳統的延續，通過比較隨鄭和下西洋的

僧人慧信 (Sheng He? 插圖說明中為 Sheng Hui，

譯註) 所繪製的船舶與福州平底帆船“耆英”號

(Keying)，便可一目了然。1846年，“耆英”號

從香港出發，給波士頓和英國人民帶去了極大的

藝術享受。

1847年停泊在紐約港的“耆英”號。帆布水彩，撒母耳·沃 (Samuel Waugh) 作，紐約市立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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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在海洋遺產保存中所擔當之角色

由葡國國王路易士 (King Luís of Portugal) 

於1863年6月22日創建、位於里斯本熱羅尼莫斯

修道院 (Monastery of Jerónimos) 西側的海軍博

物館 (Museu da Marinha)，是最為古老的航海博

物館之一。著名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便是從貝倫聖母小教堂 (Chapel of Our 

Lady of Belém) 附近的貝倫揚帆遠航印度的。博物

館的主要展品，分主題展館展出，而許多展館本

身，就是氣勢不凡的建築，懸掛着探險家和歷史事

件的油畫。在博物館的入口大廳，可見一幅反映15

世紀以來葡萄牙航海發現的巨大平面天球圖。 

本文的研究，旨在為提昇海事博物館作為東

西方資訊交流(特別是歷史、文化和技術領域)管道

的作用盡綿薄之力。澳門的海洋文化遺產是獨一

無二的，它代表着中歐航海知識的和諧交匯和對

航海通商的彼此尊重。葡國在東亞及東南亞五百

年的歷史存在，應當通過实施一項戰略來加以弘

揚，即振興澳門海事博物館，擴大其展品規模，

恢復現存設施及場所，聯手地方及國外大學設置

學科專業，對航海學的分支領域開展全方位的教

學與研究等。

希克斯稱 (15) ，祇要採取博物館學的新視角，

海事博物館就足以同化各種不同觀點。對航海歷

史遺產的認識，必然會生成各式各樣的解釋，因

此航海館藏就應具備代表各個航海團體特點的參

素。貝尼基、德爾卡多、菲力浦珀利提指出 (16)，

在考慮海洋問題時，通常會缺少一系列的參數：

空間概念(地理的或物理的)，一段連續而完整、

有助於參觀者認識歷史發展進程及社會結構之形

成的敍事時間，商路與航路，技術條件(即船舶建

造、造船廠及造船史等)，各類船舶及航運公司所

需之人力，與海洋文化遺產相關的物質文化 (即建

築模式景觀、風俗及社交方式等)，航海中心的都

市生活方式，社區的教育及生育，婦女在當地社

區成員中的聲音及善行等。以上就是持續保護戰

略的主要方面；它們應當忠實反映東南亞海洋社

區特質的多樣性。葡國在麻六甲及澳門的歷史，

便是描述以上特性交匯融合的永恆遺產。

麻六甲與澳門的戰略意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競爭對手的殖民列

強企圖霸佔或搶佔葡國業已成功建立起來的亞洲

租界的貪婪陰謀，最能體現麻六甲與澳門作為東

西方貿易和經濟發展港口的相對價值。荷蘭、英

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列強，趁着西班牙放棄除菲律

賓以外的地盤的當口，圖謀將葡人逐出他們佔據

主導地位的貴重商品的海運生意。葡萄牙的既往

策略，是奪取對印度果阿和麻六甲等戰略港口

的控制權，以打破穆斯林商人對香料貿易的壟

斷。“藍水貿易”(Blue Water Trade) —— 即經中

東和威尼斯運往歐洲的香料、瓷器、茶葉和絲綢

的採購與批發，乃是油水最豐的買賣之一。1512

年來到麻六甲的葡萄牙藥劑師、外交家皮萊資 

(Tomé Pires) 寫道：“誰是麻六甲的霸主，誰就扼

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儘管祖祖輩輩都在海上討生

活的葡人是最早獲得麻六甲控制權的歐洲人，但是

其他歐洲人很快便得知，取得該地區的支配權，不

僅會給他們帶來做夢也想不到的財富，而且還可以

利用商權打壓競爭對手。“荷蘭人和英國人在該地

區建立的旨在引發激烈和殘酷競爭的存在，使麻六

甲城變得日趨孤立，導致了它的真正窒息。面對最

終將超越它、取代它並使它淪為附庸的強大新興敵

國，麻六甲再也無法重現其昔日的輝煌了。”(17)

阿方索·阿爾布克爾克是葡國海洋戰略的靈

魂人物。(18) 他使曼努埃爾國王 (King D. Manuel) 

相信，若想主宰印度洋的貿易，就必須構築一系

列控制海峽的城堡，並於印度洋的主要出入口修

建據點。(19) 正是這樣的全球戰略構想，使他頂着

由高度獨立的貴族成員組成的軍事參謀機構的強

烈反對，甚至不惜面對他們的多次反叛和倒帥陰

謀，也要改變王室計劃，自作主張地去征服果阿

和麻六甲。阿爾布克爾克本人是一個意志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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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無情的統帥，其繼任者沒有一個具有類似的

建設葡萄牙帝國的品格。(20) 儘管在人手方面捉

襟見肘，且與祖國遠隔萬里，阿爾布克爾克仍將

印度洋貿易成功地收入囊中。

被推翻的麻六甲蘇丹國並未消失，而是被遷

往了麻六甲的門戶柔佛 (Johor)。它很快便壯大

起來，並對葡國的佔領構成了直接威脅。柔佛和

亞齊 (Aceh) 兩個蘇丹國的關係變得日益密切，

並締結了伊斯蘭聯盟，更贏得了超級軍事大國奧

斯曼 (Ottoman) 帝國的強有力支持，後者幫助

滅掉了維賈亞納加爾 (Vijayanagar)  印度教帝

國。他們的下一個目標，便是葡萄牙的貿易和防

禦體系。在當地勢力煊赫的亞齊國力日增，1537

至1575年間，曾五度圍困麻六甲。1573至1575

年間，他們曾三次企圖征服麻六甲，直到馬蒂亞

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Matias de Albuquerque) 

1576年奉命率領一支艦隊趕來，並於1577年1月

1日在柔佛附近擊潰亞齊艦隊為止。馬蒂亞斯的

艦隊繼續在海峽巡航，設法重新恢復過往葡國

船隻的安全。亞齊和葡人之間敵對狀態的部分

原因在於，阿方索·阿爾布克爾克對麻六甲的征

服，導致了該地勢力強大的古吉拉特 (Gujarati)

人逃至亞齊避難，在那裡建立了與葡人競爭的

商貿網絡。

繼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歸為一統之後，西

班牙的頭號敵國荷蘭就被禁止進入葡萄牙和西

班牙的港口。作為報復，荷蘭人通過巴達維亞 

(Batavia) 的總部與東南亞的統治者達成了排他

性協定，並與麻六甲的死敵亞齊和柔佛締結了

聯盟。

直到北歐人到來之後，與蘇丹國的盟約才有

效地摧毀葡人的存在。(21) 繼多年的壟斷帶來的

滾滾財富之後，葡國對麻六甲的控制開始受到削

弱，因為從行政中心里斯本維持一支龐大艦隊所

需的開支日益上漲。葡國王室決定退出對海路的

直接經管，將貿易權作為對服役者的賞賜，或通

過簡單的租賃，交與私人打理，以換取預付的固

定利潤，來彌補日益虧空的王室府庫。(22) 這必

將導致遠洋貿易航行權的擠佔挪用而非僅僅是租

賃，以及總督的不可避免的腐敗及濫用淫威。

為了防止競爭對手可能發動的襲擊，確保中

國來船通過海峽的航行安全，麻六甲需要一支強

大艦隊，巡邏於海峽及周邊地區。由於葡屬印度 

(Estado da Índia) 的財政捉襟見肘，導致船隻(特

別是大帆船)的數量不足；相反，荷蘭人與英國人

手裡卻有着用不完的艦隊。葡國在印度很少有超

過三艘船的艦隊。(23) 港口的防禦裝備也很差，且

缺乏人手。儘管為了鞏固自己的力量、抵禦外敵

入侵，阿爾布克爾克下令於聖保羅山 (St. Paul’s 

Hill，又稱昇旗山，譯者註) 周圍，築起了一座具

有石砌砲臺的中世紀式城樓——愛化摩沙城堡 (A 

Famosa fortress)，但由於許多殖民者不是死於熱

帶地方病，便是在築堡期間因惡劣天氣喪生，守

備人員嚴重匱乏。經過亞齊的數度圍攻，中世紀

式的城樓建築，為具有堅實壁壘的“意大利式”

堡壘所取代，但由於麻六甲遠離果阿或澳門，該

堡壘耗時良久方得竣工。在日益強大的敵國海軍

面前，該定居點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堡內的資

源不足以供養一支用以抵禦侵略者可能實施的長

期圍困的艦隊。葡國艦隊各級指揮官的任用失

當，加速了葡國在海戰中的敗績。(24) 1640年，在

柔佛的支援下，荷蘭人最終實施了他們奪取海峽

控制權的戰略，切斷了維繫麻六甲命脈的各條海

路。他們對港口發起協同進攻，歷經五個月的圍

困，終於拿下並進入該城，發現有七千人死於饑

餓、疾病與衝突。許多居民攜帶錢財外逃，人口

從原來的兩萬降至僅存二千一百五十人。

荷蘭人統治下的麻六甲，由一家國有公司 

—— 荷蘭東印度公司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簡稱VOC) —— 經營管理，但是由於船舶失事和

海盜等原因所造成的基本補給短缺，未能恢復該

城往日的繁榮。生活在麻六甲北部的米南加保人 

(Minankabau people)，也不斷製造威脅。到了18

世紀80年代，該港口的地位就變得懸了起來，

因為英國船長法蘭西斯·萊特爵士 (Sir Francis 

Light) 在北部的檳榔嶼 (Penang) 建起了一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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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向榮的貿易中心。1795年，在拿破倫·波拿

巴 (Napoleon Bonaparte) 治下的法國奪取荷蘭

之後，流亡的奧蘭治威廉親王 (Prince William of 

Orange) 便將麻六甲讓給了英國。然而英國人更看

重的是，將檳榔嶼打造成中國貿易的主要港口。

檳榔嶼總督與麻六甲總督密謀，搗毀麻六甲的定

居點，將殖民者遷往檳榔嶼。(25)

麻六甲要塞的聖保羅教堂遺址，是葡國在該

地區航海歷史之意義的碩果僅存的永恆證據。然

而，雖然缺乏麻六甲作為以東南亞為中心的東西

方貿易及商業活動重要通道的其它物質證據，緬

懷葡國對麻六甲地區的歷史所做出的不可磨滅的

重要貢獻的非物質證據，卻相當充足。

從麻六甲到澳門

然而，在整理葡國的海上聯盟及成就的物質與

非物質證據時，一些被相對忽略的資料來源應當引

起人們的注意。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涉及對中葡兩

國在建立第一批東南亞、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海路方

面所取得的共同成就的研究。在這一方面，澳門所

發揮的歷史作用與麻六甲截然不同。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與後者相比，澳門衹對其大部分物質遺產進

行了實證研究，而在通過國際認可的媒體管道對航

海史研究的非物質證據的宣傳方面，則做得不夠。

雖然國際學者能夠接觸到的有關澳門對亞洲航海史

所做貢獻的出版物稀缺，但著名歷史學家查理·拉

爾夫·博克塞 (Charles Ralph Boxer)，儘管他既不懂

葡文，也不識中文，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

葡人在澳門取得了與在麻六甲同樣的輝煌。

他們成功建立並維持着一個商貿中轉港，將觸角

從東南亞一直延伸到中國，然後又遠及日本。與麻

六甲不同的是，澳門的建立憑的不是領土征服，而

是一份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的協議。葡國的主要競

爭對手英國 (而非荷蘭)，則是依靠海軍的武力入侵

而取得了對澳門的優勢，其目的在於從葡國手中奪

取對中國的控制。香港的割讓及新界的租借，導致

澳門這個華南沿海重要國際港口一下子淪為附庸。

而在此之前，澳門曾成功戰勝荷蘭人的搶佔陰謀   

(這一點與麻六甲有所區別)，這場磨難值得在航海

史志中大書特書。雖然這段歷史在各種文獻 (包括

博克塞的《葡萄牙紳士在遠東》) 中均有充份的記

載，但澳門海事博物館的展品卻未予宣傳。澳門

的得勝花園 (Victory Garden)，倒是有一座戰勝

荷蘭人的紀念碑。從海洋戰略的角度來看，該事

件或許意義不大，但它卻證明葡人採取了有效的

政策，保護了澳門作為中國與亞洲貿易之令人垂

涎的跳板地位。紀念該次非常事件是值得的，因

為它導致了對荷蘭人攻打澳門的抵抗。

1622年發生的歷時三天的澳門爭奪戰役，是

兩個歐洲國家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唯一一次軍事交

火。荷蘭人奪取澳門的戰略意圖，是打算將葡人

逐出利潤豐厚的澳門—日本貿易，在中國建立自

己的商貿基地。

1 6 2 2年 6月 2 1日，艦隊司令雷耶斯佐恩 

(Cornelius Rejersen，又譯賴啫臣，譯者註)，率

領十三艘荷蘭戰艦，載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一支

八百名的登陸部隊，抵達澳門，躊躇滿志地以

為，可以一舉突破該城的防禦。葡萄牙守軍實際

上受到缺兵少彈的嚴重制約。(26) 然而葡軍官兵、

多明我會修士、耶穌會神父及非洲奴隸的果敢反

擊，卻打得荷軍倉皇潰退。慌亂之中，荷蘭船隻被

迫向深海逃竄，為了防止逃生者傾覆船隻，竟眼睜

睜地看着許多人活活淹死，或被葡軍擊斃。(27) 

荷蘭人的敗績，對澳門本身作為一個整體的

鞏固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果阿的葡萄牙中央

當局，意識到任命不受日本航線兵頭 (Captain-

Major) 管轄、專署澳門事務的總督的重要性，將

航線兵頭的職權限定於往來於日本的商船隊，取

消他在澳門所享有的對被任命的澳門總督[首任者

為馬士加路也 (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的一

切特權。新任總督成功地與廣東當局達成協議，

加強澳門防務，以防荷蘭再度來襲。是役之後，

葡國變得更加獨立於大陸中國。

數百年來，如1757-1842年的一口通商 ( the 

Macao Canton Trade System) 期間，澳門的小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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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直配合廣東打擊大型海盜船隊，監督番舶乃

至整個番商社區，因為彼時的番商，在等候廣州

開市期間必須居留澳門。

儘管如此，荷蘭人與英國人仍然在東南亞強

化了他們的海洋戰略及商業利益：荷蘭人是通過

印尼群島和臺灣的東印度公司完成目標，而英國

人則是通過繞開麻六甲，開發檳榔嶼和新加坡達

到目的的。麻六甲這一國際港口的地位因而逐

步衰落，而澳門作為對華貿易的中轉港則繼續發

揮作用。在英國人獲得香港之後，澳門港的重

要性便日趨衰敗，葡國的海上擴張也成為歷史。

然而葡萄牙的海洋文化遺產，仍然是通過葡語國

家——葡國海上擴張時代的

遺產——打造中葡商業利益

的潛在因素。

葡國的航海遺產 —— 
麻六甲與澳門之比較

儘管缺乏葡國在麻六甲的

航海成就的實物證據，但是葡

人的存在卻因麻六甲海事博物

館的落成而得以永存。該博物

館的外形是一艘在前往葡國途

中於麻六甲沿海沈沒的葡國

海船“海之花”號 (Flor de la 

Mar，英語作 Sea Flower) (28) 

的複製品。“海之花”號建於

1502年，是當時大帆船中的

“泰坦尼克”號 (Titanic)，

比以前行駛的最大的大帆船

幾乎大一倍，但却比阿爾布

克爾克在遠征途中看到的中

國帆船要小。然而“海之花”

號在滿載之時，卻經受不住海

上風浪的考驗，衹完成過一次

印度之行，而且還不是沒有問

題。在征服麻六甲之後，阿

方索‧阿爾布克爾克將其裝滿獻給國王的寶物，

親自押運財寶返回葡國。在駛經麻六甲海峽蘇

門答臘 (Sumatra) 東北部的巴塞 (Pasé) 國時，

“海之花”號遭遇風暴觸礁，於當夜沈沒。靠着

一隻臨時拼湊的筏子，阿爾布克爾克死裡逃生，

但是船上的貨物卻無可挽回地損失殆盡了。

“海之花”號的複製工作始於1990年。1994

年 6月，由時任總理馬哈蒂爾 (Dato  Se r i  Dr  

Mahathir Mohamad) 剪綵，正式對外開放。該

博物館宣傳了從蘇丹國建立到葡國、荷蘭及英

國佔領期間麻六甲作為地區及國際商務中心的重

要性。館內的展品、文物及文獻，突出了麻六甲

麻六甲的“海之花”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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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作為東南亞商業中心的黃金時代，展示了從戰

略上和政治上控制麻六甲對取得該地區海上優勢

的重要意義。從古代到殖民時代的貿易聯繫均有

圖解說明，凸顯了麻六甲港在整個地區的商業成

就。展品包括當時的各類艦船模型，並配有對它

們的功能解說。“海之花”號的上層，為葡萄牙

船長室的三維模型。船長受國王和船東之命執行

任務，不幸的是，這次他卻未成功。

相比之下，澳門海事博物館是一個為特定目

的而建造的設施，其建築未能真正反映葡國或中

國的海船建造技術。衹在首層有一艘往來於澳門

和日本的通商船 (nau do trato) 模擬模型。頂層

的展品則展現了葡國和中國所設計、製作及使用

的各種航海設備的專門知識與技能。

雖然澳門是在中國領土上設立的第一個方便

東西方貿易的口岸，但是展品卻少有葡國對澳門

這一獨一無二的中西方貿易交匯港的發展所做的

航海貢獻的紀念品。和許多博物館一樣，圖書檔

案藏有大量的、然而不是人人都能接觸到的各類

資訊：海事技術、海洋民族學、中葡航海史、發

1912年的路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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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史、澳門史以及軍艦設計與製造，均典藏甚

豐。博物館館長對澳門的漁民群體也做過廣泛的

人類學研究，而截止目前，這一方面在麻六甲那

邊，卻尚未引起重視。

毫無疑問，葡人靠吃供應充足的鮮魚為生，

並演化出了一種綜合麻六甲和澳門特色的獨特菜

系，到這兩個飛地的遊客，至今均可品嘗。

相對於葡國控制麻六甲海峽的唯一實物證據 

—— 聖保羅教堂遺址 —— 而言，澳門那些為捍

衛飛地、支持葡國海洋戰略而建築的砲臺要塞，

卻保存得相當完好。大砲臺 (Monte Fortress) 現

在包括了澳門博物館；聖地牙哥古堡 (Fortress 

of São Tiago) 被改為一間精品酒店；望廈山砲

臺 (Mong Ha Fort) 原址現為旅遊學院；具有獨

特燈塔的東望洋砲臺 (Guia Fortress)，仍在為入

港船隻導航。其它重要設施及場所，計有曾為外

港 (Outer Harbour) 邊界標誌的加思欄兵營 (São 

Francisco Barracks) 以及具有獨特摩爾建築風格

的摩爾兵營 (Quartel dos Mouros)。然而聖地牙

哥古堡、望廈山砲臺和加思欄兵營，既未作為保

護設施、也未作為反映葡國航海對澳門發展之貢

獻的重要物證而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

名錄。自1999年以來，澳門成為中國文化遺產

的一顆明珠，一件文物，代表着五個世紀的中葡

友誼、宗教寬容和文化互通。

儘管和外港相比，內港除十六浦 (Ponte 16) 

之外，依然大致保持着原有風貌，其它設施是否

值得保存，仍待確定。修復內港的各項提案，包

括由開發商完全改造該地，以滿足新興的博彩型

旅遊而非文化旅遊市場。隨着遊客數量的劇增

(2012年達到三千二百萬左右 (29))，且政府手中經

濟寬裕，澳門理應修建一座規模更大、展品更加

廣泛的海事博物館。

荔枝碗造船廠：
澳門海洋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宣傳

為了說明保存(特別是澳門的)海洋文化遺產

的迫切性，我們在下文列出了建築遺產學者所提

出的建議。就城市空間的利用及為有志於體驗澳

門豐富的歐亞文化聯繫的社區和遊客開發設施的

課題，學者們對該港市的資產及特點進行了研

究。澳門海洋文化遺產唯一遺存的、可能整片保

存的地塊，便是荔枝碗 (Lai Chi Vun) 山麓路環村 

(Coloane Village) 附近的路環島 (Coloane Island) ，

即準備用於城市開發的澳門舊船廠。

江南大學進行的荔枝碗造船廠改造規劃研究，提供了一個與路環村的歷史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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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學科團隊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對該地塊

進行了詳細的態勢分析 (SWOT analysis)。不同部

門對活化荔枝碗造船廠區的考慮，明示如下：

– 政府保護傳統工業遺產，傳承造船文化，

經濟發展有別於博彩業和房地產業；

– 幫助遊客徹底體驗路環歷史及造船工業；

– 為澳門居民提供休閒娛樂及欣賞自然美景

和文化氛圍的場所；

– 與當地社區合作改善生活環境及社區

設施。

荔枝碗船廠造船工業的重要遺存必須予以保

護，不僅因為它在澳門海洋史上所起的作用，也

是為了它的社會及環境價值。最後的報告主要着

眼於將荔枝造船廠遺址改造成一個多功能度假

區，內含海事博物館、露天公園，有適當商業配套

的公共旅遊景點以及弘揚文化產業的良好場所。

為了應對保存和活化這一地區的挑戰，最初的

重點以居民和遊客的城市記憶及文化特徵為中心。

設計程式遵循局部修補和翻新的原則，即保存主要

建築的傳統風格，將原來的造船空間，改為展示與

當地歷史文化相關的文物展覽館，並通過翻新完善

當地社區設施，宣導健康生活方式，為遊客開闢一

個體驗自然和欣賞文化活動的旅遊新景點。

擬議中的設計方案為：

步驟一：保護荔枝碗船廠工業遺產，反映過

往造船業的歷史和文化。這個目的可以通過適應

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 —— 即通過重組和擴

建將其改造為海事博物館 —— 來達到。它有助

於在此地區創建一個地標，有助於保存歷史記憶

並且強化文化特徵。巨大的內部空間，不僅可以

為參觀者和遊客提供資訊展覽，還可以舉辦民間

文化活動。

在保存和維修舊船廠建築結構的同時，還須

採取其它方法，滿足通風排氣和節能要求。建築

物正面前壁，採用普通混凝土加玻璃幕牆，以提

供自然日光和最佳海景。

步驟二：有計劃地重建一些頹廢的空置建

築，用作文化旅遊設施。一些房間甚至可以出租

江南大學進行的荔枝碗造船廠改造規劃研究的另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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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當地藝術家和設計師，展示他們的創意作品。

步驟三：沿海岸設計一系列景觀設施，各建

築間以步行廊橋連接。拆掉一些路邊空間，用作

公共廣場和停車場。

步驟四：完善荔枝碗船廠經船人街 (Rua dos 

Navegantes)  與路環村的交通節點，在譚公廟 

(Tam Kung Miu Temple) 上方的氹仔砲臺 (Taipa 

Artillery Fort) 與該村的另一端相接。這樣便能為

該地拓展出約三万七千平方米的面積，使其重獲

新生，除了有利於提昇澳門的遊客承載能力，還

可以為博彩型旅遊提供其它選擇。

結 論

本文分三個部分詳細比較了麻六甲與澳門的

海洋文化遺產語境，目的在於解決後者的物質與

非物質資產及特性的保存問題。我們認為，這些

東西代表着澳門這座歷史港市的核心特徵，或許

比目前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設施及場所更為核

心，並且維繫着與其它亞洲地區海港城市文化遺

產的關係。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便是對業已失

去原有使用價值的場所和紀念物與一直在使用

的建築和場所的宣傳差異。這些差異是否不可

避免？抑或是由現有立法程序和慣常解釋所造

成？(30) 麻六甲倒是設法恢復並保存了它的荷蘭

與葡國航海史，但是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對其數

百年的歷史卻幾乎未作多少展示。

雖然澳門歷史城區名下的設施和場所享有標

誌性地位，但是它們並不代表這個歷史港市的中

葡社區的航海互惠利益。這些利益是由將澳門這

一中國航海事業中的一個不起眼的組成部分打造

為東西方貿易中心的合作精神所哺育的。澳門的

航海事業規模雖小，但它非但沒有失去意義，反

而繼續欣欣向榮，並與中國主要沿海港市保持着

同步發展。

已經證明，中國與東南亞的歷史關係，是由推

進中葡在該地區的航海、商業、政治利益的戰略所

促成的。聯盟的締結與發展，是本着對彼此的成就

相互尊重之精神的。這些成就打開了以前為穆斯林

商人之專屬特權和遭受威尼斯商人盤剝的海路，使

葡國在歐洲擁有了無上的地位。

鄭和及其後繼者的遠航，是中國在該地區實

現海上優勢的決定性因素，是被公認為在該地區

落實他們的貿易活動所必不可少的，而葡國絕對

沒有挑戰這一優勢。澳門則反映了這個歐洲國家

與中國之間的歷時最為悠久、同時也是最為忠誠

的夥伴關係 —— 五個世紀的合作與互通。

通過活化荔枝碗船廠，將其打造為文化旅遊

區，從而使博彩活動多樣化，提昇旅遊承載能

力，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如何將澳門置於航海史圖

上的具體建議和線索。

可以想見，作為一個港市，澳門今後將為中

國在東南亞及東南亞以外地區擴大商業利益的戰

略發揮重大作用。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中葡兩國

的海洋文化遺產 (如果得以持續的話)，將像東望

洋燈塔那樣，為與亞太地區航海國家的和平式跨

文化接觸指路導航。    

【註】
 (1)  根據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遴選標準 (iv)，2005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世界遺產地

位有助於保存和改善現存歷史紀念物)，“擁有一系列

城市空間和建築群，代表着歷史航線，維繫着古老的中

國港口與葡國城市。”

 (2)  http://www.chengho.org/news/news8. 1. php.  2003年，國際鄭

和學會會長陳達生，在位於原葡萄牙直街 (Rua Direita)、

荷蘭廣場 (Dutch Stadhuys) 對面、今麻六甲河岸边，發現

了官廠遺址。 現在的鄭和文化館，據認為就坐落在明朝

太監六百年前修建的官廠原址。據歷史記載，鄭和在其

舉世聞名的七下西洋(東南亞、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期

間， 至少五次蒞臨麻六甲。1405至1433年間，鄭和率其

由七百艘海船組成的威武船隊，七次下西洋。

 (3)  Geoff Wade,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4. http://

www.ari.nus.edu.sg/docs/wps/wps04_028.pdf.

 (4)  John Fernquest, “Crucible of War: Burma and the Ming in 

the Tai Frontier Zone (1382-1454)”. 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vol. 4. no. 2. 2006. Available at : http://

www.soas.ac.uk/sbbr/editions/file64417.pdf

 (5)  馬丕拉人原屬印度，後皈依伊斯蘭教。隨着斗轉星移，

發展成為海上貿易的主宰，支持新興伊斯蘭國家挑戰

並推翻印度教或其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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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和古希臘一樣，印尼群島易受神權國家如信奉佛教的室

利佛逝帝國 (Srivijaya Empire, 9-12世紀) 之侵害。室

利佛逝後為滿者伯夷帝國 (1293-1527) 取代。滿者伯

夷又遭內戰削弱，逐漸為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馬

丕拉人的沿海城市網絡替代，後者在政治上得益於大

批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

 (7)  James Delgado, 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8)  據估計，穆斯林總人口 14世紀為四百萬。( h t tp : / /

en.wikipedia.org/wiki/Islam_during_the_Yuan_Dynast) 

蒙元都城大都 (北京) 的設計者，是穆斯林建築師也黑

迭兒丁 (Amir al Din)。他在建造中國首都之時，遵循

了儒家周禮的理念。

 (9)  1287年，蒙元穆斯林水軍元帥烏馬兒 (Omar，越南文

獻稱其為 O Ma Nhi)，率領戰船五百艘，第三次攻

打越南。

 (10)  明朝逐漸削弱了回回的影響，清政府則多次鎮壓回回叛

亂，並將他們視為應予控制的少數民族，以保持中國

的文化和傳統。儘管許多回回首領支持大明義軍反抗

蒙元，但是穆斯林的勢力，在明朝已是日落西山，並

為儒釋價值觀所取代。

 (11)  中國方志記載，1414年，麻六甲首任統治者的兒子，曾

親赴大明朝廷報喪。

 (12)  Johannes Widodo, “A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Zheng He 

and the Origin of Pre-colonial Coastal Urban Patterns 

in Southeast Asia”. In Admiral Zheng He &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13)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歷史探源》，2007年。

 (14)  Tien-Tsê Chang 乃“張天澤”粵語讀音的英語拼寫。其

著作1934年初版。

 (15)  D. R. Hicks,  “What is a maritime museu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vol. 19, no. 2, 2001, 

pp. 159-174. http://www.journeymalaysia.com/MHIS_

malacca2.htm

 (16)  E. Beneki, J. P. Delgado, A. Filippoupoliti,  “Memory in 

the maritime museum: objects, narratives,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18,         

no. 4, 2012, p. 347. 

 (17)  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The Portuguese and the Straits 

of Melaka, 1575-1619: Power, Trade and Diplomac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18)  在15世紀初的數十年間，葡國通過征服，與海上亞洲的

許多地方政權締結了聯盟，建立了重要基地，形成了

被稱之為“葡屬印度”的航海實體，即“一個由經濟、

政治、軍事結構組成的，旨在控制和開發貿易路線和商

業的多極網絡”(平托，2012)。其中最為重要的海路之

一，便是麻六甲海峽，因此，葡國迫切希望取得對該城

的控制權，將其開發為港口，以吸引商團。

 (19)  麻六甲是地處印度洋東入口的主要港口，也是印度、中國

和印尼貿易的十字路口。葡人深知，麻六甲是一個繁華

的中轉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往中國。

 (20)  L. Booker, “Afonso Albuquerque: Lion of the Seas”. 

Algarve History Association. 2012. algarvedailynews.

com.

 (21)  從16世紀70年代起，葡人就逐漸失去了對東部群島 (the 

Eastern Archipelago)、班達 (Banda)、摩鹿加群島 (the 

Moluccas)，甚至巽他 (Sunda) 的海路及商業交通的控

制，因為荷蘭人在強大海軍的支持下，打通了巽他海

峽 (Sunda Straits) 航線。與此同時，英國人和荷蘭人

勾結，與葡人的競爭對手 [特別是亞齊，還有柔佛和萬

丹 (Banten)] 結了盟。為了獲得對貿易路線及商業交通

的支配權，荷蘭人採取了侵略性的海軍政策，而葡人卻

無力應對挑戰。

 (22)  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The Portuguese and the Straits 

of Melaka, 1575-1619: Power, Trade and Diplomac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23)  17世紀初，國王與里斯本的造船廠簽訂合同，每年為

安德雷·費爾塔多·德·門東薩 (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 的艦隊建造三艘戰船，但到了1604年，

整個進度業已落後於計劃 (平托，2012 : 47)。貨運大

帆船雖然適於公海航行，但因其速度慢、易受攻擊，

不宜在詭譎的海峽及沙洲間擔任防禦任務。從軍事角

度來看，當這些船遭遇北歐艦船時，其裝備差、準備

不足的弱點，便暴露無遺。通過部署排槳船 (galliot)，

葡人採取防禦姿態，但由於砲火不足，應付衝突的能

力有限。然而，令局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船舶航行

規則規定，大帆船不得出海，除非總督令其隨艦隊護

航的船隊同行。繼荷蘭人俘獲一艘派往中國的大型帆

船之後，葡人在南方便不再使用大噸位船隻，排槳船 

(葡語作 patacho) 因而成為防禦首選。荷蘭人採取的

對策，是發展自己的小型船艦，因此排槳船的航行，

也不能做到萬無一失。麻六甲成了一個燙手山芋，葡

人因而選擇了更安全、更捷近的巴西和非洲港口。

 (24)  老楞佐·德·布里托 (Lourenço de Brito) 特別反對葡人

謀求萬丹蘇丹國的支持，並謝絕了荷蘭人與英國人的

示好。更為糟糕的是，葡印總督唐·馬丁·阿方索·

德·卡斯特羅 (Dom Martin Afonso de Castro) 統帥的

艦隊之慘敗，是為空前大敗，而那支艦隊是葡國有史

以來在亞洲準備的最大艦隊 (平托，2012 : 109)。造

成慘敗有諸多因素，包括總督缺乏統兵經驗，總督與

麻六甲甲必丹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一系列的低級錯

誤等，就使得原本可以輕鬆取勝的戰鬥，淪為一場慘

痛的災難 (平托，2012 : 111)。

 (25)  儘管沒有得到位於加爾各答 (Calcutta) 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當局的首肯，心地邪惡的

法誇爾 (Farquhar) 依然決定徹底消除葡國和荷蘭城堡

的痕跡。當他發現不可能拆除厚為4.5米、高達18米的

城牆之後，便親自監督了其炸燬過程。據當時的學者

阿布杜拉‧本阿卜杜勒‧卡迪爾 (Abdullah bin Adbul 

Kadir) 描述道：“於是他點燃了導火索，隨即拍馬跑

開。大約十分鐘後，炸藥爆炸，聲若巨雷，城堡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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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有的恍若大象，更有的巨若房屋，飛向天空，泄

入大海。”

 (26)  在戰役的頭天夜裡，澳門守軍指揮官賈羅布 (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 對陣地進行了加固，並動員手

下士兵戰至最後一兵一卒。戰鬥剛一打響，率部攻擊的

賴啫臣便腹部受傷，旋即命令漢斯·盧芬上校 (Captain 

Hans Ruffijn) 代其指揮。盧芬成功地壓制了伏在戰壕

裡的由卡瓦林諾 (António Rodrigues Cavalinho) 指揮

的一百五十名葡國火槍兵的火力，攻入城內，卻發現

自己處在大砲臺的猛烈砲火射程之內。耶穌會的羅神

父 (Padre Jerónimo Rho)，在砲臺上發出一砲，命中

荷軍陣中的火藥車，致使荷軍大亂，死傷慘重。荷軍

於是改變策略，企圖攻佔東望洋山 (Guia Hill)，卻遭

到三十名土生葡人和非洲黑奴的阻擊瓦解。這些守衛

者兇猛頑強，有效地利用了地形地物，迫使荷軍放棄

攻山意圖。聖地牙哥城堡的五十名駐軍，在其他葡國

守衛者支援下，對荷軍實施了反擊。

 (27)  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簡·皮特斯佐恩·科恩 ( Jan 

Pieterszoon Coen)，大張旗鼓地將葡方的勝利，歸功

於非洲黑奴的參戰。是役之後，許多黑奴獲得自由。

中國官員將荷蘭人的首級帶回廣州，以示葡人保衛中

國疆土的劬勞。他們顯然也報告了非洲黑奴的英勇事

蹟，聽得海道副使 (Provincial Admiral) 頻頻點頭，

當即賞賜黑奴大米二百擔，以示嘉勉。 

 (28)  有時也作 Frol de la Mar。

 (29)  http://www.macaubusiness.com/news/macau-to-reach-up-

to-32-million-visitors-in-2012/15121/.

 (30)  G. Chitty, and D. Baker, (eds.). Managing Historic Sites 

and Buildings: Balancing Presentation and Preservation. 

Florence, KY: Routledg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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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印平，哲學博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中外關係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

學，臺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著有《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

《澳门聖保祿学院研究 —— 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社會科學文献出版社，2013) 及相關論文數十篇。

就海上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而言，明晚期澳 

門—日本貿易 (以下簡稱澳日貿易) 因為其自身

的特點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1) 但由於

文獻及語言的多種局限，目前國內學術界的相關

研究仍不夠充分。為此，本文將借鑒日本學者的

研究、尤其是他們對教會文獻的發掘整理，重點

討論在晚明近百年間，經澳門葡商之手送往日本

並有耶穌會士參與交易的生絲數量、價格以及交

易模式等內容。(2)

應當承認，相較於同時代其它貿易航線，澳

日貿易的規模及其對國際市場的影響仍相對有

限，然而，這一貿易關係的勃興與衰微，不僅與

澳門葡商以及耶穌會士的生存空間關係極大，而

且亦可折射出全球市場的風雲變幻以及西方列強

間的利益角逐。

晚明海外生絲貿易
以耶穌會士參與澳－日貿易為中心的若干考察

導論：澳日生絲貿易的大致背景

關於西方人瞭解並介入絲綢貿易的初始時間

和地點，目前尚無定論，但按常理推斷，當他們

抵達東方後，應當會很快獲得相關資訊。(3)

1515年之前，葡萄牙藥劑師托姆·皮雷斯 

(Tomé Pires) 在《東方諸國記》(Suma Oriental que 

trata do Mar Roxo ate os Chins)一書中描述道：

中國的主要商品，是大量白色生絲，大量

雜色生絲，[⋯⋯] 他們將生絲置於商品首位。

隨後，皮雷斯又解釋說 ——

晚明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促成了中國海外生絲貿易的大幅增加。澳門至日本的定期商船與

貿易航線，不僅是明末生絲貿易以及全球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亦成為耶穌會士獲取傳

教經費的主要來源。

澳—日航線上的中國生絲貿易，主要受制於澳門葡商為之專門設立的特殊商業組織阿爾瑪

薩。但由於利益追求、商業競爭等因素，生絲貿易的實際規模起伏頗大。因相關文獻的不足，

目前尚無法對澳—日貿易中的生絲交易全貌做出精確考證，但仍可依據大量教會文獻及若干份

貿易清單的分析，對其大致規模、商品價格以及交易模式作一初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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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運來的這些商品，有些產自中國本

土，也有些是外國生產的。[⋯⋯] 各商品的產地

如下，白色生絲來自Chancheo (漳州或泉州)，雜

色生絲來自於 Cauchy (交趾) [⋯⋯](4)

眾所周知，作為第一位抵達中國的葡萄牙官

方使節，皮雷斯的外交使命並不成功，或因客死

中國的不幸遭遇，他的這部著作亦長時期湮滅無

聞。根據皮雷斯書中的另外一些記錄推測，在

1511年佔領麻六甲後，繼續向東挺進的葡萄牙商

人很快便抵達中國，開始在廣東近海的島嶼上與

中國人進行季節性交易。(5) 雖然作者沒有提到

這些交易是否包括生絲或其它絲織品，但可以想

像，精明的葡萄牙商人不會忽略被中國人“置於

商品首位”的這一重要物產，否則皮雷斯也不會

知道它們的種類及其產地。

由於皮雷斯外交使命的失敗以及西蒙·安德

拉德 (Simão Andrade) 等人的魯莽行為，中葡交

往的大門剛打開一條縫便重新關上了。(6) 然而，

葡萄牙人並未放棄有利可圖的任何機會，他們不

僅在中國沿海進行走私貿易，而且還在1542年抵

達日本之後，將貿易範疇擴展到東方盡頭。(7)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葡萄牙商人在1557年租

居澳門都是東西方關係史或者中外貿易史上影響

深遠的大事件，它不僅標誌着葡萄牙的遠東航線

最終成形，而且亦使得中國成為迅猛發展的世界

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本文討論的主題而言，

葡萄牙入居澳門後有兩件事對大規模生絲貿易起

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城舉辦的定期外貿集

市以及澳門葡商為對日生絲貿易組建的特殊商業

組織。

關於前者，耶穌會神父利瑪竇 (Matheus 

Ricci) 在其回憶錄中告訴我們說：

澳門不僅對中國而言是出色的商業中

心，而且位於日本與麻六甲之間，被摩鹿

加、暹羅、交趾支那等許多國家所環繞，

所以它也是印度全境最為出色的商業中

心。[⋯⋯]該市  (澳門) 的葡萄牙商人和來自

印度的別國商人，每年兩度由澳門前往廣東

省的首府。經河口位於澳門半島的大河 (珠

江)，到那裡的距離有一至兩日。去那裡的目

的是購買商品，那也正好是一兩艘船張羅貨

物，將要作前往印度和日本的兩度航海的時

間。通常在這個城市過上兩個月，起居都在

船上，有時候時間更長。(8)

不知是何原因，利瑪竇的回憶錄沒有提及當

時廣州集市的商品種類，但據常識判斷，大量生

絲出現在這些定向明確的外貿集市上是合乎情理

的。關於這一點，上述澳門葡商為生絲貿易而組

建的商業組織或可引為佐證。對此，另一位耶穌

會神父李瑪諾 (Manuel Dias) 在作於1610年4月18

日的一份報告中記述道：

當葡萄牙人開始攜帶中國商品前往日本

時，葡萄牙國王就確保着沒有國王給予的許

可證任何人都不得從事這一交易的規定許可

權。由於這一敕令，許多貴族競相為國王服

務，這成為國王在印度施行的恰當措施之一。

從前就是這樣進行航海的。當時，從印度率

領船隊來到當地的船長，經討價還價，與承

擔船資的商人締結協議，裝運各商人希望發

送的庫存物品。貨物中利益頗豐者總是生絲 

[⋯⋯]。後來，由於當地居民的增加，經卡

內羅 (Melchior Carneiro) 任當地主教時的鼎

力相助，向日本運送的生絲基於不論大小商

人、旨在各人有限裝載的商務契約來處理。

這一契約被稱為阿爾瑪薩 (Armação)，分配

給各人的生絲數量稱為 baque (配額)，這一

方法已實行多年。(9)

關於廣州外貿集市和澳門葡商為生絲交易建

立的商業組織，還有許多問題和相關細節需要作

進一步澄清，(10) 但我們不難看出二者間的內在

關聯：首先，廣州定期外貿集市的出現，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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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貿易的全新局面和葡萄牙遠東航線的基本成

型，而這也使得澳門葡商建立商業機構具有了可

能性和必要性；其次，具有股份制色彩的專業性

商業組織的成立，不僅使得澳門葡商獲得了豐厚

而穩定的收入，而且亦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生絲的

大量出口，使之成為全球貿易中舉足輕重的大宗

商品。(11)

澳日生絲貿易的數量分析

留意上述引文，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一個有趣

而重要的細節，即上述記錄大多出自耶穌會士之

手；換一個角度看，或許正是由於這些福音傳播

者很早就介入生絲貿易並因此引發廣泛爭議，我

們才得以從中窺知不為人知的許多重要資訊。(12)

基於對傳教經費的需求，耶穌會東印度教區的

最高上長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神父在1579

年首次視察澳門期間，與“阿爾瑪薩”訂立契約，

從運往日本的中國生絲中獲取穩定份額，從而正式

成為澳日貿易的大股東和合作者。(13)

或許由於耶穌會士的遊說，葡萄牙東印度總

督馬什卡雷尼亞什 (D. Francisco Mascarenhas) 在

1584年4月18日發佈敕令，對范禮安與澳門葡商訂

立的契約予以正式承認。其曰：

又此前數年，澳門居民及該市政決定，阿

爾瑪薩不得將超過1,600擔 (pico) (14) 的生絲送

往日本，各人按其不同份額參與此事，其中亦

包括神父自養所必需的生絲份額。[⋯⋯] 時任

視察員、現任管區長范禮安神父與澳門商人、

市政當局締結契約，以40擔代替以往送到日本

的90乃至100擔，並按以下條件，加入到阿爾

瑪薩總輸出量的1,600擔之中 [⋯⋯]。(15)

有意思的是，同年 (1584年) 10月6日，時任耶

穌會澳門住院上長的卡布拉爾 (Francisco Cabral) 神

父在於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中，對澳日貿

易中輸往日本的生絲數量有不同的說法：

[⋯⋯] 澳門全體市民為送往日本的1,500

擔生絲而組織了阿爾瑪薩，按各人財力的不同

分配生絲數量的不同份額，所以最富裕者頂多

祇能獲得15至20擔的裝船份額，剩下的資產就

留在自己家裡。(16)

由於缺乏更多的材料，我們不清楚同一年的

兩份文獻中何以出現一百擔的數量之差，這不是

個小數字，但在作於稍晚時期、名為“日本的不

動產目錄”(Títolo dos bens de raiz de jappão) 的

另一份教會文件中，作者將交易數目納入到足以

包容上述差異的浮動範疇。其曰：

[⋯⋯] 在不同的時期，生絲數量及其擔數

不盡相同，[⋯⋯] 其原因是該市居民的貧困，

已經不能在定期船上搭載1,500或者1,600擔的

生絲，其數量遠比此為少。(17)

有意思的是，在范禮安神父作於1598年的另

一份文件，即名為“Apologia”(《辯駁書》) 的

第十六章中，這位耶穌會遠東教區的巡察員再次

將貿易數額提昇到上述範疇的上限，其曰：

葡萄牙人為從該地向日本輸出生絲，建

立了名為‘阿爾瑪西奧’(Armacion，即阿

爾瑪薩)的一種公司組織，並根據城市統治者

的決定，統合送出全部生絲。他們決定，送

往日本的生絲不得超過1,600擔，當局的官員

們將這些生絲分配給各個商人，並授予各人

按分配比例參加公司的許可權，而各個商人

也按自己的比例購入生絲，再交給代理商人 

(Factor)。(18)

令人回味的是，在1609年11月寫給馬德里當

局的一封信件中，某位佚名神父頗為含蓄地暗示

生絲貿易的數額已經突破原來的限額。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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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一艘來自澳門市的定期船裝載着超

過1,600擔的生絲去往日本。在當地，澳門全

體市民都參與其中，並按各自的能力加入其

中，他們選出一人作為全體市民的代理商人，

他在日本出售這些生絲，收取金錢，支付運費

和關稅。回到澳門後，按照不同的出資份額，

將利益分配給全體市民。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參

與這些生絲的交易。(19)

僅僅數月之後，李瑪諾神父的前引報告又將

生絲貿易的數額提昇到一個新高度。他頗為肯定

地告訴我們：

治理市政的市參事會員按時召集大多數

市民，其間，選舉作為市民代表與航海船長

締結契約並處理相關契約其它事務的三名代

表 (Eleitos)。[⋯⋯] 代表要掌握在日本能以

有利價格出售的生絲數量的相關情報，與運

貨的定期船的船長締結例如2,000擔 (pico) 或

公擔 (quintal) 的契約，在附加若干條件的情

況下支付10%的運費。(20)

可能牽扯到不便明言的商業秘密，李瑪諾神

父沒有解釋為何在澳日貿易中“以有利價格出售

的生絲數量”是以2,000擔為限，但令人費解的

是，就在此前一月，日本主教塞爾凱拉 (Luis de 

Cerqueira) 在寫給羅馬教皇的信件 (1610年3月5

日) 中透露了遠勝此數的生絲交易數量。他在報

告定期商船因與日本人發生衝突而焚燬沈海的損

失時，頗為痛心地透露說：

定期船的損失相當於黃金一肯特(hum 

conto douro) 的商業利益，因為除了已經裝載

上船的放入銀子的大量箱子，還有即將另行銷

售的約3,000擔生絲。(21)

然而，在卡瓦略神父 (Valentim Carvalho) 在

1615 (或1616年) 為反駁方濟各會修士指控所作

的《辯駁書》中，生絲貿易的數量又突然回降，

跌至難以想像的程度。他聲稱：

[⋯⋯]由於貧困，本市居民在三次航海

中祇運載了2,223擔並66斤(即阿拉特爾) 的

生絲。1擔為100斤，1斤比1阿拉特爾稍多。

而在幾年前，一年一度的航海曾裝載過1,600

擔或者2 ,000 (擔)，有些年份還達到2 ,200

擔。(22)

由於缺乏更多佐證，我們還不清楚生絲貿易

何以產生大起大落的混亂情形，但可作參照的

是，在同時期另外一些商業文獻中，我們也可

以看到類似的記錄。例如在1600年前後用西班

牙語寫成的〈南蠻貿易商品清單〉 中，佚名作

者在題為“從中國駛往日本的船上貨物”一節

中，將輸往日本的生絲分為兩個部分，即“葡

萄牙人的船隻運送了500到600擔白絲。[⋯⋯] 

全色撚絲運送了四百到五百擔”。(23) 即使兩項

相加，當年輸往日本的生絲總量也不過在900 -

1,100擔。

很顯然，這份清單提供的生絲貿易數量

要少許多，它甚至遠低於前引阿爾瑪薩規定

的最低限度，但在阿維拉·吉龍 (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作於1615年之前的《日本王國

記》(Relación del Reino de Nippón a que llaman 

corruptamente Jappon) 一書中，這位來自菲律賓

的西班牙商人卻再次大幅提昇了交易數量，他聲

稱：“在這個王國 (日本) 中，每年消費生絲3,000

到3,500擔，有時還會更多。”(24)

從單純數字上說，阿維拉·吉龍所言與塞爾

凱拉主教提及的損失數目頗為接近，雖然他並未

明言這一數目的生絲是否全部來自澳門，但我

們卻在二十年後由安東尼奧·博加洛 (António 

Bocarro) 提供的證詞中，為此找到了新的佐證。

這位身兼東印度編年史家及檔案館管理員的政務

官在作於1635年的《東印度所有要塞、都市、城

鎮圖冊》(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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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ades e povoaçoen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 

中宣稱：

如果蠶不生病，(中國) 每年出產生絲

36,000-37,000擔。[⋯⋯] 其中24,000-25,000     

(擔) 在國內被消費。在前往印度 (按：東印度) 

的航海暢通無阻時，可以輸出1,2000 (擔)。但

現在它 (航海暢通無阻) 難以為續，所以不能

如過往那樣大量輸出，對日本和馬尼拉的輸出

自然也各自為陣。我覺得它有6,000擔。(25)

需要說明的是，博加洛並非商人，他也從未到過

澳門等地，但作為檔案管理員，他應當有機會接

觸各種官方的商業文獻，因此，他所提供的資料

基本可信。(26) 此外，雖然博加洛並未在此說明日

本和馬尼拉各自為陣的生絲輸出在6,000擔的總量

各佔多少份額，但參照塞爾凱拉和阿維拉·吉龍

提供的資料，並據此推斷向日本輸出3,000擔生

絲，也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對比同時期另外一些文獻，實際輸出的

生絲數量又遠不及此數。在荷蘭商館長尼古拉

斯·庫克巴克爾 (Nicolaes Couckebbacker) 留下

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三份完整的貨物清單，

分別記錄1636、1637和1638年澳日貿易的諸多商

品及其交易價格。

在1636年商品清單中，共記載有絲貨五種，

分別是單股撚絲 (getweernde zijde) 16,974斤，

粗生絲 (pool zijde) 22,763斤，東京絲 (bogij) 

53,343斤，紅色撚絲4,089斤，生絲25,026斤半，

另外“為長崎頭人、即町年寄們和執政官員們

帶來之物 (hooffden Burgem ende Regenten van 

Nangasacq) ”的生絲15,892斤，全部絲貨共為

138,087斤，約合1,380.87擔。(27)

1 6 3 7年商品清單亦記載有絲貨五種，其

中生絲 ( r o u w e  s i j d e )  3 7 , 2 9 6斤，東京撚絲 

(Toncquinsche s i jde)  87,431斤，白色單股撚

絲 (witte getweernde sijde) 14,932斤半，紅色

生絲 (carmosi jn roode s i jde)  5,998斤，粗生

絲 (poolsujde) 5,587斤和黃色單股撚絲 (rouwe 

getweernde gele sijde) 6,345斤半，總計152,002

斤，約合1,520.02擔。(28)

1638年商品清單記有絲貨七種，其中生絲

10,632斤，同類物品14,270斤，白色單股撚絲

2,546斤半，黃色同類物品 (geele dos) 522斤，

着色同類物品 (gecoleurde dos) 711斤，黃絲 (geele 

boghij) 5,130 斤，東京□□ [Toncquijnsche □□，

原文模糊不可辯，參照前二份清單，應為某種東

京絲，譯註] 15,908斤，粗生絲 (Pool sijde) 2,019

斤和散絲 (flos sijde，未經撚紡的刺繡用絲) 619

斤，總計52,357斤，約合523.57擔。(29)

關於上述三份清單，有幾點需要說明：其

一，參照抄錄清單的日記上下文，庫克巴克爾或

聲稱原件得自於日本官員，或註明清單上按有長

崎當局的官方印信，因此，它應當是實際貿易量

的可靠記錄；其次，由於澳日貿易在1639年因

日本幕府的鎖國政策而終結，所以這三份清單實

際上記錄了澳日生絲貿易的最後資訊；其三，除

1638年清單之外，其餘兩份清單中的絲貨交易數

量與前引教會文獻中的多數記載頗為接近。(30)

必須承認，相較於同時期中國史料的粗略

描述，上述文獻所提供的資訊要豐富、翔實得

多。(31) 但另一方面，由於消息來源的不同管道

以及仍有大量年份的空白，原始資料仍然談不上

全面而準確。因此，我們或可作以下分析。

從總體上說，凡16世紀的史料、尤其是教會

文獻提供的資料，雖略有差異，但仍大致保持在

1,500至1,600擔的範圍之內 (它可能也是有耶穌

會士參與的阿爾瑪薩的“官方”限額)；但17世紀

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貿易量逐步上昇，雖然

某些年份有劇烈波動，但從目前獲得的資料看，

在相當時期內，生絲交易量的高峰值應當在2,000

擔至3,000擔左右。

關於貿易量波動的原因，前引文獻大多沒

有說明，但不難推斷的是，除了某些商業性因

素 (32) ，最為突出而明顯的外部因素，應當是

該時期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接踵而至及其與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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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兩國為爭奪勢力範圍而展開的激烈角逐。(33) 

可以想像，在如此強大的外力衝擊下，原有的市

場格局被打破並導致商品交易的波動也是合乎情

理的。

澳日生絲貿易的大致價格

在討論了生絲貿易的大致數量之後，我們將

面對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它的交易價格。

關於當時中國生絲的交易價格，相關文獻記

載亦不盡相同。荷蘭人林斯霍騰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告訴我們說：

在中國有三種絲，即被稱為 Lankijn (南

京) 的、品質最優的種類；被稱為 Fuscan (福

建？)的、也是上等品的另一種類；以及被稱

為 Lankam (鄱陽湖附近？) 的第三種劣質品。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的幾種絲。未紡的絲一般

稱為生絲，紡撚後的絲葡萄牙人稱 Retres (葡

萄牙語意為撚絲)。這種南京未紡白絲 (生絲) 

的價格，每擔 —— 所謂擔，容後詳述的一種

重量單位 —— 換算成這裡的貨幣多少有些不

同，但一般而言，相當於145-150里亞爾 (34) 

或雷伊斯。Fuscan未紡白絲的價格，每擔約

為140到145里亞爾，Lankam 未經撚紡的絲每

擔約為75-80里亞爾，南京的 Retres、即白色

撚絲 (絹絲) 每擔160-170里亞爾。Fuscan 和 

Susuam (舟山？)的Retres、即其它的白色撚

絲每擔130-135里亞爾，廣東的 Retres、即白

色撚絲每擔50-55里亞爾，所有顏色的撚絲也

與此價格相同。在廣東，未紡的染色絲每擔

55-60里亞爾。(35)

相較於林斯霍騰的道聽途說，同時期意大利

商人卡萊蒂 (Francesco Carletti) 的親身經歷似乎

更令人信服。他在《遊記》中明確記錄了在澳門

購買中國生絲的價格：

商品種類主要是生絲 (sete crude)。按我自己

的計算，購買一擔 (生絲) 需花費90両 (tael)。用現

金計算，它相當於90個斯格特 (scudo) 金幣；

按1磅 (libra) 銀子20盎司的比率計算，它相當

於100磅。這價格高了，因為通常每擔 (價值) 

70両。我還以1擔150両的價格購買了用縫紉線

撚成的絲和另外一種柔軟而富有彈性的絲，它

們都是白色的，可用以做針線活。它們的價格

也同樣很貴。(36)

關於林斯霍騰和卡萊蒂的記錄，我們還有許

多細節值得研究，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所述的

生絲價格，都是廣州集市或澳門市場的售價，或

者說，它們祇是生絲的離岸價。與此相比，前引

〈南蠻貿易商品清單〉的記錄不僅提到了生絲離

岸價，還記錄了它們在日本市場的售價。該清單

中“從中國駛往日本的船上貨物”一節記曰：

葡萄牙人的船運送500-600擔的白絲。它

們在廣州一擔相當於80両，經過澳門，在日本

每擔出售為140-150両。撚絲運送全色400-500

擔，其中上等並染色的(在廣州1擔)可以140両

卸貨，在日本賣到370両，有時可賣到400両。

普通混色撚絲在廣州 (每擔) 的卸貨價為55-60

両，此後在日本 (每擔) 的售價為100両。盒裝 

(Darca) 全色絹絲在廣州 (1擔) 價值40両，在

日本每斤或磅 (libra) 可賣到9錢。(37)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商人阿維拉·吉龍在前引

《日本王國記》中大幅提昇了白絲售價，其曰：

今年的價格是300両，總括議價 (pancada, 

pancado 為250両，但價格常常更高。這些生

絲是白色的生絲，品質極好。(38)

與這些記錄相比，上述荷蘭商館長庫克巴克

爾日記中貿易清單的記錄精確而連貫，極具參考

價值。據1636年清單的記載，單股撚絲每擔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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両5錢4分；粗生絲每擔350両9錢1分，東京絲每

擔294両2錢1分，紅色撚絲每擔606両7錢。生絲

每擔272両2錢4分，送給長崎官員的生絲品質更

好些，每擔390両。(39)

另1637年清單中，除價格不詳的37,296斤生

絲之外，東京撚絲每擔203両3錢6分又十八分之

二，白色單股撚絲每擔162両3分又十分之四，紅

色生絲每擔322両7錢3分又十分之一，粗生絲每

擔305両9錢9分又十分之一，黃色單股撚絲每擔

131兩9分。(40)

再1638年清單中，除10,632斤生絲的價格為

每擔360両6錢之外，原件標註單價處均模糊不可

辯，但按商品總量和總價計算，與前引生絲相同

類的某種生絲的價格為每擔445両，白色單股撚絲

每擔約合213両；黃色同類物品每擔約合219両，

着色同類物品每擔約合491両，黃絲每擔約合347

両，某種東京絲每擔約合246両，粗生絲每擔約

324両，未經撚紡的刺繡生絲每擔約142両。(41)

與上述時間跨度較大，且品種不一的記錄相

比，教會文獻提供的資料詳盡而富有特色。

1579年10月，剛剛與阿爾瑪薩訂約的范禮安

神父便在 Sumario Indico 第十七章中對耶穌會獲

得的生絲份額及其收益做了詳細說明：

根據在中國 (澳門) 負責定期船事務的葡

萄牙商人與我們訂立的契約，日本耶穌會士每

年從這一 (生絲) 貿易獲得大約4,000克魯札多

(cruzado) 的收益。

范禮安隨即又解釋說：

他們應該在日本出售生絲，如果不能全

部出售，也將按照該公司出售其它全部生絲

的價格進行計算，將 (相當於) 40擔的出售價

值給予耶穌會。從中大致可獲得2,000杜卡多 

(ducat) 的利潤。如果他們通常舶載的生絲不

能全部出售，再從剩下的生絲中，將另外50

擔生絲以適當價格讓給耶穌會。這部分生絲

在定期商船離開後，由駐日本的耶穌會中的

葡萄牙管區代表出售。從中也可能獲得大約

2,000克魯札多的收益。(42)

同年12月5日，甫抵日本的范禮安又在寫給

總會長的信件中興致勃勃地提及日本教會的資產

及貿易收入。他說：

我們現在擁有的資金總額超過了20,000両

銀子，換算成我們的貨幣，正好相當於30,000

斯格特。這其中每年大致有8,000斯格特從當

地送往中國，購入生絲，在年內送到日本。這

些生絲用我在別的信中所說的方法出售。而這

一利益可以確保我們的經費，並再次作為資本

送往中國。扣除貿易船所需的所有費用，這一

利益達到每年2,000斯格特以上。剩下的7,000

斯格特按照我在其它書信中所說的方法，在

貿易船出港時，同船的代理商人將這一份額

的生絲留給我們，而我們則向它支付這一代

價。然後這些生絲在當地被出售，同樣也可

帶來2,000多斯格特的利益。[⋯⋯] 因此，這

30,000斯格特中的15,000通常投資於生絲，而

這些生絲的一半由前述往來於日本與中國之間

的貿易船帶來，剩下的一半被留在日本。(43)

綜合上述二信，我們可以瞭解到耶穌會士當

年從事生絲貿易的基本模式和獲利情況，即耶穌

會士每年將全部資產的一半即15,000斯格特用於

生絲貿易：其中的8,000斯格特送往中國(澳門)，

購入分配給他們的40擔生絲，獲利2,000斯格特；

剩下的7,000斯格特留在日本，用於購買剩餘的另

外50擔生絲，亦獲利2,000斯格特。按范禮安提供

的計算方式，在中國 (澳門) 購入40擔生絲的單價

應為200斯格特，利潤為50斯格特；而在日本出售

的50擔生絲單價應為140斯格特，利潤則為40斯格

特，利潤率約為25-28%。

或許緣於對生絲貿易的期待與希望，教會文

獻中的相關記錄為數不少。根據日本學者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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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在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內，提及生絲交易利

潤的信件不少於十六封；而除了少數例外，大多

數年份的獲利情況與此相同或相近。(44)

然而，與這些記錄相比，范禮安在作於1598

年的 Apologia 的第十六章中向我們提供了生絲交

易過程中的各種開支及其收益。其曰：

在輸往日本的生絲總量中，為他們增加用

神父的銀子購買的50擔生絲。[⋯⋯] 這50擔的

生絲通常可能獲得1,600杜卡多收益。因為生

絲在中國的購入價每擔約為90杜卡多，而在

日本以140出售，由於還要從這一收益中支付

10%的運費和3%的關稅，扣除之後，最後每

擔可以大約121杜卡多的價格出售。(45)

無獨有偶，在〈1618年耶穌會士從澳門發往

日本的貨物清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精

準記錄。其曰：

此次航行的船隊，所有六艘帆船均在耶

穌會之名下，配有已簽署的耶穌會徽標，裝

載86筐(sestos) 及13大箱、超過52擔28斤優質

生絲，其中25擔11斤半是在此次日本交易會

上購買的，每擔價格是白銀116両7錢，包含

運費和關稅；2擔17斤購於同一交易會，每擔

價格白銀117両5錢，運費與關稅相同；剩餘的

85擔是在以前印度交易會上購買的，含運費和

關稅每擔白銀103両1錢。以上耶穌會的所有生

絲總共價值5,762両9錢9分5釐。(46)

與上述所有文獻相比，由駱入祿 (Jeronimo 

Rodrigues) 等八名神父在1620年2月10日聯名撰

寫的〈關於本會會員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進行貿易

的報告〉更像是對多年貿易情況的基本總結。它

告訴我們說：

一擔生絲的價格每年不同，在當地(澳門)

約為100克魯札多，在日本為180、190 (克魯

札多)，有的年份還達到200 (克魯札多)，在

最壞的年份中，奉澳門市命令，通過阿爾瑪

薩的售價祇有160克魯札多。我們還要向加比

丹支付10%的運費，向本市交納3%的稅金，

但除去這些開銷和其它費用，每年仍有大約

50%的利潤。(47)

如果按分配給我們的50擔份額，需投資

5,000克魯札多，獲得2,500的利潤。如果搭

載100擔，我們就投資10,000克魯札多，獲得

5,000 (克魯札多) 的利潤。(48)

與前引范禮安的就事論事相比，駱入祿神父

的總結性論述顯然含有更大的時間跨度，按照他

的說法，中國生絲在澳門的價格相對穩定，約為

100克魯札多，而在日本的售價卻因時而異，最

高時可達200克魯札多，最少也有160克魯札多。

即使扣除運費等其它開銷，仍有50%的利潤，而

這一點已遠遠超過早前范禮安時代不到30%的利

潤率。(49)

還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駱入祿神父此言僅限

於耶穌會士從阿爾瑪薩獲得的有限份額，而非澳

日生絲貿易的全部，但考慮到他們全程參與交

易，並依附於該體制下獲利，所以我們或可由此

及彼，推算出澳日生絲貿易的大致情況：如按前

述16世紀阿爾瑪薩官方限額的1,500-1,600擔生

絲計算，該時期生絲貿易的投資額應在150,000-

160,000克魯札多上下，其基本利潤亦應在75,000-

80,000克魯札多左右；而到了17世紀，若按照

2,000擔及最高峰值的3,000擔計算，該時期的投

資額應在200,000-300,000克魯札多上下，其基本

利潤亦應在100,000-150,000克魯札多左右。

澳日生絲交易的主要模式

在上述各節的討論中，我們實際上已多次涉

及一個重要問題，即生絲交易的特殊模式。而這

種交易模式又取決於阿爾瑪薩這一由澳門葡商組

建的商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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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阿爾瑪薩的運作機制，前引李瑪諾神父

的報告記曰：

治理市政的市參事會員按時召集大多數市

民，其間，選出三名代表人，作為市民代表與

航海船長締結契約並處理與契約相關的其它事

務。這些被選舉者要為居民的利益處理上述契

約的種種事務，有時，市參事會員自己也會擔

任這一職務。(50)

關於上述民選代表的具體工作，上述報告的

記述頗為詳盡：

代表要掌握在日本能以有利價格出售的

生絲數量的相關情報，與運貨的定期船的船

長締結例如2,000擔或公擔 (quintal) 的契

約，在附加若干條件的情況下支付10%的

運費。

這三名被選舉者向居住該市的全體葡萄

牙人以及若干中國人等外國人分配這2,000擔

生絲。此時，按各家財產及生活程度，將被

認為是恰當的份額即 baque (配額) 分配給各

人。這些被選舉者通常有權按自己在一年間

養家餬口所需的充分收益決定配額，並將它

分配給各人。

三名被選舉者即市民代表挑選為販賣生

絲而前往日本的代理人，協助代理人處理文

書的書記，在日本活動的情報官，作為生絲

監護人、為生絲下鎖、被稱為 escutilheiro 

的人和另外數名事務員，向這些人支付的不

同薪酬是作為總括議價契約的報酬。(51)

綜合以上記述，我們可大致勾勒出阿爾瑪薩

的基本運作方式：即澳門市民每年選出三名代

表，由他們負責與船長們訂立契約，向市民們分

配多寡不一的份額，並據此征取關稅，作為市政

支出之用，最後，再由他們派出代理人，負責監

督在日本的生絲交易。

關於生絲在日本的銷售模式，李瑪諾的報告

論述不多，但它提到了其中最為核心而關鍵的部

分，即名為總括議價 (Pancado Pancada) 的批發

銷售策略。其曰：

由於日本人曾在某國對葡萄牙人行為不

端，所以多年來，在輸入生絲時採取被稱為

總括議價的方式在日本出售生絲。這一方式

的步驟如下：由於需求生絲的日本商人聚集

在定期船停泊的港口，所以代理人並不逐一

交涉，小批量地出售生絲，而是與全體商人

或被選出來的少數大商人締結契約。例如以

每擔均價交付2,000擔生絲，再由日本商人自

行分配。這種一攬子決定價格的方式在本地

稱為總括議價。(52)

關於“總括議價”的銷售模式及其相關問

題，教會文獻中還有許多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

館中編號為 Fondo Gesuitico721-II-7 的文件告

訴我們：

代理商人核定舶來生絲的擔數及其品質，

與日本人進行交易，再依據銀子的純度締結協

定，如此進行價格的確定，這一行為被稱為‘總

括議價的決定’(Dar Pancada)，代理商人以這一

價格出售全部生絲，然後再扣除共通的經費 (它

被稱為 Caldeirão)，並依生絲的品質加減金額，

向生絲的不同擁有者分配相應的現金。因為生

絲品質不均的事屢見不鮮，雖然以‘總括議

價’向日本人出售了全部(生絲)，但在澳門，

出售要依據(生絲)品質的優劣。(53)

卡瓦略神父在1616年的辯護詞中亦稱：

[⋯⋯] 葡萄牙人從當地前往日本，是利用

一種被稱為阿爾瑪西奧 (阿爾瑪薩) 的公司組

織，通過它運送城市統治者確定的所有生絲。

他們決定送往日本的生絲不超過1,600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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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將它們分配給各個商人，再委託該市

選出來的代理商裝上定期商船。代理商人自己

的責任是將所有這些生絲運往日本，再將它們

作為澳門全體的共同貨物出售它們，生絲的不

同貨主不能從定期船中挑出來單賣。定期船返

回(澳門)本港之後，他們進行計算，按投資生

絲數量將錢交給各人。如未能全部出售，將這

一部分平均返還各人。(54)

基於前述提醒，我們同樣會注意到耶穌會士

對於上述交易模式及其運作過程的熟悉程度，而

大量證據表明，神父們精通此道並非源自旁觀者

的冷靜觀察，而是實際運作的親身體驗。關於這

一點，我們或可求證於李瑪諾的前述報告，他在

這份文獻的末尾意味深長地寫道：

由於日本人與葡萄牙人在交易及訂約方式

上差異極大，所以本市的被選舉者常常指示代

理人，在商品交易及其它相關問題上借助於神

父，同時還寫信給神父，懇請他們在日本援助

代理人。另一方面還命令代理人，任由神父 (處

理) 船 (貨)，與神父協商，任何事情均聽從他

們的意見。為防止在代理人與日本商人之間屢

見不鮮的生絲價格與重量變動，神父們在日本

為本市服務。因此，許多葡萄牙人都說，如果

沒有神父調解總括議價的商議，並協助確定價

格，定期船就無法安心交易，並在適當時間內

返航。(55)

看得出來，或許因事涉敏感，李瑪諾神父此

言頗有些吞吞吐吐、欲蓋彌張 (儘管其報告坦陳那

份1609年新的服務規定是由其建議者即本地學院

院長卡瓦略親自制定)的意味，但“與神父協商，

任何事情均聽從他們的意見”等語，畢竟還是透露

出耶穌會士在交易中的實際作用遠不像“調解總括

議價的商議並協助確定價格”那麼簡單。

根據許多教會文獻的記錄，傳教士參與生絲

交易以及總括議價的制定一直被人所詬病。早在

1603年3月23日，塞爾凱拉 (Dom Luis Cerqueira) 

主教在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批評道：

我們的會員不允許過份參與和定期船有關

的世俗交涉以及葡萄牙人與日本之間的交易即

生絲的總括議價──這是締結貨物買賣契約的

價格，所有的人都用這一價格購入生絲 ── 

的決定及其分配。閣下應給巡視員、準管區

長這些本準管區上長們以極嚴厲的忠告，對貴

地與當地耶穌會的信譽以及基督教界的利益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過於世俗的事務極其

麻煩。[⋯⋯] 這些交涉與竭力壓低總括議價的

日本商人與領主以及盡可能抬高總括議價的葡

萄牙人的利害關係極大。所以此事非常為難。

它成為我們失去友人、製造敵人的原因，對此

基督教界是極嚴重的危險，並損害這些聖職者

們當然具備的信譽與名聲。(56)

另據前引卡瓦略神父的辯護詞，作為耶穌會

士的競爭對手，方濟各會的塞巴斯蒂安 (Sebastián 

de San Pedro Bemarrohoa) 神父亦對耶穌會士的不

務正業大為不滿。其曰：

在搭載着從澳門運往日本的生絲和其它

商品的卡萊翁船和其它船隻上，耶穌會的神

父們不僅帶來自己的大量商品，而且他們還

通過由他們確定的被稱為 Pancada (總括議價) 

的價格，獲取為售給其他商人而帶來的全部生

絲，此後，他們再以其它價格在日本商人中分

配生絲，以此贏得大批朋友。(57)

面對來自於各個方面的責難，耶穌會士毫不

退讓。時任日本管區長之職的卡瓦略神父在回應

塞巴斯蒂安神父指控的《辯駁書》中聲色俱厲地

喝問道：

如果他說澳門卡蒂翁船的貿易、生絲以及

所有商品都經過我們之手，也就是說，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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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有關生絲總括議價，並以該總括議價購買

生絲，然後再在日本商人中間進行分配，以更

高的價格出售他們，那麼他是在哪裡見到此

事，或者是從哪裡聽說此事的。(58)

卡瓦略還針鋒相對地反駁道：

他質疑我們的貿易，但他說的與事實不

符。因為我們並不決定關於生絲的總括議價，

一次也沒有。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它屬於

阿爾瑪薩代理商人的職務，當然，有時代理商

人向駐日本的管區代表神父求助也是事實，他

們不懂當地語言，所以要求管區代表在他們與

日本商人之間但任翻譯，僅此而已。如果他們

希望某位管區代表或者耶穌會修道士介入翻譯

之外的事，日本的上長們馬上就會發出警告，

除了葡萄牙商人和日本商人要求幫助，決不可

介入與阿爾瑪薩的交涉，為了對雙方都有利，

更為平衡地調停雙方，實現總括議價交易，應

作為第三者謹慎行事。[⋯⋯] 關於此事，現在

去往日本的代理商人就是最好的證人。(59)

鑒於本文主題， 這裡無暇對上述論辯之詞

的言外之意以及雙方都難以啟齒的各種隱情詳加

分析，(60) 但在綜合上述爭執的內容後，我們已

經獲得了制定總括議價的清晰過程，即阿爾瑪薩

的代理商人在將生絲帶到日本港口之後，在耶穌

會管區代表的協助下，與日本商人代表商討並確

定包括所有生絲在內的一攬子價格，然後將全部

生絲一次性地出售給他們，再由他們分配給各地

商人。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耶穌會士參與總括議

價的制定過程都是不同尋常的，如果說此前范禮

安與阿爾瑪薩訂立契約，從澳日貿易中獲取一定

的生絲份額尚屬暗箱操作，那麼現在就是從幕後

走到前臺，以股東的身份直接從事商品交易了。

事實上，由於缺乏傳教經費的困境和實施傳

教策略等多種需要，儘管耶穌會士竭力避免貪婪

與利慾薰心的指控，但他們從不回避參與生絲交

易的事實。范禮安在寫給總會長的《日本巡察

記》(1582年) 中甚至理直氣壯地宣稱：

我們不得不使用我主基督賜給五塊麵包和

二條魚的方法，來增加這筆經費。因為到現在

為止，支持這些設施祇有從中國來的(葡萄牙)

船的貿易。

他還一語雙關地聲稱：

[⋯⋯]事實上，日本的基督徒和耶穌會

正維繫於這一危險極大的(中國貿易)一根絲

上。[⋯⋯] 一旦失去它，就會完全喪失生活

手段。(61)

而在反駁方濟各會士時慷慨陳詞、力證清白的卡

瓦略神父則更是直言不諱地宣稱：

如果天使出手經商，也祇能考慮生絲

貿易。(62)

必須看到，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或者說商

業與宗教)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僅與保教權有着千

絲萬縷的關係，而且亦是大航海時代國際貿易的

重要特徵。澳日貿易的形成與發展，不僅與葡萄

牙人的海外擴張密切相關，而且與耶穌會士在日

本及遠東地區的傳教活動緊密相連，相互促進，

並最終結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

當日本江戶幕府最終下決心將傳教士逐出日本之

後，曾經興盛一時的澳日貿易亦難免池魚之禍，

在1639年諳然落幕。雖然中國生絲在此後依然通

過荷蘭人和中國商人大量輸往日本，但它已經屬

於另一個時代的另一個問題了。

【註】
 (1)  在這一領域中，擁有重要影響力的西文著作主要有：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u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 Hague: Mat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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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jhoff, 1948;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inos,1959; J. M.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49;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文著述中，首開先河者當屬

全漢昇先生的幾篇論文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中國海

外貿易〉、〈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

〈明清間中國絲綢的輸出貿易及其影響〉、〈明代中

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和〈明中葉後中日間的絲銀貿

易〉，載《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中華書局，2011

年，頁72-104、136-177。)近年來，以澳日貿易為題

的學術論文尚不多見，但相關著述中有所涉及者卻為

數甚眾，其中代表性著述有范金明、金文《江南絲綢史

研究》(農業出版社，1993年)，范金明《明清江南商業

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廷茂《明清時

期澳門海上貿易史》 (澳亞週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李隆生《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紅螞蚊圖書有限公

司，2006年)，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7年) 以及李德霞《17世紀上半葉東亞

海域的商業競爭》(雲南出版集團，2010年)等。

 (2)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近百年，是指從葡萄牙人

1557年入居澳門開始，到1639年澳日之間定期商船貿

易的斷絕；此外，以往著述多將通過澳門葡商的轉口

貿易與中日之間的雙邊貿易混為一談，或將生絲(原材

料)與絲綢 (製成品) 貿易同時並舉。考慮到兩者的差異

和篇幅所限，本文於此均專論前者。

 (3)  據考證，麻六甲總督阿爾布克爾克(Jorge d’Albuquerque) 

在1512年8月20日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中，提及送給他

霍魯莫茲、蘇門答臘和中國生產的三種生絲樣本。並宣

稱，此舉必定受到陛下的嘉獎，因為它會帶來巨額利

益。又說，他可以讓每年從馬拉巴爾出發的軍艦多載

胡椒，送往中國，換取盡可能多的生絲，因為那才是國

王陛下所希望的，而且該航路也並不那麼遙遠。外山卯

三郎《南蠻船貿易史》，大空社，亞洲學叢書，1997

年重印本，頁90-91。

 (4)  皮雷斯：《東方諸國記》(Suma Oriental que trata do Mar 

Roxo ate os Chins)，生田滋等譯註，《大航海時代叢

書》，第1期，岩波書店，1978年，頁244-245。

 (5)  皮雷斯在書中寫道：“在從 Quamtom (廣東) 前往麻六

甲30里格的所在，有靠近本土 Namtoo (南頭)的若干

島嶼，那裡有分配給不同國家的港口，如 Pulo Tumon 

(屯門島) 和其它諸港。當上述將克船 (Junco/Junk) 在

此拋錨後，南頭的領主立即將此事報告廣東，立即會有

商人們來此，評估商品，再如此後所說的那樣，向它們

徵收稅金。然後雙方帶着交易後的商品，各自返家。”

又曰：“上記麻六甲的將克船行至屯門島拋錨，如前所

述，它是距廣東20﹣30里格的所在，這些島嶼靠近南

頭的土地，位於距本土1里格的海上。在這裡，麻六甲

的將克船在屯門港下錨，暹羅船會進入 Hucham (大嶼

山島？) 港。我們的港口距大陸比暹羅港口近3里格，

商品在前往其它港口前首先運來這裡。南頭的領主看

到將克船後，立即向廣東報告。將克船進入島嶼的港

口後，有來自廣東的鑒定官來此評價商品，他們徵收

稅賦，帶回必要的商品。在這塊土地上，熟能生巧的

(商品)評價已沿襲成俗，他們瞭解各位想要的商品，

會將它們帶來。”(《東方諸國記》，頁239、242) 在

這裡，雖然皮雷斯沒有說明這些來自於麻六甲的將克

船屬於何人，但當葡萄牙人侵佔該地後，這些人的身

份是不言而喻的。

 (6)  關於西蒙的魯莽舉動及其嚴重後果，可參見張天澤

《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中華書局

香港分社，1988年，頁55-59；萬明：《中葡早期

關係史》，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4-46。

 (7)  有關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走私貿易以及入居澳門前與

日本的貿易關係，可參見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

通史的研究》(增補版，六甲書房，1942年) 以及岡美

穗子：《商人與傳教士 —— 南蠻貿易的世界》(東京

大學出版會，2010年) 等著述。

 (8)  利瑪竇：《中國基督教傳教史》(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3 vols., Rona, 1942-1949)，川名公平、矢澤利彥、平川

祐弘譯《大航海時代叢書》，第2期，岩波書店，1982

年，頁149、150。需要說明的是，利瑪竇的上述記錄

並不見於目前通用的中譯本《利瑪竇中國劄記》，(何

高濟等譯，何兆武校，中華書局，1983年)，即根據金

尼閣 (Nicolas Trigault) 拉丁文本翻譯的英譯本的再次

轉譯本，而是見載於依據利瑪竇意大利原文翻譯的日

文譯本。鑒於這兩個譯本可以清楚地看出金尼閣對利

瑪竇原文的修訂與增刪，所以本文將分別標註，不再

混為一談。另外關於在廣州舉辦的外貿集市，羅明堅 

(P. Michele Ruggiere) 神父曾在1580年11月8日於澳門

寫給羅馬麥爾古里亞諾神父的信中聲稱：“治理廣東

的官吏們准許住在澳門的全體居民，不論住在何區，

不論任何身份，不論何天，皆可去廣州經商，不必要

求特別許可，甚麼時候離開任便，但為避免擁擠、產

生混亂，每條船隻准乘五位葡萄牙人。這樣新的措施

對他們葡人太方便了，從此可以更方便、更自由地和

中國交易了；因為以住一年祇准一次前往經商。”利

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下，羅漁譯，光啟，輔仁

聯合出版社，1986年，頁425-426。正如早期澳門歷史

的許多問題一樣，廣州外貿集市的初始時間亦尚無定

論。有學者依據索薩與海道副使訂約，葡萄牙商人隨

即進入廣州交易一事，認定它始於1554年，並據1622

年的一份葡語文獻，認為集市之始在1555年亦屬合

理(湯開建、嚴忠明〈明中後期廣州交易會始末考〉，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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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2005年第5期)。更有人認為集市的初始

時間，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550年 (參見李慶新《明代海

外貿易制度》，頁347)，但以常理判斷，廣州在與葡萄

牙人交易之初便舉辦貿易集市有些牽強；而1622年的

那份文獻不僅是近七十年後的口述記錄，而且又為孤

證，況且當時葡萄牙人尚未入居澳門。從交易的實際

過程考慮，集市規模不可能一蹴而就，應當隨着對外

貿易的發展有一個演變過程。到羅明堅在撰寫此信之

時，已經由“以住一年祇准一次”，演變成為一年二

度的基本格局。與上述推斷相呼應的是，關於廣州集

市每年的舉辦時間，中外文獻中亦有不同記錄。明王

臨亨《粵劍編》(1601年作)卷三曰：“西洋古里，其

國乃西洋諸番之會，三、四月間入中國市雜物，轉市

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時，見有

三舟至，舟各齎白金(按：白銀)三十萬投稅司納稅，

聽其人入城與百姓交易。”《粵劍編》，《元明史料

筆記》，中華書局，1987年，頁91。又寫作時間相近

的意大利商人卡萊蒂 (Francesco Carletti)《世界周遊

記》(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no al mondo, 

1594-1606) 之言則稍有差異。其曰：“在廣東(按：

即廣州)城市，每年9月及10月舉行送往東印度的商品，

送往日本的商品 (集市) 是在4月及5月。[⋯⋯] 雖然首

領的船隻常常會面臨危險，但他祇要花費20-25天將商

品送往日本，就可以獲得40,000-50,000斯格特。首領

於6月從中國出發，(來年)3月返回中國，所以有八個

月的時間中看不到此船。但同年10月間返航的情況也

時有發生，這是為了用日本的船運往在同月召開的前

述廣東集市購入的即將送往東印度的商品。”(轉引自

榎一雄《明末澳門》，《榎一雄著作集》，5，汲古書

院，1993年，頁186-187) 十數年後，集市的舉辦時間

似乎又有變化。金尼閣神父在1615年修訂利瑪竇回憶

錄原稿時特意增添道：“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

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隻

所攜來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

品。這些集市不再象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

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由於官員的特別允許，葡萄

牙人獲准溯河而上至廣東省壯麗的省會作兩天旅行。”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頁144)

 (9)  李瑪諾：〈關於澳門居民向日本運送生絲時的耶穌會

契約以及阿爾瑪薩的報告〉，轉引自 José Alvarez 

-Taladriz：《關於澳門長崎間貿易船的阿爾瑪薩契約

的1610年資料》，野間一正譯，基督教文化研究會編：

  《基督教研究》，第12輯，1967年，吉川弘文館，頁358-

359。還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阿爾瑪薩的成立時間，該

報告語焉不詳，但既然李瑪諾神父明言其成立是“經卡

內羅任當地主教時的鼎力相助”，那麼它的成立時間應

當在卡內羅擔任主教期間 (1568年6月至1582年春)。關

於阿爾瑪薩的屬性及譯名，目前尚無定論。有學者稱

之為商人共同體(參見陳文源〈16世紀末澳門葡商人共

同體的成立與運作〉(《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

第1期 )。根據李瑪諾神父提供的資訊，阿爾瑪薩初始

的原意，就是“旨在各人有限裝載的商務契約”(José 

Alvarez -Taladriz 博士在解釋報告時，亦將阿爾瑪薩

譯為契約。參見《基督教研究》，第12輯，頁366)，

但在此後的日子裡，阿爾瑪薩逐漸發展出更高層級的

商業形態。根據李瑪諾披露的運作方式，即每年選舉

三名代表，由他們與船長訂約，統一分配生絲配額，

統一分配批量出售全部絲貨後的利潤，制定該市公共

支出的預算，每年徵收數額不等的關稅(詳見第四節的

相關引文)。由此看來，此時阿爾瑪薩早已今非昔比，

雖然主營貨物依然還是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生絲，但已經

超越了一次性的單純商務契約，具備社區管理的某些功

能，從而演變成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特許狀經營(參見

伽士特拉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東方出版

社，2011年，頁6-15) 頗為神似的商業組織。考慮到澳

門早期的政治體制，我們甚至懷疑它有可能參與了澳門

葡商自治機構議事會對於城市的管理。或許正因為如

此，在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作於1579年10

月的 Sumario Indico 以及卡瓦略 (Valentim Carvalho) 

神父作於1616年的辯護詞中，二人不約而同將阿爾瑪

薩稱為公司 (詳見第二、四節相關引文)。

 (10)  有證據表明，廣州集市並非購買生絲的唯一管道，在其

它時間，還有許多中國商人出入澳門，與葡萄牙商人

和傳教士進行交易。對此，1592年1月23日，瑪律蒂斯 

(Fernão Martins) 神父曾在從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

信中抱怨道：“貿易已經成為我們的負擔。原因是我們

獲得了商人的名聲，而失去了修道士的名聲。有人將這

個住院稱為‘修道士的住院’，但也有人當着我們的面

稱之為‘交易所’。為送往日本而在當地採購的所有貨

物，為住院工作而籌措的必要物品，都由管區代表負

責。[⋯⋯] 為此，中國人來與該神父交易，將想出售

的貨物樣品帶到他這裡，在這裡對他們進行支付。這

些中國人總是帶着某些東西通過同一道門集中到住院

中來。他們和我一樣知道該神父的寢室，沒有與場所

相應的慎重，為交易而出入其中。因為管區代表的房

間面向公共走廊。這個住院很小，所以與中國進行交

易時，數錢的雜訊常常連教堂中都能聽得到。”《耶穌

會與日本》，1，頁94。作為對上述抱怨的佐證，我們

還可以從管區代表曼努埃爾·博吉斯 (Manoel Borges) 

神父1616年度會計報告中得到印證。據該年度報告顯

示，博吉斯在從1616年8月1日到1617年8月末期間頻繁

的商業活動中，有收入27項，獲取白銀8,941.215両，

支出52項，共支出白銀9,003.567両，其中涉及生絲的

收支項目就有三項，其中收入第13項“為償還一項債

務出售三箱細生絲的售價208.5両”；支出第6項“作

為生絲、棉布和其它日本補給物資的運費和關稅，我

還支出了101.75 (両)。這是在先前為印度(舉行)的集市

上購買，再由廣東送達我處的”；支出第7項“作為細

生絲的代價，我的另一筆支出是向馬丁斯 (Pedro S. J. 

Martins) 支付的1,092.6両。這些生絲是在先前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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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集市購買、再由廣東運來的。其中一部分是

賒賬。等來自印度的船隻抵達後，就該批生絲清算了

我們的債務，我向‘Jongu’支付了1,509.93両。合計

上述金額，共2,602.53 (両)”；此外，他還有補充說

明的第60項中聲稱：“(我) 又下令將一位中國醫生的

委託金用於購買生絲，以便在 (1)617年5月的該季風

季節送往日本。”詳見高瀨弘一郎《基督教時代的對

外關係》，吉川弘文館，1994年，頁431-445。 就廣

州外貿集市而言，另一個意味深長的重要問題是，如

此眾多的貨物從何而來，葡萄牙商人是事先定購還是

隨機採買。從大批量生絲的每年穩定購買推測，它應

當是提前一年預先下單，而其貨源地亦極有可能是盛

產生絲的江浙一帶(范金明先生甚至認為：“至少在明

中期前，中國絲綢出口實際上就是江南的絲綢出口。”

  《江南絲綢史研究》，頁261-262)。對此，明鄭若曾   

《籌海圖編》(1562年)就記有海道副使譚綸之言：     

“浙人多詐，竊買絲綿、水銀、生銅、藥村一切通番

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歸浙。本謂交通，而巧立

名曰‘走廣’。”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十二，李

致忠點校，中華書局，2007年，頁831。不無巧合的

是，在教會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耶穌會士在浙江

投資生絲的記錄。1622年11月1日馬托斯 (Gabriel de 

Matos) 在於澳門寫給總會長信件中聲稱：“今年中國

的神父進行了新的商業活動。在我們看來，這顯然是危

險而被禁止的，但他們由於在物質方面非常缺乏而窘

迫，所以不僅不能禁止，而且還認為它是非常好的。

米蓋爾博士 (楊廷筠) ── 他是富裕的高官，在他的

城市(按：杭州)中，有六至八位耶穌會非常快樂地生

活着──向他們出借了不要利息的1,300克魯札多，而

且還用極低的利息向他們借貨了更多的、自己兒子們

的銀子。此外，管區代表神父也還有作為翌年經費的

餘錢300克魯札多。他們決定將這些銀子一起投資於生

絲。為此，他們將一位修士和一位忠實信徒送往生絲買

賣的場所，以便在市中投資這一數額的金錢。他們前往

那裡投資生絲，但該修士在那裡滯留了幾日(因為在關

於這一投資所發生的所有事項的報告中，正如隨後指出

的那樣，產生了混亂)。他們前往擁有生絲的廣東，但米

蓋爾博士的代理商人也與他們同行。他們還帶來三個金

塊和其它雜品進行出售。這些物品也是我們的會員定購

的。”《耶穌會與日本》，1，頁549。

 (11)  葡人入居澳門並得以進行生絲等中國商品的轉口貿易，與

明代對外關係的複雜情況有很大關係。眾所周知，明嘉

靖年間，倭患熾烈，海禁亦嚴，雖嘉靖末 (1566年) 閩

浙二省初現太平，隨有隆慶開海 (隆慶元年即1567年)，

  “准販東、西兩洋”，但直到1624年，才徹底剪除倭患。

期間葡人雖因盤踞海島，與海盜勾聯而受官府打擊，

但原有區域性貿易網絡的崩潰，尤其是中日兩國間正

常貿易的斷絕，畢竟為他們提供了另一便宜機會。對

此，耶穌會士弗洛伊斯 (Luis Fróis) 曾在1555年12月

於從麻六甲寄出的信中直言不諱道：“我們去年在當

地從來自中國的帆船聽到下列事情。中國和日本之間

正處於激烈的戰爭中，來自鹿兒島的一個大船隊駛到

中國，給了中國沿岸許多破壞。它們給人口眾多的一

個大都市很大打擊，從這個城市中擄去了許多貴族。

據說這種戰爭由來已久，很長時間內沒有安定。中國

和日本之間的爭執對於想去日本的葡萄牙人來說是一

個非常好的機會。我這麼說，是因為中國人不能載着他

們的商品前往日本，這對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極為

有利的。”轉引自岩生成一《鎖國》，中央公論社，1985，

頁35。主旨所限，這裡無暇細論明代海外政策及海禁問

題的長期爭議，但索薩 (Leonel de Sousa) 在1553年與

廣東海道汪柏訂約、葡萄牙在1557年入居澳門、萬曆

初地租銀的確定和關閘設置諸事，表明明代並非一味

閉關鎖國，對有序貿易關係亦持肯定態度，否則澳門

葡商的轉口貿易就無從談起了(相關討論見萬明《中國

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0年)。

 (12)  耶穌會士參與澳日貿易之生絲交易的時間要比許多人想

像的早得多。現存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內編號為721-11-7

的文獻記載道：“從澳門的耶穌會神父們駐在日本的最

初時起，神父的維持費就一直有必要從印度送來。從聖

法蘭西斯科·沙勿略 (São Francisco Xavier) 死於葡萄

牙人進行貿易的港口上川島的時代起就是如此。在聖

神父死後，貿易港口由此地遷往它處，這就是現在被

稱為 Macao 或 Amacao —— 即意為阿媽 (Ama) 港口

的地方。它由葡萄牙人開市，現在已成為整個東方最

為富裕、人口稠密並強有力的城市之一。葡萄牙人從

印度將銀子帶到這個港口，從中國人那裡購入生絲和

其它商品。有人將中國商品帶回印度，也有人將它們

運往日本。[⋯⋯] 無論從印度送給神父們的現金有多

少，他們總是通過葡萄牙人，將剩下的錢換成生絲送

往日本，這就成了他們的收入來源。”高瀨弘一郎：

《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基督教文化研究會

編：《基督教研究》第13輯，吉川弘文館，1970年，

頁170-171。此外，范禮安在寫於1598年的 Apologia 

(《辯駁書》)第十六章中記載道：“在神父的人數增

加後，神的聖理通過阿爾梅達 (Luis de Almeida) 這一

來自中國的、誠實的、決心皈依耶穌會的虔誠的葡萄

牙商人給他們援助。他長年幫助神父，不斷向他們提

供資金，最後見到在日本的巨大傳教成果，應神的召

喚而加入耶穌會。他還將超過4,000杜卡多的私產全部

捐給日本的神父，並指示說，將它投資於日本航線上

定期商船的生絲 (貿易)，不僅可以增加滿足神父經費

的收益，不至於消費資產，而且還會使它增值。”高瀨

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頁149-150。

   因此看來，傳教士介入生絲貿易幾乎與澳日貿易的興

起同步。而如果說在沙勿略時期耶穌會士還是通過葡

萄牙商人之手獲取生絲貿易之利，那麼阿爾梅達的捐

贈和建議也就標誌着他們直接介入澳日貿易中的生絲

交易。相關情況，可參見拙作〈關於遠東耶穌會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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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活動的若干問題〉，載《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中

華書局，2007年，頁301-334。

 (13)  關於耶穌會士參與阿爾瑪薩商業契約及從中獲得40至50

擔生絲份額等若干細節，詳見拙作〈關於范禮安與澳

門當局簽訂的生絲貿易協定及其相關問題〉，載《遠

東耶穌會史研究》，頁405-433。

 (14)  文中提到的“擔  ( p i c o ) ”，又讀作“ p i q u o”

或“p ico l l )”，源自馬來語“p iku l”，是當時歷

史文獻中最常見的計量單位。皮雷斯曾曰：“在中

國，100斤的名稱是‘擔’，[⋯⋯] 一擔相當於100

斤(cate)，一斤相當於16両 ( taell)，1両相當於10錢 

(maz)，一錢相當於10分 (pon)。”(《東方諸國記》

第243頁及註釋28) 又卡瓦略神父 (Valentim Carvalho) 

在《辯駁書》(1616年) 第31條中亦曰：“1擔為100

斤，1斤比1阿拉特爾稍多。”( 高瀨弘一郎、岸野久

譯註《耶穌會與日本》，2，《大航海時代叢書》，

第二期，Ⅶ，岩波書店，1988年，頁456)。羅德里格

斯 (Tçuzu João Rodrigues，陸若漢)神父在《日本大文

典》(Arte da Lingoa de Japam, 1603) 的相應詞條中解釋

說：“1擔為日本的100斤，相當於中國的1,600両。在

中國船計量生絲量時，1斤為15両，因此，1擔測定為

1,500両”(轉引自《日本教會史》上，土井忠生等譯

《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Ⅹ，岩波書店，1969年，

第273頁註釋18)。而駱入祿 (Jeronimo Rodrigues) 等

八名耶穌會士則在其聯名撰寫的《關於本會會員在中國

與日本之間進行貿易的報告 (1620年2月10日，澳門)》

中又說：“每擔 (pico) 生絲有二箱或二捆，相當於葡

萄牙的120阿拉特爾，對於普通馱馬來說，是過於沉重

的馱物。”(高瀨弘一郎譯註《耶穌會與日本》，1，    

《大航海時代叢書》，第2期，Ⅵ，岩波書店，1981

年，頁1515)。關於駱入祿在此所說的“二箱”或“二

捆”，西班牙人摩卡在1607年的著作中證之曰：“他

們 (來自福建的中國商人) 帶來賣給西班牙人的商品，

一般是二束捆紮成包的上等生絲和品質較差的生絲，

纏線上桄子上尚未撚過的白色或其它各色生絲。”摩

卡 (Antonio de Morga)：《菲律賓諸島志》(Suces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dirigido a Don Cristoval Gomez de 

Sandoval y Rojas, Duque de Cea por el Doctor Antonio 

de Morga. En Mexico Año 1609)，神吉敬三等譯註《大

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Ⅶ，岩波書店，1978年，頁

387。關於每擔百斤的一般性標註，目前學界的理解尚

有細微差別。有西方學者認為：它以一人所能承受的

重量為基準，但又因時代、地區以及不同商品而有差

異，約在61-62.5公斤之間 (Ronffaer, G. P. & Ijzerman, 

J. W,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

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1597.vol, 1, 

p. 219，轉引自林斯霍滕《東方案內記》(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nea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Amsterdam.(1. WLV, ’s-Gravengage, 1910. 2. WHS 1st 

series, 70, 71, 1885,3)，岩生成一等譯註《大航海時代

叢書》，第1期、Ⅷ，岩波書店，1978年，第246頁

註釋7)。岡村多希子翻譯平托 (Mendes Pinto)《遠遊

記》時亦有註曰：“pico 為中國以前的重量單位，1 

p ico相當於100斤，即61公斤左右。”《遠遊記》

(Peregrinação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dição popular 

com uma notícia, notas e glossário, 4 vols., Lisboa, 

1908-10)，平凡社，東洋文庫，1979年，第一冊， 

“語彙集”第6頁。岩生成一等在譯註阿維拉·吉龍 

(Bernardino de Avila Giron)《日本王國記》(1615年) 

時又稱：“1擔為百斤，約63公斤。”阿維拉·吉龍：

  《日本王國記》，佐久間正等譯，岩生成一註《大航海

時代叢書》第1期，岩波書店，1979年，頁66。英國

學者庫珀 (Michael  Cooper) 還提出另一種計算方式：

擔為中國東南亞一帶的重量單位，約為113磅。他還因

此推算出，當時由澳門運往日本的1,600擔的船舶載重

量，約為63噸。參見庫帕《通辭羅德里格斯》，松本

玉譯，原書房，1991年，頁227。

 (15)  轉引自高瀨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    

頁162。

 (16)  《耶穌會與日本》，1，頁18-19。

 (17)  高瀨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頁167、

頁168。該文獻沒有標註寫作時期，但文中提到耶穌會

1589年與澳門葡商締結的第二份契約，所以它的寫作

時間應當在此之後。

 (18)  高瀨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頁151。

 (19)  《耶穌會與日本》，2，頁403。

 (20)  更令人回味的是，報告中的另外一些文字似乎在向我們

暗示，每年實際交易的生絲數目可能超過了契約規定

的2,000擔之數。他在論述船長義務的段落中聲稱：

  “該 (附加) 條件之一，是船長不能、也不允許用自己

的船搬運2,000擔以上的生絲，如若違反，必受某種處

罰。在2,000擔 (生絲) 的運費之外，再支付3,000両或

克魯札多，作為搬運理想生絲數量所能獲得和所能預期

的利益的補償。此外，如若澳門居民的生絲庫存未及

2,000擔，也必須支付與裝運2,000擔時相同的運費。”

李瑪諾：〈關於澳門居民向日本運送生絲時的耶穌會契

約以及阿爾瑪薩的報告〉，《基督教研究》，第12輯，

頁359。還需要補充的是，李瑪諾神父此文中加區別地

將“擔 (pico)”和“公擔 (quintal)”平行排列，或許表

明這兩種計量單位在當時是通用的。關於這一點，當時

的文獻有不少先例。如前註所引范禮安 Sumario Indico 

第十七章就明言：“pico (擔) 大致相當於 quintal (公

擔)”。而駱入祿 (Jeronimo Rodrigues) 神父則在1617

年1月5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中則是用後者替代前

者。他在為耶穌會從阿爾瑪薩獲得的生絲份額辯護

說：“如果我們喪失被允許運送50公擔 (quintal) 生絲

的日本貿易，那我們就將完全毀滅。”(《耶穌會與日

本》，1，頁456-457)

 (21)  五野井隆史：〈關於1610年長崎附近耶穌號焚燬事件的

報告書〉，《基督教研究》，第16輯，頁359。關於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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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貿易史上的這一重要事件，還可參見“1617年1月在羅

馬對於一名方濟各會士中傷耶穌會修道士在日本改宗異教

徒之事的回應”中的相關記述。《耶穌會與日本》，2，

頁352-357。

 (22)  《耶穌會與日本》，2，頁455-456。

 (23)  岡美穗子：〈南蠻貿易商品清單〉，《商人與傳教士 

—— 南蠻貿易的世界》，頁341。需要說明的是，此

文獻始見於《菲律賓群島傳教史》(Pastells, S. Pablo 

(ed.) Colin, Francisco, Labor Evangelica:ministerios 

apostolicos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nia de Iesus, 

Fundacion, y progressos de su provincia en las islas, 

Filipinas, 1900-1902, Barcelona. Tomo Ⅲ, pp. 219-221. 

(first published 1663, Madrid.))，後又有博克塞的英文

譯本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自全漢昇使用英

文譯本之後(〈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中國海外貿易〉；

〈明清間中國絲綢的輸出貿易及其影響〉，《中國近代

經濟史論叢》，頁77、97、99)，其譯文片斷又一再被

相關中文著述所轉引(《江南絲綢史研究》，頁269；

《中葡早期關係史》，頁155；《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

易史》，頁91；《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頁86；

《17世紀上半葉東亞海域的商業競爭》，頁107)，鑒

於博克塞英文譯本的部分缺失及錯誤，這裡使用日本

學者據原始寫本及一個抄本重新校譯的新版本。關於

該文獻不同版本的差異及相關分析，可參見《商人與

傳教士 —— 南蠻貿易的世界》，頁94-98。

 (24)  作者還特別註明：“該王國 (日本) 與澳門進行貿易，

有裝載生絲、絲織物、黃金和其它商品的船隻從那裡

駛來，葡萄牙人由此獲得莫大的利益。”《日本王國

記》，頁66。

 (25)  高瀨弘一郎：《季風文獻與日本 ——  17世紀葡萄牙公

文檔案集》，八木書店，2006年，頁68-69；C. R. 

Boxer, ed., Obra Completa de Charles Ralph Boxer, 

Volume II, 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 ã o Macao 

/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Lisboa  :  Fundaç ã o 

Oriente, 1993, pp. 36-37.

 (26)  據博克塞考證，博加洛1594年生於葡萄牙阿布蘭特什 

(Abrantes)，新天主教徒 (cristão-novo)，歿於1642

年。1622年離開葡萄牙赴印度，因獲印度總督唐·米

格爾·德·諾洛尼亞 (Dom Miguel de Noronha) 庇護，

在1631年被委任為首席編年史家兼檔案館管理員，在

任十二年，編著有《東印度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鎮圖

冊》(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oen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 1635)； 《印度

旬年史·十三》(Década XIII da História da Índia)；《季

風書》(Livro das Monções) 等書。參見 Obra Completa 

de Charles Ralph Boxer,Volume II, 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 ã o Macao /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Lisboa: 

Fundaç ã o Oriente, 1993, pp. 21-23.

 (27)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

長日記》，譯文篇之二 (上)，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頁170-171、176。

 (28)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

長日記》，譯文篇之三 (上)，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

年，頁100-101。

 (29)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

長日記》，譯文篇之三 (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年，頁203-204。

 (30)  必須指出，上述三份清單中的絲貨包括標註為“東京     

(撚) 絲”的商品，在數量最多的1637年，業已佔到全

部絲貨的近一半。雖然我們還很難確定它們是否產自

安南，但可能確定的是，該時期由澳門輸往日本的絲

貨已並非全是中國生絲，而澳門亦在某種意義上扮演

了地區貿易中樞的作用。此外，這些經澳門轉口的異

域絲貨，亦可見於前引皮雷斯1515年的著述，據此推

測，早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區域性的生絲市場

以及經中國轉口異地的生絲貿易就已經存在了。

 (31)  客觀地說，明代史料中相關記錄甚多，但由於作者士大

夫身份以及各種局限，其言多述其勢而闕實，既不記商

品種類，更不記交易價格，仍不脫官宦策論之窠臼。如

德清人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曰：“日本長崎地方，廣東

香山澳佛郎機番，每年至長崎買賣，裝載禁鉛，白絲，扣

線，紅木，金貨等物。”(《明經世文編》，卷400，中華

書局影印，1997年，第五冊，頁4336)。又徽州休寧人

葉權《賢博編》記曰：“方嘉靖丙午、丁未間，海禁

寬馳，浙東海邊勢家以絲段之類與番舶交易，久而相

習，來則以番貨托之。”又曰：“廣東軍餉資番舶，開

海市，華、夷交易，夷利貨物，無他志，因不為害。”

   (《元明史資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2008年，頁8、44)。

   海鹽人姚士麟《見祇編》：“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

國。[⋯⋯] 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

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見祇編》，卷上，《叢

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3964冊，頁50-

51)。與上述諸論相比，徐光啟〈海防迂說〉所言更為

全面，其謂：“我邊海亦有真實戒嚴，無敢通倭者；即

有之，亦眇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於是有西洋番舶

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彼中(指日本)百

貨取資於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磁，最急者無如藥；

通國所用，輾轉灌輸，即南北並通，不厭多也。”(朱

維真、李天綱編《徐光啟全集》，九，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年，頁43、50)。

 (32)  導致生絲交易量波動的原因之一可能與絲織品的大量輸

出有關。對此，駱入祿等人作於1620年報告有如下解

釋：“當地所說的生絲，既包括繅撚前的絲線狀態，

亦包括繅撚之後，用於編織天鵝絨、繻子、緞子，

印度綢布、琥珀織(波紋皺)以及其它相類似織物的生

絲。[⋯⋯] 近若干年來，隨着生絲數量的減少，當地

不再進行生絲配額，人們各盡所能，儘量裝載生絲上

船。此外，由於大部分生絲被織成天鵝絨、繻子、緞

子、印度綢、琥珀織 (波紋皺) 以及在日本受人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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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衣料，我們也別無選擇，祇能投資於這些衣料。

因為這些衣料也是生絲，可以解釋為國王陛下敕令中

所說的生絲”( 高瀨弘一郎編註《耶穌會與日本》，

   1，頁511、515頁)。生絲輸出量下降的另一個原因可能

是日本同類產品的競爭。陸若漢《日本教會史》記載

說：“(日本生絲)雖然品質低於中國，但素色生絲的

大量出產，一開始由於戰爭而產量有限，但現在商業

交易大增，由於天下太平，收穫量很大，超過了1,500-

2,000擔。”羅德里格斯 (João Rodrigues Tçuzu)：

  《日本教會史》，頁273。

 (33)  除了1622年6月對於澳門的直接攻擊之外，荷蘭人還在

1603年劫擄整裝待發的貿易商船，使當年準備運往日

本的生絲等所有貨物損失殆盡。關於此事，耶穌會年

報《1603、1604年日本諸事》記錄說：“(定期航船)

在澳門港被荷蘭人海盜奪去了。應該送給神父們和其

他人的所有貨物和(經濟)救濟都和船一起被奪去了。

為此，(神父們) 的生活陷入極度的貧困。神父們因此

想離開在當地諸國的修道院和會館，返回印度，或遣

散當地神學校中培養的年青人，放棄在教堂中工作的

僕人。這一切對他們來說是極為悲痛的。為求得耶穌

基督的幫助，我們就此事再三商量。祇要能不離開這

些為靈魂善福而侍奉我主耶穌的修道院和會館，神父

們甚至樂意吃草，以承受天主給予我們的苦難。”松

田毅一主編《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日本報告集》，

第一期第四卷，同朋舍，1991年，頁179-180。范禮安

在1603年10月6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中也有如下描

述：“在今年1603年7月29日，(定期商船) 裝上了相當

於400,000杜卡多的貨物，做好了前往日本的準備。它

將在翌日出航，所以我們也和其他乘客一樣，計劃乘坐

這艘船。但是，出現了兩隻荷蘭船，Erasmus (Líefde) 

和 Nassau 以及一艘雙桅船 pataxo。由於是淺灘，裝完

貨物的船不能進出本港，日本航線上的船通常在裝完貨

後駛往本澳門港外一里格之外的洋面。它們出現在出問

題的日本定期船停泊的海峽另一側，日本定期船的船長

與士兵都不在船上，他們為與家人告別而返回陸地，準

備在出發之日返回船上，所以對荷蘭船完全沒有戒備，

人和大砲也沒有準備。荷蘭人出現後，發現定期船並猛

烈開火，沒遭到甚麼抵抗就俘虜了裝滿貨物的船隻。如

前所述，裝船貨物的價值在400,000杜卡多以上。更為

不幸而悲慘的是，我們得到報告說，在與此同時 (29日

傍晚)，(由 Jacob Van Heemskerk 指揮的) 其它荷蘭船

隊，在距麻六甲30里格的新加坡海峽捕獲了另外一艘葡

萄牙船隻 (由船長 Sebastião Serrão 率領的1,500噸的克

拉克船 Santa Catarina 號)。該船裝載了超過500,000杜

卡多價值的貨物，在本年2月離開澳門本港。在抵抗了

一陣後全體投降。除了身上的衣服，乘船的葡萄牙人和

其他人的一切都被擄去。在此前數月，約裝載400,000

杜卡多貨物、從克羅曼德爾前往麻六甲的葡萄牙船隻也

被荷蘭人擄去。據來自這一海域的被盜者說，本年度有

十艘為戰爭做充分準備的荷蘭船隻到來。祇要一看到裝

載少量大砲且砲彈及士兵亦不充足的商船時，就很容易

使它們屈服。由於這些船隻的莫大損失，給整個印度帶

來了巨大損害，澳門本市也和其它地域一樣祇為這些船

隻而蒙受損失。日本定期商船損失的都是市民的，他

們在2月從當地啟航的中國船的損失也有相當的比例。

因為這一原因，本市從非常富裕的狀態陷入極其貧困

的境地。本會遭受的損失尤為巨大。這麼說因為此船

讓日本耶穌會喪失了15,000多杜卡多，這其中的3,000

是日本住院消費的補給品，剩下的12,000以用生絲和

其它物品的形式送來的，它是我們的全部資產，此後

甚麼都沒有了。”參見José Alvarez-Taladriz：〈關於

澳門長崎間貿易船的阿爾瑪薩契約的1610年資料〉，

  《基督教研究》，第12輯，第368-369頁註釋13。

 (34)  里亞爾幣最初鑄造於佩特羅 (Pedro, o Justiceiro) 一世

(1357-67)，130年後的1497年6月13日，又據費爾南

德 (Don Fernando) 及伊莎貝拉 (Isabel) 發佈的公告，

鑄造重量為394.6格令 (grain重量單位，相當於64.8毫

克、相當於日本的6.7082匁)、純銀比為0.9305的里亞

爾幣，1516年又鑄造四里亞爾幣和更為常駐見的八里

亞爾幣。1517年，希林格伯爵 (Schliek) 在波希米亞的

約阿希姆斯塔爾再鑄造里亞爾新幣，稱為塔勒 (Taler) 

或者元(dollar)。八里亞爾幣即相當於元。1626年以來，

八里亞爾幣的重量多少有些不同。另在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後的彼岸大陸，當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的1518年、以

及皮薩羅征服秘魯之後的1545年後，也有許多塔勒元在

墨西哥被鑄造。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法政

大學出版局，1979年，頁37。

 (35)  林斯霍騰：《東方案內記》，頁244-245。

 (36)  《榎一雄著作集》，5，頁191。

 (37)  岡美穗子：〈南蠻貿易商品清單〉，《商人與傳教士 

—— 南蠻貿易的世界》，頁341。

 (38)  阿維拉·吉龍：《日本王國記》，頁66。

 (39) 《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二 

(上)，頁170-171、176。

 (40) 《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三 

(上)，頁100-101。

 (41) 《日本關係海外史料·荷蘭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三 

(下)，頁203-204。

 (42)  《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頁148-149。需要說明

的是，這裡所說的克魯札多(cruzado)，為當時亞洲地

區流通最廣泛的葡萄牙幣。其比值因時因地而異，但

多數情況下，與每両白銀的比值在1 : 1左右，偶爾也

昇值至1.5 : 1甚至2 : 1。除此之外，當時較常見的其它

幣種還有杜卡多 (ducat)、帕爾提諾 (Pardao) 和斯格特 

(scudo)。其中白銀與杜卡多、斯格特的比值大致在1 : 

1.5，而克魯札多與帕爾提諾的比值則多為1 : 1.2 到1 : 

1.3左右。詳見高瀨弘一郎《基督教時代的研究》，東

京，岩波書店，1977年，頁662-674。

 (43) 《基督教時代的研究》，頁585。

 (44)  在寫於1580年8月的一份文件中，范禮安聲稱：“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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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根據與在中國裝貨上船的葡萄牙商人們所締結的

契約，每年從這種交易中獲得大約超過4,000克魯札多

以上的利益。”在作於1583年的《日本簡報》中，范

禮安又說：“這些貿易船通常投資10,000-12,000杜卡

多，帶來神父們所購入的生絲。這些生絲與中國港口的

商人們所贈送的其它生絲一起被帶來，一起買掉。從這

些商品中每年獲得5,000-6,000杜卡多的利益。”在作於

1586年、題為“耶穌會在印度所擁有的所有神學校、

住院、人員、固定資產以及經費要錄”的文件中，范禮

安聲稱，教會用每年往返於中國 (澳門) 與日本之間的

定期商船送去資金，購入50又70擔生絲，每年獲得的

利益大約為3,000克魯札多。他在1587年11月27日於果

阿寫給總會長助理的信中說：“此外還有從中國帶來的

50擔生絲的利益，它每年有3,000克魯札多。這一交易

完全是由管區代表一手負責的。”1588年10月18日范

禮安在從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中說：“毫無疑問，如

果沒有這一貿易，日本耶穌會是無法維持的。[⋯⋯] 

而通過這一貿易，每年獲得的利益大約在4,000克魯札

多以上。”他在1589年7月20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

中說：“(這50擔生絲)就像寫給閣下的信件那樣，被一

起送來，他們的利潤大約在2000杜卡多。”在1589年7

月23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件中，范禮安又說：“正

如一再致信閣下所說，(50擔生絲)被一起送來，從中獲

得的利益大凡為2000杜卡多。”1590年於加津佐召開

的全體耶穌會士協定會的記錄中亦記錄道：“日本耶

穌會必須始終通過航行於日本航線的來自中國的定期船

送來一定數額的資產，其數額必須在10,000甚至12,000

克魯札多。[⋯⋯] 這些投資每年的收益大約為3,000克

魯札多。”1596年11月23日范禮安於果阿寫給總會長

的信中說：“卡布拉爾聲稱通過中國貿易每年在日本

獲得5,000甚至6,000杜卡多的利益，這不是真實的。

因為最高時也祇達到3000杜卡多。”《基督教時代的

研究》，頁587、589、590、590-591、591、595。

   出於一言難盡的各種原因，我們在教會文獻中可以看到

出入頗大的其它記錄。其中1579年12月14日墨西阿·

洛倫索神父 (Lourenço Mexia) 在寫給總會長的信中說

道：“今年神父從這種生絲貿易中獲得了大約10,000

杜卡多。”1583年10月5日，卡布拉爾神父在於澳門

寫給總會長的信中，強烈指控說：“雖然我們從當地

送往日本的生絲中獲得了許多利益，但他們並不以此

滿足，日本的管區代表又與定期船的商人們約定，以

相同於其它生絲售價的價格從他們那裡購得大約250-

300擔的生絲，將它們用船運往別處，在那裡以比定

期商船更高的價格出售它們。[⋯⋯] 該神父因此獲得

了3,000到4,000克魯札多的利益。”1593年12月25日，

時任印度教區上長的卡布拉爾神父又在從柯欽寫給總會

長的信中說：“通過總督認可的契約，日本耶穌會每年

可以從阿爾瑪薩獲得50擔的生絲。將它們在日本出售至

少可以獲得6,000乃至7,000帕爾提諾的利益。”無獨有

偶，戈麥斯神父 (Pedro Gómez) 在1593年9月25日於

日本寫給總會長的信中說：“(耶穌會的) 生絲是與葡

萄牙人用定期商船帶來的1,500-1,600 (擔生絲) 一起被

公開帶來的。這些生絲會帶來2,000甚至3,000多両的利

益。”1594年2月8日戈麥斯在從長崎寫給總會長的信

中說：“在今年1594年，據管區代表對我說，由於管

區的一般性經費，資產必然減少大約5,000両，因為預

計貿易船的利益祇不過3,000両”。《基督教時代的研

究》，頁587、337-338、592、592-593。

 (45) 《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頁151-152。

 (46)  Charles Ralph 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Centro de Es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1988. p. 185. 此清單譯文由董少

新、李慶博士提供，特此致謝。

 (47)  高瀨弘一郎：《耶穌會與日本》，1，頁515-516。

 (48)  高瀨弘一郎：《耶穌會與日本》，1，頁516。

 (49)  關於當時的生絲價格及利潤，明代文人亦有不少記錄。

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四〈倭好〉曰：“(中國之絲)

每百斤值銀五、六百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84冊，頁542)；又汪道

昆記商人許谷之言曰：“販繒航海，而賈島中，蠃利

百倍。” (汪道昆：《太函集》卷40〈許本善傳〉，

萬曆十九年刊本)；王士晉《越鐫》卷21〈通番〉曰： 

“以數十金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餘金之船賣千餘

而返。“(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王鐘翰主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04，北京出版社，2000年，

頁495-501)；與之相比，丁元薦所言最為保守：“浙以

西造海船，市絲帛之利於諸島，子母大約數倍。”(丁

元薦：《西山日記》，卷上，〈才略〉，《續修四庫全

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72冊，頁300)。

如此十倍、百倍之超高利潤，令人難以想像，已有學者

指出：此為形容之詞，不能信以為實有其事 (參見范金

民：〈16至19世紀前期中日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以生絲、絲綢貿易為中心〉，《安徽史學》，2012年

1期，頁7)。

 (50)  李瑪諾：〈關於澳門居民向日本運送生絲時的耶穌會契約

以及阿爾瑪薩的報告〉，《基督教研究》，第12輯，頁

359。

 (51) 《基督教研究》，第12輯，頁359、363。關於這一交易

過程，另一份與之年代相近的文獻〈耶穌會士對於方

濟各會士的回答〉亦給予了佐證。其曰：澳門市通常

通過定期商船派遣一位代理商人和其他官員。他們到

達日本後，向長崎奉行遞交所有的生絲目錄，然後他

和日本商人馬上就總括議價即出售所有生絲的價格進

行交涉，決定後，奉行在來自眾多城市的大批日本商

人中間分配生絲，依據自己的裁決分配給每一個人。

按照這一配額，商人們各自前往定期商船，在那裡測

算生絲重量，再依據目錄獲取奉行給予自己的份量。

葡萄牙人不會不足，為了完全滿足奉行在商人之間進

行的分配，通常會將若干生絲排除在目錄之外，因為

與其說不足，還不如說有剩餘。它們常常是100 arr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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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容積單位，相當於四分之一擔，約15公斤)，有

時還達到200。代理商人通常任意分配給希望者。耶穌

會的管區代表習慣於要求代理商人，將其中的少許生

絲給予對於基督徒和基督教界施以恩惠的某些領主。

《耶穌會與日本》，2，頁351-352。

 (52)  《基督教研究》，第12輯，頁363。

 (53)  轉引自高瀨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

頁172。

 (54)  高瀨弘一郎、岸野久編《耶穌會與日本》，1，頁461。

 (55)  《基督教研究》，第12輯，頁365。

 (56)  《耶穌會與日本》，1，頁253-254。出人意料的是，主

教在這封信中還指名道姓地攻擊時任日本管區代表的

羅德里格斯 (Tçuzu João Rodrigues，陸若漢)，他憤

怒地斥責道：“每年由神父們──主要是現任管區代

表、擔任日本統治者對葡萄牙人的翻譯的羅德里格斯

神父──來決定總括議價、處理生絲配額 (事實上，

他們完全遠離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年這一情

況更明顯了，在日本人中間，幾乎人人不保守秘密。

一般人都很清楚這件事，產生了很大的弊害。所有的

人都很難對有關或一切有著利害關係的人保守秘密。

在神學院中，商人們關於總括議價的協議頻繁進行。

在神學院中進行生絲的分配。從日本商人和領主們的

文書上看，我認為所有的人都有很大慾望。而不能獲

得所希望數量的生絲的人們始終存在着不滿。結果，

雖然在神學院中決定了總括議價，但為了提高總括議

價還是採用了某種策略。可以斷言這是極為合適的，

但也有人懷疑是否有正當的方法。採用這一方法的理

由，是擔心總括議價及其制定招人懷疑。至少這一日

本史無前例的高價，就連神父與一些葡萄牙人也認為

這的確是不合法的價格。制定如此高價的主要原因的

確在於羅德里格斯神父。對此，不僅是日本人，就連

我們會員的神父中也對此抱有許多惡感。”《耶穌會

與日本》，1，頁254-255。還要說明的是，有日本學

者認為，這種一次性批發的銷售方式始於日本慶長九

年 (1604) 5月3日，當時本多正純和板倉勝重聯名提

議，讓長崎、堺和京都三地富商組成輸入生絲的交易

團體，由他們統一買下生絲，然後按比例分給國內各

地相關商人。這一交易方式為“絲割符”(意為生絲買

賣符契)。寬永八年 (1631)，該商人團體中還加入了

江戶和大阪商人，稱五所商人。澳日貿易中斷之後，

這一沿襲為慣例的交易模式又被延續到此後與荷蘭人

和中國人的絲綢交易之中 (參見〈絲亂記〉《德川時

代商業叢書》，第一卷；仲田易直〈絲割符考〉，

  《具體實例的歷史研究方法》，吉川弘文館，1959年，

頁319-345；〈絲割符的成立〉， 《史潮》，第61號；

林基〈關於 Pancada〉，《社會經濟史學》，十三卷，

頁64-79；〈絲割符的展開 —— 鎖國與商業資本〉，

《歷史學研究》，第126號；山脅悌二郎《近世日中

貿易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60年；田中易直：

  〈鎖國的成立與絲割符〉，《史學研究》，第10號)，

但從主教此信看，總括議價的銷售方式至少不會晚

於1603年。

 (57) 《耶穌會與日本》，2，頁271。在寫於同年的另一份證

詞中，塞巴斯蒂安神父亦有類似的描述。其曰：“以

一定價格購入全部生絲也是神父們多年來的習慣 (葡

萄牙人稱此為關於貨物的總括議價)。這些生絲是由

許多人委託給該城 (澳門) 選出之人進行交易。此人

擁有代理商人的職掌，負責人們的全部貨物。神父

們決定總括議價後，他們再以更高的價格將這些生

絲分配給不同的日本商人。他們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利

益。”又曰：“前述神父們在每年於澳門駛往日本、

從事貿易活動的卡萊翁船和其它船隻上獲得巨額的銀

子，這麼說是因為他們在這些定期商船上裝載自己的

商品以及大量生絲，並依據葡萄牙的古老習俗，決定

卡萊翁船帶來生絲的總括議價，以該總括議價購買這些

生絲，然後再以20%或者30%的更高價格分配給日本商

人，從中獲取莫大利益。”《耶穌會與日本》，2，頁

326、頁452。

 (58)  (59)《耶穌會與日本》，2，頁448；頁454。

 (60)  根據駱入祿等人作於1620年的報告，那些與耶穌會士展

開競爭的奥古斯丁會亦效法耶穌會士，努力從阿爾瑪薩

契約中為自己爭取到一些生絲份額。其曰：“前些年，

在奥古斯丁會士梅內塞斯 (Dom Frei Aleixo Meneses) 

統治印度時，居住在該市的該會修士們便利用他，以

印度屬國大主教兼總督的權威說服本市，分給他們一

定的生絲配額。他為此動用了自己的權力，後來副王

亦向他表示了敬意，決定給予他們(奥古斯丁會修士)20

擔的生絲 (份額)。根據這一特別敕令，他們至今還在

本市的阿爾瑪薩中享用這一生絲配額。他們通常祇有

五到六名修士，最多不超過八人，除此之外，他們還

擁有即便亦足以生活無虞的許多援助金，儘管如此，

該大主教、歷代總督以及其他人亦不認為，如果沒有

教皇與國王的許可，就應該重新考慮他們從阿爾瑪薩

獲得的20擔的生絲份額。”《耶穌會與日本》，1，             

頁522-523。

 (61)  范禮安：《日本巡察記》(原名《日本管區及其統轄諸

事之要錄》(Alessandro Valignano S. I. Sumario de 

las Cosas de Japon 1583. Adiciones del Sumario de 

Japon 1592.)，松田毅一譯註，東京，平凡社，東洋

文庫，1985年，頁141、148。

 (62) 《耶穌會與日本》，2，頁464。無獨有偶，駱入祿等人

在1620年的報告亦聲稱道：“這種貿易弊端極少，正

如某些富有教養的人所說，如果天使下凡經商，也會

考慮黃金和生絲。”《耶穌會與日本》，1，頁517-

518。關於報告中提及的黃金交易及相關問題，擬另

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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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寨與澳門
章文欽*

* 章文欽，中山大學中外關係史博士，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廣東省

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筆者自1983年起追隨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門

史，對前山寨這一名稱並不陌生。但直到二十年

後，才在珠海友人梁振興先生的帶領下，來到前

山中學校內殘存的前山寨城牆之下，追尋古城的

歷史遺跡。2004年，我用一個暑假的時間，寫成

一篇七萬字的文章〈海防重鎮，禦海前驅 —— 

廣東前山古城的歷史風貌〉，並擬在近期增訂為

一本小書出版。拙文即在該文和近日讀書所得的

基礎上寫成。

前山寨因澳門而設，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歷

史。在明清時期，這裡是廣東的一個海防重鎮，

也是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的象徵；沿至晚清民國

時期，這裡又成為抵禦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前

哨。拙文將從明清時期和晚清民國時期來探討前

山寨與澳門的關係。

明清時期

前山寨的得名起源於前山村。前山村之名，始

見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鄧遷修、黃佐撰《香

山縣誌》卷一〈坊都〉。前山村之設立營寨，成為

海防重鎮，則與近在咫尺的澳門有密切關係。                                                          

前山與澳門在明清時期同屬廣州府香山縣。

嘉靖末年，為了防禦海盜，廣東海防分為三路，

以廣州為中路，惠潮為東路，高雷廉為西路。嘉

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 (1553-1557) 葡人入居澳

門以後，為了防範約束居澳葡人，香山縣在中路海

防中居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四十三年 (1564)，廣

東籍御史龐尚鵬提議，在香山縣城至澳門陸路中

途的雍陌村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一員

駐紮其間。萬曆元年 (1573)，遂設立廣州府海防

同知，駐紮於雍陌村，協助廣州知府和海道副使

管理海防和對外貿易。次年，在澳門半島連接香

山的地峽蓮花莖設立關閘，派官兵駐紮。四十六

年 (1618)，設參將於雍陌營，調千人戍守。

然而，雍陌營距離澳門有半日路程，不便於

就近彈壓。至天啟元年 (1621) 明政府遂將參將移

駐距縣城一百二十里，距澳門二十里的前山村，

是為前山設立營寨之始，而香山參將為其時廣東

七員分守參將之一。

香山參將全稱分守廣東香山等處地方備倭參

將，與駐紮虎門附近東莞縣南頭的廣州海防參將

本文根據中外文獻，從明清時期和晚清民國時期探討前山寨與澳門的關係。前山寨因澳

門而設，在明清時期，這裡是廣東的一個海防重鎮，也是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的象徵。沿至

晚清民國時期，這裡又成為抵禦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前哨，堅強捍衛祖國的主權和尊嚴。在

澳門已經回歸祖國、祖國的強大和統一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的今天，我們應該珍惜

這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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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責廣東中路的海防事務，並與海道副使共

同負責對居澳葡人的防範約束，係由兵部題行推

補的海疆要職。天啟四年 (1624) 兵部尚書趙彥

等為推補香山參將高應嶽的題行稿，對其職責有

明確的規定：

查得本官責任，駐紮鷹兒埔營。防守信

地，陸則雍陌、塘基灣、澳門、前山等處；

水則十字門、九州洋、石龜潭、虎跳 (門) 等

處。澳內備倭官兵，俱聽約束；一應提防，

須加嚴謹。關門啟閉以時。如有內地奸徒搬

運貨物、夾帶人口、潛入接濟；澳中夷人闌

出牧馬遊獵、揚帆駕槳、偷盜劫掠等項，並

聽本官擒拿解究。每遇夷商入澳，須詰問明

白，方許報抽，歹舡立刻屏逐，毋容停泊。

每歲同巡海道臨澳查閱一次。倘或取納倭

夷，窩藏奸惡，勒令盡數驅除，毋容戀住內

地。[⋯⋯] 凡事會同海道計議而行，仍聽督

撫鎮巡等官節制。(1)

前山寨的參將衙門，亦建於天啟元年。清康

熙初年的副將衙門和乾隆初年的澳門同知衙門，

都是在明參將衙門的基礎或基址上修建而成的。

至於前山寨建城的起始年代，有明天啟年間和康

熙五十六年 (1717) 兩說。從康熙十二年 (1673) 

刊行的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香山縣志》卷一

〈前山寨圖〉，已可見周圍築有城牆，東為物阜

門，西為宴清門，南為前豐門。北牆面山無門，

兩端各有望樓。東西兩門內各有更舖，城內東側

為民居，西側為關王廟、馬王廟，南北兩側為兵

房，中央為香山寨和左營都司衙門。東門外為牛

王廟，南門外為觀音閣和天妃宮。其格局與後來

的〈前山寨圖〉基本相同，故似可斷定前山寨城

的創建應始於明末。

沿至清初，從順治四年至乾隆九年 (1647-

1744) 的九十多年間，駐紮前山寨的官員，仍以

武職為主，但隨着時局變化而有所調整。

順治四年清軍初定嶺南，前山寨額設官兵五

百名。七年 (1650)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

茂入粵，增至官兵一千名。康熙元年 (1662) 清政

府在東南沿海實行遷界，平南王等勘界至澳門，   

“公議以前山界閘口為邊，置澳彝於界外”(2)，使

澳門成為當時廣東沿海唯一免於遷界之地。

由於臺灣鄭氏抗清義軍的威脅和遷界所引

發的社會矛盾，海防形勢頓形吃緊。康熙三年 

(1664) 以前，前山寨設參將一員，左右營千總二

員，把總四員，共官兵一千名。同年改設副將衙

門，添設左右營都司各一員，守備各一員，千總

各一員，把總各二員，並添設官兵一千名，共官

兵兩千名。右營哨船二十五隻。八年 (1669) 兩

王及督撫等公疏題定，右營新添設防海口官兵四

百零三名，配駕船隻防守。

然而在康熙七年 (1668) 秋，海賊從前山寨

右登岸，攻劫附寨果福園村，殺掠甚眾。當局移

副將駐香山以保縣城，邑人何準道著論非之，

略謂：

設險守國，昔人綢繆桑土至計也。[⋯⋯] 

西洋種類附處濠鏡澳，官兵駐前山以扼其吭，

使不得為內地患，此寨所由設也。[⋯⋯] 寨距

澳約二十里，登高而望，澳之樓閣垣牆盡在目

中。雖屬香山贅旒，實則省會要害。(3)

當時從省城至澳門有水陸兩路，陸路從順德

至香山，經雍陌、翠微至關閘，入三巴門；水路

從白鵝潭、大黃滘經順德至香山，再經西江出海

口磨刀門至澳門內港北灣。前山寨居於水陸兩路

要衝。故何準道認為副將應照原制駐紮前山，對

保障省城安全、鞏固全粵海防均有裨益。然其說

不受重視，副將駐紮香山遂成定局。其後隨着三

藩之亂的平定和臺灣歸入版圖，清朝的統治日趨

穩定，駐紮前山寨的官兵逐漸減少。

康熙間廣東著名詩人屈大均有《澳門》詩六

首，詩中充滿強烈的民族感情，對葡萄牙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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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踞澳門表示深切憂慮，並高度評價前山寨對鞏

固海防、保障地方的作用。如第一首句云：

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

[⋯⋯⋯⋯]

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

第五首上半云：

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

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勞。(4)

屈大均為著名明遺民，其時恢復明朝已經無望。

詩人雖民族氣節猶存，而能以國家大一統的觀

念來理解前山守將對維護國家安全的作用，尤為

可貴。

雍正八年 (1730)，廣東提督王紹緒條奏移

駐官員、改換汛防等事，清廷敕諭粵省督撫會

同確議。署廣東巡撫傅泰以事關重大，自省城赴

順德、香山、新會等縣海口查勘。在查勘前山至

澳門一帶以後，鑒於前山寨僅有香山協左營都司

及守備駐紮，其地“係西洋人及內地之人往來隘

口，關係緊要，距縣甚遠。其在澳貿易民人，或

有作奸走漏等弊，武員止司防守，不能彈壓。似

應於此處添設同知或通判一員，與武職協同稽察。

遇有爭毆、偷竊、漏稅、賭博等事，便可就近發

落。而文武互相牽制，其巡查亦必倍加勤慎”。(5)

此事經傅泰與總督郝玉麟協商，在會題中改為：

“請添設香山縣丞一員，駐紮前山寨城，就近點查

澳內居民保甲，稽查奸匪，盤驗船隻。”(6)

清代香山縣丞之設沿自明代，康熙四十二年 

(1703) 一度裁缺。復設縣丞以後，香山縣丞與左

營都司作為香山知縣與香山協副將的代表，責有

攸歸而互相協作，共同行使對澳門的管轄權。雍

正九年 (1731)，在原副將署之右建香山縣丞署，

乾隆九年 (1744) 香山縣丞移駐澳門望廈村後，改

建為海防把總署。

乾隆九年為澳門同知設立的年代。先是在七

年 (1742)，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奏稱：

(居澳葡人) 性類多貪黠，其役使之黑鬼

奴尤為兇悍，又有內地奸民竄匿其中，為之

教誘唆使，往往冒禁觸法，桀驁不馴，凌轢

居民，玩視官法，更或招誘愚民入教，販賣

子女為奴僕，及夾帶違禁貨物出洋，種種違

犯。[⋯⋯] 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

仍於澳地無益。似宜倣照理徭、撫黎同知

之例，移駐府佐一員，專理澳夷事務，兼管

督捕海防，宣佈朝廷之德意，申明國家之典

章。凡駐澳民夷，編查有法，洋船出入，盤

驗以時，遇有奸匪竄匿，唆誘民夷鬥爭，盜

竊及販賣人口，私運禁物等事，悉歸查察辦

理，通報查核，庶防微杜漸。(7)

次年，廣州將軍署兩廣總督策楞和廣東巡撫

王安國就設立澳門同知事宜會奏稱：

(前山寨) 現有城池衙署，但添設官吏，

未免又增經費，[⋯⋯] 應請將肇慶府同知移

駐前山寨，令其專司海防，查驗進口出口海

船，兼管在澳民蕃，[⋯⋯] 惟是該同知職司海

防，管理民蕃，較諸理徭廳員其責尤重，若不

優其體統，無以彈壓夷人。[⋯⋯] 至前山寨既

設同知，所有香山縣丞應移駐澳門，專司稽查

民蕃，一切詞訟，仍詳報該同知辦理。(8)

此奏獲得清廷的准許。乾隆九年 (1744)，“始以

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海防軍民同知，以縣丞屬

之，移駐望廈村。用理徭、南澳同知故事，增設

左右哨把總，馬步兵凡一百名，槳櫓哨船四舵，

馬十騎，於香虎二協改撥，別為海防營，直隸督

標。轄首邑一，曰番禺；支邑三，曰東莞、曰順

德、曰香山。一切香虎各營春秋巡洋，及輪防老

萬山官兵，沿海汛守機宜，皆得關白辦理。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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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崇而厥任綦巨焉。”(９) 因其管轄海防營和澳門

民蕃，又稱為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或廣州

府澳門海防軍民府，簡稱澳門同知或軍民府。 

同知為正五品官員，在清代前期三位實際管

理澳門事務的地方官員中品秩最高。以澳門同知

為最高實際負責官員，以香山縣丞為其下屬，與

香山知縣互相協調，共同管理澳門事務，構成鴉

片戰爭前清政府管制澳門的實際管理體制。而在

海防方面與香山協副將等互相協調，在海關方面

與粵海關監督及澳門總口委員互相協調。

澳門同知的基本職責為“專司海防，查驗進

口出口船隻，兼管在澳民蕃”。乾隆九年首任澳

門同知印光任制定管理海防、蕃舶和澳葡的七項

章程。其專司海防之責，章程第七項稱：

前山寨設立海防衙門，派撥弁兵，彈壓蕃

商，稽查奸匪，所有海防機宜，均應與各協營

一體聯絡，相度緩急，會同辦理。老萬山、澳

門、虎山一帶營汛，遇有關涉海疆民夷事宜，

商漁船隻出口入口，一面申報本營上司，一面

並報海防衙門。(10)

其查驗進出口船隻之責。商漁船隻出入事關

海防和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出廣州口岸的各國商

船，與對外貿易的關係尤為密切。澳門同知主要

通過引水的稟報，並移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等

縣一體稽查防範，來盤驗進出口的外船。當年進

入廣州黃埔港的外船，通常停泊在澳門南面的雞

頸洋面，等待澳門同知衙門撥給引水和買辦，然

後經虎門進入黃埔。關於引水，印光任所訂章程

第二項稱：

洋船進口，必得內地民人帶引水道，最為

緊要。請責縣丞將能充引水之人詳加甄別，如

果殷實良民，取具保甲親鄰結狀，縣丞加結申

送，查驗無異，給發腰牌執照准充，仍列冊通

報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給引水二名，

一上船引入，一星馳稟報縣丞，申報海防衙

門，據文通報。

買辦負責為黃埔外船和廣州外國商館採買伙

食用品或管理雜務。嘉慶十四年 (1809) 兩廣總

督百齡、廣東巡撫韓崶奏定〈民夷交易章程〉六

項，其中關於買辦的規定稱：

夷商買辦人等，宜責成地方官慎選承充，

隨時嚴察也。差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語不

通，不能自行採買，向設有買辦之人，由澳門

同知給發印照。近年改由粵海關監督給照，該

監督遠駐省城，耳目難周。[⋯⋯] 嗣後夷商買

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取

縣族長保鄰切結，始准承充，給與腰牌印照。

在澳門者由該同知稽查，如在黃埔，即交番禺

縣就近稽查。(11) 

沿至近代初期，活躍在各通商口岸的買辦多香山

及鄰近地方人，與前山寨澳門同知管理買辦的傳

統有密切關係。

其管理在澳民蕃之責。萬曆四十二年(1614)，

海道俞安性就葡人違犯中國法令五事勒石立碑，成

〈海道禁約〉，“與澳夷約，惟海防同知命”(12)。澳

門同知管理居澳民蕃之責顯然繼承了這一傳統。

印光任所定章程，有三項為管理民蕃的規定，包

括：禁止華民潛入天主教；澳葡頭目遇事上稟官

憲，應由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詞通稟，用昭體

統；葡人在澳修造船隻房屋，應呈報海防衙門，

由香山縣丞在澳管理各色匠作，加以控制。

乾隆十三年 (1748)，澳門發生葡兵亞馬盧、

安多尼殺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案件，澳門同知

張汝霖受賄寬縱，被議落職，督撫留其辦理善後事

宜。次年，張汝霖與香山知縣暴煜共同議定〈善後

事宜條議〉十二款，經督撫核准，在澳門用漢、

葡兩種文字立石刊刻，以昭信守。內容包括驅逐

匪類、禁賒物收貨、犯夜解究、夷犯分別解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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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私擅凌虐、禁擅興土木、禁販賣子女、禁設教

從教等。(13) 其內容幾乎都是針對居澳葡人的。

葡人不但要服從清朝的法令，還要服從地方官員

制定的規條。〈善後事宜條議〉制定後，葡使庇

利那 (Antonio Pereira da Silra) 和議事會成員一再來

到前山寨，跪在澳門同知面前，哀求對條款作些修

改。(14) 結果由議事會在葡文譯本中作了改動，刪去

禁設教從教一款，而中國官員祇按原本行事。

道光十九年 (1839)，林則徐以清朝欽差大臣

的身份來廣東查禁鴉片。駐紮錢山寨的澳門同知

和嘉慶十四年 (1809) 總督百齡等奏請設立的前山

寨，在林則徐領導的禁煙抗英鬥爭中擔當了頗為

重要的角色。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林則徐與兩廣總督鄧廷

楨巡視澳門。這是清代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的一

次重要宣示。林則徐的澳門之行，使他與前山寨

結下姻緣。據他本人的日記所載，他與鄧廷楨於

七月二十五日卯刻從香山縣城南門出發，由陸路

行百餘里至前山寨。當晚宿於都司署中，接見澳

門同知蔣立昂和前山營都司，聽取關於前山寨海

防和澳門禁煙情形的稟報。二十六日卯刻，由前

山南行巡視澳門，巳刻出澳，午刻在前山用飯，

飯罷仍循來路北行。(15)

林則徐一行七月二十六日在前山寨午飯，由

寨內的紳商父老設宴款待。紳商父老請林則徐留

下墨寶，他即席題了〈禁煙詩〉一首，並為端正

世道人心，題了〈十無益〉格言一篇。後者云：

存心不善，風水無益。

父母不孝，奉神無益。

兄弟不和，交友無益。

行止不端，讀書無益。

做事乖張，聰明無益。

心高氣傲，博學無益。

為富不仁，積聚無益。

淫逸驕奢，仕途無益。

後來由前山士紳勾勒摹刻在翠微村南先鋒廟側石

塊上，其地當翠微至前山的往來通道，供行人瞻

仰。直至抗戰時期始被炸燬。(16)

同年十一月，林則徐與鄧廷楨籌劃澳門與香

山一帶防務，奏請委令新授高廉道易中孚暫行駐

紮澳門，督同澳門同知查辦夷務，並請將前山營

由該道節制。其後，林則徐與鄧廷楨又奏請將陞

任南澳鎮總兵的惠昌耀暫留香山協副將之任。調

撥水陸弁兵一千餘名在前山至澳門附近各處要隘

佈防。續派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督標參將波啟

善、署撫標守備程步韓等帶督撫兩標官兵駐紮其

地，連前合共弁兵兩千名，仍責成高廉道易中孚

悉心策劃。(17) 足證林則徐等對前山、澳門一帶

防務的高度重視。

清代前期的士大夫，詩文中描繪前山寨的篇

什頗豐，其中有嘉慶中葉何健的《前山八景》

詩。前山城因澳門而設，詠前山八景，遂以澳

門開其端。第一章〈山城偃月·鏡澳重鎮也〉

和第二章〈海島迴瀾·島夷來王也〉皆詠澳門。

第一章第三首云：“我士我女，我商我賈。以育

以生，乃祖乃父。”第四首云：“祖父之宅，天

子之仁。扞此牧圉，匪曰敵，而曰賓。”意思是

說，中國的男女百姓，商人賈客在濠鏡居住營

生，往來貿易；西洋人從祖父輩開始，生長於

斯土。允許西洋人的父祖居於濠鏡，是由於天朝

皇帝的仁德；朝廷築前山城以捍衛邊境，但對於

居留濠鏡的西洋人，不是當成敵人，而是看作客

人。(18) 頗具泱泱大國之風，表達了中國百姓與居

澳葡人友好相處的願望，體現了中華民族博大的

民族胸懷。

晚清民國時期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在

西方已成弱小國家、對中國素以“恭順”著稱的

葡萄牙，也反客為主，不但均沾西方列強通過不

平等條約在通商口岸獲得的各項特權，而且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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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侵佔香港後塵，將澳門變成葡萄牙實行殖民統

治的海外領地。

從道光二十二年 (1842) 起，里斯本朝廷和

澳葡當局便開始將澳門和葡萄牙人在中國領土上

的居留地，變成實行殖民統治的海外領地。這一

年，澳葡法官巴士度 (Rodrigues de Bastos) 致函葡

萄牙殖民大臣，提出“將澳門保持了數世紀的領

土界限推至前山寨 (當地官衙所在地)，至少擴

至蓮花莖的盡頭”，“葡萄牙當局與中國當局交

往中，禮儀平等”(19)。所謂“禮儀平等”，就是

改變公文來往方面中國官員採取劄、諭的下行文

書形式，澳葡當局採用稟帖的上行文書形式，且

由澳門同知轉呈的傳統慣例，以及在澳門同知等

中國官員巡視澳門時鳴鑼開道，由議事會提供膳

宿，砲臺鳴砲致敬等。這些都是中國官員對澳門

行使主權的象徵。

次年，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長在給新任澳門

總督彼亞度 (José Gregório Pegado) 的訓令中，強調

法官巴士度的提議，並提出對華民的管轄權：

隨着地界的擴展，在中國官員撤退後，上

述地區，連同澳門，將被視為完全的葡萄牙領

土，如同荷蘭人在爪哇、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

那樣，對那裡的華人居民進行管轄。(20)

也就是說，如果葡萄牙政府擴展地界的陰謀得

逞，連前山城的中國百姓也將像巴達維亞、新加

坡和檳榔嶼的華僑一樣，成為西方殖民統治的對

象。前山城駐紮重兵，地勢險要，民氣可用，對

葡萄牙政府建立殖民統治構成巨大威脅。因此，

從這時起，直到民國初年，前山寨城始終被當作

葡萄牙擴佔中國領土的北部地界。由於中國政

府、守土官兵和士紳百姓堅持抗爭，這座寨城始

終成為葡人不可逾越的障礙。

與此同時，澳葡當局致函清朝欽差大臣耆英

和兩廣總督祁貢，提出擴展地界、免交地租、澳

門港向外開放等九項要求。因耆英等堅持舊章而

不得要領。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葡萄牙女王任

命狂熱的殖民主義者亞馬勒 (Joâo  Ferreira do Amaral) 

為澳門總督，強制推行殖民統治。對中國居民強

行徵稅，編立戶籍；趕走駐澳管理民蕃的香山縣

丞；封閉粵海關澳門總口，驅逐澳關委員；拒絕

交納地租和關稅。到道光二十九年 (1849) 他被奮

起反抗的中國居民沈志亮等殺死時，葡萄牙對澳

門實行殖民統治的體制已基本完成，以澳門同知、

香山知縣及香山縣丞共同管理澳門的管理體制被完

全打破，澳門同知也變成“前山同知”。

亞馬勒生性兇暴，強制推行殖民統治，並在

三巴門外開闢馬路，沿路墳墓，概行平毀。沈志

亮有祖墳六穴，全被平毀。他便約同祖墳同被平

毀的郭金堂、李亞保等人，於是年七月初五日，

在蓮峰廟附近將亞馬勒殺死。亞馬勒被殺後，澳

葡當局聯合英、美、法及西班牙等國，向清政府

施加壓力。兩廣總督徐廣縉迫於西方列強的壓

力，恐開兵釁，又恐激起民變。在沈志亮向官府

自首、郭金堂被捕解案後，即將沈志亮斬首，而

以郭亞安充軍。

官府本來擬在蓮峰廟附近將沈志亮斬首示

眾，由於澳葡反對，改在前山行刑。清末香山籍

詩人楊應麟《鏡湖感事十詠》第十首云：

彝酋苛暴吏潛逋，誰謂三軍勝匹夫？

苦憶當年沈義士，萬人爭看好頭顱。(21) 

正是追憶當年沈志亮在前山被斬首示眾的情形。

後來，人們將沈志亮的遺體葬於前山寨西城

下的山坡上，立碑銘曰：“義勇沈公之墓”。附

近鄉民，“凡塚墓之受害者，其子孫墓祭曰，必

先望空拜志亮。後遂立廟祀之，以金堂諸人配

享”。(22) 直至清末，歲時奉祀如故。西人記載

亦稱，沈志亮被視為反抗外國壓迫的民族英雄，

在20世紀20年代聲勢浩大的抗英運動中，人們在

前山他被斬首示眾之處樹立一座紀念碑，以表懷

念。(23) 吾師戴裔煊先生在1956年開始研究澳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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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沈玉清先生贈以〈白草墳沈義士碑〉拓片。

吾師有感於葡人在澳門南灣為亞馬勒樹立銅像，

幾次對筆者說：“他日應為沈志亮樹立一座紀念

碑。”

從同治年間至光緒初年，澳葡當局初步實現

了近佔七村、遠奪三島的目標。七村指三巴門至

關閘之間的沙崗、新橋、沙梨頭、龍環、龍田、

塔石和望廈等村，三島指青洲、譚仔和路環等

島。同治二年 (1863)，拆毀了居留地的界牆，即

三巴門至水坑尾門、沙梨頭門一帶的圍牆；十三

年 (1874)，拆毀了舊關閘和汛牆，在關閘以北地

方建造新關閘。按照近代西方國際法，租借地的

領海權屬於原所在國，葡方卻於七年 (1868) 擅自

宣稱澳門擁有三英里的領海。九年 (1870)，在內

地劃中洪為界，設立了浮樁。

清末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西方

資本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腐敗無能的

清政府卻在西方資本主義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

在這樣的艱難時勢，一些愛國官員能頂住國內外

的壓力，在愛國士紳百姓的支持下，禦侮卻敵，

嚴守疆土，顯得特別難能可貴。這種情形在當年

前山寨的歷史上特別突出。前山同知蕭丙堃、蔡

國楨和莊允懿便是這樣的愛國官員。

蕭丙堃，湖南善化人。光緒十年 (1884) 以蔭

生署香山知縣，有惠政，民號為“蕭活佛”。十

三年 (1887) 署前山同知。在具有遠見卓識和愛國

心的封疆大使、兩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蕭丙

堃認真整頓前山一帶及附近各島防務，凡關閘至

前山一帶海岸，灣仔、銀坑交界一帶海洋，前山

交界一帶內海及澳門交界一帶外海，外洋交界之

馬騮洲、青石角、大小橫琴、深井一帶海島，均

經周密籌劃，派兵駐守。(24)

這時的前山寨城年久荒圯，坍頹過半，城垣

脆薄，不堪防守。光緒十四年 (1888)，經蕭丙堃

之鄉人，在籍候選道劉永康獨力承擔築城費四萬

餘両，經張之洞奏明在案，並檄飭蕭丙堃會同委

員候選通判張士彥實地履勘。這是前山寨城的最

後一次大修築。蕭丙堃在前山同知任上還創設前

山防營，初時兵力雄厚，藉拒外人偷登。十五年 

(1889) 晉陞知府，後卒於官，貧幾無以為殮。(25) 

亦為一位廉吏。

蔡國楨於光緒十五年代理前山同知，數月後

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十三年 (1887) 中

葡《和好通商條約》談判時，主張把澳界分為陸

界和水界，陸界“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為界，不

使尺寸有逾”。水界“所有水道准其船隻往來，

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26) 故終其任上，澳

葡對中國領土的窺伺始終未能得逞。

光緒十五年，葡人在青洲築堤，侵我水界。

蔡國楨赴省將交涉情形稟報新任兩廣總督李瀚

章，建議照會葡方質問。李瀚章對澳界漠不關

心，對其建議置之不理。十六年 (1890) 三月，

澳葡兵頭遣來中號兵輪和巡洋小艇各一艘，將停

泊青洲以北海面的中國健銳輪和拖輪驅逐至亞婆

石一帶停泊。青洲水面至前山城河，水程相距約

八里，該船由青洲駐泊所退至亞婆石，已退至五

里之遙。蔡國楨與都司黎中配認為：“若退而終

退，葡人以我為怯，行且派船佔紮，則永去前山

水路門戶。水界既失，陸界相隨，是此日逐船之

實據，即日後奪地之張本。”(27)

青洲師船被逐後，蔡國楨向李瀚章提出補救

之策，亦未被採納。蔡國楨認為葡方此舉，意在

進佔青洲以北的前山內海，進而侵佔前山地區，

遂置個人榮辱安危於不顧，採取果斷措施，加強

前山地區的水陸防務。在陸路方面，他派兵收回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被葡兵佔領的位於前山東

南海岸的拉塔石砲臺，派兵駐守；又建造北山

砲臺，與拉塔石砲臺成掎角之勢；又在前山西

南海岸的石角嘴建造砲臺，常川駐守，以固門

戶。(28)水路方面，蔡國楨增募水勇，添置扒龍

快艇，並於是年五月徵得李瀚章的同意，親自

率領扒船五艘，回泊青洲以北海面。然而，慵

懦多變的李瀚章，接着又向他發來電報：“該

船所帶扒船聞灣泊處不堪妥洽，不准稍涉鹵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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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啟爭端，凜之。”他旋即覆電：“卑船皆泊關

閘以北舊界，並未稍越妄動。[⋯⋯] 如退，則

失海道。”(29) 澳葡以演習為名，調來大兵輪一

艘，並令澳門各砲臺鳴砲示威。蔡國楨不畏強

暴，巋然不動。

蔡國楨之後能禦侮卻敵，嚴拒葡方擴界的前

山同知，還有魏恒、李榮富和莊允懿，而以莊允

懿尤為突出。莊允懿，江蘇陽湖人，監生。光緒

二十九年 (1903) 署香山知縣，三十三年 (1907) 

署前山同知。三十四年 (1908)，日本“二辰丸”

案發生後，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強烈要求

清政府與葡萄牙劃定澳門界址。時任兩廣總督的

張人駿，亦為留心邊務的封疆大吏。他以張之洞

在光緒十三年曾飭募兵勇兩百名，並添配扒船二

艘，輪船一艘，在前山至澳門一帶扼要防守。後

因裁營節餉裁撤。命莊允懿恢復光緒十三年舊有

防營。將原兵一哨，添募兩哨，編足一營，作為

中路第二十六營，分防前山與澳門交界要隘。莊

允懿又曾“坐克虜兵輪，至澳門附近各島環歷一

周，所有周圍五六十里之海道，近年逐漸為葡人

佔據，此皆須與葡開談判者。現若再以禁運軍火

要我撤兵，非特海道無從爭回，即附近澳門之陸

路，不啻默許全認為彼界。”(30) 主張陸路萬無

退讓，海道勢在必爭。獲得張人駿和繼任兩廣總

督袁樹勳、張鳴岐的支持。

宣統元年 (1909)，中葡會勘澳門界址的交

涉開始前夕，張人駿在莊允懿的協助下籌備勘

界事宜。清政府旋派雲南交涉使高而謙為勘界

大臣，與葡方勘界專員馬揸度 ( Joaquim José 

Machado) 於是年7月至11月在香港舉行澳門勘

界談判。莊允懿被聘為參贊，高而謙稱之為文

案，負責文牘。

在勘界談判的最後一次會議，高而謙與馬揸

度辯論水界問題，曾以莊允懿現身說法：

至於內河海島，為前山出入所必由之路，

如中國無海，何以有海防同知，即現在界務文

案莊丞其人者。此缺設立已久，時時與澳門官

界文書往來，均用海防官銜，從未聞葡人有不

承認之事。如謂內河全屬葡國，則此海防同

知，豈非虛設，有是理乎？”(31) 

拒絕葡方將整個內港劃歸澳門的要求。

其時葡方欲步英國擴佔香港新界後塵，馬揸

度所提出的澳門界址包括：自澳門半島之媽祖閣

直至關閘，自關閘至北山嶺一帶為局外地，內河

流即是水界內港，對面山、青洲、譚仔、過路

環、大小橫琴、舵尾等處及附近一切山島，附近

一切山島之水界。(32) 總面積達三百二十六平方

公里，高而謙以葡方要索過高，無法允許，兩使

回翔香江，遷延數月，卒至停議。

勘界談判期間，在香山縣北山鄉紳士楊應麟

等的發動下，在石岐、廣州、香港分別成立香山

勘界維持會，研究澳門歷史和國際法理，抗議澳

葡的擴界行動，以捍界址而保國權。宣統三年 

(1911) 楊應麟等士紳又在恭常都、穀都舉辦團防

營。張鳴岐以兩都附近前山，向來盜案及交涉事

宜，俱歸前山同知查辦，遂飭莊允懿督兩都紳董

辦理。由莊督帶的中路第二十六營巡防勇與兩都

團防練勇聯絡，該營管帶鄭之寶則擔任編練練勇

之責。(33) 莊允懿復以澳門修築砲臺，稟請張鳴

岐，在前山堪定地點，築立砲臺，以資鎮懾。但

不久辛亥革命爆發，駐紮前山的新軍亦舉行起

義，清朝的統治被推翻。

民國元年 (1912) 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

統之職。5月22日他從香港到達澳門，25日往遊

前山、香洲等處。是日孫中山在前山停留了大半

天，在群眾為他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上演講。會

後，人們提議在此地建紀念涼亭，孫中山應允，

並親自持鋤奠基。民國十四年 (1925) 孫中山逝世

後，前山群眾將這座涼亭命名為中山紀念亭。此

亭至今仍屹立於珠海前山鎮梅花村。

抗戰勝利後，收回澳門的呼聲高漲，澳葡當

局以封鎖前山一帶邊境入口，限制內地人民赴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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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抗。民國三十四年 (1945) 11月至12月間，國

民黨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下令第一五九師

師長劉紹武派兵進駐前山，封鎖邊境，切斷澳葡

的糧食供應。後經英美出面干涉，至12月下旬才

撤除封鎖。(34)

在從明末天啟年間至民國時期的三百多年

時間裡，屹立於南海之濱的前山古城，在祖國

內地風雲變幻和澳門半島歷史變遷的雙重影響

下，在明清時期成為廣東的海防重鎮和中國對

澳門行使主權的象徵。至晚清民國時期，在近

代西方侵略者的進攻方面，像一位禦海卻敵的

前驅，堅強捍衛祖國的主權和尊嚴。在澳門已

經回歸祖國、祖國的強大和統一成為不可阻擋

的歷史潮流的今天，我們更應該珍惜這份歷史

文化遺產。

【註】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

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人民出

版社1999年，第1冊，頁7。

 (2)  尹源進：《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下，康熙元年冬十一

月請定澳彝去留條。

 (3)  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香山縣誌》，卷九〈兵防·前

山寨〉。

 (4)  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印光任、張汝霖：《澳

門紀略》，卷上〈形勢篇〉。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冊，頁202。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冊，頁306-307。

 (7)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

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人民出

版社1999年，第1冊，頁193。

 (8)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

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第1冊，頁197。

 (9)  (10) (12) (13)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   

〈官守篇〉。

 (11)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北平故宮博物館1932年，

第1冊，頁10。

 (14)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al Macao (蒙塔爾托《歷史上

的澳門》)，Hong Kong 1984, pp. 179, 181.

 (15) 《林則徐集·日記》，中華書局1962年，頁351-352。

 (16)  李大節：〈林則徐留跡先鋒山〉，《珠海文史》第2輯，

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3年，頁33-34。

 (17)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65年，頁714、

   803。

 (18)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澳門文化局、

珠海出版社2003年，頁244。

 (19)  ( 20 )  薩安東著、金國平譯《葡萄牙在華外交政

策，1841-1854》，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

1997年，頁13、頁14。

 (21)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頁327。

 (22)  田明曜修、陳澧纂《香山縣誌》，卷一五〈列傳·沈志

亮〉。

 (23)  薩安東著、金國平譯《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

1854》，頁164。

 (24)  厲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縣誌續編》，卷六〈海防·

張光裕代某都司查報前山地方情形稟〉、〈知縣楊文

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節略〉。

 (25)  厲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縣誌續編》，卷十〈官績〉。

 (26)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奏議·譯陳澳界利

害立約尚宜緩定摺〉。

 (27)  蔡國楨：《澳門公牘偶存》，宣統三年鉛印本，頁5-6。

 (28)  厲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縣誌續編》，卷六〈海防〉。

 (29)  蔡國楨《澳門公牘偶存》，宣統三年鉛印本，頁5-6。

 (30)  黃福慶主編《澳門專檔》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5年，頁463。

 (31)  黃培坤：《澳門界務爭持考》，廣東省圖書館1932年

版，頁34。

 (32)  厲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縣誌續編》，卷一六〈紀

事〉。

 (33)  黃鴻釗編《中葡澳門問題交涉史料》，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2輯，頁210、234。

 (34)  黃鴻釗：〈國民政府時期的澳門交涉〉，《黃鴻釗史學

文集》，中共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2003年，第1輯，

   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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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唐人廟考
關俊雄*

* 關俊雄，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現任職澳門政府文化局高級技術員。

前 言

自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來澳以來，建立了諸

如聖安多尼堂、聖老楞佐堂、望德堂、聖保祿教

堂等教堂，其中有被稱為“唐人寺”、“進教

寺”、“阿巴羅堂”、“庇護聖母堂”的唐人廟 

(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e Amparo) 。雖然它具

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觀乎前人的研究，主要祇

集中在其於乾隆年間被查封一事，因此，本人擬

以文獻及古地圖資料為基礎，勾勒唐人廟在歷史

上較為整全的面貌。

被封之堂：唐人廟的歷史沿革

1602年，耶穌會士初建唐人廟，專為華人

講授福音，招致仇教者之忌，乘夜放火燒燬。(1) 

1634年，安德列．帕爾梅羅 (André Palmeiro) 為

使居住在營地大街和沙欄仔地區的中國人改變信

仰而重建唐人廟。(2)《澳門記略》載張汝霖〈請

封唐人廟奏記〉則稱：“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

主堂，名為進教寺 [⋯⋯] 建於康熙十八年，五

十八年重修闊大。”(3) 可知唐人廟於康熙五十八

年 (1719)進行了重修，至於緣何張汝霖稱建於康

熙十八年 (1679)，尚待深入的研究。

到了乾隆十一年 (1746)，“上以福建有西洋

夷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開堂誦經，大為人心

風俗之害，降敕查禁。時汝霖權同知事，念澳門

諸夷寺外別立天主堂，名曰唐人廟，耑引內地民

人入教，法在當禁，遂密揭臺院，請封之。”(4) 

翌年1月30日，時任兩廣總督策楞、廣東巡撫準

泰為此奏請乾隆，得朱批指示後決定：“將進教

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不許

擅開 [⋯⋯] 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着番

人自行收回。”(5) 張汝霖隨即於3月12日委派香山

司巡檢顧麟、縣丞顧嵩帶領商人蔡泰觀、蔡實觀

赴澳，20日“傳該夷目面諭，欣然遵封，毫無難

色”(6)，但澳葡於22日“忽已中變，蓋為番僧所挾

制，以為專涉滅教也”(7)。24日，封廟未果的顧麟

呈稱，澳葡指“此寺並非唐人設立，教寺為稱唐

人寺，迺訛言相沿，懇乞將夷等下情轉達上鑒，

格外施仁 [⋯⋯] 如須封鎖，是滅爾教，情願回

國”(8)。張汝霖遂“反覆千餘言，敍成一諭，

仍令該員等再往曉諭”(9)，義正詞嚴稱：“如

以唐人寺係訛傳，將志載之三巴、板障等寺，亦

始建於1602年的澳門唐人廟，是天主教專為華人教徒而設的宗教場所。雖然在1747年被

廣東當局所查封，但它無疑是17世紀初至18世紀中葉澳門華人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及傳教成

果的重要見證。本文嘗試以文獻資料為基礎，勾勒唐人廟自初建至被查封的歷史沿革，釐清

其被查封的經過及中西方文獻對該事件的爭論，探討唐人廟宗教工作人員的組成及運作，並

以關部行臺、稅館作參照物，根據古地圖中對唐人廟的描繪，推敲其位置所在及建築樣式，

從而構建對唐人廟較為整全、清晰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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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訛言相沿乎?強詞飾說，於理不順 [⋯⋯] 自諭

之後，爾等遵則呈請赴寺，不遵則呈請回國，事

無兩岐，法難再縱。”(10) 並於3月30日“親身如

澳，督封該寺等，以二十日係封齋期滿。伊之國

俗開齊前二日，各寺不鳴鐘、不放礮，謂係天主

死而復蘇之日，夷人俱素服閉門，走拜各廟，懇

求寬至開齋之日封鎖。”(11) 因此，張汝霖先行 “

暫寄新廟，離澳三里，待至二十二日詣澳”(12)。最

終，抗拒未果的澳葡遭張汝霖“委香山司帶同商人

及諸夷將進教寺封鎖，錮以鉛鐵，張憲示於門左。

其神像、經卷、器具，先已撤去一空”(13)。張汝霖

離澳時“夷兵俱出至城外，肅隊執仗。其兵官職

若內地千總者，舞鎗以迎。及至回船，諸夷頭目

於馬頭兩行肅立候送，此皆僅見之事，而曲膝行

跪，尤向來所無者”。(14) 廣東當局亦以張汝霖

在查封唐人廟一事中“能宣佈天朝威德，而使諸

夷感惕恪遵法守，且化導有方，賢能可嘉 [⋯⋯] 

仰布政司轉飭遵照，併將該縣 (按：指張汝霖) 記

大功二次。”(15)

然而，有西方傳教士對唐人廟被封一事予以

否認，如澳門主教伊拉利奧·羅沙 (Hilário de 

Santa Rosa) 在1748年寫給莫達 (Mota) 紅衣主教

的信中稱：

幾位中國官員奉省督的命令親自前來關

閉為新天主教徒洗禮和佈道的阿巴羅聖母小

教堂；毫無疑問，議事會成員們沒有看到關

閉的理由對宗教和信仰如何狠毒，竟然遵從

了那種命令，我竭盡全力才阻止了中國官員

那樣做。(16) 

而尚約翰 (Jean-Gaspard Chanseaume) 神父同樣在

1748年的信件則稱：

接着又出現了另一道命令，這就是要關閉

一座為慕道友們受洗的小教堂。官吏們聲稱，

是中國人建造了這座小教堂。但卻有人回答

說，它是由葡萄牙人出資修造的，還向他們出

示了其建造文書。儘管如此，香山縣知縣仍於

1747年聖誕節 (按：應為復活節) 前夕趕到這

裡，聲稱此項命令來自該省的高層官吏。當他

在小教堂附近的一幢房子中停留時，由三名主

席和十二名參事組成的司鐸會議團前去那裡拜

訪他。但根據該官吏提出的要求，人們應該當着

他的面關閉教堂。司鐸會議團回答說，我教不允

許我們執行這樣一道命令，該教堂並不屬於中國

人，而是屬於葡萄牙人，正如人們已向您證明的

那樣。但該官吏卻始終堅持其要求，索求教堂鑰

匙以親自關閉它。這把鑰匙存放在聖保祿學院，

掌握在形成了被稱為日本教省耶穌會士羅安當 

(Loppez) 手中。該神父與澳門主教先生相配合，

拒絕交出這把鑰匙，並且抗議說他更願意交出自

己的頭顱而不是鑰匙。一種如此堅定的答覆震驚

了那名官吏，他祇好滿足於張貼一張告示，其中

提到禁止使用這座教堂。他此後立即揚長而去，

可能是害怕爆發小民們的一場動亂。(17)

對於上述中外文獻看似相互抵牾之處，筆者

認為或可從以下兩段中文文獻瞭解張汝霖查封

唐人廟一事的實況。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

稱：“封禁唐人寺一案 [⋯⋯] 然祇封其中一座，

兩旁今仍如故。”(18) 可見，張汝霖查封唐人廟時

祇查封了其中一座，而根據《澳門記略》的〈正

面澳門圖》[圖1]、〈側面澳門圖〉[圖2]，唐人

廟並非單體建築，而是由三間中式房屋組成，因

此筆者推測張汝霖查封的很可能祇是唐人廟建築

的主體部分，而非所有唐人廟建築，而“兩旁今

仍如故”則是唐人廟的附屬建築空間或圍繞唐人

廟而形成的天主教徒居住區。

據〈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稱：

唐人寺乾隆十二年封禁，乾隆六十年前三

巴寺下尚有進教圍，存圍內小屋十餘間，為老

嫗進教者居住。嘉慶初年，夷人將此圍拆改夷

樓，於水坑尾門外發瘋寺側建造房屋，老嫗新

舊進教者盡居於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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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炎新神父及梁潔芬曾指出，在華人社會中大凡

教友聚居的地方，大多數有名為“進教圍”的社

區出現。進教圍在上海坐落於徐家匯，在廣州坐

落於育仁坊，在香港坐落於薄扶林及灣仔。而在

澳門，唐人廟有發展成進教圍的條件，至於現稱

屬“進教圍”的地點，原是望德堂旁邊的荒地，

在1840年之後因清廷國力薄弱，無法向居澳的華

人施行禁教令，於是附近華人教徒才有機會公開

參加宗教活動。及至1851年內地教友逃教難來

澳，那數十名的教友聚居就成村落，“進教圍”

從這時開始。(20) 對於其指唐人廟有發展成進教

圍的條件，已得到前引文獻的證實，且可知其規

模為十餘間小屋，但望德堂，即發瘋寺

進教圍的形成，則不在1840年之後，而

早於嘉慶 (1796-1820) 初年則已開始。

因此，在唐人廟被查封直至乾隆六十年 

(1795) 前，一批華人天主教徒圍繞唐人

廟而形成的進教圍仍然存在，說明唐人

廟雖然被封，但無礙當地的教徒聚集，

甚至仍有宗教活動進行。

因此，在張汝霖等中方官員的視角

下，查封了主體建築便意味着完成了唐

人廟查封的任務，而於教會人員而言，

一來唐人廟並非被全部封閉，且並不影

響宗教活動的進行，因此，中國查封

唐人廟的意圖可謂以失敗告終。至於

唐人廟被封後的境況，龍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稱：

中國地方官員不止一次地告誡議事

會，不允許中國人信奉天主教，這一禁

令1723年就已公佈。儘管如此，一個犯

下重罪的人 —— 事情的真相我們不得

而知 —— 逃避對他的起訴，在耶穌會

士那裡找到了避難所。在宣佈他願成為

天主徒後，他們把他作為一名新信徒送

到一個由他們設立的靠近聖保祿學院的

機構，叫做唐人廟。探子後來還是發現了他的

藏身之處，中國司法官員便要求將它作為中國

臣民交出來。傳教士大膽地否認他們知道有這

麼一個人。但不久發現，還有不少人也藏在那

裡。中國地方官員為外國宗教狂的這種厚顏無

恥所激怒，堅持要求得到所有這些背棄祖宗信

仰、藏匿於唐人廟的人。他們堅持，這些罪犯

都要交出來，而且要將唐人廟夷為平地。葡萄

牙人全力抗拒這一命令。省當局決定，澳門居

民要麼離開這個國家，要麼在一定程度上尊重

帝國的主權。中國地方官員停止了漫長的令人

煩悶的論辯，厭倦了頑固的抗拒，命令停止對

澳門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意識到澳門人眾仰給

[圖2]《澳門記略．側面澳門圖》中的唐人廟 (源自 [清] 印光任、張

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刻

本，2010年，圖七。)

[圖1]《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中的唐人廟 (源自 [清] 印光任、張

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刻

本，2010年，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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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地的供應，而日常的物品又來自當地的商

販，為避免將要來臨的一場災難，一次商議會

召集起來。在1749年11月9日召集的會上，與

會者抗議使用暴力，並宣佈，由於需要，議

事會被迫將唐人廟拆毀。(21)

因此，唐人寺在被查封的三年後，即1749年

被拆毀。

夷主華輔：唐人廟的人員運作

唐人廟被封是因其“專引內地民人入教”，

事實上，其在當時的確對華人天主教徒的發展有

着重要影響。“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

日，名曰封齋。至冬至日為禮拜之期，附近南、

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

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泥人為最多。禮拜之後，

有即行返棹者，有留連二三日者。既經進教，其

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禮拜。”(22) 所謂封齋，

是指從天主教大齋首日開始至復活節前日期間不

計六個周日，一共四十天的節期。由於復活節為每

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周日，按此前推出大齋首日

的日期，和中國清明前十日之期相若，而“持齋四

十九日”之說，應是當時教外人對該封齋期的日數

理解產生了些許誤差所致。至於冬至禮拜之期，

則指每年12月25日的聖誕節。可見，在復活節、

聖誕節時，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會、香

山等地均有華人前來唐人寺，加上周邊形成了進

教圍的社區，因此，於節期之外，估計亦有澳門

甚至周邊的華人教徒進行恒常的宗教活動。

《澳門記略》稱：“進教寺 [⋯⋯] 係蕃僧倡

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23) 反映了在唐人廟

的營建上，由西方教士主導，中國教徒則提供了

資金，可以簡單概括為“夷主華輔”。筆者認為

唐人廟的人員組成及運作模式，事實上，也遵循

了“夷主華輔”的路線。

潘日明 (Ben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 神父

稱，唐人廟神父通常由聖保祿學院院長兼任。(24) 

至於唐人廟的中國教徒，則以林六最為著名。兩

廣總督李侍堯稱：

林六藉隸閩省，伊父林哂 來粵貿易，寄

住澳門，投入夷教，旋於康熙四十二年病故，

維時林六年止三歲，迨至長成，娶澳夷咹哆呢

之女方濟各為妻。乾隆十一年，林六充當夷船

買辦，潛入夷教，改名哆 ，在進教寺內隨從

誦經禮拜，入寺改穿夷衣 [⋯⋯] 前督臣策楞、

前撫臣準泰訪有林姓番名咭吠嘰吵等引誘愚民

入教，肆行煽惑，飭拏未獲。(25)

由此可知，林六生於康熙三十九年 (1700)，其家

族最少從他於廣東進行貿易，寄住澳門的父親開

始成為天主教徒，而林六長大後，一方面娶了澳

門葡人女子為妻，另一方面充當澳門葡船買辦， 

並加入天主教，教名多默，番名咭吠嘰吵，屬

於“娶鬼女而長子孫”(26) 的一類教徒。而其加入

天主教的時間，並不在乾隆十一年，因李侍堯所

提到的前兩廣總督策楞、前廣東巡撫準泰曾言： 

“訪出澳地舊存天主堂即進教寺，尚有無藉林姓在

內住持，引誘愚民赴寺禮拜入教，隨飭令同知印光

任等先後嚴禁查拏，林姓遂聞風遠颺。”(27) 李侍

堯及策楞、準泰兩者所指就內容、對象和結果而

言均相合，當為同一件事，祇是李侍堯所描述的是

結果：“飭拏未獲”，而策楞、準泰所陳述的是原

因：“林姓遂聞風遠颺”，而張汝霖稱“職抵任，

復經示禁，林姓旋即潛逃”(28) 亦當為一事。因此，

李侍堯所言乾隆十一年理應指“飭拏未獲”林六

一事，而非“林六充當夷船買辦，潛入夷教”，

這和策楞、準泰所言林六聞風而逃之事發生於印

光任在1744-1746年任澳門同知期間亦相符。

此外，廣東當局之所以要抓捕林六，因其並

不祇是一般教徒。張汝霖於乾隆十一年的〈請封

唐人廟奏記〉稱：“林先生蕃名咭吠嘰吵，住持

進教寺內，率其子與其徒，專以傳教為事；周世

廉蕃名咹哆 咽𠻗吔，又呼賣雞周，儼然為夷船

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為在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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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魁也。”(29) 可見林六是當時澳門華人教徒的

兩大領袖之一，帶領“其子曰啞嗉，其徒李姓名

曰嚥哪嘶”(30) 進行傳教工作，方式則是在唐人廟          

“住居其中，以行醫為名，實為傳教”(31)。因此，

若其於乾隆十一年才加入天主教，同年則迅速成

為了張汝霖口中的“在澳進教之魁”，似乎於常

理不合，因此，乾隆十一年時的林六理應已加入

天主教一段時間。

林六在乾隆十一年的抓捕行動中逃脫，至翌

年廣東當局在查封唐人廟的事件中宣告“其有從

前進教，已改蕃名及既服蕃衣者，許令自首，改業

出教，免其治罪”(32)，他“隨即呈首出教”(33)，但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 (1759)，“因充買辦所得工食

無幾，不敷用度，憶及從前入教時，遇有缺乏俱

可向夷人借貸應用，又復潛行入教，冀圖誆騙銀

錢”(34)，其後被捕並由廣東當局建議將其“發邊

外為民，至配所折責發落”(35)。此時，“所娶番

婦方濟各及該犯之父林哂 ，俱已身故”(36) 的林

六已年近甲子，可謂唏噓。

林六雖然“住持進教寺內”，“為在澳進教

之魁”，但筆者認為唐人廟日常的運作中仍是以

西方教士為主導，因林六既“娶鬼女而長子孫”，

則不符合天主教神父等神職人員獨身的要求；另

一方面，林六在自首出教時，“其與夷人充當買

辦，示內聲明例所不禁，是以林六未經辭退”(37)，

說明其在住持唐人廟期間，仍是一名買辦，其傳

教工作並不具有專職性，不具聖職身份的林六無

論在教理或身份上，都不可能居於身為聖保祿學

院院長的神父之上處理唐人廟的事務。加上無任

何文獻顯示在林六於乾隆十一年逃離唐人廟後，

該廟的日常運作受到較大影響，因此，林六雖然是

華人教徒中的佼佼者，但西方教士仍應主導着唐人

廟的日常事務，華人教徒祇扮演輔助的角色。

廟在何方：唐人廟的位置及建築形制

雖然唐人廟今已不存，但不少學者對其舊址所

在均有其推論，如林家駿主教認為唐人廟在關前後

街 (Rua da Nossa Senhora do Amparo) [圖3]，且該街

道就是因為該教堂之所在而命名的。(38) 而趙春晨

則稱唐人廟舊址在大關斜巷 (Calçada do Amparo) 

側，(39) 但未言明是在其北側的俊秀里 (Pátio de Chôn 

Sau) 還是南側的顯榮里 (Pátio do Amparo)。筆者認

為以上二說，一方面是基於古地圖中提供了關於

其位置大致範圍的線索，另一方面，也參考了街

道名稱所反映的歷史印記。“Nossa Senhora do 

Amparo”為庇護聖母，“Amparo”應為其於街

道命中過程中所出現的簡化，中文音譯作“阿巴

羅”，因此，關前後街、大關斜巷及顯榮里之葡

文街名均和唐人廟相關聯。然而，就唐人廟的位

置若需進行更細致、深入和準確的研究，則需結

合古地圖中唐人廟周邊的參照物作考量，其中，

最重要的便是關部行臺及稅館。

1684年，康熙解除了清初的海禁令後，設

江、浙、閩、粵四個海關，其中粵海關在澳門的

機構為關部行臺。關於其位置，同樣存在着街道

名稱的線索，關前正街、關前後街及大關斜巷中

的“關”均指關部行臺，而吳大澂於1887年亦

稱：“租界內舊有海關監督行臺、香山縣丞衙門 

[⋯⋯] 臣親自查勘，在顯榮里一帶，土人尚能確

指其地。”(40) 鑒於當時離關部行臺被毀祇過了三

十八年，且吳大澂親自來澳得到當地人的指引，

因此，其對關部行臺位置的判斷可信性甚高。據

此，刑榮發認為關部行臺位於關前後街和顯榮里

之間，其中，顯榮里前後兩條巷之間為大堂，後

巷以北則為後堂、倉庫及廚房所在。(41) 筆者認為

其考據理應和歷史實況相去不遠。

至於大馬頭稅館，從《澳門記略》的〈正面澳

門圖〉、 〈側面澳門圖〉來看，和關部行臺均

臨海，而昔日該區域的海岸線便是沿現今關前正

街、關前後街一線，因此，稅館和關部行臺舊址

均緊臨關前正街、關前後街，而不直接坐落在該

兩條街道上，這亦合乎街名中“關前”之所指，

因此，位處關部行臺西北方的稅館之位置理應在

關前後街和俊秀里之間。

至於唐人廟，由於其在〈正面澳門圖〉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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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行臺及稅館的方位關係和〈側面澳門圖〉略

有差異，以致需要以更久遠、準確的古地圖為

準，而雍正《廣東通志》卷三〈輿圖〉中的〈澳

門圖〉[圖4] 就是關鍵所在。

雍正《廣東通志》由兩廣總督郝玉麟監修，

雍正八年 (1730) 設局纂修，九年五月書成。湯

開建稱該書中的〈澳門圖〉可以說是中國古地圖

中第一幅以繪畫形式詳細繪製澳門地理及建築的

澳門地圖。從形式上看，該圖繪製精緻，線條細

膩，山水島嶼、船舶關津、殿堂廟宇，均呈立體

狀，還十分注意各類建築的中西區別，這一點，

在現存的中國古澳門圖中是第一幅，也對以後乾

隆、道光年間出現的澳門圖產生重大影響，有些

圖則幾乎完全是照搬此圖。而從內容上講，該圖

涵蓋極廣，從歷史、地理、政治、宗教、民俗及

[圖3] 關前正街、關前後街、大關斜巷、顯榮里及俊秀里的位置圖

(源自“澳門網上地圖” http://webmap.gis.gov.mo/InetGIS/chn/index.html)

[圖4]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中的唐人廟(源自《滄海桑

田》展刊，臺灣故宮博物院，1999年，轉引自邢榮發：《明

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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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等問題均有涉及，有許多資料均首見於該

圖。可以說，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是第一

幅全面介紹澳門的中國古圖。(42)

圖中的唐人廟位處關部行臺西北方、稅館北

方，因此，筆者認為唐人廟就坐落在現今俊秀里

一帶。然而，若唐人廟果真位於俊秀里，為何該

圍的葡文街名不以“Amparo”為之，反倒放在

關部行臺所處的顯榮里身上？經查考歷次的《澳

門街道名冊》，關前後街、大關斜巷及顯榮里

於1869年的名冊中均已出現 (43)，而俊秀里則遲

至1935年4月17日才被命名，時稱“忠修里”，

為“花王堂坊大關斜巷新闢者”(44)。因此，在今

俊秀里尚未開闢成道路並命名的時期裡，把毗鄰

唐人廟的顯榮里等均以“Amparo”名之是合乎

常理的。另外，關部行臺的外文翻譯在1780年由

貝文 (Thomas Bevan) 糾正為“關部”(Quanpoo 

/Kwanpu)前，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被誤譯為“戶

部”(Hopú)，(45) 而1869年的〈澳門街道名冊〉中

有一里名為“Beco do Hopú”(46)，至1897年〈澳門

街道名冊〉未見“Beco do Hopú”，而出現“Pateo 

do Ho-pu”(47)，兩者有可能是同一條街道，祇因

時間變遷而名稱有所更改。上述的街名應是在沿

習誤譯的情況下，把以“關部行臺”命名的街道

以“Hopú”名之，其位置估計亦在顯榮里附近，

日後將另文論述。

按邢榮發的總結，澳門的古教堂除了玫瑰堂

所在地點的海拔高度較低以外，所有教堂均選擇

城市中的高點位置而建造 (48)，這恰如帕拉第奧 

(Palladoi) 所說：“如果城市中有山崗，最高的

地方將用來建造教堂，如果沒有任何高地，教堂

的地面則需要提高，使它能夠輕鬆地高於城市的

其它建築。”(49) 而若按俊秀里海拔高度為3.5米左

右來看，唐人廟和玫瑰堂一樣屬於異類。

如前述文獻所言，唐人廟並非單體建築，而

由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中可知，其於當時

是由三間中式小屋組成，應是澳門史上唯一一座

中式建築的教堂。三間小屋中位於左側的為卷棚

頂，體量最小，右側的兩間前後並列，估計是唐

人廟的主體，前為卷棚頂，後為懸山頂或硬山

頂，兩間之間似非天井，而是二屋之間的間隔，

面向東南。澳門的古教堂大多向西南或東南，箇

中原因是昔日澳門在炎熱而潮濕的夏季，主要靠

來自海上的西南、南或東南風來減低室溫 (50)，很

明顯唐人廟的坐向選擇亦遵循了此一規律。

到了《澳門記略》的〈正面澳門圖〉、〈側

面澳門圖〉所顯示的唐人廟，同為由三間小屋組

成，但增加了圍牆院落，而〈稅館圖〉[圖5] 雖

是以稅館為繪畫主體，但也描繪了毗鄰的唐人廟

之部分空間，除了從中可見圍牆樣式外，也可一

窺牌樓及頂部飾有十字架的塔式建築。至嘉慶初

△ [圖5]《澳門記略．稅館圖》中的唐人廟

(源自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

上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

刻本，2010年，圖九。)

    [圖6]《澳門遠島》中由唐人廟進教圍拆

改成的夷樓

(源自徐新：〈畫家張寶與《澳門遠島》〉，

《文化雜誌》，第46期，頁172-173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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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夷人將唐人廟進教圍拆改成夷樓的面貌，則

可從張寶繪於1818的〈澳門遠島〉[圖6] 窺之，是

一座樓高兩層、金字頂的房屋，且頗具規模。

結 語

雖然由初建至被查封，唐人廟祇有短短不足一

百五十年的歷史，但其於澳門天主教歷史而言，卻

有着獨特的價值。作為澳門歷史上唯一一座專門面

向華人的古教堂，其起用華人信徒輔助堂務及傳

教，也是迄今所知澳門唯一一座以中式風格為主

的天主教建築，體現了當時天主教在澳門本土化的

努力和成果，由此，既在本土形成了澳門首個進教

圍，亦把影響力輻射至周邊，成為了鄰近地區華人

教徒封齋節期時聚集敬拜之地。然而，亦因其以華

人信徒為對象的特點，而備受中國對天主教的政策

所影響，最終消亡於清廷禁教的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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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傳統婚俗
劉居上*

* 劉居上，1941年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歷任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

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二十八種。

今一兩千年起，中原移民一再強勢進駐香山，古

越習俗漸被中原習俗同化。到後來，在族群的意

義上，“古越”在香山已不復存在。但至少他們

留下的“嚼檳榔”習俗一直保留在香山婚俗中。

此外，所謂“歌堂酒”，現在祇在水上居民聚居

地還可以見到，稱之為“唱歌堂”。但在明清兩

代，城裡人原來也是有這種習俗的。

康熙《香山縣志》補充了一點：

其習尚則重族閥，閱必論世系，富而非類

者不與婚。

這段話說的是，香山人談婚論嫁時，很講究門

閥、世系。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就叫“竹門對竹

門，木門對木門”。

乾隆年間出版的《香山縣志》說得更具體：

男女婚嫁一遵古制。六禮必以檳榔，富

室益以金帛裘，循家禮，間有用浮屠者，今

亦少革。[⋯⋯] 宴會設席，不過菓肉各五

品，小宴用冰盤。舅婿初會，必設大桌，用

澳門古屬香山，居民主要是來自珠江和閩江流域的流動漁民。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葡萄牙人“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貨物，願借地晾曬”，以租借方式進入以來，人口組成發

生重大變化，不僅演變成“華洋雜處”之區，而且隨着經濟發展，與內地交流日益頻繁，人口

組成越加複雜。複雜意味着多元；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生活節奏緊張，居室條件狹窄，婚

姻觀念變化以及族群間、華洋間的通婚，又促使婚俗文化日趨簡單、劃一，通常祇象徵性地保

留部分傳統儀式。本文旨在回顧各族群婚俗傳入澳門時的原生狀態。至於土生葡人婚俗，當然

也是澳門風情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那該是另一個專題，由葡籍人士自行撰寫比較合適。

    

縣志裡的古代婚俗

要說澳門傳統婚俗，不能不從“香山縣志”

中的記載談起。

翻閱嘉靖年間編纂的《香山縣志》，關於婚

俗的記載，祇有不多的幾句話：

婚姻以檳榔為禮，富室益以金帛聘禮，近有

用百金者。女之嫁飾數倍之，有以田隨奩者。城

中之俗醮，子女歌唱，以導其情，曰歌堂酒。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香山人結婚時最主要的聘

禮是檳榔。比較富裕的男家，還會給女家送上金

銀和衣料等貴重禮物作為聘禮；富家女的嫁妝比

男家還要豐富，往往價值是聘禮的數倍。

據嘉靖縣志，在香山，女子出嫁時，通常要

在拜祭天地 (即文中所說的“醮”) ，並在宴請 

“姐妹”後，請她們為自己唱歌送行，那就叫

做“歌堂酒”。

以檳榔為聘禮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習俗，應為

古越習俗的殘存，在中原是找不到的。大約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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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 盤牛羊之類，有至一宴二十金者。然

亦富家行之。　

到清乾隆年間，香山已擺脫“下縣”的貧困

局面，成為遠近聞名的魚米之鄉，因而民間舉辦

婚禮時更講究排場，連尼姑、和尚也被主家請來

唸經拜佛，除祈福消災的成分外，恐怕更重要的

是讓場面熱鬧。

據乾隆縣志，那時候的喜宴，一般是蔬菓和

肉類的菜各五種，其中一個是湯，這就是民間常

說的“九大簋”的來歷。至於婚前招待客人的“小

宴”，為圖簡便，一般用的是“冰盤”，亦即是冷

盤。請注意，“請姑爺”習俗也於此時出現。由於

希望男家善待嫁到他家的女兒，所以女家在“三朝

回門”宴請女婿 (姑爺) 時也很講究排場。富裕家

庭“請姑爺”，宴客一次就得耗費“二十金”。

對此，縣志特加說明，能有這樣排場的，當然祇

有富戶。至於貧家子弟，那就祇能從簡了。

道光年間出版的《香山縣志》，對香山婚俗

再作如下補充：

婚禮用檳榔，以當委禽。不通譜，無聘

書，惟香山司、黃圃司獨以此為重。貧不能

備禮者，無聘書亦必通譜、冠禮。臨娶，始

行三加禮。

花燭之夕設酌，洞房。親朋勸酒，曰暖

房。娶之明日，拜舅姑，行廟見禮。又明日，

婿從婦至其家拜見外舅姑。

“婚禮用檳榔，以當委禽”是甚麼意思？所謂“委

禽”，其實是“納采”的別稱。那時，男方向女

方求婚時，通常會送上大雁作為聘禮。班固在《白

虎通·嫁娶》中解釋說：古人以雁為禮，一取雁是

候鳥，每年秋分時節南去，春分時節北返，來往有

時，從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約，婚後夫妻堅

貞不渝。二取雁是隨陽之鳥，喻婦人出嫁從夫；三

取雁行有序，飛時成行，止時成列，遷徙中老壯雁

率前引導，幼弱雁尾隨跟緊，井然不紊，喻嫁娶之

禮，長幼有序，不相逾越。不過，由於雁是候鳥，

不容易捕捉，實際上多以鵝代替。

“道光志”這段話，還告訴我們一個十分重

要的訊息，那就是：直到清代中葉，除在石岐、

黃圃等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的城區外，其餘地區

並不完全按照中原禮制辦事。這裡所說的“其餘

地區”，自然包括澳門在內。

“道光志”還談到香山人擺喜宴和“鬧洞

房”的習俗。談到在男女成親的第二天，新媳婦

要給家翁、家姑斟茶，要到男家族的祠堂跪拜祖

先。婚後第三天，女婿還會隨新媳婦到女家拜見

外舅姑，從女家的角度說，那就叫“請姑爺”。

“同治志”(1) 記載的香山婚俗，與“道光志”

沒有太大差別，這就說明：時至道光、同治、光緒

年間，作為“舊俗”的香山婚俗已經定型了。

同治《香山縣志 》中關於婚俗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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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婚俗的標準樣式

大抵上，自秦漢首批中原人士入駐嶺南後，

改變古越習俗已成為他們的奮鬥目標。據《廣東通

志》記載，已在香山定居數代並於漢順帝年間出任

蒼梧郡(今廣西梧州)太守的陳臨，從小就“立志不

同蠻俗”，要從興教開始，讓中原禮教傳遍嶺南。

當時嶺南確實很落後。據漢代楊孚《異物

志》(2)，古越人所穿的衣服是用布對折縫成的，

在中間開一個洞，然後把頭一鑽，衣服就算穿好

了。這些土著喜歡把檳榔加上蠔殼煆燒成的灰，

以及扶留 (亦即蔞葉) 一起嚼，牙齒被染得黑黑

的。正是根據這些記載，本文談到香山古俗時，

把“以檳榔為聘禮”斷定為古越遺俗之一。

大約從明代開始，包括婚俗在內的香山習

俗，已與中原基本一致。

澳門博物館陳列的迎親隊伍(模型)

盛放“三書”的禮盒

女方送到男家的庚譜  

清末宣統年間的一份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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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杜祐在《通典》的〈禮典卷〉中說：

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

戶。六禮之儀始備。

那時候，完整的婚禮必須包括“三書”和“六

禮”。所謂“六禮”就是：

一、 納采：男方請媒人到女家提親。

二、 問名：男家託媒人詢問女方的名字和

出生年月時辰，俗稱“八字”，以便卜問，決定

成婚與否。

三、納吉：俗稱“文定”，男方收到寫着女

方生辰八字的庚帖後，會將庚帖置於神前請示吉

凶，以確定雙方年庚八字有無相衝相克。

四、納徵：俗稱“過大禮“，即男方遵約向

女方送去聘禮。

五、請期：俗稱“擇日”，亦即男家用紅箋

將過禮日、迎娶日等事項寫明，由媒人送到女

家。形式上，男家是在請示女家，所以稱為“請

期”。

六、親迎：俗稱“接新娘”， 亦即新女婿往

女家迎娶新娘。

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覺得“六禮”過於繁

瑣，因而簡化為納采、納幣 (相當於古禮中的納

吉)、親迎三項，此後一直相沿到清代。　　

在此期間，男方需要先後向女方送去三份文

書，分別為聘書、禮書和迎書。聘書是訂親的文

書，禮書是在過大禮時所用的文書，迎書是迎娶

新娘的文書。

上述兩項，可稱為中國婚姻禮制的基石，合

稱“三書六禮”。

以下介紹婚姻禮儀的主要環節：

上字架

過去，成年男子最少有兩個名字，一個是   

“名”，一個是“字”，倘是文人雅士，還可能

有不止一個自取的“號”。以孫中山先生為例：

孫中山名“德明”，字“文”。其中，“德”是

按族譜的預先指定取的。按族譜規定，到他這輩

是“德”字派，因而“名”中必須帶“德”字，

他父親再給他取個“明”字，合起來就是“德

明”。“德明”這個“名”，是在親人與宗族間

使用的，孫中山給盧慕貞夫人寫信，署名就是 

“德明”。而 “字”，卻是入讀私塾時由啟蒙

教師替他取的，那才是他日後對外使用的名字。

孫中山一生，無論著作、信札、文件，簽署的都

是“孫文”。

按中原禮制，兒子舉行婚禮前一天晚上，做

父親的要為兒子“上字架”。其做法是，拜過祖

先和門官、土地後，把事前為兒子訂製的“字

架”掛在正廳或書房的牆壁上，還要給“字架”

簪花掛紅，意在遍告鄉親：我家要辦喜事，我的

兒子要成家立室了。

“字架”是個寬約兩尺、高約一尺五寸的

木匾。上面用大字刻着即將成家立室的男子的      

“字”，並以較小的字刻上他在族中按輩份排列

所取的“名”。那是為了讓兒子永世不忘祖宗世

代的“根”！

過大禮

大約在舉辦婚禮前的十五天到二十天，男家

便擇定良辰吉日，攜帶禮金和禮品送到女家。男

家送出的“大禮”大致如下：

禮餅若干，其數目於訂婚時由男女雙方商

定，俗稱“老婆餅”；

現藏中山市博物館的昔日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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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菓籃 (寓意“生生猛猛”)；

椰子兩對 (寓意“有爺有子”)、特長精裝龍

鳳燭兩對(寓意“長長久久”)；

男女家門聯各一對、精裝茶葉、芝麻各兩盒 

(寓意“女子堅貞、守信不移”)；

燙金禮金大利市封兩個(裝聘金用)；

雞、魚、豬肉等若干，近年多以“利市”   

代替；

大禮盒 (內裝核桃、蓮子、百合、紅棗、有

殼花生、荔枝乾、龍眼乾、紅豆、綠豆、芝麻、

茶葉等乾菓)；

芙蓉、扁柏少許、利市兩封。

女家的回禮大致如下：

金蓮藕船 (寓意“佳偶天成”)、石榴一對(寓

意“多子多福”)；

添丁姜、連理芋頭(“添丁發財”)、芙蓉、

扁柏 (“趨吉避凶”)、桔子(“大吉大利”)、紅

包兩個、賀巾一對；

茶禮 (松糕、金錢、茶果利、煎堆、紅包等)。

這裡所說的“茶果利”，是一種油炸食物，製作方法

與煎堆相同，但無餡，其狀如舌(粵人諱言“舌”，

在廣東話裡，“舌”就是“蝕”，因而反其道而

行之，讀作“利”)。

花 轎

花轎迎親其實是遠古“搶親”的異化。老祖

宗早就懂得“同姓通婚，其後不繁”的科學道

理。那時候，一個姓氏就是一個部落，不同部落

間很少往來，有的甚至處於交戰狀態，要娶其他

部落的女子作新娘祇能動手搶。幾個大男人，悄

無聲息地按住一位外姓少女就往外拽，少女死活

手抄本《婚喪必備》的婚嫁篇光緒年間的一張迎親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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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最後給用繩子捆成一團，綁在木杠上擡起

就走，送回村子裡給其中一位青年小夥子成親，

這就叫搶親。

誰也想不到，到後來，當年那根木杠竟演變

成紅紅綠綠的大紅花轎，而捆綁手腳的繩索和鐐

銬，也演變為鑲滿寶石的手鐲、戒指和項鏈。所

以，溯本追源，就文化內涵而言，那些今天坐在

用賓士或寶馬裝飾而成的“花車”裡、脖頸和手

腕戴着金澄澄飾物的新娘子，其實沒有甚麼值得

炫耀的理由。　　

但話得說回來，到了坐花轎已成為民間習俗

的歲月，坐花轎的新娘確是十分風光的。前有鑼

鼓八音開道，沿途擲放喜炮，後面是成群的迎

親、送親隊伍，好熱鬧的小孩子們，不管相識不

相識，都在奔跑追隨。那情景，怎能不令頭蓋紅

布端坐在轎裡、正在憧憬着婚後新生活的少女心

裡甜絲絲、喜孜孜呢! 作為道具，花轎現已退出

歷史舞臺，但作為“印記”，大概還會長期活在

人們心裡。

嫁  妝

嫁妝是女家身份與財勢的象徵。女方的嫁

妝，除了珠寶金飾和各款傢俱外，還有許多寓

意吉祥的物件：痰盂稱為“子孫桶”；木尺稱

為“子孫尺”；花瓶代表“花開富貴”；銅盤

及鞋寓意“同偕到老”；銀包、皮帶代表“腰

纏萬貫”；剪刀代表“蝴蝶雙飛”；龍鳳被、

床單及一對枕頭，祝福新人“恩愛纏綿”；片

糖比喻“甜蜜幸福”；龍鳳碗筷稱為“衣食碗

筷”。

過去某些大富人家，對嫁妝的重視簡直到了

匪夷所思的地步。既講究名貴，更講究數量，講

究齊全，意在向男家申明：我娘家甚麼都有，不

希罕男家任何東西。民國初年石岐曾經發生這樣

一件怪事：某大戶出嫁女兒時，嫁妝之多，令路

人為之側目。本以為萬事俱備，偏算漏了一種雖

不值錢，卻是萬萬欠缺不得的東西。次日清晨，

按例，新媳婦要給老爺、奶奶斟茶，直到此刻，

陪嫁丫環才發現老家沒送柴來。沒送柴，當然算

不得大事，廚房裡有的是柴。新媳婦偏要爭這口

氣，執意不用男家半點東西。但沒有柴就燒不成

水，這“茶”還斟不斟？新媳婦一咬牙，示意丫

環從新房搬出箱櫳，硬是用衣料把水燒開了。此

事一經傳開，街坊鄰里背地裡都罵她“折墮”(粵

方言，意即折福折壽)。不知是詛咒發生作用，抑

或另有原因，婚後不久，她夫家就破敗了。

安 床

婚禮前數日，女家會選一個吉日，請多子多

孫的“好命婆”到男家安放新床，鋪上龍鳳被，

並撒上紅綠豆、蓮子、紅棗、桂圓、核桃等喜

菓。那就叫“安床”。安床後，再現從親屬中挑

選一位健康、趣致的小男孩，讓他在床上歡蹦亂

跳，隨意吃喜菓，那就叫“壓床”，寓意“開枝

散葉，早生貴子”。

安床時，大妗姐會邊整理被褥邊念：“鋪床

鋪席先，五男歡躍在床邊，夫妻和順樂綿綿。”

到張掛羅帳時，再唸“新掛帳，四角齊，四邊珠

簾高低，三年抱兩蘇蝦仔”等吉祥話。此外，還

要給新房安放大小油燈各一盞香燈，洞房花燭夜

時，這些油燈都會點燃，寓意“添丁 (燈)”。

床安好後直到成親，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床上

睡，孕婦、帶孝者及有月事之女性不能進房，以

免“相沖”。

開臉與上頭

婚嫁前一天，伴娘要為新娘“開臉”，又稱

絞面。其法先用白粉塗臉，又稱“打底”，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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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經驗的老婦用線為新娘絞淨臉上的汗毛，

修好“娥眉”。開臉後，上轎前，新娘務必留

在家中，通常是藏在閨房或閣樓內，由閨中姊

妹、密友們作伴，那就叫做“上閣”，直到出

嫁才離開閣樓。民間把女兒出嫁稱為“出閣”的

說法由此而來。出門前，大妗姐還要為新娘梳

頭，把原來的大松辮梳成髮髻，示意即將嫁作

人婦。為討吉兆，大妗姐會邊梳邊唱：“一梳

梳到尾，白髮又齊眉；二梳梳到尾，夫貴又妻

榮；三梳梳到尾，早生得貴子 [⋯⋯]”新娘憶

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擔心自己嫁到夫家後，不

知丈夫是否疼愛、家姑會否刻薄？常會不自覺流

下淚來。在城區，新娘往往祇是個人

偷偷垂淚，但在水上人聚居的沙田地

區，作伴的姊妹、密友常會陪着一起

哭，邊哭邊唱，新娘個人即使心裡十

分願意出嫁，也得裝着下淚，那就叫

做“哭嫁”。一唱開頭，往往連唱

半天。

迎 娶

當男方的迎親花轎在八音鼓樂隊

陪送下抵達女家時，新郎通常穿上長

衫馬褂、頭戴金花禮帽、肩腰斜披紅

帶繡球，緊隨花轎到女家。此時，新

郎還不能立刻迎娶新娘。往往是新娘

的姐妹密友們將門反鎖，不讓新郎進

門，循例向新郎索取紅包，俗稱“討開

門利是”。陪伴新郎前來的男子們 (又

稱男儐相，“兄弟”，水鄉地區則稱

“會友”)，七嘴八舌地與女家“姐

妹”討價還價，直鬧至良辰將到並送

出紅包後，新郎才能接出新娘。此時，

新娘在大妗姐的陪伴下步出閨房，然後

關上大門，先是拜祀祖先，然後依次向

坐在廳堂正中的父母雙親敬茶拜別 (如

果父親或母親已去世，就空出位置，將

茶放在他 (她) 本該坐的位置空凳上，

以向亡者致敬。)。
澳門博物館展出的民國初年新房 (實景)，各式必需品一應俱全。

伴娘為新娘“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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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新郎背着穿上裙褂、戴上鳳冠並以霞

帔 (古稱“蓋頭”、“障面”，一般是一塊紅色

的方巾) 蓋面的新娘上轎。也可由大妗姐攙扶着，

用打開的紅傘遮着新娘的臉，掩護新娘上轎。打

傘寓意“開枝散葉”。與此同時，隨行“姐妹”

們邊走邊撒米和紅、綠豆、金紙碎，俗稱“喂金

雞”，據說可防止金雞啄新娘。新娘上轎後，送

親隊伍鳴炮，再讓轎夫起轎，將新娘擡往夫家。

走在轎旁的大妗姐，則不停地與新娘密語，提醒

她各種應知事項。迎親隊伍往往故意在熱鬧城區

兜圈，寓意“行大運”。

到達男家門口時，鞭炮齊鳴，新郎接過家人

手中竹盒，手抓白米撒向轎中，再用右腳輕踢

轎門三下，俗稱“踢轎門”，示意新娘到家。

其後，新郎打開轎門，讓大妗姐背起新娘 (或

攙扶新娘下轎)，從男家門前的火盆(其內燃燒

着禾杆、香茅) 跨過，進入男家，俗稱“過火

堂”，也稱 “跨火盆”。冠冕堂皇的說法是

“消災避邪”，究其實，習俗背後藏着男家不

可告人的陰暗心理，那就是“燒斷”老婆的“外

家路”。這一習俗，應是早年某代某位男方家

長的“發明”，生怕新娘日後損夫家、益娘家，

因而想出來的餿主意，此後既成習俗，人們也就

見怪不怪了。 

據說，新娘也有辦法應付，那就是進男家大

門時，先抬頭，再提右腳入門，就會把夫家的氣

勢壓下去了。

大妗姐把新娘領進新房後，先讓她坐在床

沿稍事休息，然後領到廳堂與新郎一起拜天

地，拜歷代祖先，叩拜家翁家姑 (俗稱家公、家

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時所穿的裙褂

待嫁的新娘

大妗姐為新娘戴上鳳冠霞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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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為家公、家婆捧上用紅棗、糖蓮子、糖蓮

藕泡製的“心抱茶”。家公、家婆飲過茶後，

即致送兒媳金、銀首飾及“利市”。隨後，新

媳婦在家婆引導下，由內到外、由長到幼、由

親到疏，一一為前來觀禮的長輩奉上糖茶，每

人敬送新毛巾一條，長輩們也把“利市”或首

飾送給新娘作為見面禮。敬茶時，大妗姐一旁

不停地說着吉祥語，如“新老爺飲過心抱茶，

心抱聽曬公婆話，富貴又榮華”，“茶到口，

錢財就手”等。

還須解釋一下為甚麼媳婦稱為“心抱”？據

說，那是因為，世間身為老爺的，總會對兒媳愛

護有加。礙於身份，自然不便“抱”她，祇能

以“心”“抱”之，故稱“心抱”。

交杯合巹

新郎、新娘拜堂後，傍晚，男家會設宴擺酒

招呼賓客。新娘則不斷換嫁衣，意在炫耀，並逐

圍向來賓敬酒。其間，大妗姐緊隨新娘身後照顧

新娘，一邊以吉祥語與賓客周旋，有時還要代新

娘飲酒，決不能讓新娘陷於窘境。

在給親朋安排座位時，通常要把新娘的舅舅

排於首席首位，甚至有 “舅公老爺不入座，不

能開席”的說法。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過去女人

不能隨意露面，女家有甚麼事要與男家交涉，一般

都由新娘的舅舅代姐姐出面，男家若想此後與女家

相處和諧，必須趁此機會討好“舅公老爺”。

婚宴結束時，新郎、新娘和家公、家婆等，

列隊在門口送客。客人送走後就進入“洞房”階

新娘進門時的“過火堂”

民國年間的一次婚禮

1946年的一張結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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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雙雙進入新房，並點燃花燭。這就是民間常

說的“洞房花燭夜”，也稱“合巹”。

為甚麼稱為“合巹”？原來，在古代，壺

盧瓜被稱作“瓠”，將“瓠”剖作兩半，就成

兩個瓢，又稱為“巹”。所謂合巹，指新婚之

夜，新郎新娘各執一瓢盛酒互飲，也稱飲“交

杯酒”。

新郎、新娘進入新房，吃過“眠床飯”，   

“鬧新房”(或稱“鬧洞房”) 就開始了。新房

為甚麼稱為“洞房”。據說，當年，帝堯和鹿仙

女就是在姑射山的洞窟裡成親的。從此新房就有

了“洞房”的美名。

女方出閣，男方迎娶，前後忙了大半天，未

能好好地吃點甚麼。於是婚俗便特意為他們安排

了“眠床飯”。所謂“眠床飯”，就是將飯菜盛

於米篩上，連同米篩一起擺在臨時放到床上的小

桌上，床上再設小木凳兩張，夫妻二人對坐，在

大妗姐的祝禱聲中，夫妻二人互敬酒一杯，每道

菜都嘗一些。這就是“交杯酒”。

“交杯酒”飲過，“鬧新房”隨即開始。俗

話說，“新婚三日無大小”。在古代，遇上新婚

之夜，無論長輩、小輩都會聚集新房內外，以逗

趣新娘為樂。

近年由於婚禮儀式簡化，主家多選擇在酒樓

擺宴，客人們按時直赴酒樓，於現場送紅包作賀

禮。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新房所在，更談不上鬧

新房了。

三朝回門

不管“鬧新房”鬧到多晚，身為新媳婦，第

二天一定要五更起床，先是打掃廳堂，燃點香燭

拜祭夫家堂上歷代祖先，然後到夫家平日汲水的井

邊，焚香燒燭拜祭水井，俗稱“拜井泉龍神”。挑

水回家後再拜灶君，直到煮熟婚後第一頓早飯，

才能沐浴更衣。天剛亮，新媳婦就要步出廳堂，

斟茶遞水拜見老爺、奶奶，示意媳婦既進您的家

門，此後一輩子都會孝敬你們。老爺、奶奶吃過

早飯，也循例給媳婦斟酒，表示願意接納眼前的

新媳婦。

婚後第三天 (也有在婚後第二天的)，新娘會在丈

夫陪同下回娘家探望父母，俗稱“三朝回門”。婚後

第三天返娘家，俗稱“回門”。新婦回門這天，同

時就是岳父、岳母“請姑爺”(即女婿) 的日子。

新婦回門，一般要穿上全套裙褂，除了帶備

餅食、酒、生雞、豬舌 (讀若“利”)、水菓、有

根生菜 (寓意“風生水起”)、蔥 (寓意“鬆鬆動

動”)、伊面 (寓意“恩愛纏綿”)、甘蔗 (寓意   

“有頭有尾”) 等禮物外，最為娘家重視的，莫過

於男家是否擡來“金豬”(即燒豬)。送金豬，表示

已經查驗明白，新娘的身體確實冰清玉潔。女家

收到金豬後，立刻分贈親友鄰里，以示自家女兒

有家教，不辱娘家門楣。倘若男家送回燒鵝，娘

家將十分丟臉。因為，按坊間俗例，送燒鵝，亦

即示意新娘婚前已非黃花閨女，在講究“貞節”

的年代，那可是非比尋常的醜聞。在極端的情況

下，男家甚至可以據此退婚。

獨特的水上婚俗

水上居民在歷史上曾被稱作“疍家人”。 

疍家是一個獨特的族群，屬於漢族，日常使用

一種與粵語相通的水上話；但與此同時，他們又

與原來廣泛居住南粵的古越人有着很深的淵源。

數百年來，“疍民”一直被陸上居民視作   

“賤民”，各地鄉規民約都訂有針對“疍民”的

歧視性禁令，不僅不准上岸居住，連讀書識字也

不允許。這一情況到清中葉才略有改善，據《香山

縣鄉土志》載：

雍正七年，詔令疍民有能蓋屋棲身者，

許其在近水村莊居住，力田務，本以示一視

同仁。自是泛宅浮家之輩，且有更易姓氏以

自附於大族。

這段文字之下尚有附註：“縣城西甲子橋內有

地，嘉慶間尚名蛋家墩，今已改名大墩(址在今

石岐光明路段)，此亦同化之一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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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允許上岸，但歧視依舊。民國政府注意到

這一點，因此於民國二十三年 (1934) 頒佈〈查禁壓

迫歧視疍民〉通令，其中白紙黑字寫着：  

院各屬疍民，多有被人壓迫，如禁止

疍民船隻泊岸，遇喜慶事不許疍民穿着鞋

襪長衫，有病不准延醫診治，死亡不准

擡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張燈結綵，諸如此

類，不勝枚舉。

水上婚禮

由於社會地位和生活習慣不同，過去，水上

人很少與陸上人通婚，世代均於族群內互結姻

親。後來部分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以種植為生；

部分留居水上，以打漁或營運為主。生活方式不

同，婚姻習俗隨之發生差異。已上岸的，因與周

邊居民頻繁接觸，婚俗逐漸帶上定居地的地方色

彩，除用語不同外，同樣講究明媒正娶，按“三

書六禮”原則辦事。

水鄉婚禮大致如下：

開年生。男女雙方把自己、父母、爺爺奶奶

三代人的出生年月時辰八字出具給對方，讓對方

請算命先生相夾。

相睇。經媒婆拉線說親，相約見面。

開“禮單”。所謂“禮單”，指的是女方父

母開列給男方的聘禮清單，包括禮餅、酒食、現

金、金銀首飾等。

壓蔞腳 (亦即訂婚)。這一習俗與小欖的“紮蔞

腳”頗為相似。就是男方給女方送去一對檳榔菓

以及糖果、金桔、茶葉等，女方收下禮物，就表

示同意互訂婚盟。對青年女子而言，這意味着“食

人茶禮”，旁人不宜打她的主意；對男方而言，那

叫“剪頭中”，意即小鳥頭頂給剪去一撮羽毛，

留下了標誌，自此後應該“生生性性”，不再亂

飛亂跳了。

擇日成親。所擇吉日多在秋冬兩季。一則農

事較閑，二則氣候宜人，三則糧食和作物成熟，

手頭寬鬆。日子訂下，雙方隨即着手準備，男方

忙於搭建新房，女方忙於辦嫁妝。有的家庭為女

兒準備的嫁妝相當有意思，除為女兒購置生活用

品外，還會特意為女兒留下三五個禾稈頭，寓意

為贈送女兒三五畝田，希望他們婚後安居樂業，

勤勞致富。

比較獨特的是吃“渡水飯”。婚宴當晚，女

家姐妹成群結隊到男家，理由是特意帶來新娘平

日愛吃的飯菜，供新娘享用。其實祇是藉口，藉

故到男家，是希望藉此機會多識男子，為自己物

色如意郎君。

水上情歌

水上居民封建意識比較淡薄，由於經常在水

上勞作，青年男女碰面是平常事，因而自由戀愛

之風甚盛。用鹹水歌表達愛情、追求愛情，是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以下的〈釣魚仔〉，就是一首流傳甚廣的長

句鹹水歌：

    

你是釣魚仔定是釣魚郎？我問你手執魚絲

有幾多十壬長？有幾多十壬在海底？有幾多十

壬在手上？還重有幾多十壬在船旁？　

     　   

這 是 陌 生 男 女 初 遇 時 的 “ 序 曲 ” 。 歌 中 的

“壬”，是漁家常用的長度單位，大約相當於

雙手張開的長度。歌中，發問的是位未婚的大姑

娘，她用歌詢問對方，你成家了沒有，男方若未

成親，可以在答歌時清晰地告訴她：

     

我是釣魚仔又不是釣魚郎。我手執魚絲有

九十九壬長？三十三壬在海底？三十三壬在手

上？還重有三十三壬在船旁。

     

清楚表明身份後，雙方就可以開始用歌談情

說愛了。以下的〈海底珍珠容易揾〉就是一個

例子：    

男：海底珍珠容易揾，真心阿妹世上難尋。

女：海底珍珠大浪湧，真心阿哥世上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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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筷子一雙同妹拍擋，兩家拍擋好商量。

女：生食藕瓜甜又爽，未知何日筷子挑糖。

 [⋯⋯]

    

為讓北方朋友也能讀懂，這裡對〈海底珍珠

容易揾〉中的水上方言略加詮註： ①揾，找；②

拍擋，合作。

漁家婚俗

與上岸的水上居民相比，留居水上的漁家，

明顯保留了更多的族群本色。

為求健康成長，漁民一般會在兒子出生後讓

他認洪聖公(水上人的龍王)、娘媽(即媽祖)等神

祇為契爺、契娘，直至成親前才“脫契”。脫契

又稱“脫殼”，一般要請道士到家裡祈福作法。

脫殼前，家人會為新郎“改大名”﹙也稱“改大

字”，相當於陸上人的“上字架”﹚，不過，漁

家對“大名”的重視程度有限，多數人禮成後

即棄而不用。這是有深層次原因的：陸上人取       

“字”，為的是讀書和參加科考。過去水上人受

盡歧視，連讀書也不允許，“字”對他們有甚麼

意義？但地域不同，習俗也會稍有差異。有人覺

得，“大名”既然起了，無論是否用得上，總是

人生的一部分，因而也會把寫着“大名”的鏡框

掛在牆上，簪花掛紅以作紀念。至於女方，則會

2001年《澳門日報》刊出的水上

婚禮專稿。此情此景，現已難得

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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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嫁的前一兩晚在家裡由新娘與母親、姐妹們

相陪，一首接一首地唱“對歎”。內容多以教導

新娘遵守為婦之道及答謝父母養育之恩為主。

按漁家傳統，雙方“擇日”時，常會到媽閣

廟問卜並討回兩個香囊，其中，一個繡“德周化

宇”，另一個繡“澤潤生民”。據說，這原是宋

高宗加封“媽祖”的御題，“轉賜”新人，是期

望他們“百年好合，勿忘恩主”。香囊取回後，

還要在海水裡浸泡九天，寓意成婚吉時避免“九

頭鳥”的侵襲。撈上岸後，再放在海船船頭曝

曬，曬出斑斑鹽霜，方能“祛凶除邪，多福多

子”。此後由男女雙方執存，象徵“海盟天誓，

白頭偕老”。　　

婚禮多在船上舉行，住棚屋者除外。住棚屋的

另有“回腳步”習俗 (也稱返面)。新娘出嫁時，離

開家門一會便立即返回娘家，但在娘家也祇待一

小會，隨即再次離家。這次離家，就不能回頭看

娘家一眼了。其後，新娘繼續繞道走向埠頭，名

為“行大運”，然後由媒人安排下船到男家。

漁家每逢嫁娶，都會大排宴席連吃數天，宴

席分為正餐和閑餐。正餐一天，閑餐多為兩三

天，喜宴擺在靠在一起的多艘小船上，也可以先

在陸上煮好食物，然後帶回船上。部分漁家還會

在陸上搭起臨時性的歌棚 (又稱歌堂)，讓親友在

那裡“唱歌堂”。　

漁家對“過大禮”特別重視，時間是婚禮的

前一天。這天，男方要用船尾掛着迎親燈籠的喜

船，把“大禮”送到女家船上去。“大禮”包括

禮餅、紅綾白綾、糕點、金豬、活鵝、米酒、乾

菓、冰糖等，最獨特的，是一對用金銀色紙包裹

的椰子，稱為“花椰”。尤須注意的是，搬禮物

下艇時，每人雙手祇能各拿一件。女方收下金豬

後，除回贈煎堆和“大發糕”(白糖松糕) 外，重

要的是回贈兩支蓮藕 (寓意“佳藕成雙”) 以及紙

扇、絲巾等，意為：即使今後媳婦有甚麼做得不

對，也請高抬貴手，把它抹掉算了。　　

至了迎親那天，男方凌晨四點便要派出迎親

船隻。規定船上所載人數必須單數去雙數返，新

郎不得同行；而在女家，則由姐妹陪着待嫁新娘唱

“歎情”，一幅黑色的包頭布，蓋在待嫁新娘

頭上，姐妹們輪流用鹹水歌、高堂歌傾訴父母的

養育之恩和姐妹們的手足之情。男方迎親船開到

後，姐妹們還要男方與她們對歌，直到感到滿

意，才允許女方用小艇把新娘撐到船邊。但由始

到終，新娘的雙腳都不能踩在船幫上，這就有勞

男方穩穩當當地把新娘擡到迎親船上了。即使到

了船上，新娘也祇准穿襪，不能穿鞋，為的是不

能把男家“踩低”。　

新房就設置在漁船上。新人在船頭、船尾

拜過祖先和天地，吃過甜飯後，新娘要為老爺

奶奶各準備一盆洗臉水，象徵從此就是這家的

媳婦。不過，這一切都必須在清晨前辦妥，因

為新娘還得趕快返回娘家，待中午新郎親自前來

迎娶，才算正式過門。新娘過船時，有個“解纜”

儀式，其間，舅仔和姐妹們必向新郎索取紅包，

一如陸上人家索取“開門利是”。新娘到男家

後，還須再次祭祖，然後就是拜堂，給雙親奉

上用雞蛋、蓮子、花生、百合泡製的冰糖茶，

寓意“百年好合，連生貴子”，並給到賀的親

朋斟茶，吃女方姐妹給新娘送來的“渡水飯”，

直到喜宴結束後再“玩”過新娘，婚禮才算圓

滿結束。

地域婚俗文化一瞥

由於地域相連、文化同源的原因，澳門與古

代香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須知道，香山居

民本是歷史上的多次戰亂期間先後遷入的，來自

不同的地區和族群，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多元。說

香山人遵從中原禮俗祇是個籠統的說法。在此基

礎上，各地婚俗都留有本族群的特殊文化符號，

這裡擇要介紹最具特色的部分。

小欖的“紮蔞腳”

迎娶前大約一個月，男家會請相士擇定吉

日，並通知女家，同時將庚譜連同部分禮金、禮

餅、鵝、酒、吉菓送去。其中，“檳榔蔞”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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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那就叫 “紮蔞腳”。“紮蔞腳”後，兩家

的姻親關係就算確立了。

“紮蔞腳”其實是“婚禮用檳榔，以當委

禽”古俗的延續。清初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

語》中指出：“蔞與檳榔，有夫婦相隨之象，故

粵人以為聘菓。”(4) 小欖人行聘時將蔞與檳榔合

二為一，綁成蔞卷，名為“檳榔蔞”，實取夫婦

相隨、永不分離之意。

在香山的大部分地區，“婚禮用檳榔”古俗

雖不可見，但還可以找到殘留痕跡，表現在男女

雙方互送禮物時，一般不忘送去芙蓉、扁柏、蓮

藕等。“芙蓉”代表女子容顏，“扁柏”代表男

子英姿，“蓮藕”代表共譜連理，在廣義上可以

視作“婚禮用檳榔”古俗的延續。

隆都的“請姑爺”

在隆都，新郎一般要在第二天到岳父家做

新女婿。該禮原名“廟見”，意即到女家拜祖

先。共分兩步進行。大約在早上八九時，先由祝

婆帶新娘回家。其後新郎坐涼轎((四面通風，俗

稱“兜”)，後面跟着司禮人(俗稱“佬仔”)，再

請人擔着“帖盒”到女家。到女家後，不直接進

門，而是隔一段距離將“兜”放下，新郎端坐於

“兜”中，任由人家觀看，謂之“看新女婿”。

佬仔與擔禮盒人先行到女家報告：“新姑爺已

到！”女家收下禮物和拜帖後，回送請帖一張，

並對佬仔說“請”。佬仔快步走回新女婿“兜”

前，手拿請帖向他作輯，口中說“請”。按舊

例，新女婿此時仍不作答。於是，佬仔快步回到

女家說：“稟告老爺安人，新姑爺一請不動。”

女家換過第二個帖說：“與我再請!”接到第二

請時，新女婿略一起身，然後坐下如故。直至第

三請，新女婿才起身，由佬仔拿請帖在前開路，

慢慢跟着前行。新女婿入門後，先於近門遙對祖

先神位處等。待司禮人點好香燭，擺放好燒豬、

菓盒等祭品後，才上前向女家祖先行半鞠躬禮        

(按古例，新女婿名為“嬌客”，故入門燃放爆竹表

示歡迎，且要“三請”才入。又，俗稱女婿為“半

子”，故僅需行半禮，即稍稍彎腰鞠躬。女婿向

岳父母鞠躬時，岳父母不能正面受禮而要側身相

接，即僅受半禮)。拜過祖先和岳父母后，新女婿

再與內兄、內弟、襟兄、襟弟逐一握手、鞠躬及

請教姓名。其後，仍需退站原位。此時，所有婦

女均已躲入房中，由一人在裡面大叫：“大姑

媽見新姑爺！”此時新女婿要走近冷巷口，向

內鞠一躬，然後退回原位。裡面又叫：“大姨

媽請見新姑爺！”新女婿依前又向內鞠一躬，

直到向伯母、叔母、姑媽、姨母、家姊一一鞠

完躬為止。到此時，方才擺開桌椅，請新姑爺

入坐，由細舅仔(新娘的弟弟)奉茶。飲茶後，

新娘回送細舅仔利市一封，以作酬謝。桌上擺

檳榔、蔞葉和貝殼灰 隆都婚宴必備的九大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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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糕點、水菓、花生、瓜子之類，主賓圍坐，邊吃

邊談，謂之“擺茶碟”。至此，請姑爺禮完成。

客家的對歌求偶

客家是在明末清初進入五桂山的。客家的先

祖來自中原，沿用中原禮俗。由於家住深山，官

府鞭長莫及，所以雖然最遲從中原出發南遷，封

建意識卻最為淡薄。即使通過對歌找尋配偶，祇

要最後徵得雙方父母同意，那並不算越軌。以下

是一首著名的客家情歌：

    

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又見樹纏藤。

生時看見藤纏樹，死後還見樹纏藤。　

    　

同是談情說愛，他們就有水鄉人所不敢想像

的勇氣：

    　　

風吹門板兩邊開，講過要來就要來。

燈芯搭橋我敢過，竹葉當船我敢來。　

　

有菜無菜我唔嫌，穿綢穿緞我唔貪。

祇要兩人情義好，鹹鹽配粥心也甘。

    　

當愛情遇到重大障礙時，姑娘常會挺身而出：

    　

有膽戀郎有膽當，唔怕門前架刀槍。

祇要兩人情義好，要生要死妹來當！　

    

這份勇氣和擔當，在深受“三綱五常”、“三從

四德”觀念荼毒的國人中極為罕見。

時尚的日新月異

對沿襲千年的婚姻舊俗發起的衝擊，不自

今日始。辛亥革命後，自由、平等、民主等觀

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婚俗上，就是青年男女爭

取婚姻自主和採取新式婚制，當時叫做“文明

婚禮”。

楊子毅出任中山縣長後，不遺餘力為“婦女

解放”大造輿論。他讓縣民眾教育館出面，號召

青年參加由政府主辦的集體婚禮。

一位曾經參加1935年12月11日第一屆集團     

(體) 婚禮的李淑雲女士在回憶錄中寫道：

    

那時，中山仍有不少人主張男女授受不

親和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 (婦德、婦容、婦言、婦功) 的舊禮教，

盲婚的佔了大多數。青年人的婚姻，要奉父

母之命，媒灼之言。舉行婚禮要大擺筵席，否

則不光彩，蜚短流長。那時人們生活水準普遍

低下，擺一次筵席‘苦’一輩子。回憶當年，

兩位名人令我終生難忘。一位是我的校長蕭悔

塵，她經常教育我們要與封建惡勢力作鬥爭；

另一位是縣長楊子毅，他為了改革封建禮教，

很不容易才找到十對準備結婚的夫婦，我們夫

妻就是其中之一。結婚那天，他親自邀請我們

到縣府大堂擺茶會，待我們如上賓。[⋯⋯] 我

客家婚禮中的山歌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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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山縣第一屆集團結婚合照

1936年中山縣第二屆集團結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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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在教堂舉辦的西式婚禮

1948年中山縣第六屆集團結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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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位女青年，成為家鄉的第一批不坐花轎的

新娘。

她還特別提及：

這次集體結婚，對青年教育很大，大家都

有一種改革社會不合理制度的要求。特別是我

們做婦女的，都有一種要打破封建束縛，走出

家門，奔向社會的要求。(5)

    

在第一屆集團婚禮集體照上，我們可以見到相

當有趣的畫面：新娘子穿上西式婚

紗，新郎依然是長袍、馬褂、瓜皮

小帽。以今天的眼光審視，無疑極

不協調。但在當年，作為當事人的

他們，認為自己夠新潮了。  

近年，隨着觀念更新，人們

對婚姻禮儀持更開放的態度，無

論傳統的、國外的，祇要喜歡，

拿來就用。旅行結婚、海底婚

禮、降傘婚禮，前所未有的新

穎款式不時見諸報端。較常見

的，就是把中西兩式婚禮各舉

辦一次。

面對令人眼花瞭亂的新新婚

俗，《中國新聞週刊》評論說：

    　

我們的婚俗觀經歷了革命訓

練、個性啟蒙、價值回歸的艱辛

旅程，現在正朝着多元化、人性

化方向邁進。想必，80後以及

90後，也必將成為中國婚俗繼續

“解放”的主力。(6)

    

目前，婚俗的演變還在繼

續，未來的婚俗將變成甚麼模

樣？我們且拭目以待。

 [本文所附照片主要來自中山市檔案館館藏，

部分來自澳门博物館的實物陳列或作者本人多年

的採集。]

【註】   
 (1)  同治《香山縣志》 卷五〈风俗篇〉，参看本文所附影印

件。其餘各志，均摘自中山市地方志辦公室出版的《香

山縣志》光盤。

 (2) 《南越五主傳及其它七種》的〈異物志〉，廣東人民出

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

 (3) 《香山縣鄉土志》卷五。

 (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七〈草語〉。

 (5) 〈六十年前我參加中山縣第一次集體婚禮〉，《中山文

史》第43期。

 (6) 〈六十年來，中國人的婚禮奏出了一首響亮的“解放進

行曲”〉，《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6月16日。 

1928年的結婚證

1948年的結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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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譚樹林*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譚樹林：夏教授，您好！我注意到近年您在明清

天主教史研究方面用力頗勤，成果豐碩。在利

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逝世四百週年

(2010)之際，出版新著《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

穌會士》。我們知道，利瑪竇作為天主教在華傳

教的奠基人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開拓者，國內外迄

今為止已出版多種利瑪竇傳記。您能談談您的這

部新作與以往的利瑪竇傳記相比，在哪些方面有

所突破？

夏伯嘉：以前的利瑪竇傳記，其實還是外文的比

較多，最近幾十年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在美國的

英國裔的漢學家史景遷所寫的那部利瑪竇傳。中

國學者也撰寫了很多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著作，

但他們主要是敍述利瑪竇到了中國以後，與士大

夫對話以及利瑪竇怎樣適應中國的文化，把天主

教的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我寫這本書的

動機，主要是想寫一本利瑪竇傳記，從他的出生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夏伯嘉教授專訪

地馬切拉諾開始寫起，寫他讀書的經歷，將它放

在葡萄牙大航海的時代背景下。來華前，利瑪竇

大約有三年的時間是在印度度過的，這一段經歷

在前人所寫的利瑪竇傳記沒有交代過，我期望把

它從總的方面給以還原。中國學者研究利瑪竇

的，主要利用的是一些中文資料，另外一些關於

利瑪竇的資料，也是譯成中文的，有的翻譯是存

在很多問題的。即使是從葡萄牙文譯成中文的資

料，也存在很多問題。我在這部傳記裡，找到了

比利瑪竇來華早三年的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的一些資料，他是第一個學習中文的耶

穌會士，他的手稿現存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我就是

從這些新的史料，配合別的一些葡萄牙文資料，撰

寫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利瑪竇傳記。

譚樹林：也就是說，您的這部利瑪竇傳記，不但在中

文、尤其外文資料方面，利用了很多新資料。

夏伯嘉：應該是可以這麼講吧。

 訪者案：夏伯嘉 (Ronnie Po-Chia Hsia) 教授，1955年生於香港，1978、1982年分別獲得

哈佛大學碩士、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麻薩諸塞大學

及紐約大學任教，現為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Edwin Erle Sparks 講座教授。2000年當選為臺灣中

央研究院院士，2011年入選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並獲聘復旦大學中外文化交流講座教授。

夏伯嘉教授著述宏富，在國際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力。近年又專注於明清天主教史研究，成

就卓著。訪者趁夏伯嘉教授造訪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之機，就明清天主教史研

究之相關議題對夏伯嘉教授進行了一次學術訪談。訪者以為，夏伯嘉教授的許多見解，對從

事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者頗有裨益。茲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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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樹林：眾所周知，“適應性政策”是利瑪竇

等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傳教採取的最重要的傳教

策略，而利瑪竇的“易服”行為被視為這一政

策的重要體現。但“易服”究竟給傳教帶來甚

麼影響，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甚至認為         

“易服”不但未能推進在華傳教，反而束縛了傳

教士自身，因為易服使傳教士身份發生了變化，

其積極作用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美國學者孟德

衛 (David E. Mungello, 1943-) 就認為“適應政

策從傳教的角度來看是否明智，這個問題仍值得

探討”。請問您怎麼評價“適應政策”及利瑪竇

的“易服”行為？

夏伯嘉：適應政策其實並不是一套預先擬定的傳

教策略，是耶穌會士到了中國、日本以後，根據

當地的情況而採取的一個具有彈性、比較靈活的

策略。其實最早到中國、日本的耶穌會士是跟隨

葡萄牙的商船，所以他們穿的衣服，其實跟在國

內時沒有甚麼變化，是戴着高帽，神父常穿的黑

色長袍，我們今天從日本的屏風畫 (日本人稱南

蠻畫) 裡可以清楚地看到。羅明堅最初到中國的

時候，1579-1582年，他是從澳門跟着葡萄牙人

去廣州，也穿着黑色長袍，留着大鬍子。中國人

一看他就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是一個僧侶。在中

國人的印象中，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印度是葡

萄牙的殖民地，那時中國叫小西洋。羅明堅說自

己自西天竺來，是一個傳教的人。這樣，中國人

很容易把他看作和尚，而且是一個佛教的支派的

僧侶。羅明堅、利瑪竇去廣東肇慶定居時，中國

官員就問你們既然是出家人，為甚麼穿的跟我們

的和尚的衣服不一樣。你們要想在中國定居，最

好穿成和尚的樣子，於是要求他們剃度、剃髮、

剃鬍子，改換僧袍。所以羅明堅、利瑪竇最初出

現時的形象，好像就是和尚的樣子。直到羅明堅

1588年離開中國回去，才恢復了本來的天主教神

父的形象。而利瑪竇直到1594年，一直是以和尚

僧侶的身份出現的。可是他對這個很不滿，因為

他發現和尚在中國的社會地位並不高，特別是廣

東這個地方。反而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很

高，因此他接受儒士的建議，並經上級批准，決

定改穿儒服，形象從此發生根本改變。

譚樹林：夏教授，按您的研究，羅明堅、利瑪竇

最初改穿僧袍，是接受了中國官員的要求。但也

有學者認為，耶穌會士易服行為最早發生在日

本。最先到日本開教的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就注意到佛教在日本的顯赫地位，脫

下被視為清貧和聖潔象徵的黑色長袍，改穿佛教

僧侶華麗的絲綢僧袍。1579年耶穌會印度視察員

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ano, 1538-1606) 抵日本

後，發現日本僧人在民眾當中聲望極高，乃斷定

僧侶在中國的地位亦應如此，於是指示在華“傳

教士一旦定居下來就應穿袈裟，以突出其傳教團

的宗教性”。羅明堅、利瑪竇最初穿僧袍、自稱

西天竺僧，就是按照范禮安的指示。但恰恰在這

點上，中國與日本、印度存在顯著不同，佛教僧

侶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不高。

夏伯嘉：耶穌會士到了日本還是保持自己本來的

神父的服裝。佛教僧侶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比較

高，可是他們依附的是戰國大名的政治權力。然

而戰國時代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時代，耶穌會士很

快在日本與佛教劃清了界限。 

譚樹林：利瑪竇在華傳教採取走“上層路線”，

首先皈依統治者上層，導致在明末出現天主教傳

受訪者夏伯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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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一度興盛的局面。據您的研究，其盛況甚至超

過康熙朝。實際上，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就主張 

“愈顯主榮”(Ad Majorem Dei Gloriam)，最重要

的就是讓世俗的君主皈依天主教。與之相反，19

世紀新教入華後，則採取自下而上的傳教路線，

結果收效甚微，後來有的新教傳教士又回歸至向

上層傳教，主張至少首先應爭取名望較高的士紳

入教。據此，您怎麼看待利瑪竇確定的這一上層

傳教路線？

夏伯嘉：上層傳教路線是一個社會政治的出發

點，也是他們自己的神學出發點。耶穌會士把

神學視為一門學問，而且是一門最高的學問，這

門學問的基礎就是哲學，哲學的基礎是邏輯學。

神學的最基本看法，認為對神的認識實際上就是

對大自然的認識，這是自然科學的一個部分。當

中國的神學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把推理作為研

究神學的一個部分，認為人是有理性的，通過這

個理性能夠認識宇宙、自然的發展規律。從這個

理到知，然後到認識上帝，是有一個一貫性的。

所以上層傳教策略，意思就是說你到了一個非基

督教的社會，要傳教的時候，人是有理性的，通

過與理性的對話，用理性來認識自然規律、自然

科學，從這個層面再上昇到認識神、認識上帝。

利瑪竇或別的耶穌會士到了某一個社會後，他們

希望有一個有理性的對象 —— 讀書人作為溝通

對象。最初基督教起源的時候，《新舊約聖經》

信徒保羅到希臘，就是用理性來與希臘人辯論，

怎麼樣從哲學到神學理性、從理性再到信仰的這

麼一個過程。另外一方面，利瑪竇很清楚，他們

在中國要是沒有官員的保護，是不能夠順利傳教

的，這是他們一個非常實際的想法。但這並不是

說，天主教教徒裡面平民不是佔大多數，從開始

的明清間直到清末民初，天主教平民信徒一直佔

很大比例。到清末時最大的區別是，中國知識份

子漸漸退出中西對話、宗教與儒家文化對話的舞

臺，直到19世紀最後期、20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們又回到這個舞臺。回到這個舞臺後，新教傳

教士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也認識到要讓西

方的宗教在中國生根，一定要培養中國的知識份

子，所以他們就辦學校，辦了中學、小學，最後

最成功的是新教創辦了許多大學，這方面他們做

了很多的工作。民國初期的時候，有一批中國的

基督教知識份子，他們既為中國公民，又具有基

督徒身份，對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貢獻。

譚樹林：但是，我們也看到利瑪竇的這種上層傳

教路線，實際上在耶穌會士內部也遭遇過不同意

見。您認為耶穌會士內部那些反對上層路線的傳

教士，是基於甚麼原因？

夏伯嘉：主要是在龍華民的時候。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執掌中國傳教區的時候，

耶穌會士內部比較注重在平民中傳教，在鄉下傳

教，龍華民就是一個例子。龍華民也主張與中國

知識份子對話，他不反對這點。他所反對的是利

瑪竇認為中國的古書裡面，特別是《詩經》、《尚

書》、《論語》裡面很多中國古代儒家的思想，

有跟基督教教義相通的地方。龍華民認為這種中

和的神學是不太正統的，他是從這方面反對的。

龍華民大概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基本上看作是王

陽明、朱熹等宋明理學這樣的知識份子。在龍華

民一派看來，他們都是無神論者。他們講的其實

也不錯，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確是無神論者。利瑪

竇就是要避開宋明理學，直接回到原本的中國儒

家的經典，利瑪竇解釋說宋明理學實際上歪曲了

原本中國經典裡面所宣揚的天下、宇宙的真實記

載。其實利瑪竇有點自我發揮，來詮釋中國的知

識發展。

譚樹林：我們知道，清代康熙年間，在華傳教士

圍繞是否應允許中國教徒尤其士大夫教徒參加敬

孔、祭祖儀式以及創造主譯詞發生爭執，史稱

“禮儀之爭”。對於這場“禮儀之爭”，國內外

學界、宗教史界均極為關注。您是如何看待“禮儀

之爭”及其影響的？

夏伯嘉：禮儀之爭對整個中西關係史、中國教案

史都有着重大影響。背後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

說，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究竟是否是一

個文化系統？我們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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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化系統。但是，文化系統一定會經歷改變

的，因為它是一個歷史產品。不同的歷史時代，

它有不同的改變。可是，從宗教禮儀來看的話，

教義是真理，它又是不變的。所以它們變成一個

神學問題就是，到底天主教教義中，甚麼東西是

真理、是不可以妥協的，另外的那些與教義無關

的是一種文化性的東西，是可以妥協的，可以採

取適應政策。這個變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說語言是一個不可以妥協的或者可以妥協的

東西。教義本身，這就涉及翻譯問題，翻譯是從

西方拉丁語翻譯成漢語。翻譯的過程中，到底是

神學的問題，還是教義的問題，突然間又變成一

個文化適應的問題，文化適應問題是否會影響到

教義的定義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

題。因為“上帝”這個名詞，出現在中國的古書

《尚書》、《詩經》中。耶穌會士用這個辭彙，

但反對者質疑它是不是一個異教徒的辭彙？用它

會不會有誤解，這變成談起文化、談起文字就引

起教義的爭論。所以禮儀之爭也是從文字的爭執

開始。這個爭執起源於福建。在福建有一位西班

牙方濟各會的會士，他在明末的一本中國書中看

到“祭”這個字，但不懂它的涵義。他就找來一

個中國人，問這個“祭”字是甚麼意思？那個中

國人就解釋給他，他聽來聽去還是不太明白。那個

中國人見狀，就說你們做彌撒的儀式就是“祭”。

這位方濟各會士一聽就感覺不對，他們祭祖就是

用這個“祭”，要是這個“祭”跟我們做彌撒的

這個“祭”是同樣的事情，那麼他們不是崇拜祖

先嗎？所以他是從文字的翻譯引出神學的問題。

所以，中國的禮儀之爭就是從這樣一段事發展成

以後不可收拾的局面。

譚樹林：的確，禮儀之爭是從耶穌會士內部的爭

執，擴展至不同的修會之間。

夏伯嘉：修會之間也有國家間的競爭。那麼後來

中國人反抗，是因為他們認為你們外國人怎麼能

明白用你們的定義來解釋中國文獻呢？後來就演

變成非常複雜的，感情方面、理性方面，就變成

誰的權力佔主導地位的問題。到底是外來宗教還是

外來宗教到中國後要發生改變，像佛教最初也是一

種外國宗教，最後演變成為中國本土宗教。

譚樹林：從最初的禮儀之爭最後演變成一種權力

之爭。

夏伯嘉：演變成一種權力與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

大的歷史事件。

譚樹林：近年來，關於明清天主教史研究出現一

個新趨勢，即比較重視對中國信徒的研究。就目

力所及，臺灣清華大學黃一農院士的《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是最具深度的研

究，內地也有學者的研究涉及這一領域，像周

萍萍的《十七、十八世紀天主教在江南的傳播》

即探究了江南的平民百姓及婦女信徒。據筆者瞭

解，您在這一領域也做過很深的探索。您認為開

展對中國信徒研究的意義及難點是甚麼？

夏伯嘉：研究的出發點是比較容易明白的。這個

出發點就是說，研究傳教士的學問，以前大部分

都是由教會內部的人來做的，傳教士自己來做

的。因為史料的流傳，絕大部分還是傳教士留下

來的報告、記錄、書信，因此研究的出發點就是

從教會的角度，來解釋甚麼是好、甚麼是壞。我

們不是教會內部的人，但從事這項研究也離不開

他們的材料。所以研究中國的教徒，一般來講，

就是不要從傳教士的眼光來看問題，而是從中國

教徒的眼光來看問題：為甚麼外來的宗教在某一

時候對某些社會階層的人會產生吸引力。我認為

黃一農所做的研究其實最大的貢獻就是在這個方

面，研究明末天主教為何對士大夫階層有吸引

力。我自己的研究也涉及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

晚明時期的中國，危機重重，失去了權威性，怎麼

樣去找一種對戡亂有希望的資訊？徐光啟的富國強

兵就是為了挽回大亂秩序，或者就是說為維繫穩定

來找尋一種新的安慰。所以要有不同的出發點。研

究中國信徒基本上就是研究中國社會的變化，然後

就是發掘出一些新的中文史料，來補充西文文獻的

不足，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特別是在傳教士研

究範圍裡面，除了中國、日本、越南、印度這幾個

國家，其它一些地方譬如非洲，已經沒有很多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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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能夠瞭解當地的文化和人民是怎麼樣跟殖民地征

服者或傳教士進行文化對話的過程。中國這方面的

資料還是比較豐富的，所以學者做這個範圍的研究

是非常好的課題。

譚樹林：確然如此。在中文史料的挖掘上，您覺得

應從哪些方面着手，譬如說家譜或地方誌？

夏伯嘉：中國史料方面，明末清初時主要就是文

人的筆記。從中國人的個別筆記裡面，可以看得

出各地耶穌會士的交遊網絡。林金水教授在1980

年代曾研究過利瑪竇的交遊網絡，這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研究，從中可以看到很多非教會裡面的人

物，他們也對耶穌會士的傳教感興趣，這個是上

層社會的典型。比較困難的是研究下層人士怎麼

跟傳教士打交道。我覺得在中國歷史研究方面，

對宗教歷史的關注度不夠。對傳統中國而言，一

直到清末，知識份子關注的是科舉，都覺得宗教

是不值得研究的，儒家學者都不研究宗教，可能

自己信仰，也進行些研究，但不會把它當作一種

神學來研究，頂多是一些佛經，也僅限於某一時

代。明清時代、特別是清代的時候，他們會覺得

作為學者不應該從事這方面研究。到了民國，就

是五四運動，它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現代化運動，

但它是反宗教的。所以，到了今天我們關於佛

教、道教的很多研究，都是外國人來做的，不是

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民間

宗教。民間宗教以前都被視為邪教，讀書人自然

不屑於研究這些東西。1949年以後，南京大學

開始此方面研究，這是一件好事，可是還遠遠不

夠。所以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教徒最困難的，就是

要研究他們是甚麼背景，他們為甚麼要信教？明

清時期是有些資料，至於晚清民國時期的資料還

是比較多的，方便從事研究。可是我們還是要進

行研究。已經有兩位學者在這方面取得不小的成

就：一個是廈門大學的張先清，另一個是在美國

波士頓的 Eugenio Menegon。他們兩個主要從地方

史、從家族角度來解釋為甚麼某些家族會信教，

研究18世紀福建天主教史，我覺得這是學術方面

的突破。

譚樹林：明清來華傳教士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

這已為學界所公認。但也有相當部分的中國學者

認為，傳教士囿於其身份，並未把西方當時最先

進的科學知識傳入中國，特別是在天文學知識方

面。因此，他們認為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

媒介與載體，具有缺陷性。國外也有學者，例如

法國學者謝和耐也承認傳教士傳向中國的科學知

識與17和18世紀歐洲科學的真正發展之間存在重

要差距。您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夏伯嘉：謝和耐的解釋就是說好像耶穌會士有意

不把西方的先進知識傳到中國，有些學者也因此

對耶穌會士持負面批評態度。可是我覺得這個解

釋是不妥當的。利瑪竇在羅馬耶穌會學校的一個

數學老師，即德國人克拉維斯 (C. Clavius, 1537-

1612)，他算是在天主教裡面地位最高的數學家，

在1580年代的時候，西方從羅馬曆改為今天我們

所稱的西曆，他就是最主要的負責人。所以他是

有很高的科學上的地位的，他是歐洲天文學裡面

最後一個支持古希臘地球中心論的人，利瑪竇是

他的學生。利瑪竇到中國的時候，他是在天主教

傳教士裡面數學修養最高的。問題出在利瑪竇離

開以後的一百年間，歐洲的科學，像天文學、數

學、物理學發生一場大的革命，連利瑪竇自己的

老師也活得比利瑪竇長。利瑪竇在羅馬讀書的時

候，伽利略尚未嶄露頭角。後來他曾經訪問過羅

馬，並與利瑪竇的數學老師進行過交談。克拉維

斯認為開普勒的科學很有道理，後來為甚麼開普

勒的太陽中心論沒有被接受，是因為他在教會出

了事，由於教義的問題，其科學不被承認。耶穌

會認為不能把它作為科學來傳播，認為它祇是一

個推理而不是真理，所以不能教給學生。後來耶

穌會就沒有把它傳到中國。利瑪竇本身所掌握的

天文學知識，有些是比中國的天文學先進，有些

則比中國的天文學知識落後。到了康熙年代，耶

穌會及整個天主教在歐洲科學發展的地位已經比

新教國家落後。其中有很多因素，一個因素就是

天主教是比較保守的，不但在教義方面，而且是

在科學思想方面。在天主教國家，很多書是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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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也就是說在天主教國家，最新的科學知識

流傳很少。在整個歐洲，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

兩個文明已呈現不同的發展：新教國家發展快，而

天主教國家比較慢。而在中國，天主教的科學還是

跟得上的，一直到南懷仁時期，耶穌會士還是跟得

上潮流的。另一方面，也是比較重要的，就是中國

的知識份子到了康熙朝以後，跟明末不一樣的地方

是，跟西方傳教士對話的動力已經沒有那麼強烈，

不再願意接受西方科學的那些東西，而篤信“西學

中源說”。因為要排斥西方的宗教，所以很難從感

情上再接受西方的科學知識。

譚樹林：就是說在今天已經公認的科學知識，當

時在歐洲都尚未被承認。

夏伯嘉：尤其是在天主教國家沒有被接受。

譚樹林：結合當時歐洲科學發展的實際情況，還

有當時中歐之間的通訊條件，對耶穌會士作那樣

的要求實在是有些苛刻了。

夏伯嘉：所以，要把在中國歷史上的問題，今天

要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中來考察，這樣會產生不同

的看法。

譚樹林：上世紀80年代起，隨着思想的解放，明

清天主教史研究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重視，甚至成

為一門顯學：研究機構相繼建立，研究隊伍不斷

壯大，每年有大量的論著出版。以您的瞭解，您

認為中國大陸學界的天主教史研究還存在哪些問

題？今後的研究中，譬如在論題及研究方法上需

要哪些改進？請您給些建言。

夏伯嘉：我先講做的好的一些地方。這表現在好

多學者發現新的材料，對補充我們的知識空白做

出不小的貢獻，不但是內地的學者，也包括臺灣

的學者：臺灣有黃一農、祝平一等，在大陸有韓

琦等，都做出非常多的貢獻。那麼，至於還要進

步的範圍，當然是外文的方面。我剛才講過，研

究傳教史，有些問題你可以利用大量的中文史

料，但有些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西文文獻。

舉個例子，耶穌會士在宮廷，與康熙皇帝、雍正

皇帝以及與乾隆皇帝的關係，這個其實對研究清

史的學者，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選題。因為有很

多地方就是說康熙皇帝與傳教士的對話，是沒有

記錄在中文的文獻 —— 起居註裡面的。起居註

是由跟着皇帝的漢人官員記錄下來的，皇帝在上

朝、辦公的時候，他們就將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記

錄下來。但退朝以後，皇帝利用私人時間在書房

裡與耶穌會士的談話，漢人官員不在場，這個記

錄就祇保留在西方傳教士自己的記錄裡面，這實

際上是關於中國皇帝的私人記錄，是非常有意思

的。至於滿文史料裡有沒有這樣的資料，我不知

道，但是康熙朝、雍正朝有很多滿文資料已經翻

譯成中文，我們看到裡面有很多關於傳教士的資

料。這一方面就是說明利用西方史料的重要性。

怎麼用西方史料，國內的學者從事這方面研究

的，基本上都可以用英文來看外文專著，其中有

個別學者從法文、拉丁文來做一些一手的研究，

但還是不多。舉個例子，張先清就利用一些西班

牙文的資料，因為在福建傳教的是從菲律賓去的

西班牙傳教士。可是基本上大家用的主體還是中

文的材料。西方的材料有小部分被譯成中文，包

括耶穌會士的書信，還有《利瑪竇中國劄記》

等，可是用譯本是有非常大的問題的，我自己就

看過非常多的譯錯的地方。另外，馬國賢是乾隆

朝到中國的天主教神父，他供職於宮中，回國後

寫了三大冊的回憶錄，其中第一本是談中國的，

另外兩本是談回到那不勒斯建立中國學院的。他

的這三本書是用意大利文寫的，第一冊已有英文

譯本，大陸的中譯本就是用他的第一本的英譯本

翻譯的。從一個譯本翻譯成另一種譯本，是很有問

題的，其中譯錯的地方不少。做這方面的研究，不

可以僅靠中譯本，在國內的學者，一定要學好、起

碼要掌握一門外語，當然要學好全部的外文是非常

困難的。可以讓學生分開來學，有學拉丁文的，有

學意大利文的，有學葡萄牙文的，有學法文的，然

後把學生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學術團體，那對學術

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是第一步，做好這一步可

能需要十年或二十年的功夫。

第二步，我覺得更重要，這個學術團體來跟

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做一個對話。現在我們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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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主教史料裡面，有不少是關於澳門與南明

諸帝的材料，可是在國內研究南明的學者，應該

是沒有注意到這些史料。所以，另外有很多不同

的課題，是可以讓研究天主教傳教的一些學者群

與中國學者對話的。

第三步，也是最難做到的，我覺得也是最有

意思的，就是要把整個學術範圍及研究與世界史

做個對話。我自己在最近將來五、六年所做的就

是要把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歷史與西方國家在拉

丁美洲、東南亞、印度、日本等的傳教做一個對

比。這個也是我所關懷的世界史的發展，這也是

歐洲海洋史的發展。我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也

希望能以世界不同地區的眼光，來看歐洲發展、

殖民地發展、傳教發展不同的路線相同的地方，

來對世界做出貢獻。

譚樹林：也就是說，應該將明清中國天主教史的

研究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下加以探究。

夏伯嘉：就是這樣。

譚樹林：新文化史是最近三十年來在西方歷史學

界出現的一種將社會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

新的研究方法，現已成為西方史學界非常流行的

研究方法，也有學者將它應用於天主教史的研

究。您怎麼看待新文化史這一新的研究方法？它

在明清天主教史這一領域應用的前景如何？

夏伯嘉：新文化史是加州大學的金茲伯格教授等

倡議的一種研究方法。至於甚麼是新文化史，其

實也很難下一個定義。我的有些著作也被認為是

新文化史，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自己做研究，

我覺得我還是蠻傳統的。新文化史從語言學角度

提出很多問題，我覺得提出一個理論以後，危險

就是大家覺得這是一種新的方法，這個是最厲害

的招數，別的就不用說啦。我希望大家要從不同

的角度看問題。我覺得新文化史的缺點就是沒有

注意到政治方面的問題、經濟方面的問題，他們

的長處是找一些以前人家所沒有想到的問題，從

研究語言本身、研究修辭學本身、研究語言邏輯

本身來做研究，這個弊病是蠻重的。我覺得我們

已經超越新文化史這個潮流，它已經流行二十多

年，我們應該繼續向前，就是不要用太多的方法

論來誇耀自己。方法好，我們可以用，以前很多

好的方法我們還在用，且用得不夠，像歷史人類

學、歷史社會學，要根據史料靈活運用。我就是

擔心一些年輕學者，看到一個理論的時候，就視

為可以借用的法寶，別的東西都不用談了，祇跟

着最新的潮流。現在，後現代已經過去了，大家

都不太談論後現代了。我怕的就是一個新的口

號，紅了五年、十年以後就沒有了。我覺得特別

是在中國，能認識到西方學術的潮流，這是一個

好的事情。可是，我還記得英國劍橋大學有位學

者，他跟我說起他第一次訪問北京大學時，學生

問他第一個問題就是：老師，你是不是後現代？

學生們首先知道你是甚麼流派，然後再談學術觀

點。結果弄得這位英國學者一頭霧水，不知道怎

麼回答。

譚樹林：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國內也有不少學

者對此表示擔憂。以新文化史主張的“碎片化”  

(或零散性) 為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續添即指

出，“碎片化”的盛行會造成史學研究主題的喪

失，政治史等傳統研究話題面臨湮沒的危險。北

京師範大學教授鄭師渠以近現代史研究為例，告

誡研究者不能沉溺於“碎片化”的研究，否則會

導致“否定歷史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的後果 (見

晁天義：〈“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特點及趨勢座談

會”在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5

月22日“A05”版)。可見，一味追求新方法論的

做法，並不可取。

夏伯嘉：是的，其實還是問題意識最重要。大家

還是應該把語言學好，要把史料掌握好，這是最

基礎的工作。扎實的基礎工作做好了，然後再去

看時髦的東西。

譚樹林：的確如此。謝謝您接受訪談，令我獲益

良多。同時我期待夏教授有更多的佳作面世，以

嘉惠學林。    

 [此次訪談得到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

院院長助理、歷史學系陳蘊茜教授的悉心指導與

鼎力協助，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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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耶穌會天主之母 (大三巴) 教堂
正立面藝術圖像的再描述

顧衛民*

* 顧衛民，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一

澳門的“天主之母教堂”因其奉獻給聖母而

得名，又因為它作為通常人們所稱的澳門耶穌會

聖保祿學院的附屬教堂而被稱為聖保祿教堂或

者“三巴寺”、“大三巴”。事實上，它的比較

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天主之母”教堂 (The Church 

of Madre de Deus)，因為它的門楣上明確刻着的拉

丁文是奉獻給“天主之母”(Mater Dei) 的。(1) 同

時，毗鄰的耶穌會學院也應該稱為“天主之母”

學院 (The College of Madre de Deus in Macao)。(2) 

所以，著名的研究葡萄牙海洋帝國擴張史的英國

歷史學家博克塞 (C. R. Boxer) 認為兩者的俗稱

均非十分準確。(3) 

這座飽經滄桑的教堂經歷了數建數燬的一段歷

史。同時，它是耶穌會士在澳門和遠東地理大發現

時代最壯麗的一座教堂 [博克塞將它與耶穌會在印度

果阿的好耶穌教堂 (Basilica of Bom Jesus) 相提並論]。

它的殘存的前壁依然屹立，成為澳門的象徵。(4)

這座教堂最初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63年。當

時有三位最初的創建者來到澳門，兩年以後，耶

穌會建成了會院。(5) 當時耶穌會在他們的會院

建造了一座簡陋的小教堂。1573年，人們用夯土

摻和稻草杆重建了這座教堂。後來，耶穌會會院

搬到了一座叫聖保祿山 (St. Paul Hill) 的小山坡

上的一片高地上。1582年，耶穌會士就在那裡用

木材建了一座小教堂，屋頂上覆蓋了瓦片。那年

的聖誕夜，耶穌會遠東視察員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主持了第一場彌撒聖事。(6)

1582年建的教堂後來也被焚燬了，不久，在

現在的聖保祿教堂的遺址上人們重建了一座教

堂。1601年發生了一場大火，完全焚燬了這座教

堂以及學院的部分建築，雖然當時有許多人竭力

參加滅火，卻無濟於事。(7) 耶穌會神父格雷羅 

(Fernão Guerreiro) 在其年度報告中記述了這場大

火以及全體市民的撲救情形。(8) 卡瓦略神父 (F. 

Valentim de Carvalho) 是當時學院和會院院長。

他於1602年1月25日向總會長阿奎維瓦 (Claude 

Acquaviva) 寫了一封信，描繪了這場來勢兇猛的

火災以及後來人們團結一致重建新堂的情景。(9)

當時，澳門港口的貿易十分繁榮，是澳門轉

運貿易、尤其是對日本貿易全盛時期的尾聲。教

堂最後完工於1640年。(10) 在整個建造教堂的過程

中，許多基督徒商人和市民都出錢捐建。(11) 新堂

於1601年開始建造，1602年人們安下了教堂的基

石。根據當時耶穌會的會憲，教堂的基石可以在

建堂以前或者建堂過程當中安放。這座新教堂奉

獻給昇天聖母，於1603年耶誕節前夜開堂。視察

員范禮安主持了老教堂的最後一次彌撒，並在新

教堂主持了第一次彌撒，耶穌會和市民舉行了隆

重的慶典。(12) 不過，當時該教堂著名的正立面裝

飾尚未完成，直到1640年代才最後完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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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門“天主之母”教堂在1835年1月的大火

中倒塌後，祇留下了教堂的正立面。其上的雕刻

反映了16-17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耶穌會的神學思

想，也被稱為“石刻的天主教教理問答”。作為

一件藝術作品，它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元素，成

為許多歷史學家和藝術史家不斷討論的對象。

教堂正立面前面長長的階梯象徵着靈魂提昇

之旅的開始，將信徒引向神性的啟示。行走這條

漫長而艱辛的向上探索的旅程需要做出許多努

力，因為天主祇向那些願意尋找祂的人顯現。

然而，實際上這條斜坡本身卻十分平緩，往

上走去是一種享受。每個階梯都很低，高度適

當。石階是用手工切割而成的花崗石長石板。由

十一個階梯組成一段，共有六段。每段有相當於

兩個階梯的寬度隔開。整段石階共有七十二級，

組成長長的旅程的第一階段，然後到達教堂前的

平臺。

教堂前的平地給人帶來即將看到的啟示的喜

悅。這片廣闊的廣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這裡

可以舉行宗教儀式、公共慶典如戲劇表演等各項

活動，至今仍然如此。在廣場的左邊可以看到一

對中國風格的石製旗杆底座。隨着時間的推移，

其中的一個消失了。以前這些旗杆上高高飄揚着

耶穌會的旗幟。這裡的耶穌會士因服務於中華帝

國朝廷而獲得很高的官階和榮譽。在教堂左角後

面，可以看到這座重要教堂的奠基石，上面刻下

的拉丁文銘文是：“VI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SUIT. AN 

1602”，意思是：“澳門城市以極大的喜樂   (將

此教堂) 奉獻給聖母瑪利亞，時在1602年。”

在教堂正立面左側上方兩個石頭製成的中國

式獅頭形狀的滴水之間，可以看到有一個長着鬍

子的人物的淺雕頭像。根據教會的傳說，它就

是設計教堂的建築師耶穌會士斯皮諾拉 (Carlo 

Spinola, 1564-1622) 神父的形象。根據1628年一

位稱為安布羅基奧·斯皮諾拉 (Ambrogio Spinola) 

神父所出版的一本關於斯皮諾拉的《生平》(Life, 

or Vita)，其人是意大利熱那亞望族特薩羅伯爵 

(the Counts of Tessarolo) 的後裔，其家族的一名

後裔安布羅西奧·斯皮諾拉 (Ambrosio Spinola) 

是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 (Philip Ⅳ of Spain) 征

伐荷蘭的司令官，著名西班牙畫家委拉茲奎茲 

(Velázquez) 於1630年代所作的名畫〈布雷達的

投降〉(Surrender of Breda) 中留下了這位司令官

的模樣。(14) 在斯皮諾拉出生以前，他的父親奧塔

委奧 (Ottavio Spinola) 已經成為年輕的魯道夫二

世 (Rudolph Ⅱ)，即未來的領有波西米亞和匈牙

利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Holy Roman Emperor of 

Bohemia and Hungry, 1552-1612) 的私人教師。

《生平》一書指出，幼年的斯皮諾拉在米蘭以及

意大利其它地方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15)

然而，有關建築師斯皮諾拉神父幼年的記載

仍然太少了。另一位耶穌會士梅迪那 (Ruiz-de-

Medina) 在羅馬的耶穌會歷史研究所 (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Society of Jesus in Rome) 找到了一些史

料。他認為《生平》中的許多記載都是準確的，

諸如來自斯皮諾拉本人對於費南德斯神父 (Bento 

Fernandes) 的敍述、澳門耶穌會士的敍述以及後

來他在日本受到審訊的記錄。(16) 同時，梅迪那

神父指出，在齊諾西 (Francesco Schinosi) 神父於

1706-1711年所寫的有關耶穌會士在那不勒斯的歷

史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斯皮諾拉神父其實是出生

於西班牙的馬德里而非意大利的熱那亞或者波西

米亞的布拉格。此書指出，斯皮諾拉大概出生於

1564年或者1565年早些時候，當時他的父親在魯

道夫親王的鼓勵下來到馬德里，斯皮諾拉的童年

就是在馬德里度過的。在十歲或十一歲時，他離

開馬德里前往意大利諾拉 (Nola) 的耶穌會學院

學習。最後，他又在意大利的另外幾個耶穌會學

院完成他的學業，包括著名的羅馬學院 (Collegio 

Romano)，儘管他在該學院的時間很短。在那裡，

他受教於著名的耶穌會士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克拉

維烏斯 (Christopher Clavius)。1594年，他在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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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鐸。五年以後，也就是1599年，他從里斯本乘

船前往印度和東方，並在澳門逗留。最後，1622

年他在長崎的教難中殉道。(17)

教堂第一層的正立面有十根柱子、三扇大

門。在中門兩邊的柱子之間，可以看到兩排垂直

排列的六個長方形和四排各三個菱形的圖案。

中央的正門被稱為信仰之門，門楣上刻有

MATER DEI字樣，這個拉丁文名字意即“天主之

母”(Mother of God)，這清楚地表明這座教堂是

奉獻給聖母並且受祂的保護的。這塊石板的邊框

上雕刻着一串珍珠和寶石作為裝飾。

兩邊的兩扇門上刻有象徵耶穌會的會徽拉丁

字母IHS字樣。這個合體字 (monogram) 的意思

是“Iesus Hominum Salvator”或“Jesus, Man’s 

Saviour”(耶穌，人類的救世主)。合體字的上面

還有一個十字架。它的下方是一顆熾熱的燃燒的

心以及象徵耶穌蒙難的三顆釘子。這個耶穌會的

會徽在16世紀以降成為該會在歐洲、非洲、亞洲

和美洲所到之處建立教堂、會院、碑刻時普遍採

用的全球性的徽號。人們也不難看出“天主之

母”教堂是一座耶穌會的教堂。

值得注意的是，IHS的字體採用了風格化的         

“魚”的形狀。(18) 在早期教會歷史以及基督教藝

術史上，“魚”與基督和基督徒有着密切的關

係。“魚”和鴿子及羔羊一樣，是早期基督徒最

常用的標誌。當時基督教會受到羅馬帝國政府的

迫害，基督徒以這些帶有隱含寓意的標誌來互相

表明他們的身份。首先，耶穌的十二門徒都是打

漁人；其次，在古希臘語中“Christos Theou Yios 

Soter”是指“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ur ”，

而希臘語中的“ICHTHUS”就是“魚”(Fish) 的

意思；自早期教會時代開始，“魚”就寓意基督

徒活在洗禮的水中的靈魂，就如同魚活在水中一

樣。(19) 最後，耶穌會的創始人追隨耶穌基督對

其門徒的號召：“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

得魚一樣。”(20)

有十根愛奧尼亞柱式象徵性地支撐這一層。

從16至18世紀，在澳門以外的葡萄牙殖民地的許

多地方，耶穌會士們很喜歡採用這類古典的柱式

來裝飾教堂的正立面。(21)

第二層由十根科林斯式柱子支撐，並有三扇

大窗戶。在側面兩扇窗戶上的中楣飾有七朵玫

瑰，這突出了耶穌會聖徒的崇拜。四尊耶穌會聖

徒的青銅雕像放置在貝殼狀的神龕當中。這四位

耶穌會聖徒自左至右分別為：

1) 波爾日亞(St. Francis Borgia, 1510-1572)。

他早年為西班牙甘迪亞 (Gandia) 公爵之子，1543

年繼承父親頭銜，但那時他即已顯露要過宗教生

活的跡象。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曾指定他

為卡泰隆尼亞總督，但他在妻子去世以後於1551

年散盡家財加入耶穌會。他是羅耀拉的顧問和朋

友，負責籌建過許多學校和學院，包括著名的羅

馬學院。1565年，他被任命為耶穌會駐西班牙、

葡萄牙以及印度的總專員 (Commissary General)。

他還是耶穌會的第三任總會長。1572年去世。他

於1634年被教廷封為真福品，1671年由教宗克萊

門十世 (Clement X) 冊封為聖徒。

2) 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

他是眾所周知的耶穌會創立者，有關其生平此不

贅述。羅耀拉在任第一任總會長以後身體一直欠

佳，在1551年曾請辭第一任總會長職務，但他

的同事們不願意這麼做。他於1556年7月31日去

世。1622年他被冊封為聖徒。在1929年11月20日由

教宗庇護十一世 (Pius XI) 頒佈的 Mens Nostra 通

諭中，教宗宣佈他為所有靈修者的導師。

3) 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他

被稱為“印度和東方的使徒”，或者“東方的使

徒”。1552年逝世於中國外海的上川島，1622年

與羅耀拉一同被封為聖徒，被教宗庇護十世 (Pius 

X) 稱為“外方傳教的主保聖人”。

4) 貢札加 (St. Luis Gonzaga 1568-1591)。他出生

於卡斯蒂里昂城堡 (Castle of Castiglione)，很小的時

候即進入佛羅倫斯美第奇宮廷，後又去佈雷西亞 

(Brescia) 學習靈修。1581年隨父親去了西班牙，

成為西班牙國王菲律甫二世之子詹姆斯 (James) 

的侍童。他是在西班牙加入耶穌會的。1584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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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意大利。他勤奮地學習哲學和數學，表現了

優異的學養。1591年在他開始學習神學以後的第

四年，意大利發生饑荒和瘟疫。儘管身體虛弱，

他還是投身於救治病人的慈善事業，這年3月他感

染得病，6月便去世了，時年僅二十三歲。1605年

他被封為真福品，1726年被封為聖徒。教會宣佈

他是年輕的學生和基督徒的主保聖徒。(22)

這四位耶穌會聖徒都出生於貴族家庭。他們

放棄了權力、財富和塵世的榮耀，發願過着神

貧、貞潔和順從的生活，將生命奉獻給更偉大的

榮耀天主 (ad majorem Dei gloriam, great glory of 

God) 的事業。(23)

從時間上看，波爾日亞和貢札加二尊聖像是

在被冊封為真福品之後尚未被封為聖徒之前被放

置到教堂正立面上去的。從這些人物對反宗教改

革以及耶穌會的歷史作用來看，羅耀拉是耶穌會

的創立者；沙勿略是耶穌會在東方的傳教使徒，

印度、日本和中國的開教者；波爾日亞是傳教工

作的傑出組織者；貢札加則為羅馬教會反宗教改

革運動中皈化新教徒的信仰作出了貢獻。在里斯

本最著名的聖·羅克耶穌會教堂的神龕中也供奉

這四位聖徒的塑像。(24) 從藝術角度來看，那些

青銅雕像是完全按照那個時代西方的雕像風格製

作的，應是在澳門當地的博卡洛兵工廠 (Manuel 

Tavares Bocarro’s Workshop) 澆鑄的。它們與葡

萄牙和巴西製作的同類雕塑非常接近 (葡屬印度

的那些耶穌會聖人的雕像亦可見之於葡萄牙海軍

博物館 —— Lisbon’s Naval Museum)，這就意味

着用來澆鑄銅像的模子可能是里斯本耶穌會學

院裡的木製模子的原型，這些模型至今仍有兩

副存留。(25) 

這一層還有三扇大窗戶，在1835年火災以後

顯得空空蕩蕩。

在一層中央窗戶的兩邊，有兩棵棕櫚樹淺浮

雕，非常引人注目。在基督教產生以前的古典時

代，棕櫚樹常常被人用來作為勝利的徽號。古典

時代的許多凱旋門上都有棕櫚樹的雕刻。基督教

產生以後，人們很自然地將它作為信仰戰勝受苦

與死亡的符號。此外，棕櫚樹也與基督教的重要

節日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有關。這個節日也

稱受難主日 (Passion Sunday)，即聖週的第一天，

也就是復活節前的星期日，紀念當年耶穌在眾人

歡呼簇擁之下進入耶路撒冷。遊行隊伍常由信徒

組成，他們手執棕櫚枝，代表耶穌入城時人群撒

在他面前的聖枝，其禮拜儀式包含了對基督受難

和死亡情景的描述。耶路撒冷的信徒早在4世紀就

開始慶祝聖枝主日，而西方則開始於8世紀。(26) 另

外，《聖經·雅歌》第七章第七節有“你如棕櫚樹

般優雅(又譯：你的身量猶如棕樹)”之句，自中世

紀以來即有神學家寓言，其中的“你”是指童貞

瑪利亞，因此它又成為聖母瑪利亞以及貞潔的標

誌。(27) 又有學者認為，棕櫚樹是古代中東一些王

國王室的紋章 (insignia) 和象徵，在這又很可能寓

有對耶穌會及其傳教事業榮耀的讚美。(28)

在三扇窗戶更高處的楣石上，刻着七朵六瓣

玫瑰花。那些在中間窗戶上的七朵玫瑰，是在更

上面一層的中楣上面。因風雨和時間的侵蝕，現

在已經有點模糊不清了。由於它們的數位以及它

們所在的位置，這些玫瑰花應該是更上面一層正立

面浮雕的預示，而上面的那層是整座教堂正立面聯

接塵世與神的世界的中介部分，也是高潮部分。

在耶穌會聖徒這層的上方是整個教堂建築正

立面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被稱為表現塵世

和天國的中介層面 (Intermediate Part of Earthly 

World and Divine World)。這一層的底部有一條

很長的中楣 (frieze)，上面則是一排很大而且引

人矚目的關於聖母的浮雕。

這條中楣雖然很窄，但它的意義卻十分重

要，代表着天主教最為重要的奧秘之一——“彌

撒”(Mass)，即人類和天主的聯合。(29)

這層上面的圖像按照特殊的順序排列，組成

一個條理清晰、相互連貫的整體。它們可按照順

序解讀，定義也十分明顯，彷彿是特蘭托大公會

議規定的天主教信條的概括和總結，是“刻在石

頭的紀念碑式的連環畫”。這些天主教信條表現

的是與宗教改革的信念完全相反的訊息；1)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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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壇以及彌撒的功能；2)耶穌基督在聖餐中的真

實的臨在；3) 聖母瑪利亞的崇拜；4) 善功的必

要性，等等。

在這層底邊部分，可以看到一條很長的石刻

中楣，上面刻有植物圖案 (vegetable motif) 和其

它一些雕刻。這條橫着的中楣是整個教堂正立面

的中心，是塵世和天堂的連接點，也象徵着教會 

(教堂) 內部最為神聖的地方 —— 祭壇。按天主

教教義，聖靈降臨到祭壇的上面並來到世人的面

前；同時，世人通過在司鐸住持的彌撒將自己提

昇到天主的面前。(30)

中楣左邊的圖像主要是關於耶穌基督在聖餐

中的真實臨在。在其最左邊兩個帶球體的方尖碑

之間可以看到一隻象徵聖靈的鴿子降臨到聖餐的

上面 (也有人認為是聖靈降臨到地球之上，但仔

細觀察可見這個圓形是平面的而非立體的，所以

它更可能代表的是聖餐)。這個圖案的下方是一個

打開的神龕，可以讓人們看見奧跡在祭壇上發生

的時刻。根據天主教教義，在舉行彌撒的時刻，

神職人員召喚天主並祈求聖靈的降臨，天主會來

到餅和酒當中，並轉化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

在第二和第三根柱子之間可以看到一個聖

體，上面蒙着紗，放在一個聖爵上，在它周圍環

繞着帶有成熟菓實的樹枝，再往右邊的一塊空間

裡，基督的血則以掛着葡萄的葡萄藤作為代表。

上述這些圖像都表示耶穌基督在聖餐中間的真實

臨在。在下一個方塊空間中則是一個七連燈檯，

喻示善功的重用。(31)

中楣右邊的圖像是表現人類如何提昇自己，

從塵世走向天國。它展示了人類最初從天主那裡

得到的品德：謙遜和信仰以及由於聖母的幫助帶給

人類的恩寵。在中楣的最右邊可以看到一扇帶有十

字架的門，喻示“天堂之門”(Janua Coeli)。這扇門

很小也很低，象徵基督徒最重要的德行之一 —— 

謙遜，寓意人類必須首先將自己變得很小，“再

度成為一個孩子”，才能進入這扇門。這使人想

起基督的教訓：“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32)

從右往左下一個空間的中央可以看到一面無

瑕的鏡子。它代表着聖母的無瑕，通過這面鏡子

可以看到來自神的光芒和天主的啟示，喚醒人類

對於天主的信仰。再下一個圖案則是一枝由一個

小手舉着的花卉，象徵着信仰。這“如此完美的

手臂，引導着信者走向拯救”。但是，這一束花

看上去是如此脆弱，喻示信仰是脆弱的，需要聖

寵的助祐。在這條中楣從右至左的最後一個空間

裡則是一株盛開着花卉的植物。它喻示聖寵的降

臨，輔佐信仰。(33) 這層中楣所有的主題都用不同

的花卉裝飾，象徵聖寵的無限。

這層奉獻聖母瑪利亞的浮雕，是“天主之

母”大教堂正立面的高潮部分。它佔據了整個正

立面上最大的位置，共有大小不等三尊聖母像。

中間那尊聖母昇天的青銅雕像約六英尺高，反映

了其宗教角色的重要地位。根據天主教教義，聖

母瑪利亞在人類與天主的神秘聯繫中處於核心地

位，是人類通向天主的大門，天主也通過這扇門

來到世人中間。由於聖母的恩寵，信徒可以通過

祂的幫助在不斷追求的道路上找到救贖。

這一層三尊聖母雕像呈現了兩種不同的姿

態。中央的青銅聖母雕像雙手交叉於胸前，呈現

了一種憐愛與悲憫的姿勢。旁邊兩尊較小的雕像

則呈祈禱的姿態。這兩種姿態都是嚴格按照特蘭

托大公會議以後羅馬教會有關藝術創作的規條要

求製作的。鄭妙冰博士引用霍爾 (James Hall) 著

作中的陳述云：在17世紀西班牙反宗教改革運動

中的對聖母崇拜促成了一種新的聖母無沾始胎形

象。西班牙畫家、作家以及宗教法庭宗教藝術審

查官帕謝科 (Francisco Pacheco 1564-1654) 將這

種藝術程式編入他的《繪畫藝術》(El Arte de la 

Pintura, 1649年出版)。(34) 他規定必須將聖母瑪

利亞表現成為一個十二或十三歲的姑娘，身穿白

色長袍和藍色披風，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或相合作

祈禱狀。(35) 正因為此，這一層的聖母瑪利亞的

兩種姿態正是反宗教改革運動中西班牙經審查過

的描繪聖母的程式，也是17世紀的一種新的藝術

表現形式。(36) 在兩旁的兩尊小雕像呈祈禱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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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聖母“代人求情”的角色的神學內涵。由

於以聖母為主題的這一層位於聖靈和基督之下，

這種“代人求情”的角色更突出了她作為人與神

之間的中保地位。

在中央壁龕的瑪利亞雕像四周飾以六片花瓣

玫瑰和百合花。如上所述，它們是瑪利亞的象

徵，也代表着她的純潔。在教堂建成的最初時

候，聖母頭上還有兩尊小天使，祂們握着金色的

王冠懸在聖母頭上，但現在已不復存在了。(37) 中

央神龕的兩側各有三尊呈崇敬姿態的天使，頂上

兩尊緊握着雙手向天祈禱，中間兩個吹奏樂器，

下面兩個搖動香爐。筆者認為，這六尊天使的形

象，很可能源於《聖經》之〈啟示錄〉中的天使

形象：“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爐，來站在祭

壇旁邊；[⋯⋯]；天使拿着香爐，盛滿了壇上的

火，[⋯⋯] 第一位天使吹號，[⋯⋯] 第二位天使

吹號，[⋯⋯] ”(38)“天使”(angel) 一詞，源於

希臘文名詞 angelos (使者)，在以基督為中心的

救恩計劃中發揮着中介的作用。(39) 天使在《聖

經》的《舊約》與《新約》中經常以一種精神性

的活物被提到，因此，祂們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

間是經常出現的。在基督教藝術中，人們借用異

教中的表現勝利和凱旋的有翼神的形象來表現他

們。但是，在最初的基督教藝術中，如在地下墓

窟 (catacombs) 中，人們根據《聖經》的經文，將

天使描繪成沒有翅膀的生物(除了基路伯 Cherubim 

和撒拉弗 Seraphim)。這些年輕的男孩天使穿着長

袍，很容易與人類的形象混淆。到了西元350年以

後，有翅膀的天使形象才慢慢地普遍起來，到了6

世紀時已在東西部教會藝術中廣為使用。(40) 雖然

天使經常出現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繪畫藝術中，但

是對於天使的崇拜 (the Cult of Angels) 祇是到16

和17世紀才流行起來。鄭妙冰博士認為，天使的

形象在這層中央突出的位置，可能反映了這種膜

拜興起所帶來的影響。(41) 當時正是巴羅克藝術

的盛期，在巴羅克藝術中天使往往被描繪或雕刻

成為像愛神丘比特那樣有雙翼的男童 (putto)，在

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基督教藝術中，這種男孩天

使是屢見不鮮的。(42) 然而，在該層正立面中央聖

母雕像旁邊的六位天使的外貌卻趨於女性化，身

穿寬鬆的打褶衣服，實際上乃是無性別的天使，

更接近拜占庭風格。而且，這六位天使頭上也沒

有巴羅克藝術常見的光輪，而是遵循了文藝復興

後期的沒有光輪的天使形像。總之，這是一種折

衷主義的表現形式。

這一層的整個塊面由六根混合式的柱子分隔

開來，除中央部分是聖母昇天像以外，右邊天使

身旁有一棵柏樹 (cypress)，也十分耐人尋味。

在基督教產生以前的時代，柏樹象徵着死亡，因

為人們相信一旦它的枝葉被割斷，將不會重新生

長，人們經常會在教堂的墓園裡看到柏樹。在古

代歐洲，人們也用柏樹的木材做棺材。然而，在

基督教產生以後，由於對死亡的看法發生了變

化，在早期的基督教藝術中，柏樹枝成為基督復

活戰勝死亡的象徵。(43)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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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生命樹，正如《聖經．箴言書》所言：“義人所

結的菓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44) 

左側與這棵對等的，則是一個噴泉 [Fons Vitae ,

即生命的泉水，Fountain of Life]。在神學的意義

上，噴泉又象徵着天堂中的四條河 (45) 以及四福

音書的作者 (Evangelist)。噴泉還可以比喻為生

命的源頭活水，正如《詩篇》所說的：“你也必

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

頭。”(46) 這兩個主題象徵着生命在塵世以及天堂

的恒久的更新與永生。

這層中一個比較特別的圖像就是柏樹左邊的

一個聖母踏龍頭的雕刻。這個被稱為“龍”的怪

物長着翅膀，身體上刻有魚鱗，中間是長着角的

魔鬼的頭，兩邊則是六個鳥的頭。它是一個七頭

怪物，可視其為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 (hydra，也

寓意難以根除的禍害)；也可視為〈啟示錄〉中的

魔怪，象徵反對人類和教會的魔鬼的黑暗勢力。

在魔怪的頭上，有一個聖母的小雕像，在旁邊還

有一行中國字：“聖母踏龍頭”。聖母象徵着信

仰，儘管她看上去很小，卻能夠戰勝撒旦的黑暗

勢力。(47)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龍的形象受到中

國文化藝術(佛教藝術)的影響，還有學者認為這

條龍的頭、尾部均有鱗片，與西方雕刻中光滑的

龍身完全不同，很明顯是中西藝術交流的產物。

然而，如果將這座教堂建立的時代與當時歐洲羅

馬天主教會反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

看，不難發現，當時的耶穌會不太可能將異教的

或者是異教風格的圖像以正面的寓意放在這座教

堂的正立面上。

懷着對天主教極度熱忱的耶穌會士是代表葡

萄牙來遠東傳教的，而16-17世紀的葡萄牙是一個

充滿着宗教狂熱的國家，特蘭托大公會議所規定

的藝術程式，包括宗教裁判所對藝術表現手法的

審查，都決定了教堂的建築師和雕刻家必須嚴格

按照《聖經》的內容而加以演繹。(48) 在西方藝術

史上，龍 (dragon，拉丁語 draco) 是寓言中的魔鬼

和怪物。在古典時代以及遠東的古代藝術中，都

有龍的圖像的表現。在後來的基督教藝術中，龍

總是邪惡的象徵，它的形象是基於鱷魚和蜥蜴造

就的，而且常常與巨蛇 (serpent) 相混淆。在帶有

插圖的歐洲中世紀的《動物寓言》(Bestiary) 中，

龍常常被描繪成帶有尖刺的翅膀、有着蛇紋和鋒

利倒鉤的長尾的會噴火的巨鱷，有時它們又有狼

的而非鱷魚的頭。(49)《聖經》中有好幾段經文談

到龍，均為負面的描述。最著名的莫過於《啟示

錄》中的話：“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

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50) 更有甚者，雖

然教堂正立面上明明寫着“聖母踏龍頭”的字

樣，但是圖像本身使人聯想起《啟示錄》中的龍

與婦人的場景：“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

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着七個冠冕。[⋯⋯] 

龍就站在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

要吞噬她的孩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要

用鐵杖來管轄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寶座

那裡去了。”(51) 在這塊正立面上，龍可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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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代表異端的東方的異教文化。正如鄭妙冰博士

指出的：“聖母可能象徵性地踏在一條蛇或者一

條龍上，代表征服邪惡。數字‘七’是《聖經》

中常常用的，聖母踏着一條七頭龍可能與此傾向

有關。這個構圖以反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比喻，

暗示基督教文化征服了東方的‘異教徒’。換句

話說，它是宣稱西方文明戰勝‘東方野蠻’的誇

大表現。”(52)

在與聖母踏龍頭相對應的另一面方格上，則

是作為大海之星的聖母瑪利亞站在葡萄牙寬體大

帆船上面作祈禱狀。這艘船在充滿風暴的大海洋

面上航行 (在這裡，海也代表着不可預見的混亂

與死亡的力量)。在船的風帆上面站立着一個小

小的聖母像，好像懸在空中一般。這個小小的聖

母像的雙腳是看不見的，包裹在長袍裡面。奇怪

的是，她的頭頂上昇到了這一層的天頂，好像她

已進入天國似的。在這個美麗的比喻裡聖母象徵

着信仰，寓意通過信仰，人類可以將自己上昇到

天主那裡。那艘船就是被稱為“Nau”的葡萄牙

大帆船。(53) 正像媽祖站在中國式的大帆船庇護

航海者一樣，在16-17世紀，葡萄牙本國及其海

外殖民地出現過許多描繪聖母庇祐海船的圖畫，

其中有油畫、壁畫和雕刻，這種作品是地理大發現

時代的產物。(54) 同時，在另一層意義上，“船”

的圖像自早期基督教藝術時代起，即被用作教會

的象徵物，寓指教會承載着人類靈魂的重擔在生

命之河航行。殉道者查士丁 (Justin Martyr, Saint, 

100?-165AD) 就曾將教會比喻為船，船上的信徒被

運往拯救的彼岸。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稱教堂的

中堂為“船”(Nave)。這個詞由拉丁文 navis (船) 

衍生而來，教堂中堂的形狀很像翻覆的船身。所

以，在這幅浮雕上面，船也象徵着信徒為達到救

贖而進行的艱難的航行 (靈魂之旅)。在船下面的

海中，可以寓意隱隱約約看到魔怪似的形象，意

味着正在等待人們的誘惑和危險。但是，在信仰

的指引下，船必將駛向安全的天堂。(55) 聖母在船

的上方作祈禱狀，再一次突顯了她作為“第二夏

娃”為人類“代為求情”的中保的角色。(56)

在“聖母踏龍頭”以及“聖母庇護航船”的

兩側，右邊是躺在一柄大鐮刀上面的骷髏。從中

世紀至17世紀，這都是象徵生命短暫及人類死亡

的符號。但是死亡也被戰勝了，因為有一枝箭穿

過了骷髏。近處有一行中國字：“念死者為無

罪”。它提醒人類，死亡可以隨時來到人類中

間。因此，人類必須時常遠離罪惡，這樣就可以

以蒙受恩典的方式將自己呈現在天主的面前。

而左側的浮雕則是張牙舞爪、長着利角、翅

膀和尾巴的表情的怪物。文德泉神父認為這是用

來表示“塵世的誘惑”的。它被刻劃為有着女人

的身體，象徵所有男人都要面對的情慾的誘惑。

旁邊的中國字是：“鬼是誘人為惡”。但是魔怪

最後也被打敗了，有一枝箭穿過了它的心臟，它

躺在地上失去了性命，代表着人類在信仰的引導

下戰勝了誘惑。(57) 最初的時候，這魔怪是被刻

畫成為沒有尾巴的 (尾巴是它的力量的象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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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尾巴被割下來放在它的手臂下，表示魔怪失去

了它所有的力量。後來在修復時這個細節被人們

忽略並抹去了。這左右兩塊浮雕象徵着人類戰勝

罪惡與死亡。(58)

鄭妙冰指出：在左右兩塊浮雕上兩行中國字

並非恰當的對聯，既不押韻，也不工整，不可能

為中國文人所題，再加上那句“聖母踏頭龍”，

很可能是那些書法技藝甚差的中國工匠或者日本

天主教徒藝術家所刻寫的。(59)

在這層的最左邊和右邊，可以看到兩個渦卷

形的牆體。它們呈現朝外的螺旋形狀，面向神的

世界。在每個螺旋的中央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十

字架，寓意人類通過這個小小的十字架可以穿越

死亡去往永生。它們的教誨相應是：信者在神恩

的求情和信仰的引導之下，可以以行動戰勝誘惑

和罪惡，從信德走向信德，最後，人類將戰勝死

亡，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天堂之門和永生的世

界。這個承諾可以從藝術圖像中得到確認：在最

右邊，刻劃着兩枝箭穿過一頂王冠，寓意人類努

力的最後勝利，因為祇有戰勝者最後才能被戴上

王冠；左邊對等的方格裡則是一隻象徵帶來好消

息以及和平的鴿子。(60)

這兩個渦卷形的建築結構將人們的目光引向

正立面的上半部分。這是人類漫長旅程的終端。

在這裡，人們可以找到正義的靈魂，並從塵世超

脫。在這層中間聖母像的頂端雕刻着一個長着翅

膀的天使撒拉弗 (seraph) 的頭像。他是上帝的天

使，張開翅膀引導和歡迎人們來到天國。這意味

着引導人們走向天國的奧秘的完成：靈魂通向天

國的光榮之路。在有翼的天使撒拉弗頭像的下面

則是耶穌會的會徽 IHS，在會徽的上面有一個十

字架，四周環繞着象徵信仰的熱忱。

在表現聖母的這一層的上面直到尖頂，是一

個大三角楣 (pediment)，象徵着天國，即神的國

度。正立面最上部寓意神的國度以及三位一體的

奧秘，即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本體同一或同質 

(consubstantiality)。其中各部分的象徵意義是：1)

下部分中央部分是耶穌基督，即聖子；2)它的上

部中央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鴿子，那是聖靈的象

徵；3)指向天際的看不見的頂端則象徵天父。(61)

三角楣下半部分的中央矗立着巴羅克建築式

貝殼狀壁龕內的耶穌基督青銅雕像。耶穌基督是

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他被刻劃為一個孩子，表

示是上帝的兒子。他的右手指向天空，左手捧着

象徵地球的地球儀 (已佚)。他的右手指向天際，

好像在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沒人能到父那裡去。”(62) 耶穌基督的左手

本來握着一個戴着十字架的金色的球體，他的頭

上也有一頂金色的王冠，但是這兩個象徵耶穌權

能的物體隨着時間的流逝都散佚了。

耶穌基督四周雕刻着百合花以及四瓣的玫

瑰，表示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耶穌基督正

下方可以看到一朵五瓣的玫瑰。這是在整座“天

主之母”教堂中唯一的一朵五瓣的玫瑰，寓意天

主變成人的道成肉身的奧秘。(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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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傳統中，百合花是純潔無邪的象

徵，特別與天使報喜相關聯，是天使長迦百列所

攜帶着的一種花卉。它還象徵某些聖女和聖人，

如聖·克拉拉 (S. Clare)，多明我 (Dominic) 或是

帕度瓦的聖安東尼 (St. Antony of Padua) 等等。(64) 

也有人認為耶穌基督正下方的那朵五五瓣的玫瑰

是一朵非常特別的菊花，可能與前來澳門避難、

參加這座教堂建築工程的日本天主教徒藝術家有

關。因為金色的菊花是日本太陽的標誌，也是日

本皇室的象徵。(65)

這一層的浮雕由四根混合式柱子分開，側面

是兩堵三角牆。在耶穌像的兩側展示耶穌受難時

的刑具，有綁他的繩子，抽他的鞭子，刺他的荊

棘冠，三顆釘子、榔頭、鉗子、葦子、木棒、長

矛、劍，擦傷痛用的紗布，羅馬帝國的旗子。在

這些象徵耶穌基督蒙難的物品的兩側有由二位天

使分抱着耶穌被釘的十字架和柱子。它們都有

腳，被稱為基伯路 (cherubim, cherub)，是教堂

正立面的守護神。(66) 左邊天使抱着的那個十字架

上刻有拉丁文的縮寫“I. N. R. I”，意即“猶太人的

君王、拿撒勒人耶穌”。這十字架意指耶穌的犧

牲，天使握着它，好像守護它似的，寓意天使守

護教會的奧秘。右邊的天使握着耶穌蒙難時被捆

綁着的柱子。這是一根精細加工的聖殿的柱子。

如果近看的話可以看見天使帶着耳環，胸前的長

袍衣領上有紐扣。這位天使是 Rules of Sacred 

construction 的守護者。

這些圖像都與耶穌的殉道和蒙難有關，也都是

17世紀耶穌會教堂喜歡採用的藝術表現題材。(67)

這一層右側的三角牆上有一束沒有麥穗的麥子。

麥子在《聖經》中也與殉道及永生有關。《聖經》

上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多籽

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喪失生命；在這世

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68) 

而左邊三角牆上則是一根繩子。繩子與耶穌蒙難

密切相關，因為它是逮捕耶穌的士兵用來捆綁他

的。(69) 但是這條繩子沒有打結，象徵自由和解

放。(70) 沒有麥穗的麥子和沒有打結的繩子都象徵

耶穌死亡以及復活的奧秘。(71)

這層兩端各有一個柱頂沒有球體的方尖柱。

右邊柱子底座刻有聖保祿 (SP. AU. LO. 即 S. 

Paulo) 的名字；左邊柱子則刻有聖彼得 (SP.ED. 

RO, 即 S. Pedro) 的名字，但並沒有兩位使徒的

雕像。按羅馬教會傳統，聖彼得是使徒之長，羅

馬教會的第一位教宗；聖保祿則是第一位向異教

徒傳教的傳教士。他們都是羅馬教會的創立者，

因此也被稱為教會的柱石。

在兩邊盡頭有兩根較小的方尖柱，每個底坐

均有一尊具有東方藝術特徵的大口獅子。它們是

獸形的滴水嘴 (gargoyle)，建築物頂部的雨水從

它們的嘴中流出。在下一層的盡頭也有兩個相同

的滴水獸嘴。中外學者中不少人認為，獅子暗指

象徵力量和勇氣的中國傳統，而鄭妙冰則指出：

獅子在西方宗教和世俗藝術中是常見的象徵性野

獸，具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在中世紀，獅子是耶

穌復活的象徵，因為按動物寓言集所言，恰似耶

穌被埋三天以後復活一樣，幼獅出生以後也像死

了似的睡三天，直到她的父親在它臉上呼氣使它

蘇醒。(72)

在教堂正立面臺階的左邊有一條斜巷，稱

為“Travessa da Paixão (Passion Lane)”，中文

譯為“戀愛巷”(Human Passion Lane)，其實並不

很準確，應該譯為“耶穌受難巷”。與教堂正立

面左邊“耶穌受難巷”相對應的右邊，有一條稱

為“Rua da Ressureição”的巷子，中文譯成“大

三巴右街”，並沒有傳達出它原來的意思，應該

譯為“復活節街”(Street of Resurrection)。(73)

三角楣上半部分的正中是一隻銅鴿。在《舊

約》中，當洪水退去以後，鴿子含着欖橄枝飛回

諾亞方舟，因此它表示人神關係的和解與和平。

但最重要的是，鴿子是“聖靈”(Holy Spirit) 的

象徵。《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節記載：當施洗

約翰在約旦河裡為耶穌施洗時，“聖靈”彷彿鴿

子，降在他的身上。因此，歷代藝術家除了用鴿

子這種肉體和物質的形象來表現聖靈以外別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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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74) 在銅鴿旁邊，有四顆星星、太陽 (在鴿子

右邊) 和月亮 (在左邊，月亮的圓圈中刻着新月

形)。歷史學家雨果 -	布倫特 (Hugo-Brunt) 認為這

些裝飾物暗示“聖靈在特定時刻的化身”。(75) 在

此間，星辰也代表着不同的涵意，當東方的三位

智者前來朝拜剛誕生的耶穌時，有星星的引導，

因此，星辰預示着耶穌的降臨。(76) 同時基督本

人也被描繪成“明亮的星辰”(77)，而恒星也象徵

着童貞瑪利亞，因此，星辰便成為耶穌和瑪利亞

的雙重標誌。

建築歷史學家佩雷拉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認為，這座教堂正立面頂端三

角楣上的圖像和飾物與天主的創造有關：聖靈(鴿

子)正位於太陽和月亮之間，似乎寓示着基督教創

造原理中的陰性和陽性在至高天 (Empyrean) 上；

月亮和太陽四周為星星所環繞，也寓示着這是至

高神的所在處。在古代的基督教圖像學中，人們

經常用三角形來表現至高神天父耶和華，在這個

意義上，三角楣本身也是在暗寓天父上帝(即三

位一體的第一個位格)。(78) 三角楣的兩邊共有四

根頂端飾有球體的短尖柱。布倫特認為這兩根柱

子沒有意義，祇是裝飾而已。澳門學者鄭妙冰則

認為，方尖柱不僅與陽具、繁殖力、新生以及永

恆生命有關聯，而且具有驅魔避邪的作用，尤其

象徵教堂避邪的保護物。而且，方尖柱還是古埃

及法老軍事力量的標誌，它還被借用來表示教會

權威的至高無上。(79)

作為天父 (God the Father)，正立面上面沒有

任何圖像來表達他。因為根據《聖經》，沒有人

見到過上帝天父。 祇有當人類放棄了塵世間的一

切誘惑、其肉身死亡之後，上帝才會向他顯現。

但是，在這座建築物中，教堂正立面的頂端即代

表着天父上帝，人們在三角楣頂端指向的無限的

天際找到他。“他是不可見的，在天堂最高的地

方，在太陽、月亮以及羣星之間。”

在正立面的最頂部是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它

是垂直安放的，但微微有些向東傾斜，在設計

中，這寓意從塵世通向天國。十字架是基督教的

象徵物，救贖的十字架是理解天堂和塵世的奧秘

的關鍵所在。(80)

關於教堂正立面上所有的青銅雕像，還有一

段極不尋常的記述。1644年，耶穌會士費雷拉   

(António Ferreira) 從澳門寫了一份年度報告。這

份報告寫得很匆忙，有些字遺漏了，原件留在耶

穌會羅馬檔案館裡。他這樣寫道：

本年，人們為教堂的正立面行了善舉。它

是以羅馬的方式雕刻而成的。從底到頂有三排

帶有底座的柱子，有六個比例合宜的壁龕。在

第二排的柱子中間的第一條橫楣上有四個帶有

半圓形圓頂的壁龕，每個中間有一個中等身材

的人物的青銅雕像。它們分別是聖羅耀拉、沙

勿略、波爾日亞和貢札加。在銅像底座的石頭

上刻有它們的名字。在教堂內部主祭壇的上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四人的聖像，也以同樣的

順序排列。所有的像都以青銅澆鑄，它們的手

和臉都塗成紅色，與身體一樣長度的祭披則被

塗成金色，沒有其它的顏色。再往上的第三排

中楣中間的窗戶上站立着昇天聖母的雕像。她

是教會名義上的聖徒 (titular saint，原文如此)，

位於壁龕的中間，站立在一個很大的鍍金的月

亮上面。在她的頭頂上有兩個以同樣金屬製成

的天使環繞。他們握着一頂王冠，在他們的下

端則還有一對天使似乎在天上飛翔，慶祝聖母

昇天。(81)

藝術史學家胡紀倫 (César Guillén Nuñez) 教

授指出：在這段記述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其

一，在教堂的正立面上使用青銅雕像作為裝飾並

不尋常；其二，在雕像上面塗色則更加不尋常。

除了人物的祭披鍍金以外，包括耶穌在內的人物

的臉和手都塗成了紅色，這種藝術手法本身就會

引起爭議。更特別的是四個青銅像的鍍金長袍，

這種技藝在中國和日本古代的 (佛教藝術塑像) 中

是經常使用的。(82) 同時，在西方晚期哥特式藝術 

(Late Gothic time) 的祭壇屏風畫上往往有鍍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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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質雕刻人物。在中世紀西班牙的一些教堂大門

的上面也有彩繪的人物，不過到了17世紀，這種

藝術表現手法在歐洲已經被人們棄置不用了，祇

有在拉丁美洲的一些教堂的祭壇裝飾板上，人們

仍然使用這種藝術表現。(83) 胡紀倫指出，祇有在極

少數的情形下人們才用鍍金的青銅物體裝飾教堂的

正立面，其中一個例子是西班牙中部城市塞戈維亞 

(Segovia) 的耶穌會的菲律普教堂 (the Jesuits church 

of San Felipe) 正立面。當時，人們設想在教堂的三

角楣以及兩邊渦卷形的牆體上裝飾鍍金的青銅角錐

體和球體。不過，最後人們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沒有付諸實施。所以，澳門“天主之母”教堂正立

面上的青銅雕像裝飾顯得尤其特別。(84)

三  

教堂正立面上的那些藝術家和工匠至今仍然無

法找到他們的名字。但19世紀末葉澳門的一份出版

物上說，當時澳門城市有一個傳統，人們總是讓從

日本來的工人建築教堂。(85) 在大教堂正立面上有

一種使人感到陌生但卻迷人的風格，似乎證實了

這種說法。文德泉神父指出：“由於教堂正立面

上面刻的中國字並不好看，人們更加證實了這種看

法。”(86) 藝術史家一般認為上面的雕刻和雕像非常

像意大利耶穌會士藝術家尼各勞 (Giovanni Nicolao) 

手下的那些藝術家和工匠的作品。(87) 

尼各老是耶穌會在日本的繪畫學校的創立者，

在日本期間培養了許多學生。他於1560年出生於意

大利的撒萊諾 (Salerno) 附近的諾拉(Nola)，1577年

9月加入耶穌會。1581年4月8日，他從里斯本航行

來到果阿的里斯馬果斯要塞(Reis Magos)。1582年

4月6日，他與另外六名耶穌會士 (其中有著名的利

瑪竇) 從果阿來到澳門。1583年初，時在澳門的意

大利耶穌會士巴範濟神父 (Francisco Pasio, 1551-

1612) 曾經請他畫過一張救世主耶穌基督像。他還

在澳門創辦了一個小型繪畫學校。(88)

1583年1月14日，尼各老乘船去日本長崎，同

年7月25日抵達當地。1601年，他在有馬 (Arima) 

創辦了一所耶穌會繪畫學校；從1603年至1613

年，他又在長崎主持了另一所耶穌會繪畫學校，

並致力於培養日本當地的基督徒藝術家。1590

年以前，至少有三位日本年輕的藝術家跟隨他

作畫，他們的葡文名字分別為瓦塔諾·曼希奧 

(Watano Mancio ,  生於1573年)、曼希奧·若奧 

(João Mancio, 生於1571年) 和佩德羅·若奧(Pedro 

João, 1566-1620)。尼各老的畫坊規模甚大，在

其中工作的有耶穌會修士、神學院學生。他們在

銅板、木板和畫布上創作油畫，在紙上畫水彩畫

和水墨畫，在青銅板上製作雕刻，等等。1606-

1607年長崎的耶穌會士名錄上稱他為“繪畫教育

家”(painting instructor)。(89) 從1592年起，日本

當局開始驅逐外國傳教士和日本的基督徒。(90) 但

還是有一些日本的基督徒被放逐到澳門。1614年

1月27日、同年11月7-8日、1636年，都有許多傳

教士和基督徒分別被流放到澳門和暹羅。在這段

特殊時期，澳門成為日本基督徒的避難所。(91) 文

德泉神父還指出當時耶穌會使用了日本基督徒來建

造“天主之母”教堂：“當時教會傳說耶穌會使

用了一些從日本來到澳門避難的基督徒來建造教

堂。這種做法比現代的那種光吃救濟而不工作的

制度更好。”

至於現存的天主之母教堂正立面是由誰以及

何時建立和雕刻的，因為缺乏當時的史料，至今

仍然是一個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教堂的建築師

是斯皮諾拉，人們也不太懷疑這座教堂原來的圖

紙是由他繪製的，但大家還是弄不清楚他所設計

的教堂圖紙在正立面上有沒有圖像。斯皮諾拉死

於1622年。這件事在大教堂正立面建立之前，因

而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在教堂正立面的第四

層上有波爾日亞和貢札加的青銅雕像，他們是由

教廷冊封的耶穌會中的聖徒。波爾傑亞於1670年

被封為聖徒，但早在1624年11月23日，他已由教

宗烏爾班八世 (Pope Urban Ⅷ) 封為真福品，而

貢札加則早已在1605年列為真福品。(92) 據此，有

歷史學家推測，正立面是在1624年以後建立的。

正立面的第四層上也有羅耀拉和沙勿略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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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雕像的底座上刻着他們是聖徒的名號。他

們都是於1622年封聖的。(93) 1644年，費列拉神父 

(António Ferreira) 的一封信談到， 教堂的正立面

在這年完成。於是，胡紀倫教授認為，教堂正立

面是在1622年至1644年之間建成的。(94)

本文限於篇幅，有關該教堂正立面藝術圖像

背後的宗教含義將另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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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空疏學風 注重科技實學

在明、清歷史上，徐光啟和阮元均以仕宦顯

達、學術成就豐碩為世人所稱。他們都曾積極主

張以學術經世，力圖以“實學”為現實服務，並

宣導科技，援之於日常政務。

徐光啟 (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

海人。二十歲中秀才，三十五歲中舉，四十三歲

中進士，歷仕明萬曆、泰昌、天啟和崇禎四朝，

累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徐光啟生活的晚明時期，政治昏暗，皇帝長

期怠政，宦官擅政，黨爭激烈，南有倭患，北有

後金 (清) 侵邊，民不聊生，社會危機深重。徐光

啟稱當時的政局“直如沸羹”，“如舟行大水，

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濟，而無故自相傾側，即一

左一右，有往必覆，無安舟矣。數往數覆，漸以

加重，重極而反無完舟矣”。(1) 在這種情況下，

他對於一般士夫學子黨同伐異、空言義理的學風

十分反感，認為他們“摛藻華繁，飛辯雲湧”(2)，

有些人空言心性，評學論政，意氣相爭，另一些

人又“開玄黃水火之端”(3)。結果導致“霏屑玄談

未終席，胡騎蹂人如亂麻”。(4) 與這些徒尚空談

的學風相反，徐光啟積極主張經世致用。史稱： 

“(徐) 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於用世。”(5) 早在

萬曆三十二年 (1604) 進士及第、入翰林院為庶起

士之時，徐光啟就與同樣主張不事空言、學求有

徐光啟和阮元分別生活於明代晚期和清代中期，均官至顯宦而又不廢學術，是典型的所謂

官僚型學者。他們活躍的歷史時段前後相距二百多年，但卻不約而同地反對空疏學風，提倡學

以致用，並以科學技術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他們不僅親自從事實測、實驗，讚賞西洋先進的

科學技術，而且著述豐富。前者著有《農政全書》，翻譯西方數學著作《幾何原本》以及主持

修訂《崇禎曆書》；後者則編纂我國第一部科技史著作《疇人傳》等。徐光啟和阮元雖然都宣

揚科學技術，但是他們的學術立場和治學方法卻存在重大差異。這主要表現在，前者在一定程

度上認識到數學語言和思維方式在近代科技中的理論與方法論作用，並對西學乃至西洋傳教士

表示推崇和庇護，較少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干擾，表現了近代科學理性的可貴品格。後者雖然

也重視數學、天文知識，並對西學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由於受到官方態度以及當時學術風

氣的影響，以儒家學術為本位立場去看待天文曆算學，試圖將之納入經學研究體系之內，並通

過編纂《疇人傳》成功地實現了這一意圖；但是，由於這種傳統經學思維的學問方式和價值取

向，導致了其偏重於文字音訓以及天文曆算學的“源”和“流”的考證，並認為“西學中源”，

表現了大國文化優越的心態。—— 這種傳統的文化考古式學問方式阻礙了對西方科學的進一步認

識和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成為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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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馮應京、李之藻等交往密切，堅定了改革時

弊的志向。他想在改變明王朝政治經濟困境中有

所建樹，因此雖然“詩賦書法，素所善也，即謂

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為。”(6)“惟好學，惟好經

濟。考古證今，廣諮博訊 [⋯⋯]。故學問皆有根

本，議論皆有實見，卓識沈機，通達大體。如曆

法、演算法、火攻、水法之類，皆探兩儀之奧，

資兵農之用，為永世利。”(7) 其在翰林院所作 

“館課”有〈擬上安邊禦虜疏〉、〈處置宗祿查

核邊餉議〉、〈海防迂說〉、〈漕河議〉等，均

與現實政治與民生日用密切相關。步入仕途後，

徐光啟更為關注現實問題，講求“實學”、“實

用”，認為“方今事勢，實須真才。真才必須實

學。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8)，意在“率天

下之人而歸於實用”(9)。其中，他對農業尤為關

注，時人稱他：“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

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10) 他用畢生

精力寫成《農政全書》，集農學研究之大成，是

中國古代農學史上一部總結性的著作。

徐光啟幼時家道貧困，曾為謀生而參加農業

生產勞動，並在科舉考場上屢受挫折。又由於晚

明時期黨爭劇烈，他多次受

到排擠，居家賦閑，因此仕

途上並不得意。正是在這樣

的背景下，徐光啟接觸到天

主教以及傳教士所帶來的西

方科學，並認為自己真正找

到了“救世”和“安己”的

良方。

萬曆二十二年 (1594)，

徐光啟到廣西設館教書，

路過韶州時結識傳教士郭居

靜。萬曆二十八年 (1600)，

他途經南京時晤見利瑪竇，

“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

子”(11)，並獲知天主教關

於上帝信仰、靈魂不死以及

人死之後的審判等觀念，使

他將“常念死候”當成人生最緊要之事。(12) 據

載，徐光啟“首次聽到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後，馬

上就決定信仰天主教”。(13) 萬曆三十一年 (1603)，

徐光啟由羅汝望授洗入教，取教名保祿。

加入天主教是徐光啟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其

思想觀念乃至日常行為均發生深刻變化，其重要

之點就在於所謂天主教“補儒易佛”論。他曾指

出：“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14)，原因在

於天主教教義“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

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

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昇天真福為作善之

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加入天主

教能夠“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但是，        

“(中國) 古來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人

於善，禁人於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

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結果，“空有願

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佛教雖然具有輔助之

術，但是“佛教東來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

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同時，禪宗也“幽

邈而無當”，甚且修煉方法虛幻乖謬，與“古帝王

之聖賢之旨”相去甚遠，使人無所適從。由此，他

上海徐光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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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結論說：“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

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如果容留

傳教士“敷宣勸化”，那麼“數年之後，人心世

道，必漸次改觀”。(15)

可見，在徐光啟看來，儒學雖然是修齊治平

的根本學說，但是帝王的賞罰並不能從根本上扭

轉世道人心。因此，他試圖用外來的天主教對於善

惡賞罰、死後世界的關懷以及靈魂拯救等彌補儒學

之不足，使晚明社會風氣和道德狀況有所改善。

同時，由於注重實學、實用，徐光啟能夠敏

銳地看到西方科技基於邏輯性和實驗實證的優長

所在，認為傳教士所帶來的幾何、算數之學“皆

精實典要”，“以當百家之用”。(16) 因此，他

先後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泰西水法》，

又修訂曆法，主持編纂《崇禎曆書》，取得了巨

大成就。

當時，東南的倭患和東北邊境後金(清)的侵

邊嚴重威脅明廷統治，因此徐光啟積極主張“富

國”、“正兵”：“每為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

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二十年來，逢人開說，

而聞之者以謂非迂即狂。”(17) 面對強敵，徐光啟

認為應該靠“實力”取勝，因此十分重視當時最

先進的武器——西洋火器的研究、製造和使用，

並說：“火器者今之時務也。”(18) 他所購置、研

製的火砲在對後金的作戰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徐光啟十分注重實踐和實驗，極為關注與民

生日用休戚相關的農業生產、修訂曆法等。例

如，萬曆二十五年以後，他曾在天津參加農事

活動，“隨時採集，兼之訪問”。《農政全書》

中開墾、水利和荒政三個項目的部分內容就是他

在天津屯田的實踐經驗和心得。天啟年間，因魏

忠賢為首的閹黨擅政，徐光啟受排斥，回上海閑

住，致力於農業研究和實驗。他將祇在福建沿海

種植的甘薯引進家鄉，進行試種，獲得成功，於

是，編寫小冊子《甘薯疏》向全國推廣，對於解

決饑荒發揮了重要作用。(19)

徐光啟重視科學觀察與實驗，同樣表現在他

主持曆局、修訂曆法方面。他強調天文曆法工

作“必準於天行，則用表、用儀、用晷，晝測

日，夜測星”，以期“求端於日星”，而之所

以要依賴儀器，是因為“惟表、惟儀、惟晷，

悉本天行，私智謬巧無容其間，故可為候時造曆

之準式也”。(20) 崇禎三年 

(1630)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徐光啟“前往觀象臺再行

備細考驗計劃，不意偶然

失足，顛墜臺下，致傷腰

膝，不能動履。”(21) 其對

實測實驗手段的重視以及

對科學研究的獻身精神於此

可見一斑。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他還注意到西方科學器

械的優越性能，不僅學習、

理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

來的三稜鏡、自鳴鐘、日晷

儀等，而且倣製了我國第一

架望遠鏡，堪稱篳路藍縷。

徐光啟反對空言，宣導經世

實學的主張曾獲得時人的高
上海徐光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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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讚揚，陳子龍稱他“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

主於實用”(22)。

二百年後的清代中期，也出現了一位仕途顯達

同時又宣導經世致用的著名學者，他就是阮元。阮

元 (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揚州人，二十

五歲中進士，歷仕乾隆、道光和嘉慶三朝，累官至

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和雲貴總督等。阮

元還積極從事經學研究，成果卓著，結集有《研經

室集》，又編纂《經籍纂詁》，校勘與重刻《十三

經註疏》，匯刻《皇清經解》，並先後創辦詁經精

舍和學海堂兩所著名書院，是所謂乾嘉漢學的“殿

軍”。在治學風尚上，阮元確守漢學皖派以訓詁明

義理的宗旨，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

明。”(23) 因此，他自己的學術旨趣就是“推明古

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24)

但是，阮元並未僅僅停留在做書齋式學問

上，而是力主學以致用。他論析認為古聖賢和

經典皆以經世為原始目的，並將若干儒學核心概

念闡釋為“實踐”、“實行”、“實用”等。例

如，他考證說六經之旨皆“歸於實”而“不涉於

虛”，其中以《孝經》和《論語》最為突出。其

〈石刻孝經論語記〉曰：“《孝經》、《論語》

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及帝王治法

而皆用乎中 [⋯⋯]”(25) 而所謂“學”則不僅僅

是書本誦讀之事，還應該包括實際行動。其〈論

語解〉說：“‘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

之。”(26) 這在實際上批評了祇知誦讀聖賢書，而不

能付諸實際行動的空疏學風。其作〈大學格物說〉

認為：“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又將《禮記·大

學篇》中的“致知在格物”訓為：“物者，事也。

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於五倫

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

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27)

此外，孟子、曾子也強調“實事”、“實

行”。阮元指出，孟子所提出的“仁”並不是

單指“心”而空言之，而是包括“實事”的，其  

“良能”就是指“實事”。相反，“捨事實而專

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

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28) 因

此，阮元強調“實”、“實事”、“實行”等，

反對祇知在書本上下工夫、空談“性理”和講

求“虛”、“靜”而忽視實踐的學風。

阮元對徐光啟之學十分推崇，稱讚說：“殫

其心思才力，驗之垂象，譯為圖說，洋洋乎數千

萬言，反覆引伸，務使其理其法，足以使人人通

曉而後已，以視術士之秘其機械者，不可同日語

矣。”(29) 他也與徐光啟一樣注重科技質測之學，並

將之運用到日常政務之中，這又突出地表現在興修水

利、改善漕運、研製武器等關乎國計民生之舉上。

水利工程事關一地之生產和生活，是地方官

員的首要政務之一。阮元對於治理江浙海塘、廣

東清遠峽、湖北荊州江水氾濫、黃河泥沙淤積成

患等有過較為突出的建樹。他或者實地勘察、糾

立修治方案，或者作歷史地理考訂、論述可行的

治理措施，充分發揮了書本知識的現實作用。

阮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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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能夠利用

考證手段為治水工作服務。例如，乾隆五十三

年 (1788)，湖北荊州萬城大堤崩潰，江水氾濫成

災。阮元〈荊州窖金洲考〉根據《水經註》和《宋

書》的記載，考證認為該洲即為自晉、宋至唐已

有之枚回洲，綜合歷史經驗來看，合理的治理之

法“惟堅峻兩岸堤防而已”(30)。又如，他認為由

於黃河之性泥多水少易於淤積，所以贊成“築堤

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他還對這種方法進行

過經典出處的具體考證，指出：“《周官·考工

記》已言之矣。”(31)

入清之後，“漕運”積弊深重，不僅官吏貪

污中飽，而且黃河等河道積淤，使之成為十分棘

手之事。嘉慶十七年 (1812)，阮元調任漕運總

督，為打擊營私舞弊、整治漕運，他任命精通數

學、測算的學者焦循制定新的測算方法，並據此

頒定“糧艘糧尺算捷法”。該法“但用紙筆，不

用珠盤”，“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所

以“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32)，對於提高測量漕

糧的工作效率、準確性以及防止偷漏等腐敗事件

的發生發揮了重要作用。

阮元作為疆臣，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因此對

於兵器的研製十分投入。嘉慶五年 (1800)，他在

浙江臺州松門大破安南“海匪”，繳獲“蝴蝶砲

子”。由於這種砲子威力極大，故阮元對之甚感

興趣，在研究並弄清其結構後，命人進行倣製，

效果甚佳。(33)

明清之際，隨着傳教士來華，不僅傳入了西

方的天文曆算學知識，而且也帶來了部分科學儀

器以及相關工藝技術的書籍。阮元受此影響，不

僅與徐光啟一樣充分肯定西方天文學和曆算學的

重要價值，而且對於來自西洋的物質文明如鐘

錶、望遠鏡、眼鏡、銅燈、銅砲、牛痘、棉花、

洋米等抱着肯定和歡迎的態度，在詩集中屢有歌

詠。他對西書中所載對民生日用有益的農藝水利

工具等尤其關注，指出：“水法龍尾恒昇玉衡車

諸制，非究極算理者不能作。而龍尾一車，尤於

水旱有補裨之功。[⋯⋯] 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

行之，足以利民生矣。”(34) 他還專門介紹了明末

學者王徵與傳教士鄧玉函根據西方書籍編譯的介

紹西方力學、各種機械的《奇器圖說》三卷等。

可見，徐光啟和阮元作為明清兩代之重臣，

均注重經世致用，以學術服務於政事，反對空疏

學風，並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不過，

由於明末政局糜爛，加之因入教對天主教“補儒

易佛”的推許，徐光啟之所為多為“救時”之

舉，並且注意學習和適用西方科學技術為現實政

務服務，較少受到傳統士人偏重於研究和闡發經

書元典的學術取向的羈絆。可是，生活於政治穩

定、經濟繁榮的“康乾盛世”的阮元，因自幼浸

霪於考據之學，雖然因為久任封疆大吏而注意宣

導經世致用，但是其所注重的是從經典中對經世

觀念進行探本溯源，其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音訓

考據之上，間或發揮書本知識對現實水利、質測

乃至天文曆算等的效用，堪稱其代表性學術著作

的是《研經室集》。他既未留下像煌煌六十萬言

《農政全書》那樣的農學專書，也未能像徐光啟

那樣翻譯西方數學專著並直接從事具體的科學研

究活動。

“象數之學”與“九九之說”

徐光啟與阮元雖然都重視科技質測之學，並力

圖學以致用，但是由於受到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

學術風氣以及師友等方面的影響，他們在治學方法

和科技思想的傾向上又存在着較大的差異。

中國古代學術的主流是儒學，其所主要關懷

的問題是社會政治、倫理道德。與之相關聯的

是，學術研究傾向於探究所謂“陰陽”、“五

行”、“氣”等範疇，並偏重於經驗歸納、直

覺感悟 (“玄覽”) 的模糊判斷。作為儒家所謂      

“六藝”之一的數學研究不過作為一種技術意義

上的“工具”，必須服從政治的需要。其表現在

科學研究之上則是重視討論“源”與“流”，並

且尊重“古聖賢”之言和經典的傳統，不重視甚

至壓制創新性思維和方法。但是，由於直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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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教士及其所傳入的學術的影響，徐光啟卻

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科學觀念和方法論，這就是他

極為重視數學語言和形式邏輯思維。

在加入天主教之後，徐光啟開始接觸西方自

然科學，眼界大為開闊，並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

《幾何原本》，由此極為重視所謂“格物窮理之

學”。他說：“顧惟利(瑪竇)先生之學，略有三

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

別為象數。”(35) 這裡“修身事天”就是指宗教

神學，而徐氏所重之“格物窮理之學”就是指哲

學，它是中西知識會通的產物，內容上包括邏輯

學、物理學及象數學等自然科學。他曾對此有過

具體的論述：“余嘗謂其教 [按指天主教] 必可以

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

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

絲分理解。”至於如何獲得“萬事萬物之理”，

他認為應該依賴“象數之學”為工具：“格物窮

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

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

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

者。”(36) 從而將數學上昇到邏輯推演、認識工

具的高度。正因如此，他對於《幾何原本》極為

讚賞：“此書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須，余譯

竟，隨偕同好者梓傳之。利 (瑪竇) 先生作敍，

亦最喜其亟傳也，意皆欲公諸人人，令當世亟習

焉。而習者蓋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

又以為習之晚也。”(37)

他在與利瑪竇等人的交往中，認識到西方科

學技術之所以進步飛快，原因就在於重視數學的

原理和方法論意義，將其作為各門類科學技術的

基礎，所謂“不用為用，眾用所基”(38)。他贊

許《同文算指》是因為“算術者，工人之斧斤

尋尺，曆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

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39)；又

稱：“《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

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並認為“此書

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40) 由此可見，徐

光啟走的是一條“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之路，

即一方面進行觀察和實驗，另一方面又依賴數學

模型，從而將單純的算數運算提昇到數學原理的

高度。因此，他在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時

指出“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

者，無一事不可學”，“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

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

無一人不當學”，並認為“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

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41)

為了形象說明“象數之學”的方法論意義，

徐光啟將古語“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

人”加以改造，反其意而用之說：“金針度去從

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42)，將數學的方法論意

義比作刺繡的工具 —— 金針，祇要掌握了它就

可以“旁通十事”，如天文學、氣象學、測量

學、水利學、音樂學、軍械製造、會計、建築、

機械力學、輿地測量學、醫學、鐘錶製造等“濟

時適用”、“於民事似為關切”(43) 的學科都有

了入門之徑。因此，《幾何原本》“直是教人開

丱冶鐵，抽線造計；又是教人植桑飼蠶，湅絲染

縷”(44)。他在晚年 (1629年，六十八歲) 時甚至得

出 “蓋凡物有形有質，莫不資於度數故耳”(45) 的

普遍性結論，對於物質世界及其規律必須採取數

學形式這一思想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和表述。

徐光啟認為，中國古代數學發達，但漢代以

來發展緩慢，近世數百年間，由於“明理之儒士

苴天下之實事”和“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

使數學“不能得之士大夫間”，“遜於古初遠

矣”(46)。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古代數學祇重

視經驗性應用，論述神秘的“天人合一”之說和

闡揚古聖賢的“微言大義”，卻脫離社會實踐並

缺乏理論上的歸納和總結。他又評論前代許多科

學家的缺點是“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義”(47)，

並進一步提出了所謂“理”、“義”、“法”、 

“度”的概念：“不知其中有理、有義、有法、

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明理

辨義，推究頗難；法立數著，遵循甚易。即所為

明理辨義者。”(48) 他在比較中西數學優劣之後

也指出：“其法略同，其義全闕”，即在解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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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問題和經驗資料的運算方法上中學並不遜色於

西學，它的滯後在於缺乏發現內在邏輯聯繫的數

學原理 (“義”)，祇能言“法”(即根據經驗對

資料推算而得出的法則、普遍適用性)說其所當

然，不能道“義”說其所以然。例如，勾股定理

的用法，中國古代早已有之，但是古人祇能使用

這一方法，卻不能從原理(即“義”)的高度去認

識或說明其“所以然之故”(即“理”)。他說： 

“勾股自相求，以至容方容圓，各和各較相求

者，舊《九章》中亦有之，第能言其法，不能言

其義也。所立諸法，蕪陋不堪讀。”(49)《幾何原

本》譯出後，徐光啟再與利瑪竇合作翻譯《測量

法義》，並序曰：“西泰子之譯測量諸法也，十

年矣。法而繫之義也，自歲丁未始也。曷待乎？

於時《幾何原本》之六卷始卒業矣，至是而後能

傳其義也。是法也，與《周髀》《九章》之勾股

測望、異乎？不異也。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

也。”(50) 並表明自己譯述《幾何原本》的宗旨

就在於使時人明瞭西方數學的邏輯演繹法則，      

“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以其簡簡他物之

至繁”，“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51)

徐光啟主張將西方這種重“義”的思維方式

用來改造和更新中國傳統的數學和科學。他修訂

曆法的準則就是：“今所求者，每遇一差，必尋

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論其所以不差之

故。上推遠古，下驗將來，必期一一無爽。日

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又須窮極

原本，著為明白簡易之說，使一覽了然。百世

之後，人人可以從事，遇有少差，因可隨時隨

事，依法修改。”(52) 他認為，科學的任務就是

追求“所以然之故”：“一義一法，必深言所以

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幹，不止集星曆之大

成，兼能為萬務之根本。”(53) 又指出：“言理不

言故，似理非理也。”(54) 這種明確而嚴格要求根

據事實來驗證理論正確與否的觀點，標誌着這一

歷史時代科學認識論的最高峰。

同時，徐光啟還極為重視因革損益，其思想方

法不是死抱住僵硬不變的先驗觀念不放，而是代之

以“遇有少差，因可隨時隨事，依法修改”，要

求不斷精密化的科學方法。它與中世紀經學思想

體系及其思想方法針鋒相對。一切經學教條和觀

念，其根據都出自聖經賢傳，既不受任何事實的

驗證，也不能加以任何改動。直到18世紀末，阮

元拒絕接受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其理由也還仍

然是因為它“離經叛道，不可為訓”(55)，並沒有

任何科學根據。

當然，阮元也同樣對數學和天文曆法高度重

視。乾隆五十二年 (1787)，二十四歲的阮元會試

不第，寓居京師，撰成《考工記車制圖解》。書

中，他熟練地運用算學知識，肯定、修正或反駁鄭

玄等人的說法，並準確地畫出了復圓圖。他認為，

鄭玄對牙圍及漆牙之度的註有五點不正確。(56) 乾隆

五十四年 (1789)，阮元進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第一，授編修。越兩年，圓明園大考翰

詹時，他受欽命作成〈御試擬張衡天象賦〉，對

張衡的天文曆算成就高度讚揚，認為他“歸隸首

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57)。由於立意與文筆皆

優，故被乾隆親自擢為一等第一名。這對他日後

的仕途和學術取向產生了重要影響。乾隆六十年 

(1795) 當他由山東學政調任浙江學政時，就着手

編纂我國第一部科技史著作《疇人傳》。該書輯

錄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清中葉的中國天文曆算家

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三十七人。書中，他對數學 

(所謂“算氏”) 和天文學 (所謂“步天”) 的重要

性有着充分的認識，認為：“九數為六藝之一，

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

者，或雜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

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58) 又認為，

自古以來經學之士皆精天文曆算之學：“數為六

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群倫之統系

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

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頤，非數

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

以不知數乎！”正是由於“數”為六藝之一，因

此“自漢所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

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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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祇

不過後世“俗儒”事空談而不務實學，才使之趨

於衰微：“凡在儒林類能為算後之學者，喜空談

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為，其學始衰。”(59)

天文曆算之學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敬

天授時，帝王之首務，故聖人重其事”。(60) 又， 

“昔者黃帝迎日推策，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

堯命羲和，舜在璿璣，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該

效法乾象，佈宣庶績，帝王之要道也。”(61) 所

以他主持編纂《疇人傳》，大力表彰傳統的天文

曆算之學，並稱之為“儒流實事求是之學”，其

言曰：“竊思二千年來，術經七十，改作者非一

人，其建率改憲，雖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識。法

數具存，皆足以為將來典要。”其編纂《疇人

傳》的目的就是“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

軌，質之藝林，以諗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

幽極微，足以綱紀群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

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62) 因此，

他嚴格剔除混雜於天算之中的星占迷信，他說：      

“是編著錄，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

雲氣、虹霓占驗凶吉，及太一、壬遁、卦氣、風

角之流涉於內學者，一概不收。”(63) 表現了科

學、求實的立場。

阮元還批評“九九之說，俗儒鄙不之講”的

學風。在他看來，“數術窮天地，製造侔造化，

儒者之學，斯為大矣”。(64) 由此，又對宋儒邵

雍之學表示譏諷，認為：“邵康節 (雍) 皇極經

世、元會運世之說，出於臆造，非儒者所宜言

也。其所謂數學，亦道其所道，非周官保氏之

法也。”(65) 他以考據家的身份推尚原始儒學中      

“六藝”之一的“數”，卻批評宋儒以“數”

言“道”的傅會之說。

同時，阮元雖然崇尚上古天文曆算學成就，

但並不泥古不化。他說：“步算之道，惟其有效

而已。[⋯⋯] 使不效於今，即合於古無益也；苟

有效於今，即不合於古無傷也。”(66) 他又進一

步認為，應該對傳自於古代的天文曆法進行增損

因革，以消除因時間變遷而造成的差異。他說：

“《說文》：‘革，更也。’故術家因之，隨時修

改，以求合於天行。自古以來，所以有七十餘家之

術，而授時歲實之上考用長，下推用消，黃赤大距

之古大今小，歲差之古今不同，皆其明證。非古人

之心思才力不逮今人，亦非古法之疏，不若今法之

密。蓋迫於積漸生差，術以是見疏耳。”(67)

阮元認為，中國古代天文算術十分發達，但

在明代陷入落後：“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

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

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疏闊彌甚，

於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

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

西也。”(68) 但是，他本人未就此作更為系統的

論述，更未將數學上昇到原理和方法論的高度，

自始至終不過將之當作古儒傳統“六藝”之一。

由上可知，徐光啟與阮元都認識到數學的重

阮元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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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由於徐光啟較少受傳統學問方式的束縛，

其對數學的認識已上昇到哲學思維的高度，將之

當作各種學問的基礎和工具，這與他直接與西方

傳教士接觸並親自參與翻譯數學著作的經歷密切

相關。阮元雖然也重視數學與天文學，但是他生

活於考據學風盛行的清代乾嘉時期，其學術研究

主要集中在對經典的考證之上。他與傳統士人一

樣，祖述“數為六藝之一”，是“儒流實事求是

之學”，但是他既沒有形成精確的數理概念，也

沒有進行嚴密的邏輯證明，更沒有將其上昇到自

然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的高度。他主持編纂

《疇人傳》，力圖梳理中國古代天文、數學成

就，介紹西方科技，但是他的本位立場卻是儒

學，不僅著成大量經學考據論著，而且使用數

學、曆算知識論證經學問題，甚至編纂《疇人

傳》也是為了將中外天文曆算學成就納入經典

考證體系之中。這與清初以來包括江永、戴震、

錢大昕、焦循等在內的經學家的學問路徑並無不

同。因此，他並未超出傳統經師的藩籬。正如梁

啟超所指出的：“實事求是”是“清學派之精

神”[⋯⋯]“惜乎此精神僅應用於考古，而未能

應用於自然科學界，則時代為之也。”(69)

今人席澤宗曾指出：“近代科學和古代科學

的區別，除了知識更加系統以外，最本質的一點

就是方法論上的區別。”(70) 就此而言，生活於

明代晚期的徐光啟由於現實政治和生產生活的需

要而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實際價值，並認識到了

包括數學哲學和語言在內的近代科學方法論的意

義，因此表現出了一定的科學理性。但是，從徐

光啟到阮元雖然經過了兩個世紀，中國傳統科學

理論及方法論卻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仍然蹣跚

於古典方式，致使未能出現像近代歐洲所產生的

那種“科學革命”和“發明爆炸”。

從中西學“會通歸一”到“西學中源”

明清時期，以利瑪竇為首的歐洲傳教士陸續

來華，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向中國介紹了西方學

術和物質文明，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技文化的交

流。但是，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所謂“西學”

所持態度並不一致，激烈反對和排斥者有之，讚

賞和吸納者也有之。徐光啟和阮元顯然屬於後

者。但是，他們在學術本位立場、中西學之間   

“源”與“流”的關係乃至對待西人的態度上卻

存在顯著的差異。

繼萬曆二十七年 (1599)“南京問道”之後，

徐光啟於萬曆三十一年 (1603) 冬再度入京參加

會試，與利瑪竇交往更為緊密，並向其瞭解和學

習西方學術，他說：“余亦以間遊從 (利瑪竇) 

請益，獲聞大旨也，[⋯⋯] 蓋其學無所不窺。”

“間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

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

者，竟不可得。”由於接觸到相對先進、使人   

“心悅志滿”的西學，致使他感到“向所嘆服”

的傳統學問不過是“糟粕煨燼”，甚至是“糟粕

煨燼中萬分之一”而已。(71)

因此，徐光啟開始“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

文、曆算，盡其術”。(72) 他不僅對西洋數學推崇

有加，而且又於1607年譯述《測量法義》等，稱

讚數學對現實生產和生活的作用。他指出：“西

泰子之譯測量諸法也，十年矣。[⋯⋯] 廣其術而

以之治水治田之為利巨、為急務也，故先之。嗣

而有述焉、作者焉，用之乎百千萬端，夫猶是飲於

河而勺於海也，未盡也。”(73) 其〈勾股義序〉也同

樣認為：“自余從西泰子譯得《測量法義》，不揣

復作《勾股》諸義，即此法，底裡洞然。於以通

變施用，如伐材於林，挹水於澤，若思而在，當

為之撫掌一快已。方今曆象之學，或歲月可緩，

紛綸眾務，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東南

治水利，皆目前救時至計，然而欲尋禹績，恐此

法終不可廢也。”(74)

在他看來，那些傳教士所帶來的“格物窮理

之學”，“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

然而不可易也”。(75) 傳教士所傳入的“事天愛

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天下之術，下及

曆算、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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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76) 因此，他

又與熊三拔合作翻譯了關於西方水利和機械工程

的著作《泰西水法》，並直接將之納入其農學專

書《農政全書》之中。

徐光啟的天文知識同樣得自利瑪竇。他在

對西方曆算學加以學習和研究之後，甚至認為

西方曆法的精確性和原理性“較我中國往籍，

多所未聞”，因此他主張修訂曆法“必須參西

法而用之”。(77) 至於吸納西學的具體做法，

他指出：“萬曆間西洋天學遠臣利瑪竇等尤精

其術，四十年曾經部覆推舉，今其同伴龍華民、

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

較正訛謬，增補闕略。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

久，若以《大統》舊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功

倍矣。”(78) 崇禎元年 (1628)，徐光啟遷禮部尚

書。次年，崇禎帝命設局修曆，由徐光啟主持。

他力圖會通中西，將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先進文化

融會貫通，使中西學術有機地結合，即所謂“會

通歸一”(79)。他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

通之前，必須翻譯。”“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

甄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熔彼方

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規範

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百千萬年

必無敝壞。”(80) 他主張中西古今融會貫通，反

對盲目守舊和排外的傾向，力圖打破民族壁壘，

博採外域先進文明。他一面召意大利人龍華民、

羅雅閣，瑞士人鄧玉函等傳教士入局，命其譯述

歐洲天文學理論與測算方法，一面自己設計製作

天文儀器。每當日月食，他親自上天文臺觀測。

四年後，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禎曆書》編譯完

成，它將當時歐洲天文學介紹、引入中國，比中

國傳統方法先進者如計算公式簡潔精確的球面三

角法，“地球”、“地理經緯度”、“日差”、      

“蒙氣差”等概念，更先進的度量制度，如把圓

周分成360度，一天分成96刻。

徐光啟還認識到科學技術是不斷積累、完善

和發展的，如天文學就是“從粗入精，先迷後

得”，因此他批評尚古主義傾向曰：“蓋曆自漢

迄元一千三百五十年，凡六十八改而後有《授時》

之法，是皆從粗入精先迷後得，謂古法良是，後

來失傳誤改者，皆謬論也。”(81) 他以史書所載自

漢代至元代日食由疏而密為例加以論述說：“高

遠無窮之事，必積時累世乃稍見其端倪”，元代

郭守敬所修《授時曆》在當時堪稱精密，但這也

是郭守敬能夠“集前古之大成，加以精思廣測”

的結果。(82)“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

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

法；若前無緒業，即(郭)守敬不能驟得之。”(83) 

進一步來看，《授時曆》之精密也祇是相對的，

不能沿襲不改，否則日月食同樣會出現誤差。他

說：“《授時曆》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   

《大統曆》因之，比於漢唐宋諸家誠為密近，尚

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

未經修改故也。”(84)

此外，隨着對西學的深入瞭解，徐光啟認

識到，“中學”與“西學”淵源有自，並各

有自己的傳承譜系，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所謂      

“源”與“流”的關係。他曾說，“度數”之

學在中國是“三代而上為此業者盛”，但“畢喪

於祖龍之焰”。西方科學傳入中國，是“古學廢

絕二千年後，頓獲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85)

因此，他所宣導的中西學“會通歸一”，實際上

是試圖結合中、西學各自的優點，並在融會貫通

後取得“超勝”的效果。

不僅如此，在與傳教士的交往過程中，徐

光啟還逐漸對其人格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並表

示高度讚賞，認為：“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

才，利賓於國。其始至也，人人共歎異之；及

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

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並

讚賞其無保留地傳授“種種有用之學”曰：

“西方諸君子而猶世局中人也，是者種種有用

之學，不乃其秘密家珍乎？亟請之，往往無吝

色而有怍色，斯足以窺其人矣。”(86) 因此，

他不僅加入天主教，而且利用自己的名位極力

庇護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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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南京署禮部侍郎沈 、給事

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

肅等，認為天主教在留都煽

惑愚民，應加以驅逐。明廷

遂於十二月下令，將王豐

肅、龐迪我、熊三拔等遣

送廣東，候船回國。是為

“南京教案”。但是，徐光

啟與李之藻等卻為之調護，

時任翰林院檢討的徐光啟向

明廷上〈辨學章疏〉稱：

“臣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

書多刊刻，則向之者臣也；

又嘗與之考求曆法，前後疏

章具在御前，則與言星官

者亦臣也。”並認為西學優於中學，以西學施之

生產，是為子孫造福，驅逐西人於國於民無益。

他又稱譽傳教士的人格，說他們“實皆聖賢之徒

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

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

英，萬人之傑”。(87) 在徐光啟等人的調護之下，

至天啟二年 (1622)，事情終於得以緩和。甚至

直至晚年，徐光啟對於傳教士對科學的獻身精神

仍然表示由衷的讚賞，說他們參與修訂《崇禎曆

書》時“撰譯書表，製造儀器，算測交食躔度，

講教監局官生，數年嘔心瀝血，幾於穎禿唇焦，

功應首敍”(88)。這與當時部分頑固守舊士大夫極

端排斥“西學”、貶低甚至仇視西人的態度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表現了豁達開闊的胸襟。

如果說明末政局動盪，明廷希冀借助西方火

砲、天文曆算等加強軍備和改善曆法，因此徐光

啟學習、適用並會通中西之學的言行受到朝廷的控

制相對鬆弛的話，那麼身處清中期的阮元雖然對西

學表示了肯定，卻又極力論證“西學中源”，並力

圖將之納入傳統的經學思想體系之中。

阮元本着“實事求是”的立場，肯定了“西

學”之優長。他說：“地未恰測角大星在鶉尾宮二

十三度，自是厥後，列星漸

漸東行，中法言冬至西移，

西人易以恒星東行之算，兩

者相提，西說較長。”(89) 

又認為《幾何原本》是《天

學初函》中最好的一種，

“不言數而頗能言數之理”，

“非熟精度數之理，不能作

此造微之論也”。(90) 他還

具體論述了西法比中法的先

進之處，認為： “中法有

不逮西法者，則八線立成表

是也。[⋯⋯] 方程之用，

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

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

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並減，

於平方、立方、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

法所未有也。”(91) 因此，他對於傳播西學者如

李之藻、徐光啟予以讚賞，認為：“西人書器之

行於中土也，(李) 之藻薦之於前，徐光啟、李天

經譯之於後。是三家者，皆習於西人，亟欲明其

術，而惟恐失之者也。[⋯⋯] 其有功於授時佈化

之道，豈淺小哉？”(92) 又稱讚徐光啟能夠“甄明

西學”、 “精於幾何”：“自利氏東來，得其

天文數學之傳者(徐)光啟為最深，[⋯⋯] 以視術

士之秘其機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93) 相反，

他對不懂西學者則表示反感：“(魏) 文魁主持

中法，以難西學。[⋯⋯] 反覆辯論，徒欲以意氣

相勝，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至謂歲實之數，不假

思索，皆從天得，可以千載合天，自欺乎？欺人

乎？其悠謬誕妄，真不足與較也。”(94) 他認為

應該吸取先進的西學，並會通中西，他說：“是

編 (按指《疇人傳》) 網羅今古，善善從長，融

會中西，歸於一是。”(95) 至此，阮元仍然與徐光

啟一樣，能夠以客觀求真的態度，稱讚西學的先

進性，不僅抨擊守舊之論，而且力主融會中西。

但是，阮元對當時部分人過度推崇西學又表

示反對，並大力宣揚和反覆論證在當時十分流行

徐光啟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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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學中源”說。他說：“西洋人言天地之理

最精，其實莫非三代以來古法所舊有，後之學者

喜其新而宗之，疑其奇而辟之，皆非也。”(96) 因

此，他認為清代學者江永過分推崇西學：“慎修

專力西學，推崇甚至 [⋯⋯] 然守一家言，以推

崇之故，並護其所短，恒氣注術辨，專申西說，

以難梅氏，蓋猶不足為定論也。”(97) 又批評徐光

啟說：“至謂利 (瑪竇) 氏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

言之妄而敢耶?”(98)

這表明，阮元雖然肯定西學有其先進之處，但

是又認為不能因此而非議民族科技文化成就，其原

因就在於他考證認為“西法實竊取於中國”。他

說：“西法實竊取於中國，前人論之已詳。地圓

之說本乎曾子，九重之論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

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特翻譯算

書時，不肯質言之耳。”(99) 又說：“以勾股量

天，始見於《周髀》[⋯⋯] 歐邏巴測天專恃三角

八線，所謂三角即古之勾股也。”(100) 阮元對來

自西洋的鐘錶等物十分有興趣，曾對自鳴鐘進行

過拆卸，研究後也認為：“自鳴鐘來自西洋，其

制出於古之刻漏 [⋯⋯] 非西洋所能創也。”(101)

因此，在他看來採用西法是“禮失求野”，

使用西人是“天朝”寬宏大量的表現：“夫歐羅

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

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

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

仰見如天之度量矣。”(102)

可見，阮元出於實用和實踐的目的，重視研

究天文曆算問題，並對西學的先進性表示肯定，

但是他又力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反覆論證說

西學源自中學，而其根據就在於認為“西學”源

自中國“古學”。

徐光啟批評尚古主義者，認為：“謂古法良

是，後來失傳誤改者，皆謬論也。”但是，阮元

卻不僅反覆論證認為西學源自中國古學，而且認

為中土現有之法也皆古已有之，西人不過是憑

藉竊取自中國的古法轉而來中國炫耀而已。他

說：“中土推步之學，自漢而唐而宋而元，大抵

由淺入深，由疏漸密者也。乃多祿某生當漢代，

其論述條目，即與明季西洋人所稱，往往相合，

豈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然考西人舊

率，即用後漢四分法，是則彼之立術，亦必先疏

後密，而謂多祿某時其法之詳備已如是，毋亦湯

若望輩誇大其詞，以眩吾中國，而徐 (光啟)、李  

(之藻) 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103) 因此，西學

與中學都源自中國古學，菲薄古人的做法不自量

力，而發明、闡揚中國古學才是應取的態度。

然而，就阮元所一貫堅持的考據學旨趣而

論，“西學中源”說又存在着難以自圓其說的

矛盾。他沒有也無法回答諸如中學是何時經由何

種途徑、如何傳入西方並為西人所接受等問題。

阮元曾在學海堂中專門就此作過“策問”：“今

大、小西洋之曆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 元

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

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

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為東來法也？”(104) 

但是，不僅《學海堂集》中未發現經生們作成過

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論文，而且阮元本人對此也沒

有考證詳實的可信說法。雖然他在《疇人傳》凡

例中提及《史記·曆書》所載“疇人子弟分散”

一語，但是年代久遠，無從考察散至何處(抑或是

西方各國)。而且這一說法由來已久，阮元在這裡

祇是習慣性地予以祖述，並無確鑿無疑的證據。

因此，“西學中源”說是建立在臆度與想像之上

揚州阮家祠堂導遊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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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免失之武斷傅會，這又恰恰違背了阮元一

向所尊奉的乾嘉漢學“實事求是”的治學宗旨。

阮元主持編纂的《疇人傳》被視為中國迄19

世紀初科學知識的結集，然而它對近代西方科學

體系卻依舊茫然無知，並未作充分的介紹和客觀

的評價，試圖以一成不變的眼光來看待它。例

如，他十分盲目地批判“地動說”，認為西法

屢變，不僅離經叛道而且缺乏可靠性。他指責

該說：“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

可為訓。”(105) 又表示：“蔣友仁言歌白尼論諸

曜，謂太陽靜，地球動，恒星天常靜不動 [⋯⋯] 

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106) 可

見，面對西方推陳出新的說法，阮元又陷入保守

和退縮的境地，認為最好是遵經守典，以不變應

萬變。他說：“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於日

躔，曰盈縮；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

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

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

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

慎也。”阮元認為，能夠做到如此即可“終古無

弊”(107)。這種滿足於祇知其“所當然”而不求

其“所以然”的保守態度與前述他對西學所持之

進步思想自相矛盾，說明他在歷史的真實與科學

的真實發生衝突之際，即放棄一向標榜的“實事

求是”的準則，趨向於保守和退縮，與徐光啟極

力主張尋求“所以然之故”的學術旨趣相比顯得

落後與保守，這是他受到傳統觀念和時代局限的

必然結果。

其實，最早提出“西學中源”這一說法的恰

恰是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他們為了迎合中國士大

夫，把西方的科學技術說成是古已有之的。萬曆

二十九年 (1601)，利瑪竇進京向萬曆貢獻禮品，

疏稱：“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

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108) 熊三拔在

〈表度說序〉中也認為，《表度說》所講的是中

國“古神聖早有言之者”，比如“歧伯曰：地在

天中，大氣舉之”。(109) 但是，最早接納西方科

學的徐光啟與李之藻等，並沒有去渲染和傳播傳

教士的這種最初形態的“西學中源”說。徐光啟

認為，“度數”之學在中國是“三代而上為此業

者盛”，但“畢喪於祖龍之焰”。因此，西方科

學傳入中國，是“古學廢絕二千年後，頓獲補綴

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110)。就是說，西學與中學

並無“源”與“流”的關係。

不過，徐光啟雖然敢於對西學表示充分肯

定，並對傳教士予以庇護，但是晚年之時，由於

受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也不得不策略性地表示“西

學中源”。(111)

近代科學理性與傳統經學
思維的分野及其影響

徐光啟和阮元都反對空疏的學風，主張經世

致用。他們憑藉個人之力以及名位宣導實學，講

求“實用”、“實測”，力圖以科學技術為現實

政治服務，並且在天文、數學、曆法、軍事、農

業、水利等方面“政績”斑斑可考，分別留下

傳世之作，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由

於生活於不同的時代，受到不同的政治環境和學

術風氣的影響，兩者的科技思想又存在着顯著的

差異。

徐光啟因晚明思想混亂以及個人境遇不順而

加入了天主教，將他所認識的“天學”分為宗教

神學和科學兩部分，不僅認為天主教善惡賞罰、

最後審判以及靈魂拯救等觀念可以“補儒易佛”，

而且學習、應用西方科學，較少受到傳統士人偏

重於研究和闡發經書元典的學術取向的羈絆。同

時，他因受西學影響而尤其重視數學的原理和方

法論意義，注意使用數學語言和邏輯思維，表現

了一個科學家特有的學術品格。阮元作為一個考

據學家，由於主要從事經典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

和闡發，因此雖然同樣注重數學的重要價值，但

並未超出一個傳統經師的藩籬。同時，在對待“西

學”的態度上，徐光啟較少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

束縛，表現了更為開闊的胸襟。阮元則自始至終

拘囿於傳統經學的教條，認為應該遵守經典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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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 之說，祇須“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

所以然”，所採用的是“以今證古”的文化考古

式學問方式。就所謂“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而

言，科學家追求的是科學的客觀和真實，而經學

家阮元確守的卻是書本(或歷史)的客觀和真實，

目光向後看，以聖經賢傳為鵠的，認為“中學”

與“西學”皆源自中國“古學”。因此，在這一

意義上說，徐光啟和阮元的科技思想的差異可以

視為具有初步近代意識的科學家與傳統經師之間

的重要分野。

徐光啟和阮元之間的這種差異可以視為近代

科學理性與傳統經學思維的對立，其根源則可以

歸結為學問方式的不同所使然。究其原因來看，

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時代背景不同。徐光啟生活於明末，

其時明王朝內憂外患，朝廷無暇對思想文化領域

實施壓制和專制統攝，因此他可以較為自由地表

達自己對科技 (含西學) 的見解。阮元則生活於

清中期，程朱理學經朝廷的宣導成為官方正統意

識形態，思想界相對沈寂，學術界風靡的是音訓

考據之學，他對天文曆算學價值的認識祇能與朝

廷文教政策相一致，而不可能違背當時的主流學

術話語。

第二，直接的學術淵源不同。徐光啟直接接

觸了西方傳教士，對其人格和學術有切身的體

驗；又與利瑪竇等翻譯《幾何原本》等西方著

作，因此對近代西方科技的先進性認識十分深

刻，其對西學的肯定與讚揚較少受到傳統意識

形態的束縛。但清初以來，經黃宗羲、王錫闡、

戴震等人的闡發，至康熙時期，“西學中源”說

已成為官方對待西學的基本政策，加之阮元本人

並未與西人直接交涉，他在主持編纂《疇人傳》

時，所使用的資料來源主要是《四庫全書》的相

關記載和傳主的個人著述，沒有獲得並直接採用

西方學術論著。因此，他雖然能看到並肯定西方

科技的先進之處卻又極力論證“西學中源”說。

第三，學術環境迥異。明末政局動盪，程朱

理學和陸王心學均因其解決不了現實問題而遭到

部分士夫學子的疏離，學術思想界較為混亂，多

種學術思想並存，故徐光啟公開攻擊科舉制度的

弊端並對空疏的學風展開直言不諱的批判。阮元

自幼就受到所謂考據學風的影響，因此治學的着

眼點主要是經學的音訓考證，目光向後看，一切

以古聖經賢傳為鵠的，妨礙了對傳統學術的深刻

反思和對西方科技先進性的充分認識。

其實，清代學者黃宗羲、梅文鼎、王錫闡、江

永、戴震、焦循、王引之等普遍以從西方傳入的天

文、數學、地理等知識來註經。如閻若璩 (1636-

1704) 以日食為推算日期的準繩，證明《古文尚

書》之偽；漢學皖派的開山者戴震 (1723-1777) 更

是擅長天文曆算研究，以至阮元評價說：“ (戴

震) 以天文、輿地、聲音、訓詁數大端，為治經

之本，[⋯⋯] 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

算數，而其道始尊。”(112) 阮元的族姊夫、素以精

通數學而為當時學界稱道的焦循 (1763-1820)，實

際上也是以經學研究為主要學術取向，其代表作

不是數學專著而是《雕菰樓易學三書》。可見，

西方數學與天文曆算學知識得到清代學者的尊

重，是因為它們具有治經的功能，所以這種尊重

實質上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科學最昌明者，

惟天文演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經學者多兼通

之。”“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

之資格連帶發達。”(113) 清代經學考據能取得輝

煌的成績，原因之一就是考據家較注意運用傳自

西方的天文曆算知識以及形式邏輯的論證方法。

就此而言，阮元編纂《疇人傳》，堪稱成功地將

數學和天文學的價值作為儒學的一部分重新確立

起來，西方科技也就這樣被“會通”即同化於儒

家經典之中了。

通過以上論述，又進一步引發我們對所謂

“明清時期科技落後”的原因作深入思考。對此，

學術界曾作過多方面的探討，概括起來大致可歸

納為以下幾種說法。其一，“早在兩個世紀以前

休謨就已經提出過，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乃在於

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大一統使人們的思想得不到

自由發展。沒有思想自由，也就談不到科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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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談不到近代科學)。”(114) 其二，費正清認為，

中國人口太多，耕地卻過少，因此適宜於勞動密

集型經濟，無須發明和使用機械 (科技)。(115) 其

三，約瑟夫·列文森則認為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滿

足於學習儒家經典，以科舉入仕，無須掌握具體

的事務性技能，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116)。

此外，在學界較為流行的說法還認為，明清時期程

朱理學官學化，科舉制度高度發達，試題出於“四

書五經”，答案需取程朱對經典的解釋，而文風

語氣則為內容單調、形式刻板的八股文。這帶來

兩方面的消極影響：一方面，程朱理學的重要思

想特徵之一就是重視形而上之“道”卻輕視形而

下之“器”，因此造成士人思維模式僵化並輕視

科學技術研究。另一方面，科舉考試屬於文學考

試，並不考核士夫學子的科技知識，因此，士人

一般滿足於誦讀儒家經典，卻不屑於從事對具體

科技問題的探索，因此造成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

的偏廢。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不過，通過對徐

光啟和阮元的科技思想的比較研究可知，阮元等

為代表的清代考據學家力圖將天文、數學知識納

入經典研究之中，一切以聖經賢傳為準，學問方

式是“以今證古”，向後看，因此阻礙了科學理

性的形成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使得明代以來傳教

士所傳入的“西學”以及徐光啟等人所習得並提

倡的近代科技觀念和方法論的初曙湮滅不昌，從

而造成了科技發展的滯後，並進而導致中西方在

所謂“先進”與“落後”之間發生了逆轉。

【註】
 (1)  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卷十，〈覆宮端全

座師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6。

 (2) 《徐光啟集》卷二，〈焦氏澹園續集序〉，頁89。

 (3) 《徐光啟集》卷九，〈衰病實深懇賜罷斥疏〉，頁446。

 (4) 《徐光啟集》卷十二，〈題陶士行運甓圖歌〉，頁536。

 (5) 《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啟傳〉，中華書局，1974

年，頁6494。

 (6)  張溥：〈農政全書序〉，徐光啟《農政全書》卷首，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7) 《徐光啟集》附錄一，徐驥〈文定公行實〉，頁560。

 (8) 《徐光啟集》卷十，〈與胡季仍比部〉，頁473。

 (9) 《徐光啟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頁77。

 (10) 《農政全書》卷首，陳子龍〈農政全書序〉。

 (11) 《徐光啟集》卷二，〈跋二十五言〉，頁86。

 (12)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疇人十篇》卷上

〈常念死候利行為祥第三〉，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449。

 (13)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

四卷第十九章〈澳門神學院院長被指定參加中國傳教

團〉，中華書局，1983年，頁469。

 (14)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頁66。

 (15) 《徐光啟集》卷七，〈辨學章疏〉，頁431-433。

 (16)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頁75。

 (17) 《徐光啟集》卷十，〈覆太史焦座師〉，頁454。

 (18) 《徐光啟集》卷四，〈略陳臺銃事宜並申愚見疏〉，    

頁207。

 (19) 《徐光啟集》卷二，〈甘薯疏序〉，頁68。

 (20) 《徐光啟集》卷七，〈測候月食奉旨回奏疏〉，頁356、357。

 (21) 《徐光啟集》卷七，〈因病再申前請以完大典疏〉，    

頁362。

 (22)  陳子龍：《農政全書·凡例》，徐光啟《農政全書》    

卷首。

 (23)  阮元撰、鄧經元點校《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二

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中華書局，1993

年，頁547。

 (24) 《研經室集》卷首。

 (25)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一集》卷十一，〈石刻

孝經論語記〉，頁238。

 (26)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一集》卷二，〈論語解〉，

頁49。

 (27)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一集》卷三，〈大學格

物說〉，頁54、55。

 (28)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一集》卷九，〈孟子論

仁論〉，頁195-196。

 (29)  阮元：《疇人傳》卷三十二，〈徐光啟〉，中華書

局，1991年版，頁407。

 (30)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二集》卷七，〈荊州窖

金洲考〉，頁553。

 (31)  阮元：〈寄生館文集跋〉，蕭令裕《寄生館文集》，

轉引自王章濤《阮元年譜》，黃山書社，2003年版，       

頁778-779。

 (32)  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卷六，道光六年條，

中華書局，1995年，頁103。

 (33) 《研經室集》(下冊)，《研經室三集》卷二，〈記蝴蝶

砲子〉，頁629。

 (34) 《疇人傳》卷四十四，〈熊三拔傳論〉，頁576。

 (35)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頁75。

 (36)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頁66。

 (37) 《徐光啟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頁77。

 (38)  (39) (40)《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頁75；

頁81；頁75。

10-RCC94-3.indd   107 15年7月16日   下午5: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08文 化 雜 誌 2015 

文

化

徐
光
啟
與
阮
元
科
技
思
想
芻
議

 (41)  (42)《徐光啟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頁76、77；

頁78。

 (43) 《徐光啟集》卷七，〈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頁337。

 (44) 《徐光啟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頁78。

 (45) 《徐光啟集》卷七，〈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頁338。

 (46) 《徐光啟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頁80。

 (47) 《徐光啟集》卷7，〈幾何原本雜議〉。

 (48) 《徐光啟集》卷七，〈測候月食奉旨回奏疏〉，頁358。

 (49) 《徐光啟集》卷二，〈句股義序〉，頁85。

 (50) 《徐光啟集》卷二，〈題測量法義〉，頁82。

 (51) 《徐光啟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頁77。

 (52) 《徐光啟集》卷七，〈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頁333。

 (53) 《徐光啟集》卷八，〈曆書總目表〉，頁377。

 (54) 《徐光啟集》卷二，〈簡平儀說序〉，頁73。

 (55) 《疇人傳》卷四十六，〈蔣友仁傳論〉，頁610。

 (56) 《研經室集》(上冊)，《研經室一集》卷六，〈考工記

車制圖解上〉，頁129-130。

 (57) 《研經室集》(下冊)，《研經室四集》卷一，頁717。

 (58) 《疇人傳》卷四十二，〈戴震傳論〉，頁542。

 (59) 《研經室集》(下冊)，《研經室三集》卷五，〈里堂學

算記〉，頁681。

 (60) 《疇人傳》卷一，〈羲氏 和氏〉，頁2。

 (61)  (62) (64)《疇人傳》卷首，〈疇人傳序〉。

 (63) 《疇人傳》卷首，〈疇人傳凡例〉。

 (65) 《疇人傳》卷四十一，〈許伯政傳論〉，頁516、517。

 (66) 《疇人傳》卷四，〈蔡邕傳論〉，頁49。

 (67)  阮元：〈續疇人傳序〉，羅士琳《續疇人傳》卷首，中

華書局，1991年。

 (68) 《疇人傳》卷四十四，〈利瑪竇傳論〉，頁568。

 (69)  梁啟超：《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之《清代學術概論》，

嶽麓書社，1998年版，頁48。

 (70)  席澤宗：〈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的回顧 ——《中國科學技

術史思想卷》導言〉，《自然辯證法通訊》第22卷總

125期，2000年第1期。

 (71) 《徐光啟集》卷二，〈跋二十五言〉，頁87。

 (72) 《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啟傳〉，頁6493。

 (73) 《徐光啟集》卷二，〈題測量法義〉，頁82。

 (74) 《徐光啟集》卷二，〈句股義序〉，頁84。

 (75)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頁66。

 (76) 《徐光啟集》卷九，〈辨學章疏〉，頁434、436。

 (77) 《徐光啟集》卷七，〈修改曆法請訪用湯若望羅雅谷

疏〉，頁344。

 (78)  (79)《徐光啟集》卷七，〈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

頁335；頁335。

 (80) 《徐光啟集》卷八，〈曆書總目表〉，頁374、375。

 (81) 《徐光啟集》卷七，〈測候月食奉旨回奏疏〉，            

頁357-358。

 (82) 《徐光啟集》卷八，〈月食先後各法不同緣由及測驗二

法疏〉，頁415。

 (83) 《徐光啟集》卷八，〈日食分數非多略陳義據以待候驗

疏〉，頁389。

 (84) 《徐光啟集》卷七，〈禮部為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

裁疏〉，頁325。

 (85)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頁74、75。

 (86)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頁66、68。

 (87) 《徐光啟集》卷七，〈辨學章疏〉，頁431。

 (88) 《徐光啟集》卷八，〈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恩敍疏〉，     

頁428。

 (89) 《疇人傳》卷四十三，〈地未恰傳論〉，頁550。

 (90) 《疇人傳》卷四十三，〈歐幾里德傳論〉，頁555。

 (91) 《疇人傳》卷四十，〈陳萬策〉，頁507。

 (92) 《疇人傳》卷三十二，〈李之藻傳論〉，頁390。

 (93) 《疇人傳》卷三十二，〈徐光啟傳論〉，頁408。

 (94) 《疇人傳》卷三十一，〈魏文魁傳論〉，頁385。

 (95) 《疇人傳》卷首，〈疇人傳凡例〉。

 (96)  阮元：〈地球圖說序〉，[法] 蔣友仁譯《地球圖說》卷

首，道光二十二年阮氏文選樓叢書本。

 (97) 《疇人傳》卷四十二，〈江永傳論〉，頁528。

 (98) 《疇人傳》卷四十四，〈利瑪竇傳論〉，頁568。

 (99) 《疇人傳》卷首，〈疇人傳凡例〉。

 (100) 《疇人傳》卷一，〈榮方 陳子傳論〉，頁7。

 (101) 《研經室集》(下冊)，《研經室三集》卷五，〈自鳴鐘

說〉，頁700-701。

 (102) 《疇人傳》卷四十五，〈湯若望傳論〉，頁589。

 (103) 《疇人傳》卷四十三，〈多祿某傳論〉，頁553。

 (104) 《研經室集》(下冊)，《研經室續三集》卷三，〈學海

堂策問〉，頁1067-1069。

 (105) 《疇人傳》卷四六，〈蔣友仁傳論〉，頁610。

 (106) 《疇人傳》卷四三，〈哥白尼傳論〉，頁554。

 (107) 《疇人傳》卷四六，〈蔣友仁傳論〉，頁609-610。

 (108)  韓琦點校《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中華書

局，2006年，頁260。

 (109)  轉引自陳衛平〈從“會通以求超勝”到“西學東源”說 

—— 論明末至清中葉的科學家對中西科學關係的認

識〉，《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1卷總60期，1989年

第2期。

 (110)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頁74、75。

 (111)  [美] 本傑明·艾爾曼：《經學·科舉·文化史〉，中華

書局，2010年，頁83。

 (112) 《疇人傳》卷四十二，〈戴震傳論〉，頁542。

 (113)  梁啟超：《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之《清代學術概論》，  

頁38、42。

 (114)  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7年，頁125。

 (115)  [美]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國際文化出版公

司，1989年，頁60。

 (116)  [美] 約瑟夫·列文森著、鄭大華等譯《儒教中國及其現

代命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4。

10-RCC94-3.indd   108 15年7月16日   下午5: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09 文 化 雜 誌 2015

文

化

作
為
直
毛
種
語
言
之
一
的
漢
語

人
種
語
言
學
家
弗
里
德
里
希
．
穆
勒
對
漢
語
的
認
識

李雪濤*

* 李雪濤，德國波恩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史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全球史、

德國哲學以及中國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近期主要著作有：《誤解的對話 —— 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專著，2013)、《民

國時期的德國漢學：文獻與研究》(編著，2013)、《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復書簡》(譯著，2012)等，主持翻譯了德國漢

學家顧彬 (W. Kubin) 教授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2008-2014)。發表〈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觀念的中國思想來

源〉等論文一百五十餘篇。

《直毛種的語言》 ( D i e  S p r a c h e n  d e 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和《鬈毛種的

語言》(Die Sprachen der lockhaarigen Rassen, 

1884) 是奧地利著名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穆勒 

(Friedrich Müller, 1834-1898) 的兩本語言學學術

專著。(1) 作者穆勒是語言學家，同時也是人類學

家。他將漢語“科學地”歸在了“直髮種族的語

言”之中，並在扉頁上註明將此書獻給甲柏連孜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並且其中的練習部分都是直接從《漢文經緯》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借用”過來的。

《直毛種的語言》一書出版的前一年 (1881)，

作為直毛種語言之一的漢語
人種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對漢語的認識

甲柏連孜劃時代的著作《漢文經緯》才剛剛出版。

儘管穆勒借鑒了《漢文經緯》中的一些例句，但

從整體上來講，《直毛種的語言》對漢語的描述

基本上還是基於普通語言學的範疇，對漢語語法

中的一些特點並沒有予以特別關注。

19世紀歐洲語言學的發展及對漢語的認識

一、19世紀歐洲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以來歐洲的語言學得到了長足的發

展，由於航行的便利，語言學家利用大量的實際

材料展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同時語言類

本文從19世紀語言學的發展及對漢語的認識入手，考察了西方近代以來對漢語認識的發

展以及在19世紀普通語言學關照下的漢語研究。文章側重在一個歷史大背景下來理解穆勒對

漢語的認識和描述。同時對《直毛種的語言》中對漢語的描述進行了剖析，分析了穆勒眼中

的漢語語言特徵和語法特點。《直毛種的語言》中對漢語的描述雖然很簡單，很少涉及真正

屬於語法分析和句法解釋的內容，但是透過他對漢語詞法的描寫，我們仍然能夠看到穆勒對

漢語語法的某些認識，並從中歸納出他所理解的漢語的特性。由於作者的這部書是獻給著名

漢語語言學家甲柏連孜的，本文也探討了《直毛種的語言》(1882)所受甲柏連孜的重要著作

《漢文經緯》(1881)的可能性影響。可惜的是，穆勒沒能很好地吸收甲柏連孜對漢語特點的

認識，以至於他在《直毛種的語言》中對漢語的描述缺少了句法、虛詞的部分，同時也沒有

真正弄清楚漢語官話和文言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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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學的研究、語言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研究也都

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工作早在18世紀末就

已經開始了。1786年英國語言學家威廉·鍾斯 

(William Jones, 1746-1794) 在一次演講中就指

出，梵文的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與希臘、拉丁語

同出一源。(2) 1799年語言學家又證明了匈牙利語

和芬蘭語具有同一起源。而到了19世紀，從事歷

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學者更多，德國學者中就包括

著名的弗蘭茨·博普 (Franz Bopp, 1791-1867)、雅

各·格林 (Jacob Grimm, 1785-1863)、奧古斯特·

施萊歇爾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等，他

們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博普在鍾斯的推測基

礎之上，不僅比較了動詞的變位，同時也對比了

名詞、代詞的變格，並特別關注了印歐各語言間

的語音對應。雅各·格林則提出了印歐各種語言

語音演變的規則 —— 所謂“格林定律”。(3) 施

萊歇爾則在他人的基礎之上，將世界的語言劃分

為孤立語、屈折語和粘着語，並提出了按照植物

分類法對語言的譜系分類的模式 —— 譜系樹。

此外，施萊歇爾提出“語言進化”的觀念，特別

強調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他的名著

《印度日爾曼語系各語言比較語法綱要》可謂當

時對印歐語系最有系統、最全面的描述和分析

了。(4) 他在這部書的一開始寫道：

《直毛種的語言》(1882) 一書德文版的扉頁 (左) 以及獻給卡斯特林和甲柏連孜的題贈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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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構成了語言學 (sprachwißenschaft) 或曰 

glottik (5) 的一部分。這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史的一

部分。其方法從本質上來講完全是自然科學的 

[⋯⋯] 語言學的使命之一是弄清楚並描述出語言

的譜系或語系，即從一個並且是同一個原始語言

出發，按照自然的體系來梳理這些譜系。(6)

施萊歇爾所創立的譜系樹語言模式，直到今

天語言學家們依然在使用。除了對語言本身的研

究外，當時的語言學家也開始對語言與其它學科

的交叉研究，並將語言作為人類思想的一部分進

行考察。早在18世紀，德國哲學家約翰·弗里德

里希·封·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在探求人類歷史哲學的共同性時就提

出，一定的語言與一定的思維方式相對應。他的主

要著作《對人類歷史哲學的諸多思考》一書 (7)，

是他多年來相關小品文的結集，即有關地球上人

類語言、風俗、宗教和詩歌的觀點，與藝術和科

學的本質和發展、各民族起源及其歷史進程的各

種觀點的集大成者。赫爾德認為，理性和自由是 

“自然”本初語言的產物，而宗教則是人性的最

高的表達。他認為，儘管不同的自然、歷史、社

會以及心理的環境導致了各民族的區別，但是他

們確實具有相同價值。因此，對於各民族語言的

探討，僅僅是赫爾德對人類歷史哲學諸多方面考

察的一部分。

威廉·馮·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則進一步從語言方面對人類的發展做

了闡述。作為語言哲學家的洪堡，研究語言的目的

在於探究人類語言存在、運作、發展的深層原因。

他將語言的發展理解為某種理念的運動，認為所有

的語言都在朝着一個理想和統一的目標推進，祇是

接近或偏離這一目標的程度不同而已。但他同時也

為建立普通語言學而做了大量的實證工作。(8)

洪堡延續了施萊歇爾對人類語言的分類，認

為人類語言可分為：沒有嚴格語法標記的語言如

漢語；有嚴格語法標記的語言，如印度-日爾曼

語言；間於這兩類語言之中的其它語言。(9)“他

把漢語和梵語看作語言類型的兩極，認為前者是

典型的孤立語，後者是典型的屈折語，所有其它

語言均分佈於兩極之間，要想把世界語言的類型

特徵弄清楚，自然就不能繞過漢語。所以，對他

來說，研究漢語語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類型學

理論的需要。”(10) 因此，漢語作為一種特殊的類

型，被洪堡和19世紀其他的語言學家一再討論。

對於洪堡來講，漢語的意義要遠遠超過其本身作

為一種語言，要研究清楚世界語言的類型特徵，

當然就不能不研究漢語。

在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出版前，德國語

言學家赫曼·施坦塔爾 (Heymann Steinthal, 1823-

1899) 有兩部重要的著作出版：《作為語言理念

發展中的語言分類》(1850)和《語言結構主要類

型的特徵》(1860)。這兩部著作對漢語作了普通

語言學的歸納。施坦塔爾將語言分為：孤立型、

粘着型和屈折型三種。他遵循着洪堡對漢語特點

的認識，認為：

    

漢語句子好像行星系一樣，完全遵循着一

種自動而必然運行的絕對機制。謂語就是太

陽，而句子中的其它成分圍繞着謂語這個太

對漢語有着真知灼見的德國語言學家施坦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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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運轉。不過，一方面形式祇是悄然無聲地借

助詞序這個方式，機械地得以表達；而另一方

面，句子中的內容仍沒有得到分類。因此，儘

管內容和形式有別，正是在其中世界歷史的意

識首先得以表達，實質上的統一和同一，才成

為漢語中的特色。(11)

    

施坦塔爾的這一比喻非常恰當地說明了漢

語中詞序的重要性以及在詞序中理解句子的特

點。1884年施坦塔爾出版了洪堡的語言學著作。

除此之外，由於施坦塔爾本人曾於1852-1855年

專門到巴黎從儒蓮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

1873) 和巴贊 (Antoine-Pierre-Louis Bazin, 1799-

1863) 學習漢語並從事漢學研究，因此他對漢語

和中國文化有着比洪堡更深刻的認識。他在《語

言結構主要類型的特徵》中寫道：

    

漢語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鑒於其本質上的純

正性及其操作方面的合乎邏輯性，是一門典範

的語言。漢語也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除了

梵文和閃米特人文學之外，從規模和意義上來

說，漢語文學跟地球上所可能存在的文學形態

相比佔有無可比擬的崇高地位。就像中華文明

從總體上說，與墨西哥、秘魯或非洲黑人文明

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那樣。即便是與埃

及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在一些方面也有更高的

造詣。作為人類精神的產物和人類自我意識表

達的立足點，從人類尊嚴和自由意識發展階段

來看，中國古典的詩歌比埃及全部的金字塔、

方尖石碑和迷石陣更有價值。(12)

此外，施坦塔爾對漢語的很多具體認識，都

直接影響了此後普通語言學對漢語的認識。

二、歐洲語言學家對漢語的認識

1.  漢語 —— 作為通用符號的語言

歷史上的西方語言學家認為，《聖經》中所

描寫的巴別塔 (Babel) 之前確實存在一種上帝直

接賦予人類的原始語言。由於是上帝賦予人類

的，這一語言必定是全人類所共有的，同時也

是清晰、明瞭、合乎邏輯的。弗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在《學術的進展》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05) 和

《新工具論》(Novum Organum, 1620) 中曾憧憬

過一種普遍的語言文字：

    

[⋯⋯] 我聽說，中國及地中海東部很多王

國使用真實文字來書寫。總的來說，字不表示

字母或詞語，而表示事物或觀念(因為字比語

言更普遍地為人所接受，語言互不相通的國

家和省份卻能閱讀彼此的文字)，所以他們擁

有大量的字，我想大概有詞根那麼多。(13)

    

理想的普遍語言不應該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也不

應該有同義詞語，即詞語概念須嚴格地一一對

應。至於理想的普遍文字，應該直接標記事物和

思想，而無需像拼音文字那樣以詞為中介。培根

因此提出，真知 (real knowledge) 祇有用真實文

字 (Characters Real) 來記錄，才不致遭歪曲。在

當時傳入西方的漢字裡，培根看到了一種世界通

用文字的可能性。(14)

培根之後，英國其他的哲學家、語言學家也

都或多或少地思考過普遍語言文字的問題，如弗

蘭西斯·洛德威克 (Francis Lodwick or Lodowick, 

1619-1694) 有《論一種通用文字：利用它，兩個

語言不通的人可以相互交流思想》(1647) (15)，約

翰·威爾金斯 (John Wilkins, 1614-1672) 在他的

《論一種真實文字和一種哲學語言》(1668)中也

對通用文字予以了討論。(16)

此後，對東亞語言感興趣的建築師約翰·韋

伯 (John Webb, 1611-1672) 在1669年出版了他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有關漢語和漢字的專著《一篇

歷史論文：試論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巴別塔之亂前

通行於全世界的原始語言之可能性》(17)，並且在

1678年重印的時候，將書名改為了“中國的古代

或一篇歷史論文：試論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巴別塔

之亂前通行於全世界的原始語言之可能性，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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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俗習慣介紹及古今相關參考論著”(18)。韋

伯在呈給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的

獻詞中稱：“《聖經》上說，在巴別塔之亂前，

整個地球祇使用一種語言：歷史顯示，中國在巴

別塔之亂以前地球上還使用一種語言的時候就已

經有人居住。”(19) 韋伯表明，中國人所居住的

地方“屬於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並未

捲入巴別塔之亂，因此漢語就是《聖經》上所

說的“原始語言”，或曰“人類語言”( l ingua 

humana)：

    

我們完全可以大膽得出結論：中華帝國

的母語或天然語言永久地保持了其古老的純

潔性，沒有任何變化或改動。

[⋯⋯]希伯來語既刺耳又粗野，漢語卻是

迄今所知全世界所有語言中最柔美順暢的。(20)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17世紀末英國的知識界

在努力尋找所謂“人類語言”的時候，發現了漢

語。他們從傳教士的描述中，認為漢語就是這一

原始語言。

英國哲學家的有關人類語言的討論，也影響

到了歐洲大陸的德國哲學家戈特弗里德·威廉·

萊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他在《人類理智新論》(1704) (21) 中專門討論過

所謂的“通用字元”(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儘管萊布尼茨認為他所設想的通用字元與中國

文字之間有所不同，但無疑漢字給他很多的啟

發。1679年，萊布尼茨致函勃蘭登堡選帝侯的御

醫埃爾斯霍茨 (Johann Sigismund Elsholtz, 1623-

1688)，特地詢問選帝侯的東方幕僚安德莉亞斯·

米勒 (Andreas Müller, 1630-1694) 的所謂“中文

之鑰”(Calvis Sinica)。萊布尼茨在信中提出了十

四個問題，其中四個是：

2. 既然漢語的書寫符號不是按照詞而是按

照事物(本身)來構造的，我希望瞭解漢字是否

總是按照事物的本質來構造的。

9. 創造這套符號的人是否知曉事物的本

質？是否充滿了理性？

10 .漢字在表示動物、植物、岩石等自

然界的事物時，是否能將事物的特徵區分開

來？

11. 因此，我們是否僅從漢字本身就能瞭

解事物的本質？如果能，又能瞭解到何種程

度？(22)

我們可以看到，萊布尼茨希望瞭解到，漢字

是以事物而不是以詞為基礎創造的，同時瞭解漢

字是否適宜於邏輯演算，以便人們直接從漢字中

威爾金斯《論一種真實文字和一種哲學語言》(1668)

英文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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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事物的本性。一年前，萊布尼茨在寫給漢學

家克利斯蒂安·門采爾 (Christian Mentzel, 1622-

1701) 的信中稱：“如果上帝曾教給人類一種語

言，那種語言應該是類似於漢語的。”(23) 儘管

漢字有不少令數理邏輯學家萊布尼茨激動不已

之處，但是卻依然不能充當他所設想的“通用

字元”，因為漢字本身缺少基本的、理性的構

字原則。

2. 甲柏連孜與《漢文經緯》

格奧爾格·馮·德·甲柏連孜1840年出生於

今天的阿爾滕堡 (Altenburg)，父親漢斯·馮·

德·甲柏連孜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07-1874) 是有名的語言學家，撰有多部有關

滿語的專著，(24) 早年對甲柏連孜產生了較大的

影響。在高中階段甲柏連孜就學習了荷蘭語、

意大利語和漢語。1860-1864年，他在耶拿大學 

(Universität Jena) 學習法律和政治經濟學，之後他

順利進入公務員隊伍，在德萊斯頓具體管理法律

事務。由於對語言的興趣，他在萊比錫大學一直

在繼續漢語、日語和滿語的學習。1876年他在德

累斯頓大學以翻譯、分析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而獲得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中，甲柏連孜除附

上了朱熹的註釋外，還在翻譯的過程中參考了滿

文譯本。(25)

1878年，甲柏連孜成為了按照他的建議而設

立的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ät Leipzig) 東亞語言教

席的首位編外教授。這是在德語國家所設立的第

一個東亞語言教席，除了漢語和日語之外，還要

涉及滿語、蒙古語、藏語和馬來語，但主要研究

重點集中在漢語語法方面。1881年他出版了具有

1953年當時東柏林的德國科學出版社重印《漢文經緯》的封面和中文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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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意義的《漢文經緯》一書。(26) 1884-1889年

他與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泰西摩爾 (Friedrich 

Techmer,  1843-1891)  共同創立、出版了《國

際普通語言學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他在萊比

錫時代的學生有著名的漢學家格魯貝 (Wilhelm 

Grube,  1855-1908)、高延 ( J .  J .  M de Groot , 

1854-1921) 等。

1889年，甲柏連孜到柏林大學 (Universität 

Berlin)，成為了那裡東亞語言和普通語言學的

編外教授。1889年他成為了普魯士科學院的院

士。1891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普通語言學專著

《語言學的任務、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就》，(27) 

在這部書中他也提出了語言學的目標和任務。1893

年，這位年僅五十三歲的語言學家在柏林去世。

葉乃度 (Eduard Erkes, 1891-1958) 在1953年

為《漢文經緯》再版寫的序中稱：

《漢文經緯》開創了漢語研究史的新階

段。以往出版的專著，從18世紀中葉馬若瑟 

(Prémares) 的《漢語劄記》(Notitiae Linguae 

Sinicae) 到19世紀碩特 (Schott)、恩德利謝爾 

(Endlicher) 和儒蓮 (Julien) 的語法書，這些教

程將漢語語法現象講得系統且容易領會，但漢

語的語法結構和其它特別之處遠沒有被闡釋清

楚。甲柏連孜是第一位擺脫了他的前輩們影響

的人，那些人潛意識中還一直有一種成見，即

認為每種語言必須用拉丁語的模式來衡量，其

語法也要遵照拉丁語來建立，甲柏連孜也是第

一個正確對待印度支那語言特點的人。(28)

作為威廉·碩特 (Wilhelm Schott, 1802-1889) 

的接班人，甲柏連孜於1889-1893年擔任了柏林大

學東亞語言學的編外教授職位。(29) 儘管這是一

個純語言學的教席，按照當時柏林大學給他的任

命書，他必須“參與主持普通語言學及中國語言

和文學，並開設有關滿語、古代日語、馬來語、

薩摩亞語和其它相關語言的課程”(30)，而在他之

前的碩特，其教席的重點主要在古代和現代漢語

方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學術漢學尚未在德

國建立之前，漢語語言學已經得以建立，並且取

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在普通語言學和語言哲

學方面，洪堡和施坦塔爾對漢語語法的認識對甲

柏連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甲柏連孜很好地將這

些新成就運用到了古代漢語的語法研究上。例如

洪堡在漢語的語序、概念、結構等的表述上，都

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漢語與西方語言的比較分

析方面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甲柏連孜在

《漢文經緯》中對洪堡的很多語言學方面的預設

以及一些抽象的描述加以具體且深入的研究。除

了與19世紀初在德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語言學相

結合之外，甲柏連孜同時也受到在華傳教士和漢

學家對漢語研究成就的影響，諸如法國的馬若

瑟、雷慕薩、儒蓮，德國的碩特，奧地利的恩德

利謝爾等人的漢語語法。這些成就主要為甲柏連

孜的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資料以及供

他思考的學說。(31)

在葉乃度所提到的幾位漢學家中，人們對施

特凡·恩德利謝爾 (Stephan Ladislaus Endlicher, 

1804-1849) 比較陌生。他是奧地利著名的植物學

家、古錢幣學家和漢學家，1845年出版了一部相

當有影響的漢語語法論著《漢語語法之基本知識》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32) 這

本書包括第一篇、文字學說 (3-94)，第二篇、語音學

說 (97-160)，以及第三篇、語法學說 (162-360)。就

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樣的一部漢語語法書已經相

當全面了。不過，在甲柏連孜看來，恩德利謝爾

依然是用西方語言學的方式“格義”漢語語法：   

“在這裡，漢語的句法被生搬硬套地去適應歐洲

的形式學說(指形態變化——引者註)。”(33)

葉乃度在新版序中的意思是說，甲柏連孜是

第一位真正尊重漢語特點的歐洲語言學家。他不

僅尊重漢語的特點，同時也尊重印度支那語言的

特點。甲柏連孜在對他之前的漢語語法史的檢討

中，認為大部分漢學家都是從歐洲語法的方法

去“格義”漢語語法，認為是不可取的：“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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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特外，他們或多或少都從我們歐洲語法的觀點

和劃分標準去看漢語。”(34) 實際上，與漢學家的

頭銜相比，甲柏連孜更是當時一流的普通語言學

家。他以一位語言學家的眼光研究漢語，自然不

是很多重點研究中國歷史、宗教的漢學家所能比

肩的。除了《漢文經緯》之外，甲柏連孜還有一

系列有關普通語言學的著作，這些也為他研究漢

語提供了堅實的方法論的基礎。《漢文經緯》出

版十年後的1891年，甲柏連孜出版了上文中已經

提到的《語言學的任務、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

就》(35)，在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週期性變

遷”(Zyklischen Sprachwandel) 的學說。

《漢文經緯》可謂使用近代語言學成就對古

代漢語語法所進行描寫和分析的著作中的經典之

作，較之以往有關漢語語法的書，它是一部更符

合語言學要求和規範的著作。這本書實際上分為

三篇：第一篇是導論和概說，包括導論、語音和

聲調、漢字、語音史和詞源。第二篇是分析系

統，包括句子成分和句子之間的相互限定、詞類

的限定、句子和短語之間的界限。第三篇是綜合

系統，包括導論、短語、簡單句、複句和句子的

連接、文體等。在《漢文經緯》中，甲柏連孜儘

管是用當時普通語言學的框架來講解漢語的，但

他卻時時關注漢語在語法、語音以及文字方面的

特點。在第二篇“分析系統”一開始闡述目的和

方法時，甲柏連孜便提到了漢語的特點：

這一慣常的尋找是必要的。[在本書中，]

漢語將以有機的方式從其自身被理解以及被描

述。由於漢語的有機構成跟我們的語言在本質

上迥異，因此其語法規定也必然跟我們所熟悉

的不同。這些都會令初學者產生混亂，並感到

驚詫，因此從整體上來關照句子成分之間的相

互關係，是必要的。(§.273之註I) (36)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甲柏連孜並不認為從歐

洲普通語言學出發可以解決所有漢語的語法問

題。他所創立的第二篇的“分析系統”，旨在詳

細剖析各類古漢語的語法現象，解釋現象之間的

內在聯繫，澄清各種語法意義。而在第三篇“綜

合系統”中，他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各種語法現象

的關聯性，討論古漢語如何運用各種語法手段來

遣詞造句，以表達思想的目的。儘管如此，我們

還是可以看到，19世紀歐洲語言學家對漢語的認

識，還是從尋找人類語言的共性出發，試圖找出

語言的某種規律性。

穆勒及其《直毛種的語言》

一、時代背景 —— 奧地利帝國

儘管穆勒的《直毛種的語言》出版的時間已

經是奧匈帝國時期，但其學說的形成以及他對那

瓦勒探險文獻的整理都是在奧地利帝國時期。為

《漢語語法之基本知識》的作者，奧地利著名

植物學家、古錢幣學家和漢學家恩德利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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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在他的時代奧地利會對人類的語言和思想產

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呢？

1804年拿破崙·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稱帝，之後不久奧地利大公國國王弗

朗茨 (Erzherzog Franz von Österreich) 宣佈建立

奧地利帝國 (Kaisertum Österreich)，自稱繼承了

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成為了奧地利皇帝弗朗茨

二世 (Franz II)，以回應拿破崙，並借機整合哈布

斯堡王朝 (Habsburg) 的領地。1804-1867年間，

奧地利帝國是當時歐洲五大列強 (英、俄、奧、

法、普) 之一、地跨中歐、南歐和東歐的一個世

界級強國。奧地利帝國是歐洲人口第二大國和外

交第一大國，其領土包括今天的奧地利、捷克、

匈牙利、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意

大利北部、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和波蘭的加

利西亞等廣大地區。帝國的首都為奧地利皇室領

地內的維也納。

由於奧地利帝國的合法性來自神聖羅馬帝

國，所以其皇帝在德意志地區有着絕對支配權，

這一支配權一直到普奧戰爭後普魯士統一德國才

告結束。自19世紀下半葉起，奧地利帝國開始式

微。1859年後的意大利獨立戰爭使奧帝國失去

在意大利的所有領地；1866年的普奧戰爭迫使

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邦，結束了哈布斯堡家族

統領德意志各城邦的時代。其後，匈牙利貴族與

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為了維持原來的奧地利帝國

達成一個和解方案，於1867年建立了奧匈帝國 

(Österreich-Ungarn)，它的存在時間從1867年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

奧匈帝國同樣是一個世界級強國，是歐洲當

時五大列強 (德、英、法、奧、俄) 之一，也是

地跨中歐、東歐、南歐的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

其面積之龐大，在當時的歐洲排名第二，僅次於

俄羅斯帝國；其人口之眾多，人口數量在當時居

歐洲第三，稍遜於俄國和德意志帝國。

穆勒所生活的時期，奧地利是一個大國，

這不僅僅表現在人口、軍事方面，在發展經濟

和開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奧地利日益踏入全

球範圍的聯繫之中，因此需要在文化方面表現

出其豐富性和包容性。1857-1859年，奧地利海

軍 (Österreichische Kriegsmarine) 派出了三桅快

速戰艦那瓦勒 (Fregatte Navara) 前往世界各地

探險。此次探險活動主要是由維也納皇家科學

院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負責籌備，由各學科的專家，如地理學家

費丁南德·馮·霍赫施泰特 (Ferdinand Ritter von 

三桅快速戰艦那瓦勒的橫截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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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tetter, 1829-1884)、動物學家格奧爾格·

馮·弗勞恩費爾德 (Georg Ritter von Frauenfeld, 

1807-1873) 等隨同。這是德語國家首次派出如

此大規模的科學考察船隻進行環球探險。1857

年4月30日，那瓦勒號離開帝國的港口“的里雅斯

特”(Triest，今天意大利東北部邊境港口城市)，

在歷經了五百五十一天，行程51,686海里後，那

瓦勒號重新回到了“的里雅斯特”。那瓦勒探

險的成果由維也納科學院 (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負責整理研究，在1861-1876年

間出版了二十一卷研究成果，以多種語言發表，

成為了當時的暢銷書。其中有關人類學和語言學

的部分，都是由穆勒參與完成的。

二、穆勒其人及其主要學說

穆勒出生於當時奧地利帝國的耶姆

尼克 (Jemnik)。這個小鎮位於今天捷

克共和國的南部。1853-1856年穆勒在

維也納大學 (Universität Wien) 開始學

習哲學、語文學，具體專業包括哲學、

古希臘語文學以及東方語言，後者受到

了著名梵文學家安同·博勒爾 (Anton 

Boller, 1811-1869) 的啟發。他除了學

習梵文之外還修了比較語言學的課。大

學畢業後他曾一度在“宮廷與國家印書

館”(K. k. Hof- und Staatsdruckerei) 做

東方語言的校對工作。由於他出色的論

文《在雅利安-閃族語言圈中的動詞表

達：一項語言學的研究》，(37) 穆勒於

1859年在德國的圖賓根大學“在缺席

的情況下”(in absentia) 獲得了博士學

位。這篇博士論文明顯是受博勒爾《論

動詞的形成》(Über die Verbalbildung, 

1850) 的影響而寫成的。1860年他在維

也納完成了教授資格論文。自1869年

起，穆勒接替博勒爾擔任維也納大學梵

文和比較語言學教授。由於他的學術聲

望，他同時得到了印度普納大學 (Univ. 

Poona) 的任命，但後者被他拒絕了。

自1869年始，他成為了維也納科學院院士。

穆勒一生異常勤奮，他通常每天工作十二至

十四小時，除了梵文之外，他掌握的語言還有希

伯來語、波斯語、埃塞俄比亞語。他很早就對時

至當時尚未整理過的語言感興趣，包括伊朗和印

度語族的各種語言：阿維斯陀語 [19世紀歐洲學

者錯誤地將祆教的波斯古經《阿維斯陀》[Avesta] 

稱作 Zend]、波斯語、亞美尼亞語、巴厘語、梵文

俗語 (Prakrit)、印度斯坦語以及孟加拉語。他對

這些語言進行“科學”的描述，並總結出其語法

規律。穆勒創立了“語言人種志學”(linguistische 

Ethnographie)，並且是這個學科的主要代表。他

所有的科學研究的出發點都是印度日爾曼語系，

特別是伊朗語族和亞美尼亞語，當時的學者認為

維也納科學院1861年出版的第一卷那瓦勒環球探險研究成果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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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語有伊朗語族的特徵。

由於穆勒與探險者和傳教士有很好的關係，

他能夠多次得到時至當時還沒有被研究過的語言

的記錄和文本。上文提到的1857-1859年那瓦勒

探險，帶來了有關南非班圖語系和科依散語系 

(Bantu- und Khoi-San-Sprachen)、澳洲語系、南

島語系、哈米特語系、現代印度語言 (austral., 

austrones., hamit. und neuind. Sprachen) 以及所

搜集到的人類學、民族學的各類豐富的資料。當

時的語言學家主要關心的是伊朗語族及其相關的

比較語法的各類問題，亞美尼亞語、古代和現代

的印度語言(也包括僧伽羅語和羅姆語)以及阿勒

泰、高加索和非洲語言。1867年出版了“那瓦勒

探險著作語言學部分”(Linguistischer Theil des 

Novara-Reisewerkes)，穆勒在這一部分中對所有

的語言學材料做了整體的概述；第二部分包括在

短時間內整理分類的詞典、語法和文本。在穆勒

的語言學部分出版之後，人類學家卡爾·馮·謝

爾策 (Karl von Scherzer, 1821-1903) 又邀請他參

與那瓦勒探險著作人類學部分的編纂工作。後來

由於謝爾策被任命為商業與國民經濟部的處長，

整個的工作全都由穆勒獨立完成。1869年穆勒出

版了那瓦勒探險著作人類學部分。作為對那瓦勒

探險著作語言學部分的認可，奧地利皇帝向穆勒

授予了藝術與科學金質勳章。穆勒的主要著作《語言

學概論》(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I-IV, 

1876-88) 為當時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有關地球上語

言的全貌 —— 包括從譜系分類來講當時已知的

所有語言，而其中有很多種語言是由穆勒首次予

以研究和描述的，在此之前，並沒有人嘗試完成

過此類工作。

穆勒以其自身有關語言學的廣博知識建立了

從語言學到民族學、人類學的一座橋樑。他在

《普通人種志學》(Allgemeine Ethnographie, 1873, 

1879) 這本書中所預設的是，所有人種有一個共

同的語言基礎。德國著名生物學家、思想家恩斯

特·海克爾 (Ernst Haeckel, 1834-1919) 將人種並

非按照頭蓋骨的形狀，而是根據毛髮的種類來劃

分，穆勒在他的《語言學概論》中，也將語言劃

分為“直毛種”和“鬈毛種”。

穆勒是“閃含語系”語言 (Hamito-semitische 

Sprachen) 分類法的宣導者。他的這一分類法今

天看來既有誤導性，同時也充滿着種族的偏見

性。實際上，這一分類方法直到20世紀60年代，

才被美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

格 (Joseph Greenberg, 1915-2001) 的“非．亞語

系”(Afroasiatic languages) 這一在宗教和種族方

面比較中立的分類法所取代。

三、《直毛種的語言》

本書是由穆勒編寫、作為“語言學概論”第

二卷第二部分“直毛種的語言”(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而出版的。穆勒同樣是  

“語言學概論”叢書的主編。

有關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博士，書的

扉頁上有他一連串的頭銜和兼職，當時的書中儘

管也常見，但羅列出如此多頭銜的人並不多見。

奧地利人類學家謝爾策，是他邀請了穆勒

參與那瓦勒探險著作人類學部分的編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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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頭銜和兼職計有：

  維也納大學教授，維也納皇家科學院

院士，維也納人類學協會會員、副會長，慕

尼克和布達佩斯科學院外籍院士，莫斯科皇

家自然科學家協會和巴黎人類學協會通訊會

員，海牙荷蘭皇家東印度語言、國情和民族

學研究所通訊會員，巴黎語文學會 (非雅利

安語) 名譽會員，佛羅倫薩意大利王室人類

學和民族學名譽會員，萊比錫民族博物館名

譽會員。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法國巴黎語文

學會 (Société philologique) 竟然會有“非雅利安

語”(langues Anaryennes) 的分類，今天看來匪夷

所思，其目的是將歐洲以外的“非文明”國度的

語言概括在內。

這本書是獻給兩位著名學者的，其一是卡斯

特林 (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1813-1852)，

其二是甲柏連孜 (H. C. von der Gabelentz)。卡斯

特林是芬蘭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民族學家，語言學

中烏拉爾語系的創始人。1828年卡斯特林開始

在赫爾辛基大學學習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

因為他父親是牧師，也希望他以後在教會謀得一

個職位。但卡斯特林的興趣顯然不在基督教新教

的傳教方面。早在求學的時候，他就開始寫作芬

蘭神話。1836年大學畢業後，卡斯特林作為語

言學家跟他的朋友、醫學家埃倫施托勒姆博士 

(Ehrenström) 一道去了位於芬蘭斯堪的亞半島北

部的薩米 (Lappland)，並於1839年又去了卡累利

阿 (Karelien)，對那裡的語言進行了系統科學的

考察。1841年，他又與芬蘭作家艾里阿斯·隆洛

特 (Elias Lönnrot, 1802-1884) 一起訪問了俄國北

部烏拉爾山另外一側芬蘭-匈牙利語系的多個民

族。1844-1845年卡斯特林出版了有關俄國芬蘭-匈

牙利語系的兩本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專著。(38) 1844

年卡斯特林做完了他的博士論文，成為了哲學博

士。儘管當時他的肺部已經很虛弱了，但他還是

於1845年受聖彼德堡科學院和赫爾辛基大學的資

助重新去西伯利亞考察，之後他又出版了相關的

重要專著。1851年他被任命為赫爾辛基大學剛剛

設立的芬蘭語言和文學教席，但第二年他便死於肺

結核。1853-1862年弗蘭茨·安東·謝夫納 (Franz 

Anton Schiefner / 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Шифнер, 1817-

1879)出版了卡斯特林十二卷本的德文全集。(39)

1.《直毛種的語言》的結構和內容

此書於1882年由維也納的阿爾弗雷德·胡爾

德勒 (Aldred Hölder) 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下

面一行小字為：皇家與王室宮廷和大學書商 (K. 

k. Hof- und Universitäts-Buchhändler)。該晝為 

“語言學概論”“第二部分”(II. Abtheilung)之          

“馬來亞種語言及高地亞細亞(蒙古)種語言”(Die 

Sprachen der malaischen und der hochasiatischen 

(mongolischen) Rasse)，篇幅為416頁。

《直毛種的語言》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D.

馬來亞種語言”和“E. 高地亞細亞(蒙古)種語

言”。其下的具體語言有：

D. 馬來亞種語言

 I. 波利尼西亞語

 II. 美拉尼西亞語

 III. 馬來亞語

E. 高地亞細亞(蒙古)種語言

 (1) 多音節語言

 I. 薩莫邪特語

 II. 烏拉爾各民族的語言

 III. 阿勒泰各民族的語言

 IV. 日本人的語言

 V. 韓國人的語言

 (2) 單音節語言

 I. 西藏人的語言

 II. 緬甸人的語言

 III. 暹羅人的語言

 IV. 卡西人的語言

 V. 安南人的語言

 VI. 中國人的語言

2. 卜登慈和波特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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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言”(Vorrede) 中，穆勒特別談到除

了本書之外，他還會儘快完成他的《鬈毛種的語

言》一書，以饗語言學以及人類學方面的讀者。

在感謝的名單中，作者首先提到了威廉·馮·洪

堡 (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卡斯特林和甲柏連

孜，並且表達了對三位學者深深的敬意。其次，

他也感謝了同時代的兩位學者，認為他們的著作

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石。他所指的這兩位學者分

別是約瑟夫·卜登慈 (Josef (Jozsef) Budenz, 1836-

1892) 和奧托·馮·波特林克 (Otto Nicolaus von 

Böhtlingk, 1815-1904)。

卜登慈是德國著名的芬蘭-烏戈爾族語言學

家 (Finno-Ugrist)。由於匈牙利語係烏戈爾語族

中的一種語言，卜登慈之所以研究芬蘭-烏戈爾族

語言就是為了弄清楚匈牙利語的來源。他於1854

年在福爾達 (Fulda) 中學畢業，之後開始在馬堡

大學 (Universität Marburg) 學習，後轉到哥廷根

大學，致力於印度-日爾曼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

究。1856年回到布達佩斯，並在斯圖爾維森堡(即

塞克什白堡，Stuhlweißenburg) 教授歷史比較語

言學。1861年，卜登慈被任命為匈牙利科學院的

圖書管理員。自1868年或1872年開始，他成為了

阿勒泰比較語言學的正式教授，據說當時這一教

席就是為他而設立的。1871年他成為了匈牙利國

家科學院院士。穆勒所提到的卜登慈的著作，係   

《匈牙利-烏戈爾語比較詞典》(1873-1881)。(40)

波特林克是生於俄國聖彼德堡的德國著名語

言學家。他的祖先於1713年從盧貝克 (Lübeck) 移

居到了俄國。與其他語言學家一道，波特林克創

立了德國的梵文學術研究。他自1833年開始在聖

彼德堡大學學習東方語言，特別是梵文，自1835

年開始在柏林和波恩大學繼續他的學業。他在

1842年回到德國後，任皇家科學院的助理，1845

年後成為該院的院士。1860年他成為了樞密院成

員，1868年將家搬到了耶拿 (Jena) 後，於1875年

德國著名的芬闌-烏戈爾族語言學家卜登慈 曾經校註帕尼尼的梵文文法書並編纂梵文詞典的

德國著名語言學家波特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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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所謂樞密大臣。波特林克劃時代意義的著作

是校註了帕尼尼的梵文文法書 (41)，並編纂了梵文

詞典。(42) 對於烏拉爾-阿勒泰語言比較語法來講，

他早年有特別重要的著作《論雅庫特人的語言》

(聖彼德堡1851)。(43) 雅庫特人是突厥語民族之

一，也是西伯利亞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世界上居

住地區最北與最荒蕪的突厥人。雅庫特人的語言

雅庫特語屬於突厥語族的北支。他們的語言有很

多來自南方突厥語的詞根，與其他民族不同。作

為一種語言現象，這也是波特林克之所以特別

重視這一語言的原因。穆勒所提到的，正是這

一部介紹烏拉爾-阿勒泰語言比較語法的著作和

詞典。

3. 語言學與人種志學 (Ethnographie)

19世紀上半葉是一個人類大發現的時代，近

代的很多知識、理論、體系都起源於這一時代。

例如威廉·洪堡在語言哲學方面的貢獻，不僅建立

在傳統的語言學、哲學、文學、古典學等學科基礎

上，更與當時新興的科學，如人類學、人種學、地

理學等有着密切的關聯。洪堡曾就對人種志學與語

言學之間的關係做了精闢的闡述，他認為：

在整個歷史上，人類劃分為民族的活動始

終經歷着變化，並且至今還在變化之中。

對此進行探索，是人種志學 (Ethnographie) 

的任務，為此它必然要把歷史學與語言學統一

起來。(44)

儘管洪堡已經認識到語言學與人種志學、人

類學的關係，但他並不認為語言可以根據種族來

進行劃分，並且認為人種差異與語言結構差異並

沒有關係：

毫無疑問，語言在人類當中並非根據

種族 (Racen) 來劃分，甚至也不是根據民

族來劃分的，所以相似未必都能證明民族

起源同一。(45)

首先可以舉美洲人為例，通常認為他們構

成一個特殊的種族。然而，在這塊完全孤立隔

絕的大陸上，對語言結構的類同產生着更大影

響的因素，實際上是各民族的精神共同體，而

不是跟語言沒有多大關係的膚色、體格的相同    

(關於美洲人在膚色和體格上是否相同，實際

上也有許多異議)。(46)

洪堡還根據當時對新種族的發現而對種族的

概念和劃分提出了異議。他曾引用海因里希·尤

里烏斯·卡拉普羅特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的研究指出：“迄今為止有關種族劃

分的系統是站不住腳的，[⋯⋯] 人類種族遠不止

五個，但目前的觀察還不足以把種族與由於種族

混合而產生的民族明確地區分開。”(47) 但是，

在當時也有將語言按照種族來劃分的學者，比如

海克爾。海克爾提到穆勒時，提到了自己有關高

等和低等種族的理論：

高加索人種或地中海高加索人種 (Homo 

Mediterraneus)，已經從遠古時代就作為最發

達和完善者而被認為是人類一切種族的源頭。

這就是一般所謂的高加索人種，不過在該人種

所有變種中，高加索人種是最重要的，我們更

傾向於弗里德里希‧穆勒的建議，即使用“地

中海人”(Mediterranese) 這一名稱更合適。(48)

我們可以看到穆勒實際上不僅僅在語言學領

域，他的人類學分類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了海克爾。

作為直毛種語言之一的漢語

一、結構

像漢語這樣一個特別的語法體系是如何被

組織、如何被安排的？又是按照何種語法範疇

被描述出來的？穆勒一共用了十七頁的篇幅            

(頁399-416)，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漢語作了具體

的描述：

語言的一般特徵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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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 (400)

 1.  元音 (400)

 複合元音 (400)

 2.  輔音 (401)

 開頭音和結尾音 (402) (49)

 音調 (403) (50)

 字根和字 (404)

 名詞 (404)

 形容詞 (407)

 代詞 (408)

 關係代詞 (409)

 動詞 (410)

 數詞 (413)

 語言試練 (413)

二、內容

這部書對於每一種語言基本上都是從以上幾

個方面來做語言學分析的。由於所有的語言分析

都是由穆勒一個人來完成的，因此體例非常統

一，但他對每一種語言特點的把握，不一定很準

確，同時也很難深入下去。不論是《直毛種的語

言》還是《鬈毛種的語言》，都是用拉丁字母代

替其它字母或文字的使用，因此在〈中國人的語

言〉一章中，也沒有一個漢字，所使用的是甲柏

連孜的拼音系統。在最後一部分儘管有將近三頁

的“語言試練”(Sprachprobe)，但是穆勒的著作

並非要教漢語(實際上他本人也不懂漢語)，而是

要對漢語語法作語言學上的描述，對漢語在語言

世界中做一個定位。

在“語言的一般特徵”中，穆勒對漢語作了

現代語言學的描述。他認為，漢語向西方人提供

了單音節語言中最完美的純正類型，因為漢語的

句子是以心理-邏輯的單位為基礎、以純粹外在

的方式來表達語義的，也就是說靠句子成分的前

後位置的排列。(51) 穆勒特別提到了漢語沒有形

態的變化和詞類的範疇，例如在印歐語言中名詞

和動詞的形態區分是很清楚的，但在漢語中名詞

和動詞的詞形可以是完全相同的。(52)

在註釋中，穆勒指出：“如果我們將漢語同

其它單音節的語言，比如與暹羅語和安南語比較

的話，就會很容易理解名詞和動詞區別的重要性

了。這一區別對後兩種語言來講完全不清楚，因

此名詞性的限定 (定語) 會與動詞性的限定 (謂

語、賓語) 混在一起使用。如果說在緬甸語和藏

語中已經可以發現動詞和名詞的萌芽的話，那它

們是通過加尾碼的小品詞來實現的。這完全是外

加的；而語言所掌控的精神實質並沒有變化。卡

西語成功地做到了，通過運用前後一致的輔助元

素而更正了其語言觀中所隱藏的錯誤。”(53)

從以上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勒

實際上依然在遵循着歐洲語言的一些基本的規

則，認為語言是從低級向高級的線性發展過程。

而動詞和名詞之間沒有形態的區分，說明語言本

身尚在原始階段。這一現象實際上並不是穆勒的

發現，除了來中國的傳教士之外，語言學家、哲

學家中，早在19世紀上半葉，威廉·洪堡就對漢

語的結構屬性作了研究。這主要表現在他1826年

的兩篇文章/書信〈論漢語的語法結構〉以及〈致

阿貝爾·雷慕薩先生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

及漢語精神的特性〉之中。(54) 儘管洪堡沒有像

穆勒一樣對如此多的語言進行過語言學的分析和

研究，但他通過閱讀傳教士對漢語的描述以及在

跟法國漢學家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的通信中，已經對漢語的基本特徵作

了近代語言學的歸納。

在解釋漢語句子的語序時，穆勒認為，主

語在謂語之前，作為修飾語的形容詞的第二格 

(Genitiv) 在所修飾的名詞前，賓語處在支配它的

詞之後。(55) 實際上，這些知識並沒有超出洪堡對

漢語的認識。

穆勒同時也通過《漢文經緯》介紹了中國的

語法學家的一些成就，如他們將漢字分為“實

字”(volle Wörter, Stoffwörter)和“虛字”(leere 

Wörter, Formwörter)，而“實字”下又分為“活

字”(lebende Wörter, Verba) 和“死字”(todte Wörter, 

Nomina)。儘管穆勒沒有舉出具體的實例，但他指

出，這一劃分與日本和阿拉伯學者對於他們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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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毛種的語言》第六章〈中國人的語言〉書影 (德文版第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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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劃分具有異曲同工之效。(56) 實際上虛詞的作用

在漢語語法中非常重要，這一點甲柏連孜在《漢文

經緯》中也已經指出了：

    

漢語的語法手段首先是詞序，其次是虛

詞，後者的含義還要取決於前者。因此我們根

據次序規則來探討虛詞。兩者不僅決定了詞與

詞之間的關係，而且也經常決定了詞性以及詞

所具有的語法功能。(§.273.) (57)

很遺憾，穆勒沒有進一步舉例解釋虛詞在漢

語語法中的作用。

三、特點

1. 將漢語的語法現象放在世界語言的大框架

下來加以討論

穆勒在介紹漢語的時候常常會將漢語的一些特

點跟其它的語言相互比較，這當然與他的語言觀有

關，同時也說明他特別重視各種語言之間的關聯

性。在講解“開頭音”和“結尾音”的時候，穆勒

認為：“在古代漢語中存在不發聲的爆破音，其中

有一部分在今天的方言中還存在着，而在官話中卻

被省略了。我們將省略了不發聲的爆破音稱作送氣

音，而在此音之前的元音變成了短音。”(58) 在此，

穆勒舉了西伯利亞薩莫邪特語中的例子。(59)

2. 西方研究者在漢語研究方面的成就

除了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之外，穆勒也

使用了其他一些西方世界的研究成就。例如他在

講到漢語的聲調時，就援引了英國倫敦佈道會派

到上海的牧師艾約瑟 (Joseph Edkin, 1823-1905) 

的觀點，認為，漢語原本僅有兩個音調，一個是

恒等的 (在元音和鼻音作為尾音時)，一個是受阻

而短促的 (在不發音的輔音作為尾音時)。聲調實

際上是在西元前1000年才有的，而降調是在西元

3世紀才出現的，比較低的恒等調在西元1300年

才進入官話。(60)

這一觀點跟現當代中國語言學家的看法不一

致，實際上“四聲”並非很晚才進入官話的，早

在南北朝時候，漢族人就發現了漢語裡有四個

聲調，起了 “四聲”的名稱用來稱呼平聲、上

聲、去聲、入聲四種聲調。《南史·陸厥傳》記

載：“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沈約)等文皆用宮

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

蠭腰、鶴膝。”《新唐書·權德輿傳》：“德輿

生三歲，知變四聲。”羅常培 《漢語音韻學導

論》：“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自齊梁之際

始。”(61) 

穆勒引用了艾約瑟專著的出處，(62) 相關的問

題有待音韻學家們進一步的研究。

3. 漢語語法特殊現象的介紹

在介紹數字之後，特別介紹了漢語中的量詞 

(Numeralwörter)，因為這一語法現象在德文等西

方語言中是不常見的。穆勒舉的例子有：“位”((4) 

wei)，用於官員、學者和重要人物；“尾”((3) wei)，

用於魚；“眼”((3) jän)，用於車輪；“座”((4) 

tso)，用於房子、廟宇、山、墳墓、鐘；“頂”((3) 

tiń)，用在帽子、塔、傘；“頭”((2) thou)，用

於所有的動物；“條”((2) thjau)，用於蛇、龍、

繩，不過也用於狗、狐狸；“把”((3) pa)，用

於刀、椅子；“面”((4) mjän)，用於鏡子、旗

子；“口”( (3)khou)，用於人，也用於鐘、箱

子、籃子等等。(63)

穆勒之後舉了具體語言實踐中的例子：“一

口人”((5) ji‘(t) (3) khou (2)žin)；“一口鐘”((5) 

ji‘(t) (3) khou (1) tšuń)；“一面白旗”((5) ji‘(t) 

(4) mjän (5) pä‘(k) (2) khi)；“一尾魚”((5) ji‘(t) 

(3) wie (2) jü)；“二百頭馬”((4) rlį (5) pä‘(k) (2) 

thou (3) ma)。(64) 所舉的四個例子中，祇有最後一

個顯得比較奇怪，因為“馬”的量詞即便在官話

之中也很少用“頭”，一般用“匹”。

由於甲柏連孜《漢文經緯》所涉及的是文言

文法，因此在量詞方面是跟官話很不相同的。這

一部分，顯然另有來源。

四、 問題

1. 漢語是否可以用普通語言學的範式來進行

研究

這個問題自始在西方學者內部就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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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尚無定論。既然漢語是人類語言之一

種，它當然具備一般語言的一些特徵，這也是包

括洪堡在內的語言學家、哲學家對漢語一再討論

的原因。時至今日，漢語作為一種語言的共性和

特性問題，一直是漢學家們不斷討論的中心問題

之一。(65) 不論來華傳教士還是語言學家，大都習

慣用拉丁語的語法規則來概括漢語的特徵。1729

年法國傳教士馬若瑟 ( 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將《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手稿獻給了法國漢學家傅爾蒙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此書至1831年

才在麻六甲出版。在書中馬若瑟不願意使用拉丁

語的語法體系來描述漢語，而是使用大量的例句

來總結新的語法規則。他認為：“給漢語套上我

們的語法規則，這決不是我要做的。”(66) 甲柏

連孜對馬若瑟尊重漢語特點的做法特別讚許，在

其著作中也多次強調了漢語跟印歐語系語言的不

同。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語言，漢語語法是有

一定的規則的。甲柏連孜指出：“沒有哪種錯誤

比認為漢語沒有語法，或者祇有很貧乏的語法更

站不住腳的了 [⋯⋯]。”(§.50) (67) 作為一般語

言學家，從穆勒對漢語的描述，很難看出漢語的

特點來。我認為，穆勒跟甲柏連孜和馬若瑟最大

的不同是，他不是漢學家，也不懂漢語，僅僅從

普通語言學的原則出發對漢語進行描述。

2. 對漢語的特點認識不清

穆勒在《直毛種的語言》中對漢語的描述，

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進入漢語的句法部分。他認

為對漢語的介紹可以運用普通語言學的方法和範

疇，從分析詞入手，就可以初步瞭解漢語的特點

了。因此他的介紹祇包括了語音和詞法部分，並

沒有涉及句法，實際上句法部分才能真正顯示出

漢語的特點來。而有關漢語句法的重要性，甲柏

連孜在《漢文經緯》中闡述得很清楚。由於這本

書的出版，僅僅是在《直毛種的語言》之前一

年，穆勒根本沒有很好地理解甲柏連孜對漢語

特點的歸納。甲柏連孜在有關漢語的總論中提

到：“漢語語法，如果撇開了語音學和文字學來

看的話，祇不過是句法。”(§.51) (68) 在論述有

關句子構成的基本原則時，甲柏連孜指出：“目

前以下所有的語法都是句法，而這一整體的句法

是建立在或多或少很難拆開的詞序規則基礎之上

的。我會從句子出發，因為句子是分析研究的首

要對象，也是綜合運用的首要目標。”(§.254) (69) 

甲柏連孜尊重並勇於探索和發現漢語語法中的特

色，雖然在概括古代漢語語法規律時，他使用了

西方語法的術語去作解釋，但他卻深深地瞭解漢

語與西方語言在本質上有很多不同。而穆勒在書

中僅從詞法對漢語進行解釋，對於那些對漢語一

無所知的德語讀者來講，基本上沒有辦法瞭解句

法，特別是詞義、詞序以及語境對於這一語言的

重要性。

3. 沒有說明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區別

實 際 上 穆 勒 所 使 用 的 甲 柏 連 孜 的 著 作

《漢文經緯》一書德文版的標題為：“中文

文法—— 不包括粗俗文體和當今口語”( M i 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而洪堡在《論語法形式的通

性以及漢語精神的特性》中專門有一節討論“現

代語體和古代語體”的問題。(70) 可惜穆勒並沒

有予以關注。

4. 沒有對漢字進行介紹，也未使用漢字

17世紀以來西方學者有關漢語和漢字的著作

中，祇有一部分是有漢字的，因為當時印刷漢字

並不簡單。即便是西班牙傳教士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1627-1687) 於1703年在廣東出版的《華語

官話語法》(71) 也沒有使用一個漢字，完全是用

一套拼音系統來介紹漢語語法的。由於在整套書

中都沒有使用拉丁字母之外的其它的文字符號，

在有關漢語的介紹中，穆勒也沒有使用漢字。因

此介紹起來並不容易。大部分的例子都是從《漢

文經緯》中選取的，但省略了其中的漢字部分。

穆勒有一種普遍語言的觀點，認為任何一種語言

都可以用拉丁字母的發音表達出來，並且用拉丁

語的語法形態予以描述。但是，在他介紹漢語的

特徵時，沒有漢字無論如何是相當困難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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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在於，他並沒有介紹漢字學說和拼音文字

之間的關係。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中，很多的情

形祇能根據德文釋義和所註的發音來猜究竟是哪

個漢字。在介紹到祇能根據上下文才能判斷詞性

的時候，穆勒選擇了“人”、“父”、“火”、

“老”四個字(詞)，由於每一個字都可能有名字

和動詞的含義，因此“上老老”這句話的意思就

是“皇上以禮對待老人”，他解釋說，第一個

“老”是動詞，是以禮對待的意思，而第二個

“老”則是賓語，是“老者”的意思。(72)

結 論

漢語之所以一再被研究，早期 (17-18世紀)對

於傳教士來講基本上是由於學習語言的需要，而

當傳教士將有關漢語的描述帶到歐洲之後，歐洲

很多的語言學家、哲學家開始討論人類的原始語

言和通用字符的問題。到了19世紀，由於普通語

言學的迅速發展，漢語被認為是與屈折語梵文正

相對的孤立語的典型例子，當然需要進行系統的

研究。專業漢學建立之後，人們認為，所有漢學

研究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是對漢語的瞭解和最大

程度的掌握，因為漢學研究的基礎在於對原文史料

和文獻的語文學式的解讀。因此，漢語既有作為掌

握這門語言的方法的一面，又有純粹的語言學研究

的一面，並且這兩個方面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

穆勒的這本書，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僅

書名“直毛種的語言”這一說法本身已經很成問

題了，再將第三世界的語言納入其中，更是所謂

的“政治不正確”了。儘管穆勒的這一人種語言

學的分類法至今僅有百餘年的歷史，實際上在20

世紀上半葉，人們對這樣的分類並沒有感到驚

駭。但今天的人文學者，在看到類似的分類時，

的確會驚愕不已。任何學科的分類都是一個時代

的產物，是與時代的整體知識的進展相連的，也

會隨着時代的不斷變化而變化，在中國歷史上也

不例外。唐代以來，經、史、子、集中國學術系

統的分類，一直延續到清代。而清代考據學的全

面發展，又逐漸成為了當時中國學術的主流。由

乾嘉考據學派生出許多的專門學問，如訓詁學、

音韻學、古文字學等，也都應運而生。即便是在

中國歷史上，學科的分類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近代的地理大發現後，特別是近代知識的運

用，歐洲學者產生了對人類整體知識的興趣，這

些實際上是全球化的第一批成就。1878年出生於

德國哈雷的學者福爾曼 (Carl Faulmann, 1835-

1894) 在維也納編輯出版了《地球上所有時代和

所有民族所傳承下來的文字和字母手冊》。到了

1880年，他的這部書已經出版了第二版。(73) 書中

收集了美洲、非洲、亞洲、歐洲三百多種語言和

文字的圖錄。在第二版的前言中提到，其間他還

出版了一部《插圖本文字的歷史》的專著。(74) 可

見當時此類的圖書風靡了整個西方知識界。

即便如此，在19世紀末，漢語的研究在當時

整體的歐洲學術中，特別是歐洲以外的語言研究

中所佔的比重依然非常小。1896年曾經研究過梵

文和印度學的漢學家福蘭閣 (Otto Franke, 1863-

1946) 就曾很有針對性地指出：

 

幾十年以來，人們滿腔熱忱地投入對閃族

語和梵文及其晚期各種方言甚至埃及語的研

究，並得到歐洲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針對漢語

祇能很少地研究，甚或毫無作為。在眾多有能

力去支持各類可能研究的重點大學中，僅有幾

所擁有漢語教授職位，但這些大學還認為將其

撤銷是合情合理的。(75)

儘管如此，從漢學研究中的漢語研究到普通

語言學中的漢語研究，德語世界的研究者都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論述到洪堡語言觀的局限

性時，姚小平指出：

當然，洪堡特有洪堡特的局限，他也無

法擺脫印歐語言的優越感，對漢語多多少少

持有某種偏識。不過我願相信，他並沒有貶

抑任何一種語言的意圖；如果說他表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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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樣的偏識，那多半是無意識地說出了

一代人的流行看法。今天我們回顧洪堡特等

人對漢語語法的探索，首先應該看到，他們

在這方面遠遠走在同時代中國學者的前頭。

那時候中國的小學家們不要說去研究外國語

言的語法，就連自己母語的語法，也尚未形

成清晰完整的認識。(76)

我認為，這一評價從整體上來說同樣適合

於穆勒在《直毛種的語言》中對漢語的認識和

描述。

【註】
 (1)  多年前我在波恩的一家舊書店買到了這兩本書的合訂本，

是因為其令人咋舌的書名以及書中有關漢語的描述。不

論是弗里德里希·穆勒本人，還是他的這部《直毛種的

語言》，在漢語世界中目前尚未有人提及。姚小平《17-

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學》(北京：外語教學與

研究出版社，2001年)雖然涉及語言學與人類學的關係   

(頁108-115) 以及甲柏連孜對漢語的研究   (頁62-64)，

但也並未涉及穆勒及其《直毛種的語言》一書。

 (2)  Cf. William Jones, Discour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siatic 

Society: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on the religion, 

poetry, literature, etc., of the nations of India. 1824. 

Printed for C. S. Arnold, p. 28.

 (3)  Cf. Jacob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Zweite Ausgabe. 

Bd. 1. Göttingen: Dieterich, 1822.

 (4)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 r a m m a t i k  d e r  i n d o g e r m a n i s c h e n  S p r a c h e n . 

(Kurzer Abriss der indogermanischen Ursprache, 

des Altindischen, Alt iranischen, Altgriechischen, 

Altitalischen, Altkeltischen, Altslawischen, Litauischen 

und Altdeutschen.) 2 Bde. Weimar: Hermann Böhlau (Bd. 

1, 1861; Bd. 2, 1862).

 (5)  發聲學、語言學，是源於希臘語的專業詞彙，在今天的德

語已經不再使用，而前面所使用的 sprachwißenschaft  

(今天的德語寫作：Sprachwissenschaft) 是德語化的專

用名詞。

 (6)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Bd. 1, S. 1-2.

 (7)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 (4 Teile). Sämtliche 

Werke, 33 Bde. Herausgegeben von Bernhard Suphan. 

Hildesheim: Olms, 1967. Bde. XIII + XIV.

 (8)  (9) (10) 威廉·馮·洪堡特原著，姚小平選編、譯註《洪

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頁iv-v；頁134；頁vii。

 (11)  Heymann Steinthal, Die Klassifikation der Sprachen 

dargestellt als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idee. Berlin 

1850. S. 88-89.

 (12)  Heymann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Berlin 1860. S. 107-108.

 (13)  Francis Bacon,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XI. 1.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62. pp. 136-137. 此處譯文參考

了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著、陳怡譯〈中國

文字係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紀及此前的西方漢字

及漢語研究〉，見《國際漢學》第13輯，鄭州：大象

出版社，2005年，頁132。

 (14)  參考上揭姚小平著《17-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

學》，頁30。

 (15)  Francis Lodwick, A Common Writing: / Whereby two, 

although not under- / standing one the others Language, 

yet by / the helpe thereof, may communicate / their minds 

one to another. / Composed by a Well-willer to Learning. 

/ Printed for the Author, / MDCXLVII.

 (16)  John Wilkins, 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London 1668.

 (17)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London: Gresham 

College, 1669. 

 (18)  John Webb, The Antiquity of China, or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wherein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ans are 

presented and Modern Authors consulted with. Printed 

for Obadiah Blagrave, at the sign of the Bear in St. Paul’s 

Church-Yard, over against the Little North Door, 1678.

 (19)  (20) 轉引自上揭何莫邪著、陳怡譯〈中國文字係世界

原初文字？—— 19世紀及此前的西方漢字及漢語研

究〉，頁137；頁152、153。

 (21)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Neue Abhandlungen 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1704.

 (22)  轉引自孟德衛著、陳怡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

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頁

208。

 (23)  1698年10月15日致門采爾，見 Leibniz Briefe, 641, 1 

verso. 轉引自上揭何莫邪著、陳怡譯〈中國文字係世

界原初文字？—— 19世紀及此前的西方漢字及漢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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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頁157。

 (24)  漢斯·甲柏連孜曾從滿文翻譯了《四書》、《書經》

和《詩經》，並編譯了一部有關儒家經典的滿文-德

文詞典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Hrsg.), Sse-

schu, Schu-king, Schi-king: in mandschuischer Uebers. 

Mit e. Mandschu-deutschen Wörterbuch.  Nendeln, 

Liechtenstein: Kraus-Reprint, Leipzig 1864) 從而開闢

了一條通過滿文翻譯來研究儒家經典和思想的新方法。

 (25)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Dissertation Dresden, 1876).

 (2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 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我手頭上的版本係1960年 Niemeyer 

的版本，係1881年Weigel第一版的重印本。此書扉頁

上的中文題名為：“光緒七年 甲柏連孜 漢文經

緯 立即州 位玖書舖”，其中：光緒七年為1881

年，“立即州”為當時 Leipzig (萊比錫)的音譯，“

位玖書舖”當是Weigel出版社的翻譯。按：約翰·奧

古斯特·戈特洛布·魏格爾 (Johann August Gottlob 

Weigel, 1773-1846) 是萊比錫著名的出版商。1793

年起他接管當地著名的穆勒書店 (MÜLLERsche 

Buchhandlung)。1795年他在萊比錫開了一家舊書店，

並創立了這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出版社，主要出版古

典語文學方面的專業書籍。

 (27)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Leipzig: 

Weigel Nachf., 2. Aufl. 1901; 1.: 1891. Nachdruck: 

Tübingen, Narr, 1972 (TBL, 1).

 (2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VIII-S. IV.

 (29)  多年來甲柏連孜與碩特保持着密切的書信往來，2008

年魏漢茂 (Hartmut Walravens) 出版了他們以及席

費爾 (Anton Schiefer)  在1834至1874年間的書信

集：Hartmut Walravens (Hrsg.), “Freilich lag in den zu 

ueberwindenden Schwierig eiten ein besonderer Reiz”. 

Briefwechsel der Sprachwissenschaftler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Wilhelm Schott und Anton Schiefer 

1834-1874 (Sinologica Coloniensa 26).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2008.

 (30)  Cf. Klaus Kaden, “Die Berufung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n die Berliner Universität”, in Ralf Moritz (Hrsg.), 

Sinologische Traditionen im Spiegel neuer Forschungen.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iätsverlag, 1993. S. 75.

 (31)  1878年甲柏連孜在《德國東方學會會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第32卷上發

表〈論漢語語法史及對漢語語法分析的學說〉一文，對

他之前的歐洲漢學家在漢語語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

了系統的梳理和評價。見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a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 lschaf t ,  Bd.  32 (1878) . 

   S. 601ff.

 (32)  Stephan Endlicher,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Wien, 1845.

 (33)  (34)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e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 tschri f 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d. 32 (1878). S. 612; S. 636-637.

 (35)  H a n s  G e o r g  C o n o n  v o n  d e r  G a b e l e n t z ,  D i 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Leipzig: Weigel Nachf., 2. 

Aufl. 1901; 1.: 1891. Nachdruck: Tübingen, Narr, 1972 

   (TBL, 1).

 (3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121-122.

 (37)  Friedrich Müller, “Der Verbalausdruck im ârisch-

semitischen Sprachkreis. Ein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25, 1857/58, 

   S. 379-415.

 (38)  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Syrjaenae. Helsingforsiae: Ex Officina Typographica 

heredum Simelii ,  1844; M. A. 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Tscheremissae. Kuopio, 1845.

 (39)  Anton Schiefner  (Hrsg.) ,  Nordische Reisen und 

Forschungen von Dr. M. Alexander Castrén. 12 Bde. St. 

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53-1862.

 (40)  Budenz József, Magyar-ugor összehasonlító szótár. 

Budapest: Tud. Akad., 1873-1881.

 (41)  Pânini's Grammatik / Hrsg., übers., erl. u. mit versch. 

11-RCC94-8.indd   129 15年7月16日   下午4:5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30文 化 雜 誌 2015 

文

化

作
為
直
毛
種
語
言
之
一
的
漢
語

人
種
語
言
學
家
弗
里
德
里
希
．
穆
勒
對
漢
語
的
認
識

Indices vers. v. Otto Böthlingk. Leipzig : Haessel, 1887.

 (42)  Sanskrit-Wörterbuch / Otto Böhtlingk ; Rudolph Roth. 

Hrsg. von d. Kaiserl. Akad. d. Wiss. Bearb. 7 Bde. St. 

Petersburg 1855-1875.

 (43)  Otto Böhtlingk,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 

[Grammatik, Text u. Wörterbuch], St. Petersburg 1951.

 (44)  (45) (46) (47) 洪堡《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第三篇 

“關於語言與人類劃分為諸民族的關係”，見上揭

姚小平選編、譯註《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第69

節，頁348；第77節，頁360；第78節，頁361；頁

366註1。

 (48)  Ernst Haeckel,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914. II, p. 429.

 (49)  甲柏連孜《漢文經緯》分別作“母”和“韻”，參見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27-31.

 (50)  甲柏連孜作“聲”，參見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 h d r u c k :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31-34.

 (51)  (52) (53) 參見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S. 399; S. 399; Anm.    

S. 399-400.

 (54)  這兩篇重要的文章見姚小平選編、譯註《洪堡特語言哲學

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19-202。

 (55)  參見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S. 400.

 (56)  Cf. Ebd., S. 404. 見《漢文經緯》第251節。

 (57)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121.

 (58)  (59) (60)F r i e d r i c h  M ü l l e r ,  D i e  S p r a c h e n  d e r 

schl ich thaar igen  Rassen ,  1882.  S .  403;  S .  403;         

S. 403-404.

 (61)  羅常培〈從“四聲”說到“九聲”〉，見《羅常培文集》

第7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56。

 (62)  Joseph Edkin, A gramme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II ed. 

Shanghai, 1864. 8. Pag. 94. 11: Secular formation of 

tone-classes.

 (63)  (64)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S. 413.

 (65)  一直到20世紀下半葉，美國漢學家、哲學家們還在爭論

這一問題。羅斯文 (Henry Rosemont) 認為，漢語是沒

有自然語言句法的人造語言；漢森 (Chad Hansen) 則認

為，漢語既無語義學上至關重要的概念“真理”，又無

句法學上至關重要的概念“句子”；安樂哲 (Roger T. 

Ames) 和郝大維 (David L. Hall) 則稱，漢語的句子沒

有句法，是詞語的簡單排列。參考上揭何莫邪著、陳

怡譯〈中國文字係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紀及此前

的西方漢字及漢語研究〉，頁163。

 (66)  原文為：“Absit ut ad nostras linguas sinicam revocare 

velin.” 轉引自上揭何莫邪著、陳怡譯〈中國文字係

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紀及此前的西方漢字及漢語

研究〉，頁159。

 (67)  (68) (6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18; S. 19; S. 113.

 (70)  上揭姚小平選編、譯註《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

   頁200-201。

 (71)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 此書

於1802年在福州成書，1703年在廣州正式出版。萬方

濟(瓦羅)在華居住長達三十八年之久，曾在1687年被

指定為雲南和兩廣代牧。《華語官話語法》原文是西

班牙文，2000年出版了英譯本，中文版是從英譯本轉

移而來的：瓦羅著，姚小平譯《華語官話語法》，北

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年。

 (72)  參見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Anm. S. 404.

 (73)  Carl Faulmann, Das Buch der Schrift. Enthaltend die 

Schriftzeichen und Alphabete aller Zeiten und aller 

Völker des Erdkreises. Wien: Verlag der kaiserlich 

königlichen Staatsdruckerei, 1878. 2. verm. und verb. 

Aufl. 1880.

 (74)  Carl Faulmann, Illustri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Wien, 

Pest, Leipzig: A. Hartleben,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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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岸的先秦聚落
肖一亭*

* 肖一亭，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生院，珠海市博物館研究員，珠海市文物保護協會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領隊。

主持完成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人文社會科學重點課題《中國南海沙丘遺址文化與生態研究》；主持完成國家文物局文物保

護科學和技術研究課題《先奏時期南海漁業文化研究》。出版學術專著《先秦時期的南海島民》(文物出版社)、《珠海沙丘

遺址研究》(珠海出版社)、《南海北岸史前漁業文化》(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執筆編寫“珠海歷史名人圖志”(叢書) 中的

《容閎》《唐紹儀》《古元》(珠海出版社)等三冊圖書，執筆《珠海簡史·先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編《廣東文化遺

產叢書 —— 石刻卷》(科學出版社)。合作完成大型考古發掘報告《 珠海寶鏡灣 —— 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主編之

一，科學出版社)。發表論文數十篇。

南海北岸發現的先秦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臺地、貝丘、沙丘等類型。居住於海灣沙丘上

與居住於河旁臺地貝丘上的先民們從何而來？是否有較穩定的生活？生業形態如何？與之相關

問題的研究有助於認識南海早期海洋文化。

[圖1] 南海北岸及附近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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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岸屬於氣候變化最為敏感的地區之

一。氣候變化引起海平面變化，進而產生海浸與

海退。全新世以後，一些靠海較近的丘陵上的山

包，成了海中的島嶼；濱線的北移，使一些原本離

海較遠的地方成為海邊。生態環境產生變化，使這

裡的居民生成了一種不同於內陸地區人類的生活方

式，留下了具有特色的早期南海海洋文化。

聚落的類型

南海北岸發現的先秦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遺

址、臺地遺址、貝丘遺址、沙丘遺址等類型。早

期居民以洞穴為主要棲息地。舊石器時代早期這

裡就有人類生存活動。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這裡

是世界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發現相當多的

人類化石。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的文化遺存更

是普遍發現，並有着廣泛的同質性。這種同質性

具體表現是：與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化石及稍

晚的現代哺乳動物群標本伴生的打製礫石石器、

局部磨製石器、穿孔石器，以及一定數量的骨角

器，廣泛出現的螺殼堆積亦是這類文化的特徵之

一。在人類經濟活動的刺激下，華南全新世初期

的石器加工業也朝着適應漁獵的方向發展，穿孔

石器、磨製刃部的石器和燧石小石器的出現反映

了這種變化。(1) 在許多遺址之中發現了軟體類、

魚類、兩栖類、龜鱉類及哺乳動物。年代較早的

洞穴遺址可分為三類：一是人類的住地；二是人

類活動的遺址；三是偶爾遺存有人類化石的洞

穴。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三亞落筆洞遺址是南海早

期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洞穴遺址。在洞穴遺存的

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生軟體動物遺骸，堆

積十分密集。距今一萬至八千年左右的廣東南澳

縣象山遺址是重要的臺地遺址。丘崗上發現細石

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徵。象山細小

石器以隧石為主要原料，形體細小，一般長、寬

不超過3cm，多用不規則形薄石片加工製成，也

有部分長條形、三角形石片。(2) 這些工具有海洋

漁獵文化的特點。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後的南海北岸，古文化

遺址主要是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

[圖2] 南海魚類資源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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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丘遺址

所謂沙丘遺址，就是人類在海灣沙丘上生存

活動的遺址。許多沙堤遺址都在海灣中，在兩個

岬角之間。在岬角內，海浪會逐漸減弱變成微

波，能將有機物推向岸方，逐漸形成海灘，再堆

積成沙灘，由於沙堤遺址附近一般都有溪水流入

大海，故在鹹水、淡水之間，形成一個鹹淡水混

合環境。這種含有大量有機物質的肥沃土地，其

表面有匯螺科腹足動物的食物，而較深土層又有 

Proclave Kocha 類的軟體動物存在，而在溪水入

海口的低鹹度環境中又有大量的牡蠣，這些蚌蠔

類的軟體動物正是居於隱蔽沙堤的人類捕撈的對

象。目前，在沙丘遺址中發現了居住房屋、燒

灶、陶窯、製玉手工作坊、鑄銅作坊、墓葬(有

的地方還發現相關的大型墓地)、石刻岩畫和大批

的陶器、石器、玉石器等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及裝

飾品。海灣沙丘是新石器時代濱海居民的重要棲息

地。良好的自然環境、豐富的魚類、澡類、貝類等

自然資源，使先民們以此為安身立命之地。

在南海北岸，以環珠江口地區為中心，大量

發現沙丘遺址。據初步統計，在珠海、澳門、中

山、新會、香港、深圳、番禺等地目前已經發現

的沙丘遺址達數百處。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就發

現五處，而珠海則已經發現八十一處，在珠江口

東岸的香港、深圳等地大量發現。在珠江口中段

的番禺、海南島東岸的陵水、上海的馬橋、福

建、臺灣等地也有沙丘遺址發現。(3) 海灣沙丘遺

址可以分為兩種大的重要的類型，一種是沙堤—

潟湖類型沙丘遺址，另一種是山前坡地型沙丘

遺址。(4) 

沙丘遺址之中有相當數量屬於沙堤—潟湖類

型，如臺山新村沙丘遺址；珠海淇澳島的東澳

灣、後沙灣、婆灣、南芒灣；珠海三灶島的草堂

灣、洲仔灣；珠海東澳島的南沙灣及香港的涌浪

遺址、澳門的黑沙遺址、深圳的鹹頭嶺遺址等屬

於這種類型。遺址位於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

有沙堤，後有山崗，在沙堤與山崗之間有一片潟

湖，人類主要在沙堤上生活。這類遺址大都分佈

於二、三級沙堤上，遺址地層的土質以沙為主，

沙土中的粘土相對較少。沙堤遺址在考古發掘

的實踐中，往往會遇到探訪壁倒塌的情況，近

年來，深圳李海榮等學者開始在考古發掘過程

中使用探方壁噴膠加固 (5) 的方法，解決了這一

難題。

香港涌浪遺址屬於沙堤－潟湖類型沙丘遺

址。涌浪西北面向海，其餘三面為高100米以內

的低山丘陵環抱。灣內的陸地呈瓢把形，北窄南

寬，南北長約450米、北部寬約60-80米、南部寬

達200-300米。由山丘至海岸，地表走勢分為三

級臺階，呈平緩狀向大海傾斜。地質堆積包含有

近代海灘沉積、高位海灘沉積、階地沖積和洪積

物、山坡沖積和山坡坡積等多種地質地帶。第一

級臺階海拔5米以下，屬近代海灘沉積。第二級

臺階為高位海灘沉積 (俗稱上昇沙堤)，地表海拔

5-7米。第三級臺階則南北分區不盡相同，北區

為山坡坡積地帶，地表海拔7米以上，土壤的基

質為粘土，南區第二、三級臺階之間還有一片古

潟湖，屬山坡沖積物地質，海拔3-5米；然後才

是第三級臺階，為階地沖積物和洪積物地帶，土

壤為未分選的夾礫石粉沙和沙。遺址地處天然海

灣內第二級、第三級臺階的高位海灘沉積和山坡

坡積地質地帶。

臺山腰古新村沙丘遺址，是迄今我國發掘面

積最大的沙丘遺址，屬於沙堤－潟湖類型。遺址

[圖3] 臺山新村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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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山市赤溪鎮腰古灣西側的第二級臨海沙堤上，

海拔約6米。遺址所在沙堤長度約1公里，近南北

向分佈。古代遺存主要分佈在沙堤北部、中南部

和南部三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內，總面積約1.2萬平

方米。遺址保存情況理想，文化堆積厚度0.6-1.5

米。遺址東向腰古灣，其餘三面為海拔100米-300

米的低丘陵環繞，沙堤的南北兩側分別有山溪流

過，沙堤西側為潟湖。這一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是

以鹹頭嶺為代表的彩陶之

後和以古椰遺址為代表的

遺存之前，存在於珠江三

角洲地區的一種新的考古

學文化遺存。以夾砂繩紋

釜、圜底缽和灰白陶圈足

罐、圈足盤等為典型器物

的遺存年代約為距今4500-

5300年，在彩陶遺存和幾

何印紋陶遺存間起着承上

啟下的關鍵作用。

山前坡地型沙丘遺

址，同樣是海灣沙丘遺

址。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

淇澳島小沙澳遺址，屬於這一

類。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位於

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

灘，後有坡地山崗。人類主要

活動、居住地點是在與沙灘相

連的坡地上。海灣山側有山

水 (淡水) 流出，可供先民飲

用，而沙灘一側也或有潟湖。

與沙堤遺址相比，這類坡地型

遺址中的地層堆積不像沙堤遺

址那樣鬆散，地層中的泥質更

多，因面地層堆積比較清晰；

而相對穩定的地層堆積也反映

人類在這種環境中有更為穩定

生活的自然條件。

寶鏡灣位於珠海高欄島西南部的南逕灣的海

灣之中，是南逕灣東部的一個小灣，海灣作弧

形，長約300米，沙灘長約100米，灣口朝西南。

共發掘揭露500餘平方米。在長期的考古調查中，

在寶鏡灣沙灘上多次找到史前時期的陶片。大自

然的造化使寶鏡灣成為一個天然良港，可惜沙丘

遺址在正式考古發掘之前，在填海建港時已經毀

掉，最近幾次發掘點主要是連着沙丘的山坡地。

坡度一般的斜度有11-16度。該島是人類的良好

[圖4] 珠海寶鏡灣

[圖5] 寶鏡灣遺址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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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地，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食物豐富。在遺

址中已經發現大量先民在風化岩石上或生土中鑿

出的建房柱子洞，發現當時製作玉石器的作坊，

發現大量的陶器、石器，在遺址周圍還發現多處

石刻岩畫。

沙丘遺址所在海灣的灣口朝向，幾乎朝東南

西北各方向都有。以向東、東南、西南者居多。

如珠海淇澳島的後沙灣、牛婆灣、婆灣、南芒灣

等沙丘遺址都位於該島的東部，而海灣灣口也主

要朝東；三灶島的草堂灣遺址、東灣仔北遺址朝

東南，不過寶鏡灣遺址和鹹頭嶺遺址的灣口則是

朝西南，香港地區的涌浪遺址朝西北。

二、貝丘遺址

貝丘遺址是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以包含有

大量的先民食用後遺棄的貝殼為特徵。在貝殼

的文化層之中夾雜着其它動物遺骸和石器、陶

器等文化遺物，還往往發現房基和墓葬。據袁

靖先生統計，我國沿海地區已發現貝丘遺址二

百多處。(6) 廣東省已經發現七十多處，兩廣相

加已達一百五十處，佔全國的75%。(7) 貝丘遺址

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層堆積中的大量貝殼。大型的

貝丘遺址中貝殼可達幾百噸。貝殼的種類有：河

蜆 (Cordiculafluminea)、胡桃蛤 (Nucula sp)、文

蛤 (Meretrix sp)、縊蟶 (Sinonvacula sp)、牡蠣 

(Ostrea sp)、蚶 (Arca sp)、海月 (Piacuna sp)、

鏡哈 (Dosinia sp)、麗蚌 (Lamprotula sp)、楔蚌 

(Cuneopsis sp)、圓田螺 (Cipangopalupina ap)、

環棱螺 (Bellamya sp)、蜓螺 (Nerita sp)、錐螺 

(Turritlla sp) 等，動物類遺骸有魚類、兩栖類(如

鱷、鱉、龜等)和陸棲脊椎動物(如象、牛、豬、

狗、獼猴、鹿等)以及飛禽類動物。                   

廣西學者將貝丘遺址進一步劃分為洞穴貝

丘、河旁貝丘、海濱貝丘等類型。(8) 據蔣廷瑜

先生研究，廣西境內目前發現八十六處貝丘遺

址，其中洞穴型貝丘遺址四十二處，河旁型貝

丘遺址三十三處，海濱型貝丘遺址十一處。洞穴

型貝丘：都在岩洞內或岩廈下，這類洞穴遺址與

舊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不同，除了洞口位置相對

較低外，其文化堆積中富含軟體動物介殼，所含

動物遺骸還沒有石化。較為重要的遺址有蓋頭洞

遺址、白蓮洞遺址、廟岩遺址、甑皮岩遺址、鯉

魚嘴遺址等，大都分佈在桂北地區。河旁貝丘遺

址，是人類從山區向河邊臺地發展的結果，他們

以淡水魚類和介殼類水生動物為主要食物來源，

同時開始粗放農業。這類遺址因地表暴露大片粉

白色蚌殼和螺殼，當地老百姓稱其為“螺螄山”、

“螺螄地”，遺址多高出附近河流面3-20米，在

臨河面往往被河水沖刷，暴露出很厚的貝殼堆積

層剖面。地表往往可以採集到石器、骨器、蚌

器、附近片和動物遺骸等。代表性遺址如邕寧頂

螺山遺址、西津遺址、秋江遺址、豹子頭遺址、

江西岸遺址等。這類遺址主要分佈在桂南郁江一

帶。海濱貝丘，主要分佈在近海的地區。這類遺

址一般都有較厚的文化堆積層，有的可以分出上

下兩層，其中包含大量打製石器、磨製石器、骨

蚌器、夾粗砂片。石器以具備尖端厚刃的蠔蠣

啄、手斧狀石器為典型，器型簡單、粗陋，陶器

都是夾砂粗陶，飾繩紋、籃紋，或掛紅色陶衣。

代表性遺址主要有亞菩山遺址、馬蘭嘴遺址、杯

較山遺址。

據黃啟善先生介紹，廣西史前洞穴遺址的人

類，在選擇居住地時，以洞口朝南或朝東為居住

地，這樣可以避風寒，而洞口距地面不是很高，

方便出入，又可以防止猛獸的夜襲。同時，離江河

水源不遠，也為捕撈作業提供了方便。他們是廣西

古老的漁民。廣西河旁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大河拐

灣處，或大小河流匯合的三角嘴上，一般前臨江，

後靠山，附近有較開闊的平地高出水面3-20米。

廣西南部邕江、郁江、潯江沿線及以南的大

部分地區是比較靠近海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

主要存在頂螄山文化、大龍潭、石足山、亞菩

山、馬蘭嘴、獨料等幾種文化類型。(9)

廣東學者李平日等先生按照貝殼屬種的組合

特徵，將貝丘遺址細分為三種類型：河岸型貝

丘、海灣型貝丘和河—潮型貝丘。它們分別代表

三種不同的地理環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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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岸型貝丘，貝殼主要來自以徑流為主的

河道中。貝類以淡水種為主，如河蜆、圓田螺、

麗蚌等，而以河蜆最為豐富，半鹹水種或廣鹽性

屬種數量較少，鹹水種屬數量較少，鹹水種基本

不見。這類貝丘反映先民當時主要從事河上捕撈

和採集，居住地離海較遠。

2) 海灣型貝丘，貝殼主要來源於河口或海灣

地區。貝類以半鹹水種或廣鹽性屬種為主，如牡

蠣、蚶、蛤等。這類貝丘反映了當時先民的經濟

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和海灣一帶，居住地就在海

灣或離海岸較近的地區。

3) 河—潮型貝丘，介於上述兩種貝丘類型中

間的過渡類型。這類貝丘反映了先民的經濟活動

範圍主要在河口附近受鹹潮影響的潮流段。

北京學者趙輝、袁靖等先生從遺址地貌狀況

將貝丘遺址歸納為三種類型 (11)：

1) 丘崗型，遺址絕大多數位於小山的山崗

上，與地面的相對高度為10餘米，也有個別遺址

位於西樵山的山腰處，距地面的相對高度為180

米左右。這些遺址所據的山勢均呈孤立狀，其周

圍相當大的範圍內都是平地。

2) 臺地型，遺址位於海拔較高、範圍相當大

的臺地上，遺址所在地稍高於周圍的平地，相對

高度有2-3米左右。

3) 海岸型，遺址位於距離現在的海岸線不太

遠的地方。

在這三種類型中以臺地型數量最多，丘崗型

次之，海岸型最少。

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貝丘遺址主要分

佈在中北部。重要的貝丘遺址有高明古耶、高

要蜆殼洲 (12)、茅崗 (13)、三水銀洲 (14)、東莞蠔

崗 (15)、村頭 (16)、石排圓洲 (17)、南海魷魚崗 (18)、

佛山河宕 (19)、大同灶崗 (20)、西樵山鎮頭(第七

地點) (21)等。

廣西地區屬於海濱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南

部沿海，經過試掘的有東興亞菩山和馬蘭嘴山兩

處。兩遺址位於臨海河口地帶的小山崗上，在包

含大量貝殼的文化層中，發現了較多的打製石

器、少量的磨製石器和夾砂陶片，打製石器有蠔

蠣啄、砍砸器、手斧狀石器、三角形石器、網墜

等，尤以蠔蠣啄最富代表性。(22) 河旁貝丘遺址

集中在以南寧地區為中心的扶綏、武鳴以東，橫

縣以西的左右江、邕江及其支流附近地區。經過

試掘的主要有邕寧頂螺山遺址 (23)、邕寧長塘遺

址、豹子頭遺址 (24)、橫縣西津遺址、扶綏江西岸

遺址、扶綏敢造遺址等。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先秦時期的沙丘遺址與

貝丘遺址有大體的分佈範圍，沙丘遺址大都在環

珠江口地區的海島或近海的海灣上，主要在香

港、澳門、深圳、珠海及中山的南部、臺山南部

瀕海地方，而珠江三角洲的中段，東莞、佛山、

中山北部則多為貝丘遺址。(25) 河岸型和河－潮

型貝丘遺址主要分佈於三角洲上游地區，也就是

成陸比較早的區域。在西、北江三角洲，其分佈

範圍大致在南海九江－佛山－廣州一線的西北。

在東江三角洲其分佈主要集中在東莞石龍以東以

北地段。河岸型和河－潮型貝丘遺址的分佈地段

雖然沒有明顯界限，但河－潮型遺址相對集中於

該區域的下游地段。

[圖6] 三水銀洲出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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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很明顯，嶺南地區包括南海沿岸地區新石器

時代的文化序列還不是很清楚，目前還沒有一個

較為統一的看法。但是隨着材料的不斷增多，研

究的更加深入，不久的將來，一個較為清晰的文

化譜系一定會呈現出來。這裡我們可以暫時將南

海北岸分為西、中、東三個區段來觀察。西段以

廣西南部和廣東西部為主：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

邕寧頂獅山貝丘遺址一期為代表，年代在距今一

萬年左右；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邕寧頂獅山貝丘遺

址二三期為代表的頂獅山文化為代表，年代在

8000-7000年；晚期分為二類：一類為大石鏟文

化，另一類為那坡感馱岩遺址和早期岩洞葬 (26)；

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主 (27)：新石器時代早

期遺存，目前還沒有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鹹

頭嶺遺址為代表分為五段三期 (28)，一至三段為第

一期，四段為第二期，五段為第三期。第一段上

限距今7000年，第二段下限距今6600年前後，第

三、四段大致在距今6400-6200年前後，第五段

距今6000年前後或再晚一些。蠔崗一期、後沙灣

等遺存填補鹹頭嶺三至四段之間的缺環，由此構

成鹹頭嶺文化的三期六段；晚期，環珠江口地區

以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為代表，珠三

角中部貝丘遺址以蠔崗遺址、村頭遺址為代表，

年代在距今5000至3500年。(29) 東段以粵東地區

與福建西南部為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種細石

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遺

址”為代表，它與福建閩南的“漳州史前文化”

為同一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潮安“陳橋文

化遺址”為代表，距今約6000-5500年，仍與閩南

的文化同時。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普寧後山文化遺

址為代表，距今3500年前後，商代中後期到西周前

期，以浮濱文化為代表，年代稍晚於後山遺址，距

今約3400-2900年。歷經二十餘年的調查、發掘、研

究，它不但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大

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在福建閩南地區的漳

州、泉州等地也有頗多遺址的存在。它分佈的範圍

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晉江四個流域。

廣東南澳島的象山遺址發現的細小石器在金

山和深澳吳平寨兩地點也有發現，“無論是原料

或是形制、類型、製作方法，都與漳州文化的石

製品毫無二致，同屬於一個考古學文化”。 (30)

這種細小石器在豐順縣湯家屋有發現 (31)，在廣州

番禺飄風山也發現兩件燧石器打製石片石器 (32)，

年代大致在距今13000-

8000年。這反映了這

些 使 用 細 小 石 器 族

群 在 南 海 北 岸 活 動

的足跡。

居住於海島海灣

及瀕海岸邊海灣的沙

丘上的先民，與居住

於河旁臺地上形成貝

丘遺址的先民們是從

何而來的？歷來是人

們關注的一個問題。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

教授在〈 深 圳 鹹 頭

嶺—— 2006年發掘報

[圖7] 鹹頭嶺南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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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質時代的更新世有一次大冰期，最冷的時候

叫盛冰期，大約發生在一萬五千年以前。那時，

全世界的海平面比現在低130多米。中國的海平面

據研究比現在低150米，甚至更低。那時廣東海岸

線要往南推進約200公里，珠江可能要流到現在的

東沙群島附近出海。由於天氣寒冷，北方的人可能

會往南遷移。原來海邊的人也可能跟着海岸的變遷

而南移，現在的大陸架上應該有不少居民。等進入

全新世，海面上昇，海岸線向北退縮，海邊的居民

自然也要跟着退縮。所以鹹頭嶺文化的居民，如果

不是全部，也應該有相當部分是從南面現在的大陸

架上一代一代地逐漸遷移過來的。他們還是喜歡住

在海邊，過着與內陸居民不一樣的生活。祇不過在

海裡無法進行考古工作 (水下很難發現新石器時代

的遺址)，因此也無法得到證實，也是一種猜想，

我希望是一個合理的猜想。”

在沙丘遺址的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間歇層

現象。所謂間歇層，是指上下兩個文化層之間存

在的不包含任何文化遺物的純土(沙)層。“間歇

層”一詞，是由1988-1989年在深圳大黃沙遺址所

發現的一種地層現象而首先被提出來的。 (34) 在

環珠江口兩側的海灣沙丘遺址之中，間歇層現象

較為常見。在珠海的後沙灣、草堂灣、小沙澳

灣，深圳的鹹頭嶺、大黃沙，香港的深灣、石壁

東灣、涌浪南、蘆須城、馬灣東灣仔、下白泥吳

家園，澳門的黑沙、路環島街區臨時停車場等遺

址中都發現有間歇層。這些間歇層普遍為純淨、

鬆散的黃色沙土，厚度在20-140厘米之間。沙丘

遺址之中客觀存在的間歇層現象能說明甚麼問題

呢？人們已經在思考這一現象所能反映的人類生

存環境和人類的文化，這是一種好的開端。不

過，一些學者將沙丘遺址中的間歇層與沙丘先民

的季節性居住活動相聯繫，將遺址中的間歇層現

象作為先民在沙丘上過季節性生活，沒有在此長

期居住的重要根據之一；也有一些學者主要根據

一些遺址中存在間歇層的情況，推定在距今5000-

4000年之間由於海平面昇高，環珠江口地區有

500-700年時間沒有人類居住，認為這一地區存

在一個文化的“缺環”。 1997年，肖一亭發表

〈關於嶺南考古學研究的兩個問題〉 (35)，指出沙

丘遺址中的間歇層不能作為沙丘先民是否為季節

性居民的依據。他將沙丘遺址中間歇層的形成分

為突發性堆積和緩慢堆積兩種。突發性堆積是在

很短的時間內形成的，這個時間可能是一天，也

可能是幾天，而緩慢堆積則可能經歷了幾百年。

而季節性活動遺址一般指一年之中的某個季節居

住而某個季節又不在這裡居住的遺址。如果要從

間歇層中反映季節性居住，則不知需要多少間歇

層才能說明其事，而沙丘遺址之中的間歇層一般

祇有一、二層。突發性堆積而成的間歇層，反映

出人類居住這一地方期間，遇上了一次災害性天

氣；而緩慢堆積而成的間歇層，則反映這一地方

的人類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各種原因離開

了這裡，使得這裡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沒有人類

居住，此後又有人類在這一地方生活的情況。間

歇層的存在對說明沙丘遺址是否為季節性的問題

上，起不到甚麼作用。

1997年，安志敏先生發表〈香港考古的回顧

與展望〉 (36) 一文提出：“從考古學史上着眼，

[圖8] 鹹頭嶺南遺址出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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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33年最初發掘的典型遺址命名其大灣文化，

可能是比較恰當的。它的共同特徵是，陶器以圜

底器和圈足器最發達，尤以彩陶的圈足盤最具特

色。夾砂陶居大宗，泥質陶次之，主要紋飾包括

繩紋、刻劃紋和彩陶等。泥質白陶數量較少，以

戮印、刻劃和淺浮雕式的篦印紋為特點。石器有

磨製的斧、錛和打製的尖嘴手斧，也有礫石製成

的石錘和砥石等，其中以拍製樹皮布的有槽石拍

尤具特色。遺址中的居住面、柱子洞和窖穴等建

築遺跡，表明當時已經形成定居的聚落。”

1997年，商志香覃、李果先生在〈論香港新

石器時代沙丘遺址的兩個問題——兼論環珠江口

新石器時代特點的共同性〉 (37) 一文中，將沙丘

遺址區分為主要遺址和次要遺址兩種，並通過分

段來認識沙丘遺址的季節性問題： “總而言之，

在相當於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前期

的時候，貝丘、沙丘兩類遺址的遺存面貌、生態

背景、經濟類型以及聚落都具有一定的特色，其

先民大體過着一種具有相當遷移性的漁獵、採集

為主的生活。地層中貝殼堆積的多少是劃分這二

類遺址的一般標準，但那祇是地層堆積的形式不

同，並不一定表示文化內涵的或性質的不同。”

商氏認為：“到了相當於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

沙丘遺址後期的時候，這兩類遺址逐漸顯示出很大

的不同，似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貝丘遺

址的定居性要比沙丘遺址高得多，部分已經成為較

為穩定的居住遺址。”而“由於沙丘遺址農耕不發

達，先民們以捕撈為主要生產方式，祇有逐魚而

居，而不能太久地定居。”不過商氏也注意到“近

年來在環珠江口地區的沙丘遺址不僅發現有柱洞、

灶坑、灰坑，還有房基和堆積的紅燒土，在其附

近有墓葬” 。他把這種情況解釋為“一定時間居

住的生活方式”。對於遺址的劃分，商氏認為：   

“一些較大的沙丘遺址，遺存較豐富，沿用時間

較長，穩定性較高，自然條件相對較好，是沙

丘遺址的主體，可稱之為主要遺址。其代表有大

灣、深灣、東灣、涌浪、大黃沙、後沙灣、草堂

灣等處，均從前期一直沿用至後期；鹹頭嶺、龍

穴、東澳灣、沙螺灣岬角、扒頭鼓等遺址則祇在

前期或後期使用。長期沿用的最主要原因當是這

些遺址所處的自然環境較好。”

1999年，香港鄒興華先生對東灣仔北史前時

期墓葬進行研究後，肯定沙丘遺址上有固定的居

民。他在〈論香港東灣仔北遺址史前墓葬的考古

學意義〉 (38) 一文中指出：“華南沿海地區眾多

的沙堤遺址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究竟

是先民長期在沙堤上生活而留下來？抑或祇是先

民季節性的、短暫的在沙丘和沙堤上活動而留

下？一直是考古學者爭論

的問題。由於以往在沙堤遺

址所進行的發掘一般規模都

較小，而出土的文化遺存都

又不甚豐富，故學術界的主

流意見都認為沙堤是先民季

節性的活動場所，但亦有學

者持相反的意見，如肖一亭

就認為沙堤遺址不應祇是先

民季節性的活動居址。而數

年前本人在講到馬灣沙柳塘

灣沙堤遺址的考古收穫時，

亦贊同當時學術界主流學

說，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先

[圖9] 香港東灣仔北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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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珠江三角洲河口灣內大型貝丘遺址如三水

銀洲，南海灶崗、魷魚崗，以及東莞村頭等作長

期生活基地，他們可是隨着漁汛的出現，才季節

性地跑到珠江三角洲外眾多海島的濱海沙堤上活

動。隨着1997年東灣仔北史前墓地和元朗下白泥

大型史前房屋的發現，上述的觀點是有修訂的必

要了。”鄒興華認為，東灣仔北墓地能反映當時

居民是長期定居在沙堤上的因素有三個：

首先是墓葬分佈的規律性。在十九座新石器

時代墓葬中，除三座墓向不明外，就祇有一座東

西向墓，其餘十四座皆為南北向的。在八座可辨

頭向的墓葬中，六座頭向南，兩座頭向北。而且

各墓的間距頗為平均，約4-5米左右。當中祇有兩

墓有上下疊壓現象，如果先民不是長期在馬灣島

上生活，並把東灣仔北沙堤定為他們的墓葬區，

決不會出現佈局如此規律化的墓地。此外，石壁

東灣仔發現的六座墓葬，墓主的頭部亦以向南為

主。由此可知，生活在香港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先

民，很可能屬同一個族群，故他們死後都盛行同

一種葬俗即以頭南腳北、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

其次是二次葬墓的出現。東灣仔北發現的十

九座新石器時代晚期墓中，有三座明顯是二次葬

墓，因墓內人骨出現錯位的現象。我國史前時代

的二次葬，分佈範圍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最

早出現於黃河流域，約7000多年以前已發現二次

葬，在仰紹文化遺址內盛行，但到了龍山文化時

期已基本消失。華南地區二次葬最早見於廣西甑

皮岩遺址，距今約7000年。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

器時代晚期，粵北的石峽遺址和粵西的烏騷嶺遺

址亦發現大量二次葬墓，可知二次葬風俗一直在

我國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保留。由於二次葬是將

死者的屍骨進行兩次或以上的安葬，需要一段較

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遷葬的過程，因此二次葬這種

風俗，應該是在有固定居址的族群才會出現。東

灣仔北發現的三座二次葬墓，正好說明當時先民

是以馬灣島為定居的地方。

其三是小孩墓的比例很大。在東灣仔十五個

人骨標本中，死亡年齡不超過十歲的有六個。佔

總數的40%，其中兩個更是小於一歲半的嬰兒，如

果說當時先民祇是為了追逐食物資源而季節性地

跑到海島的沙堤上來活動的話，按理不應帶着小

孩而來，因為當時的航海工具簡單，技術原始，

從珠江河口灣內的基地老遠跑到河口灣外的島嶼

進行漁獵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航海的風險

很大，帶着小孩一起去航海，更會增加危險性，

因此推測這些小孩應該是在馬灣島上土生土長的

先民所生的孩子，他們長期在沙堤上生活。由於

生活艱苦，小孩的夭折率很高。

鄒氏還援引香港下白泥遺址的考古發現：  

“此外，香港元朗下白泥沙堤遺址發現的大型建

築的柱洞和夯土層，更是長期定居於沙堤上的鐵

證。下白泥遺址是1997年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組

織第二次香港考古遺址普查時，由區家發帶領的

調查隊發現的。同年11月至翌年1月，區家發組

織香港考古學會會員在遺址進行試掘，揭露面積

約130平方米。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內，

共發現兩座相毗連的夯土房基。房基是用泥土和

沙土相間層層夯實，厚達40厘米。一號房基長方

形，南北寬12.5米，東西長8.5米。房基內發現五

十一個排列整齊的柱洞，據柱洞位置復原，那是

一間前面出廊的長方形懸山頂式大型房屋，面闊

六間，進深二間，面積達107.5平方米。區家發

認為這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領的居所或氏族公共

活動的場所。此外，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於1994

和1997年在屯門龍鼓灘沙堤遺址的搶救性發掘中，

亦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內發現約三十個排

列整齊的柱洞，推測可能是長方形的杆欄式建築遺

跡。由於這些大型建築遺跡的發現，可以肯定地

說，當時先民是長期在沙堤上定居和生活的。

1999年香港東灣仔北遺址被評為全國十大考

古發現之一，在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編印的宣傳

小冊子上，指出通過這一遺址的考古發掘，已經

證明沙丘遺址上有穩定的居民。

1999年，區家發、莫稚發表〈香港元朗下白

泥吳家園沙丘遺址的發掘〉(39)，全面介紹吳家

園遺址的發掘成果，特別是這裡發現的兩座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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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房基。文中指出：“此遺址的面積達10000餘

平方米，不難推想當時這裡是一處頗具規模的村

落。”“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沙丘遺

址中夯築泥沙土房基的出土，是南中國以及東南

亞史前沙丘遺址考古中的首次發現，也是香港回

歸祖國之後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它最終將改變

長期以來人們所認為的香港居民‘居無定所 ’，

沙丘遺址是原始居民季節性的流動住地，以及‘南

方原始住形式是幹欄式建築’等陳舊觀念。從而開

拓了香港以及南中國史前沙丘遺址考古的廣闊前

景，意義重大。” 

2001年，朱非素研究員發表論文〈試論石峽

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40)，文中提到

有關沙丘遺址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筆

者曾參加過珠海市和珠江口內外、香港以南島嶼

考古調查和部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認為當時海

島上發現的遺跡和遺物，是居住在珠江三角洲腹

地古代居民作季節性捕撈生產活動遺留下的，海

島周圍是浩瀚的大海，相互之間交往比較困難，

本身無法形成一個文化整體的觀點。隨着近十幾

年來考古新發現證明，這一觀點顯然是片面的，

有待進一步完善。”並提出：“粵北石峽文化；

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區銀洲一組、魷魚崗一期、圓

洲一至二組；珠江口島嶼涌浪上文化層等；三個

地區不同地理環境，代表着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

三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它們之間在同時期內進

行過文化交流，又各具特色，有各自發展變化的

[圖10] 香港吴家園夯土房屋建筑復原示意圖

[圖11] 深圳屋背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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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 [⋯⋯]”。從對沙丘遺址的反思，到將粵

北、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區、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

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分為三支既有聯繫又相區

別的考古學文化，把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晚

期文化單列，實際上已經認可環珠江口地區有一

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新石器時代晚期，海島海

灣的沙丘遺址上已經有了較穩定的居民。

雖然南海北岸先秦瀕海與河岸聚落的內部佈

局情況，目前還不是很清晰。但是，這裡發現有

比較明晰的功能分區情況則反映這裡的先秦聚落

的佈局是有一定規律的。南海西樵山遺址為大型

細石器工具製造場；澳門黑沙遺址、珠海寶鏡灣

遺址都發現有專門的玉石器製作場，香港東灣仔

北遺址、深圳屋背嶺遺址都發現較為集中的墓

葬、排列有序的墓地。這裡的建築有杆欄式建築

和地面建築兩種。杆欄式建築中還發現了半搭式

杆欄建築(41)，在斜坡地上(一側較高)，採用鑿崖

為柱洞的做法。既一側以矮柱落入高坡地的崖石

上，另一側則立有高柱。其上鋪木板形成屋面；

地面建築中有普通地面建築，有夯土房基的築臺

建築，有卵石壘牆的石建築。半搭式杆欄建築在

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中都有發現。這個遺址在

揭露的500餘平方米的面積中，發現大量的與建房

有關的柱子洞，幾乎每一個發掘探方都有發現。

這些柱子洞有的是在風化岩上鑿洞，鑿痕都十分

清晰，先民對此下足了功夫；有的直接在生土中

挖掘，或穿過文化堆積地層挖掘。柱洞內填土由

於夾雜木柱腐爛後的遺留，與周圍土色相比顯得

稍微深一些。部分柱洞填土中還發現加固柱子用

的石塊和陶片，有的在柱洞底部墊有石塊。在一

些柱洞的附近，還發現紅燒土面，其中一部分可

能是燒灶。(42)  

臺山新村遺址反映當時聚落明顯存在空間上

的功能分區。第一發掘區的南部和東部是房屋建

築區，北部和西部為生產生活區。房屋建築區內

發現大量的柱洞，一些柱洞圍成較為規則的圓形

或長方形，這是當時房屋建築的基本平面形態。

同時現場的一些線索顯示，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

居民的住房應該是杆欄式建築。發現的新石器時

代晚期遺存文化堆積厚度在1-2米之間，層位關

係清楚。六層古代人類活動面上下疊壓，由厚度

約15-40cm不等的沙層分隔，極為寶貴。這些活動

面保存好、面積大，單個活動面的面積均不小於

1500平方米。石砧、石料、石核、石片、礪石以

及半成品和成品的石器，散落分佈在每一個活動

面上。柱洞、灰坑、灶等炊煮遺跡和遺物也可以

看得很清楚。炊煮遺跡和遺物的發現，表明人類

在這裡生過火、煮過飯、儲藏過東西；而從錛、

網墜等石器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石砧等工作面，

石杵、石錘、礪石等製作工具，河卵石等石料這

一系統完整的石器生產體系的發現，則可以看出

這裡生產之繁盛。

漁業為核心的生業形態

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三亞落筆洞遺址洞穴遺存

的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生軟體動物遺骸，

堆積十分密集。水生動物計有七目二十四種，其

中螺殼約有七萬個之多，有些經火燒過。說明當

[圖12] 象山細小石器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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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們重視對水生動物的利用，捕撈經濟比較興

旺發達，當時人類有廣泛的取食範圍，人們對水

有較好的適應、瞭解和利用。(43)

距今一萬至八千年左右，廣東南澳縣象山細

石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徵。“象山細

小石器以隧石為主要原料，形體細小，一般長、

寬不超過3厘米，多用不規則形薄石片加工製成，

也有部分長條形、三角形石片。石器的製造工藝

以在側緣打落小石片和進行第二步加工(單向加

工為主，也有採用交互打擊或錯向加工等方法)。

石器不注意形態的規範而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

曾騏先生認為：“這些石器適合於濱海地區人類

進行近海撈捕、灘塗採集等生產活動。”在象山

頂，採集到不少貝類、蚌殼的標本，被認為這裡

有可能是該時期人類聚居活動的地點。象山發現

的細小石器材料中，缺乏可與西樵山細石器相對

比的各種細石核、細長石片，不可能屬西樵山細

石器系統，而保留更多的舊石器時代風貌，年代

上比西樵山細石器為早。(44)

先秦時期，南海先民廣泛使用凹石器、蠔蠣

啄、有段石錛、有肩石斧、網墜、沈石、石錨等

漁業特點明顯的生產工具。在環珠江口的沙丘遺

址中，也發現一批屬石器製造場性質的遺跡。據

曾先生統計(45)，有香港的萬角咀、舂勘灣、深

灣、龍鼓灘、白芒、涌浪、沙螺灣、蘆須城、東

灣，澳門的黑沙(46)、珠海的寶鏡灣(47)、鎖匙灣及

近年來發現的珠海棠下環、香港的西貢蠔涌(48)、

沙下等處。其中蠔涌石器製造場對研究石器工業

的製作、工廠的佈局、規模、生產等程式、工藝

特色提供了新的寶貴的資料。

沙丘先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是捕撈魚、蝦、貝

類等水產物。也主要為了取得這些食物，他們在

沙丘上安營紮寨。遺址中出土大量用於捕魚、捕

蝦的網墜和食後拋棄的魚類骨骸，就是這種經濟

的反映。由於單一的食物種類總是帶有一定的季

節性，在捕魚的淡季，人們必須依靠其它經濟來

補充。於是，採集和狩獵成為先民經濟的一個重

要內容。但僅此還是不夠的，為了獲得較穩定的

收成，已經開始了農業生產。多處新石器時代遺

址中都出土石犁等農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等碾米

或加工澱粉類植物的工具。這些都是沙丘先民進

行農業生產的證明。沙丘先民居於海灣，面對大

海，在他們的背後往往有廣大的丘陵和潟湖。他

們所在的海島也不是彈丸之地，常有幾平方公

[圖13] 寶鏡灣藏寶洞東壁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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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甚至幾十平方公里，其中不少肥沃的可供先

民農業耕作的土地。

漁網用於海洋捕撈，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進步。新石器時代中期，網魚還祇是小打小

鬧，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網魚技術已經完全成

熟，並形成規模生產。珠海寶鏡灣先民大規模

使用漁網捕魚，該遺址中出土一千多件漁網的網

墜和幾十件比普通網墜更大的沈石，網墜成堆出

土，或三十九件或二十四件一堆，顯示出當時漁

網編織時一個完整網具中包含網墜的可能數量。

大量出土網墜的地點還見於香港涌浪遺址、珠海

平沙棠下環遺址等地點，另外，在珠海寶鏡灣遺

址、珠海荷苞島鎖匙灣遺址、香港湧浪遺址、香

港東灣遺址等地都出土多件可能用於船錨的大型

石器。這些情況足以說明這一地區這一時期的先

民有發達的漁業經濟。 

華南地區已經發現不晚於距今1 2 0 0 0年前

陶容器。(49) 與漁獵採集經濟相適應，陶釜是史

前時期漁業先民主要的炊器，中原地區大量使

用的鼎、鬲在這裡較少出現。屬於新石器時代

中期的鹹頭嶺文化時期，陶器種類主要有圈足

盤、釜、罐、缽、豆、尊、壺、器座等。以夾

砂陶為大宗。釜為敞口鼓腹、圜底、飾繩紋。

釜的延續時間很長，數量也很多，器形和紋飾

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這種

圜底釜作為一種文化特質，比起其它的要素在

華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統中更具有代表性，並

構成鮮明的文化特點。這一時期也出現一些彩

繪陶與白陶。 這裡是印紋陶技術發明與廣泛使

用的地區之一，豐富的陶器裝飾紋使這裡的陶

器裝飾十分有特色；有肩石器、段石器、凹石

器、蠔蠣啄、穿孔石器以及蚌殼製成的網墜、

[圖14] 寶鏡灣寶鏡石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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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魚鉤等工具較多地被先民使用，成為南海

先民生產工具的特色；粵東地區是有段石器的

主要分佈區；珠江三角洲、桂南、粵西與海南

島地區是有肩石器的主要分佈區，西樵山遺址

是有肩石器的主要製作場。(50) 史前時期珠江三

角洲地區先民大量使用玉石製成的玦，常用的

材料有水晶、石英石、石英脈、玉髓、瑪瑙、

灰岩等等。玦最初是一種掛在耳上的裝飾，由

於製作精美，後來也較多用於祭祀活動。這裡

出土用於祭祀的禮器還有石鉞、石圭、玉琮和

玉(石)璋等；在廣西泛北部灣地區，頂螄山文

化之後，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一種大石鏟的遺

存，較具特色。這種形體碩大、造型美觀、形

制獨特、結構合理、製作精緻的大石鏟，起源於

前期的有肩石斧，是當地的駱越先民為適應原始

農業發展的需要而發明製作的一種生產工具，隨

着社會的發展和祭祀儀式的需要，有一部分巨型

石鏟演變成專用於祭祀的禮器。(51)

寶鏡灣岩畫中刻下的海船，高明古耶發現的

船漿，是史前時期人類征服海洋的重要工具的見

證。石刻岩畫是環珠江口地區的重要史前遺存，

珠海、香港、澳門等地發現多處石刻岩畫，在廣

西境內發現較多圖繪的岩畫。其中珠海寶鏡灣岩

畫，是南中國目前發現面積最大、內容最為豐富

的早期石刻岩畫。史前岩畫是漁業先民的藝術傑

作，它記錄了先民們的興趣愛好與精神追求。而

南海北岸先秦時期大量發現的玉石器及玉石器製

作作坊，則反映了玉石文化與中國早期海洋文化

的緊密關係。

南海北岸及鄰近島嶼上居住的早期海洋族

群，在認識海洋、依靠海洋、適應海洋的過程中

創造了早期漁業文化，這是早期海洋文化的重要

部分，也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個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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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之前
西方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

廖大珂*

* 廖大珂，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廈門大學南

洋研究院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秘書

長、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會理事、《南洋問題研究》副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海外交通史、華僑史、東南亞

史；主要著作：《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與李金明合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2年)，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多篇；現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近代外國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研

究”(批准號：14ASS003)。

本文擬對筆者所見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中

有關釣魚島的記載作簡略的介紹，考察當時西方

人對釣魚島的認識以及國際社會對釣魚島主權歸屬

的認知，希望能對有關的研究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西方地圖中的釣魚島

封建時代的歐洲，許多國家之間還沒有明確

的疆域，領土主權觀念尚未形成。西方對釣魚島

主權歸屬的認識雖不明確，但是都把釣魚島和臺

灣北部的島嶼視為不可分割的一組地理單位，是

臺灣的附屬島嶼，不屬於琉球的先島群島。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歐洲大陸各國的

國界，反映了國際社會中有關領土、疆界等觀念

發生了新變化。在地圖中用不同色彩表示各個國

家和地區的疆域逐漸成為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

從18世紀後期開始，在西方的地圖上往往用與中

國相同的色彩來表示釣魚島歸屬。西方有關釣魚

島的地圖甚多，限於篇幅，恕不一一介紹，僅引

數幅經典之作以資佐證。

1774年，英國數學家薩母爾頓 (Samuel Dunn) 

繪製的〈中國分省暨日本列島圖〉(China, divided 

into its great provinces, and the isles of Japan)       

[圖1] (1)，將福建和臺灣繪成綠色，釣魚島 (Hao-

yu-su) 和黃尾嶼 (Hoan-oey-su) 也同樣是綠色；

琉球群島則為黃色。不過該圖有一錯誤，即把赤

尾嶼 (Tche-oey-su) 誤作琉球的一部分，塗以黃

色，而把波照間 (Patuma) 島和與那國 (Sansana) 

島塗以綠色，當作臺灣的一部分，但不影響釣魚

島屬於中國之事實認定。

本文擬對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中有關釣魚島的記載作簡略的介紹，考察當時西方人對

釣魚島的認識以及國際社會對釣魚島主權歸屬的認知。歷史表明，甲午戰爭之前，釣魚島並

非日本政府所稱的“無主地”，更不是琉球群島的屬地，而是臺灣的附屬島嶼，屬於中國的

領土。這不僅為中國和日本的文獻所證明，也為西方的文獻所證明。釣魚島屬於中國，已經

是當時國際社會的共識。

   

13-RCC94-6.indd   147 15年7月16日   下午5:34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48文 化 雜 誌 2015 

特

稿

甲
午
戰
爭
之
前
西
方
文
獻
有
關
釣
魚
島
的
記
載

1799年，英國著名的海道測量師、數學家

和英國皇家海軍海圖繪製師 John William Norie 

(1772-1843)  根據 D’Anville 的地圖而製作的         

〈亞洲及其島嶼圖〉(Asia and its islands according to 

D’Anville. Asia and its islands according to D’Anville) 

[圖2] (2)，把亞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邊界以不同顏

色的線條標明。日本及琉球用的是紅色，而中國大

陸、臺灣、釣魚島都着黃色，顯示釣魚島為中國屬

土。該圖現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1806年，英國著名的製圖家 John Cary 根據

最新官方資料而繪製的〈中國及韃靼最新地圖〉

(A New Map of Chinese & independent Tartary)    

[圖3] (3)，將日本、琉球和先島群島繪成紅色，而

釣魚島、臺灣則與中國大陸同一着色，顯然表示

釣魚島是在中國版圖之內。                                                   

1809年，法國學者 Pierre Lapie 繪製了〈福

爾摩沙島、先島群島、琉球及中國、菲律賓和日

本局部圖〉(Carte des îles Formose, Madjicosemah 

et Lieu-Kieu, avec une partie de la Chine, des 

Philippines et du Japon) [圖4] (4)，1991年出版

[圖1] 1774年的〈中國分省暨日本列島圖〉將福建、臺灣

以及釣魚島 (Hao-yu-su) 和黃尾嶼 (Hoan-oey-su) 都繪為

綠色，琉球群島則為黃色，表明釣魚島屬於中國。

[圖2] 1799年的〈亞洲及其島嶼圖〉，日本及琉球用的

是紅色，而中國大陸、臺灣、釣魚島都着黃色，顯示釣

魚島為中國屬土。

[圖3] 1806年的〈中國及韃靼最新地圖〉將日本、琉球

和先島群島繪成紅色，而釣魚島、臺灣則與中國大陸同

一着色，顯然表示釣魚島是在中國版圖之內。

[圖4] 1991年出版的《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

史》中的〈福爾摩沙島、先島群島、琉球及中國、菲律

賓和日本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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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hristine Vertente、許雪姬、吳密察《先民

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收有此圖。圖中

將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繪成與臺灣島相同的

顏色。有的學者在著述中引用了此圖 (5)，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白皮書也引用了這幅地圖。然而，

他們所引地圖的來歷卻相當可疑，疑為臺灣1991

年的作品。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有1809年

〈福爾摩沙島、先島群島、琉球及中國、菲律賓

和日本圖〉[圖5] (6)，無所謂的着色。原圖收錄

在Lapie1812年出版的《世界古典地圖集》(Atlas 

Classique et Universel)。

1815年，英國愛丁堡製圖家  John Thomson

的〈中國〉地圖 [圖6] (7)，描繪中國的版圖，圖

中中國沿海有一條曲折的虛線，為1793英國特使 

George Macartney 出使中國的路線，英國使團

的船隊穿越臺灣海峽向北航行。該圖將釣魚島繪

為臺灣的一部分，而琉球群島和先島群島則未繪

出。該圖由 R. Scott 所鐫刻，收在 John Thomson 

出版的《世界新地圖集》(A New General Atlas of 

the World) 中。

1832年之前，法國地圖繪製領域的領導人

物 Adrien Hubert Brué (1786-1832年) 繪製了

〈中華帝國與日本圖〉( E m p i r e  C h i n o i s  e t 

Japon) [圖7] (8)。他遊歷甚廣，曾長途航行到印

度洋的毛里求斯，並作為一名海軍軍官學校學員

參加了法國海軍遠征澳大利亞海岸的行動。該圖

向人們顯示了19世紀早期歐洲對中國和日本知識

的瞭解情況，圖中釣魚島與臺灣、中國大陸均為

[圖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的1809年〈福爾摩沙島、

先島群島、琉球及中國、菲律賓和日本〉局部圖。

[圖6] 1815年〈中國〉地圖所繪臺灣島與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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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紅色，而琉球群島、先島群島則為黃色。該圖

於1875年由巴黎地理局 (Institut Geographique 

de Paris) 出版。

1861年，英國 Alexander Keith Johnston 

(1844-1879) 在愛丁堡出版的〈中國和日本地圖〉

[圖8] (9)，把釣魚島標以與福建和臺灣相同的淡紫

色，而琉球群島則標為黃色，並在靠近先島群島

的一側用內拱的 Majico-sima Group 將兩國的海

域相區隔。Alexander Keith Johnston 去世後這幅

地圖分別在1879年和1893年兩次再版 [圖9] (10)、

[圖10] (11)。1862年，F. A. Garnier 在法國巴黎出

版的〈東亞地圖〉(Asie Orientale) [圖11] (12)，

釣魚島和中國都繪為黃色，琉球群島和日本則是

淡紅色。

[圖7] 1832年〈中華帝國與日本〉中，釣魚島與臺灣、中國大陸均為淡紅色，而琉球群島、先島群島則為黃色。

[圖8] 1861年〈中國和日本地圖〉把釣魚島標以與福建和臺灣相同的淡紫色，而琉球群島則標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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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精緻的是，

1866年Adolf Stieler 和 

F.v. Stulpnagel 在德國

哥達出版的〈中國和日

本〉(China und Japan) 

地圖 [圖12] (13)，該圖

用藍色線條標示琉球

的領土和海域範圍，

以示與中國的海域相區

分，釣魚島不在琉球的

範圍之內，而在中國海

域之內，中琉雙方在東

海的歷史海域分界至為

瞭然。

1 8 8 7年，紐約亞

爾登出版社 ( John B. 

Alden,  Publisher)  出

版的美國《亞爾登世

界大地圖集》(Alden’s 

H o m e  A t l a s  o f  T h e 

World )中的〈中國地

[圖9] 1879年〈中國和日本地圖〉局部圖

[圖10] 1893年〈中國和日本地圖〉局部圖

[圖11] 1862年〈東亞地圖〉，釣魚島和中國都繪為黃色，琉球群島和日本則是淡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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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866年〈中國和日本〉地圖，標示琉球的領土和海域範圍，釣魚島在臺灣界內。

圖〉[圖13] (14)，在今釣魚島所在的位置上，編者

填註的名稱是：Hwaping san (花瓶山，其地應為

釣魚島)、Taiyu su (臺夷嶼或釣魚嶼，其地應為

黃尾嶼)。此兩處着淺綠色，與臺灣、福建着色一

致。琉球列島部分為今日本沖繩先島群島，編者

總稱為 Madjicosimah (宮古群島)，繪入的島嶼名

稱有：Typing san (太平山，應為宮古島)、Kuruma    

(黑島)、Ikima (伊奇麻，即池間島)、Idiabu (伊

良保，即伊良部島)，以上在宮古群島一側；Pa-

chung san (八重山，即石垣島)、Kukien san (古

見山，即西表島)、Sandy (沙灘島，應為波照間

島)、Hummock (吊床島，應為與那國島)，以上

在八重山群島一側。此處底色着淺紅色，與西側

臺灣及釣魚島顯而易見是不一樣的，從而明確表

明了 Madjicosimah (宮古八重山群島)完全不包括

中國臺灣島及其所有附屬島嶼。

1889年，美國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 (15)  

在芝加哥出版的〈中國地圖〉[圖14] (16)，凡琉球

所屬島嶼皆塗以紅色，而釣魚島則着與福建和臺灣

相同的綠色。它在1893年出版的另一幅〈中國、印

度支那和馬來西亞局部圖〉(China, Indo-China and 

part of Malaysia) (17) 對釣魚島的標示與上圖相同。

以上由西方人繪製的地圖無可辯駁地表明：

無論是編者，還是當時的西方各國政府，都十分

清楚日本國土的疆域界限 (其時琉球國已為日本吞

併)，並認同和承襲了傳統的、固有的地圖繪製原

則，當然地將釣魚列嶼列入中國領土主權管轄之

內。日本所謂“八重山群島內包含尖閣諸島”、    

“尖閣諸島是無主之地”等等是站不住腳的。

實際上，釣魚島不屬於琉球，而是臺灣的組

成部分，已是當時國際社會的共識，這不僅反映

在西方的地圖之中，而且在西方其它文獻中也有

明確佐證。受西方製圖學的影響，日本地圖當時已

廣泛採用經緯度來確定地理方位，〈琉球國圖〉、 

〈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和〈地球輿地全

圖〉都清晰無誤地把琉球的先島群島標在北緯2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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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1887年〈中國地圖〉，釣魚島與與臺灣、福建着淺綠色，先島群島底色着淺紅色。

[圖14] 1889年〈中國地圖〉，琉球所屬島嶼皆塗以紅色，而釣魚島則着與福建和臺灣相同的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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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而釣魚島則在25O以北，這與當時西方的地

圖完全一致。其它西方文獻記載中，釣魚島也是

臺灣所屬島嶼，不屬於先島群島。

英國文獻對釣魚島的記載

英國當時是海上霸主，大約從18世紀下半葉

開始，英國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了大量勘測活

動，留下了有關釣魚島的豐富記載。

劍橋1813年初版、1897年再版的《航海新通用

辭典》記載了先島群島的地理範圍：北緯24O10’-

24O52’30，東經103O2’-125O37’ [圖15]  (18)；而釣魚

島則為：北緯25O40’-26O，東經123O20’-124O34’。

諸如此類的西方辭典、航海指南的記載可謂俯拾

皆是，這證明了先島群島的地理範圍未逾越北緯

25O，釣魚島不屬於琉球。

1845年6月，英國軍艦“薩瑪蘭”號 (Samarang) 

對臺灣、釣魚島和琉球群島進行考察。該艦艦長

愛德華·巴爾契 (Sir Edward Baicher) 在航海日

誌中寫道：

14日，對八重山 (Pa-tchung-san) 群島的

與那國 (Y-nah-hoo) 島的測量作業結束後，該

艦從那裡返回石垣 (Haddington) 島，是日黃

昏，尋找海圖上的 Hoapin-San 群島 (即釣魚

島)以確定航向，但是我們 (僱請) 的八重山引

航員卻不知道這個地名。

確實，我們發現給這個地區取得的一些名

字太匆忙就被確認下來，正如 Meia-co-shimah 

和 Y-nah-koo 也許應該重新定為 Madjicosimah 

和 Kumi (這裡的 Kumi 指久米島)。

他在釣魚島還看到中國或日本沉船的遺跡：

一些遇難的人顯然已經到過這個島 (Tia-

usu，黃尾嶼)，不是歐洲人，因為他們製造臨

時的床的材料屬於獨木舟、棕櫚茅草等等。他

們選擇這個洞穴可能是因為上頭有滲漏下來的

可供飲用的水，靠吃海鳥的肉和蛋維持生命，

在灌木叢裡有大量的海鳥。(19)

從《“薩瑪蘭”號航海日誌》來看，當時琉

球人，甚至先島群島的人尚不知道釣魚島，即便

是引航員亦如此，更無琉球人在釣魚島活動的

蹤跡。的確，由於琉球人對釣魚島所知寥寥，

在1886年之前，日本與琉球有關文獻中釣魚島

名稱都採自中國方面的記載，先島群島等才採

用琉球人的稱呼；西方文獻中的釣魚島的名稱

也是譯自中國方面的名稱，而 Madjicosemah 或 

Gumi、Kumi 等則均譯自琉球語。

[圖15] 1813年《航海新通用辭典》記載了先島群島的地理位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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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時英國無論官方或權威人士也都認

為釣魚島屬於中國，這大量反映在他們的記載中。

1797年1月，英國皇家海軍軍官 Wil l iam 

Robert Broughton 率一艘雙桅帆船“天意”號      

(Providence) 和另一艘小帆船從澳門前往日本、

朝鮮沿海探險，經過了雞籠島 (Quelang，即臺灣

本島)、釣魚島，並在他的《北太平洋探索之航海

記》中作了記載：

1797年7月7日1時，我們看到一些高聳的

尖狀岩礁出現在這個島 (Quelang) 的東端：

過了半小時，我們振作起來，轉到這個島 

(Hoapinsu) 的背風面，測距它在2英里內，水

深不超過50英尋。這個島很高，由兩座尖峰組

成，東西最長3或4英里，直至山頂都完全被灌

木覆蓋。它的東北方向3-4英里，是一連串的

礁石，或在水下或露出水面，看似同這座岩

礁聯結起來。它們在這個島的東面，距離有1

英里，位於北緯25O40’，東經123O27’。

3時，我們看到另一個島 (Tiaoyu-su)，

在東北方60O；5時30分，在北方2-3英里。

它非常小，海拔中等，像其它的島一樣，覆

蓋着茂密的灌木，與岩狀的海岸有明顯的分

界。我們把它的位置定在北緯25O48’，東經

123O35’。

Broughton 還繪製了釣魚島諸島圖 [圖16、圖

17、圖18、圖19]。(20)

[圖16] 1797年1月，英國皇家海軍軍官 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對釣魚島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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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1797年，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所繪釣魚島諸島圖

[圖18] 1797年，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所繪釣魚島圖 (Hoapinsu，右)、黃尾嶼 (Tiaoyu-su，左)。

[圖19] 1797年，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所繪釣魚島圖 (Hoapi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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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的《北太平洋探索

之航海記》的法譯本附有一張根據他在1796和1797

年的航海記所繪〈福爾摩沙、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

圖〉 [圖20] (21)，標有他的航線。圖中繪出臺灣及所

屬島嶼，在先島群島、琉球群島同臺灣之間用內孤 

Iles Madjicosemah 和 Iles de Likeujo 相區隔，標示各

自所屬的海域，釣魚島在臺灣所轄的海域之內。

上述記載清楚顯示，釣魚島位於臺灣北部的

東端，被列為臺灣所屬的群島。這決非偶然的個

案，而是當時歐洲人的普遍認識。當時歐洲公開

出版發行的航海地理書籍也同樣把釣魚島列為臺

灣所屬，如1810年倫敦出版的《東印度、中國、

澳洲等地航海指南》[圖21]。(22)

在圖表中，對臺灣、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所

屬島嶼和地理範圍均作了明確記載，並標明了各

島的經緯度，臺灣包括了 Hoapin-su、Tiaoyu-su 

和 Broughton’s Rock。先島群島的地理範圍是：

[圖20] 1796-1797年〈福爾摩沙、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圖〉，在先島群島、琉球群島同臺灣之間用

內孤 Iles Madjicosemah 和 Iles de Likeujo 相區隔，標示各自所屬的海域，釣魚島在臺灣所轄的海域之內。

西界至久米島 (Kumi)、西表島 (Rocho-o-ko-ko)，

西南界至石垣島 (Patchusan)、宮古島 (Typinsan)，

西北界至天意暗礁 (Providence Reef) (23)。

英國地理測繪學家霍爾斯布爾格 ( James 

Horsburgh, 1762-1836)，出生於英國法夫郡 (Fife 

Co.) 的艾利愛 (Elie)，十六歲開始航海，是英國

東印度公司傑出的水道測量師，在從事中國貿易

的船隊上工作，多次往返於印度與中國之間，曾

航行到西印度群島和加爾各答、錫蘭和巴達維亞

各地。1795年他出任印度海路總測繪師，1806

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807年，霍爾斯

布爾格派孟買 (Bombay Marine)   號艦長羅斯 

(Captain Daniel Ross) 和大副莫漢 (Lieutenant 

Philip Maugham) 赴中國大陸沿岸南中國海 (東

沙群島一帶) 進行測繪。他曾編製了多部精確的

《航海指南》和《航海圖》，為後來的西方航海

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較為細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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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1810年倫敦出版的《東印度、中國、澳洲等地航海指南》，臺灣包括了釣魚島(Hoapin-su)、

黃尾嶼 (Tiaoyu-su) 及其他小島 (Broughton’s Rock)。

1843年，霍爾斯布爾格出版的《印度指南》

一書，介紹臺灣所屬島嶼 [圖22] (24)，第506頁

談完雞籠港 (Killon Harbour)，接着介紹釣魚島 

(Hoa-pin-su) 和黃尾嶼 (Ty-ao-yu-su)，然後是澎湖

列島 (The Pehoe Ponghou, or Pescadore Islands)，而

八重山 (Pat-Chow or Eight Islands) 和琉球 (Lieu-

chow or Loo-choo Islands) 則放在第507頁，無可

辯駁地說明釣魚島屬於臺灣，與琉球無涉。

1853年2月，英國地理學家 T. M. Smith 從新

加坡寫給《航海雜誌》編輯的信，談及他們在中

國所作的航道測量時說，Hoa-pin-su 和 Tia-yu-su 在 

Admiralt 的海圖上，標在北緯25O45’，Horsburgh 的

海圖也是同樣標法；但 Admiralt 的海圖把它們標

在東經123O00’，而 Horsburgh 卻標在123O32’。我

經過客觀調查，認為應該往西的方向移7英里，即

東經123O25’，我認為這非常接近於事實。” [圖

23] (25) 即他們在中國進行的航道測量包括了釣魚

島，在他們看來釣魚島無疑是中國的屬土。

1853年11月，Thos. B. White 寫給《航海雜

誌》編輯的信，也談到往來中國海的航路：“如

果航行去上海 [⋯⋯] 穿過巴士海峽到臺灣的東部

和Hoa-pin-su，行至 Saddle Islands (馬鞍群島，今

嵊泗列島)，然後按1851年《航海雜誌》的指南，

進入長江。”[圖24] (26)

1855年，根據英國海軍柯林森船長 (Captain 

Collinson) 的調查，由羅伯特·羅尼編、英國上

議院海軍部的委員下令出版的《亞洲指南》，在

附錄中詳細介紹了臺灣和琉球所屬各島，其中由

Hoa-pin-su (釣魚島)、Pinnacle (指沖北岩、沖

南岩、北小島、南小島)、Ti-a-usu Rocks (黃尾

嶼)、Raleigh Rock (赤尾嶼) 組成的釣魚列島，

是作為臺灣東海岸所屬島嶼來介紹的，而先島群

島和琉球群島則另外介紹 (見 [圖25 (27)、圖26、

圖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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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1843年，《印度指南》介紹臺灣所屬島嶼，其中包括了釣魚島。

[圖23] 1853年，英國地理學家 T. M. Smith 在中國進行的航道測量包括了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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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英國《商船雜

誌》月刊談到中國東部沿海

的礁石和淺灘時說，英國商

船 Recruit 號曾駛經釣魚島，

船主 Mr. John Lyally 記載：

1861年1月11日晚，

我們駛過 Hoa-pin-su 和 

T i - a - a s u，逆風向東航

行，整晚速度都在 5 - 7

節；並說 Ti-a usu 的範圍

有1英里，高600英尺。

這 裡 也 是 把 釣 魚 島 列 為

中 國 的 海 島 。 [ 圖 2 8 ]  ( 2 9 )

1861年，英國海道測量局

出版的《中國指南》第八章把

臺灣所屬各島作一專節介紹，

分別是：Samasana Island (火

燒島、綠島)、Harp  I s land 

( ? )、P i n n a c l e  (花瓶山)、

Craig (棉花嶼)、Agincourt 

Is land (彭佳嶼)、Hoa-pin-

su (釣魚島)、Pinnacle (指沖

北岩、沖南岩、北小島、南

小島)、Ti-a-usu (黃尾嶼)、

Raleigh Rock (赤尾嶼)，其中

包括了釣魚列島 [圖29] (30) ，

而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則另作

兩節 [圖30] (31)。這說明釣魚

島同其它臺灣屬島一樣都是臺

灣不可分割的領土，根本就不

是“無主地”。

[圖24] 1853年11月，Thos. B. White 寫給《航海雜誌》編輯的信，談到往來中

國海的航路，釣魚島位於臺灣北部的中國航線。

[圖25] 1855年，《亞洲指南》附

錄中，“臺灣東海岸”一節在186-

189頁，“先島群島”一節在第

189-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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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1855年，《亞洲指南》“臺灣東海岸”一節對釣魚島 (Hoa-pin-su Group)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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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1855年，《亞洲指南》“臺灣東海岸”一節對沖北岩等小島 (Pinnacle Group)、黃尾嶼 (Ti-a-usu) 和赤尾嶼 (Raleigh Rock)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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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1861年英國《商船雜誌》月刊談到中國東部沿海的礁石和淺灘，把釣魚島列為中國海島。

[圖29] 1861年英國《中國指南》對臺灣所屬各島作一專節介紹，其中包括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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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1984年，英國《地理學索引》註明釣魚島 (Hoa-pin-sin Is.) 屬於中國。

[圖32] 1984年，英國《地理學索引》註明黃尾嶼 (Tia-yu-su I.) 屬於中國。

[圖33] 1857年柯靈烏的〈論臺灣北部島嶼的地質學〉論證臺灣東北部的兩組小島群，釣魚島即其一。

[圖30] 1861年英國《中國指南》對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另作兩節介紹，其中不包括釣魚島。

英國地理學家 Alexander  Kei th  Johnston 

(1804-1871) 致力於地理學研究，他的研究成果

為歐洲和美國主流學術界所認可。1884年，他

出版了《地理學索引》，收錄了世界主要地名的

經緯度，並標明其所屬的國家，其中註明釣魚島 

(Hoa-pin-sin Is.) 和黃尾嶼 (Tia-yu-su I.) 屬於中

國 [圖31] (32)、[圖32] (33)，反映了當時西方國家

對釣魚島歸屬的認知。英國自然科學家 (博物學

家、植物學家) 柯靈烏 (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 博士曾訪問過臺灣北部的一些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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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澎湖列島，他在英國科學進步協會於1857

年舉行的年會上，提交的〈論臺灣北部島嶼的

地質學〉論文，論證了中國沿海的島嶼是由玄武

岩、花崗岩和火山岩構成，還包括臺灣東北部的

兩組小島群，這兩組島群很少人訪問過，一組由 

Craig、Pinnach 和 Agincourt 島組成，另一組則

由 Hoa-pin-su、Tia-usu、Pinnacle Rock 和 Raleigh 

Rock 組成 [圖33] (34)。可見，釣魚島是臺灣不可分

割的組成部分已成為英國各界人士的共識。

1867年，柯靈烏從香港途經南海的東沙群島

等地到了臺灣從事鳥類和植物學科考，4月24日

乘艦長為布洛克 (Bullock) 的蛇 (Serpent)  號英

國皇家軍艦從香港出發，28日抵達東沙島  (Pratas 

Island)  ，5月15日經澎湖抵臺灣。翌年，他的

《一位自然學家在中國海岸邊和水域的漫遊》

一書在倫敦出版，其中生動地記述了在臺灣北

部諸島考察的經歷。臺灣北部諸島指：花瓶山 

(Pinnacle Island)、棉花嶼 (Graig Island)、彭佳

嶼 (Agincourt Island)、釣魚島 (Hoa-pin-san)、

黃尾嶼 (Tia-usu)、赤尾嶼 (Raleigh Rock) [圖

34]。(35) 他指出：“在彭佳嶼東北東約75英里是

第二組群島，由釣魚島、黃尾嶼和尖鋒群島組

成，後者包括不同的小島，並同釣魚島形成了一

組群島。”[圖35] (36) 他的書證實了釣魚島是在

中國水域之內。

由英國海軍導航副官傑拉德 (Frederick W. 

Jarrad) 編、英國海軍官圖局於1873年出版的《中

國海指南》，分別介紹臺灣北部島嶼：Pinnacle (花

瓶山)、Craig (棉花嶼)、Agincourt Island (彭佳

嶼)、Hoa-pin-su (釣魚島)、Pinnacle (沖北岩、

沖南岩、北小島、南小島)、Ti-a-usu (黃尾嶼)、

Raleigh Rock (赤尾嶼)。釣魚島與臺灣北部三島

都被作為同一地理單位，看作臺灣的所屬島嶼 

[圖36、圖37]。(37)

[圖34] 1868年柯靈烏《一位自然學家在中國海岸邊和水域的漫遊》指出，釣魚島屬於臺灣東北部諸島。

[圖35] 1868年柯靈烏《一位自然學家在中國海岸邊和水域的漫遊》指出釣魚島屬於臺灣東北部的一組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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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1873年英國《中國海指南》介紹臺灣北部所屬島嶼，其中包括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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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1873年英國《中國海指南》介紹臺灣北部所屬島嶼，其中包括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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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1878年倫敦版《印度群島、中國和日本航海指南》明載釣魚島是臺灣東北部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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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1878年倫敦版《印度群島、中國和日本航海指南》明載釣魚島是臺灣東北部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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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太平洋航海水文地理學家亞歷山大·喬

治·芬德雷 (Alexander G. Findlay, 1812-1875) 

致力於地理和水文地理的的編譯工作，1844年，

他被選為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他去世後，1878年

倫敦出版了一部涉及釣魚島的航海指南《印度群

島、中國和日本航海指南》，其中第十二章列舉

臺灣東北部的島嶼：從臺灣島北端的東北方向170

英里，是面積很小的一連串島礁，包括：Pinnacle   

(花瓶山)、Craig (棉花嶼)、Agincourt Island (彭佳

嶼)、Hoa-pin-su (釣魚島)、Pinnacle (沖北岩、沖南

岩、北小島、南小島)、Ti-a-usu (黃尾嶼)、Raleigh 

Rock (赤尾嶼) [圖38、圖39]。(38) 無疑釣魚列島是

臺灣所屬島嶼。

1884年，布魯克船長編，英國上議院海軍委

員會下令出版《中國海指南》正式版，第三卷第

五章把 Pinnacle (花瓶山)、Craig (棉花嶼)、

Agincourt Island (彭佳嶼)、Hoa-pin-su (釣魚

島)、Pinnacle (沖北岩、沖南岩、北小島、南

小島)、Ti-a-usu (黃尾嶼)、Raleigh Rock (赤

尾嶼)列為“臺灣東北部島嶼”，而先島群島則

列為另外一節 [圖40 (39)、圖41、圖42、圖43、

圖44 (40) ]。

1 8 8 4年，上議院海軍委員會委員傑瑞德 

(Frederick W. Jarrad) 編，英國上議院海軍委員會

下令出版的《中國海指南》第四卷，談到 Pinnacle 

(花瓶山)、Cra ig  (棉花嶼)  及相關島嶼說：

“(這些島嶼) 位於臺灣島北端東北方向，過往

的船舶經常看到，但截止目前尚未對它們進行介

紹。”相關島嶼指的是：Hoa-pin-su (釣魚島)、The 

Pinnacle Group (沖北岩、沖南岩、北小島、南小

島)、Ti-a-usu (黃尾嶼) [圖45]。 (41) 可見釣魚島

和臺灣北部三島同屬臺灣，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地

理單元。

 1894年，英國海軍官圖局編，英國上議院

海軍委員會下令出版的《中國海指南》第五章之

“臺灣東北部島嶼”一節，把釣魚島列為臺灣所

屬島嶼，並作詳細記載：

距臺灣島的北端，東北方向170英里，是

一連串面積很小、地形險峻的島嶼和礁石，

大部分相隔較遠，位於或接近於從中國 (大

陸) 延伸出來的淺灘邊緣。在它們周邊，水深

60至100英尺不等。看來它們是被尚未探測的

深水溝同以東的琉球群島和先島群島 (Meiaco 

[圖40] 1884年

英 國 《 中 國 海

指 南 》 第 三 卷

目錄，第五章之

“臺灣東北部島

嶼”一節頁碼是

第 301 - 304頁，

而先島群島則列

為另外一節。

13-RCC94-6.indd   170 15年7月16日   下午5:34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71 文 化 雜 誌 2015

特

稿

甲
午
戰
爭
之
前
西
方
文
獻
有
關
釣
魚
島
的
記
載

[圖41] 188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第三卷第五章之“臺灣東北部島嶼”節指出，

臺灣東北部諸島位於中國大陸架上，與琉球、先島群島之間有海溝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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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188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第三卷第五章之“臺灣東北部島嶼”節對釣魚島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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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188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第三卷第五章之“臺灣東北部島嶼”節對釣魚島和黃尾嶼等島嶼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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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188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第三卷第五章之“臺灣東北部島嶼”節對黃尾嶼和赤尾嶼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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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188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第四卷對釣魚島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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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 chain) 分隔開，先島群島在它們以南60

至80英里，與之形成一條平行線。這串島鏈

由三組群島組成，花瓶山 (Pinnacle)、棉花嶼 

(Craig)、彭佳嶼 (Agincourt Islands)，距臺灣

20至30英里；第二組在它的以東約80英里，由

釣魚島 (Hoa pin su)、沖北岩、沖南岩、北小

島、南小島 (Pinnacles) 組成；在它的50英里

遠即赤尾嶼 (Raleigh rock) ，是這串島鏈的最

東端。這些島嶼全都位於強勁的日本洋流上，

儘管第一組群島受潮汐流的影響，但與先島群

島不同的是，它們沒有珊瑚礁構造 [圖46]。(42)

以上記載表明，當時國際不僅認為釣魚島同

花瓶山、棉花嶼、彭佳嶼都是臺灣所屬島嶼，而

且位於中國大陸架上，同琉球群島和先島群島之

間有海溝分隔，而且地質構造上也完全不同。這

就從主權、地理和地質方面證實了釣魚島屬於中

國，而不屬於琉球。

法國文獻對釣魚島的記載

1787年5月7日，法國海軍軍官 Comte de la 

Pérouse (拉彼魯茲伯爵，1741-1788) 率領“羅

盤”號 (Boussole) 和“星盤”號 (Astrolabe) 由

馬尼拉往北航行到勘察加半島考察東亞海域的途

中，對釣魚島進行了測繪。(43) 他把黃尾嶼命名為 

Tiaoyu-su，而釣魚島及北小島、南小島等島礁則

稱為 Hoapin-su。(44) 他所繪製的〈中華與韃靼海

[圖46] 1894年英國《中國海指南》從主權、地理和地質方面證實了釣魚島屬於中國，而不屬於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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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1787年法國〈中華與韃靼海域圖〉對釣魚島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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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圖〉(Chart of Discoveries, Made in 1787, in the 

Seas of China and Tartary) [圖47] (45)，圖中曲折

的線即為此次航行的測繪。   

La Pérouse 的船隊曾在臺灣 (Taywan) 附近停

泊，然後折返沿臺灣東部北上，途經 Botel Tabaco 

Xima (蘭嶼)、I. Kumi (久米島)、I. Houpinsu (釣

魚島) 北上往日本、俄國。在他的航海日誌中，

對釣魚島有如下描寫：

這天拂曉，我望見北東方向的一個島和東

方更遠一些的幾個岩礁，或者說是小島。我向

該島 (Hoapinsu) 的西方行駛一段，這個島是

圓形的，相對着我們的沿岸林木茂密。我航行

時與它距離有一英里，沒有到達它的盡頭，也

沒有發現任何人類居住的跡象。這個島如此陡

峭，我甚至認為它不適於人類居住。它的範圍

可能直徑有2英里，周長有許多里格。當我們

考察它時發現了第二個同樣大小的島 (指黃尾

嶼，Tiaoyu-su)，它同樣林木茂盛，幾乎同樣

的形狀，雖然更高一些。這個島位於東北東

的方向，在這些島嶼之間是五個島礁組成的

島礁群,有大量的鳥圍繞着島礁飛翔。我繼續

向名為花瓶嶼的島航行，再向北北東航行到 

Tiaoyu-su 島，傳教士把這些島標在福爾摩沙 

(Formosa，即臺灣)最北端的東部。這些島在

海圖上的位置要比我們觀察的要往南更遠得

多 (原註：Gaubil 神父的海圖把 Hoapinsu 標

在第三個名為 Pong kiachan 島的西北，離它

幾乎相同的距離是 Tiaoyu-su)。Hoapinsu 位

於北緯25O44’，Tiaoyu-su 位於北緯25O55’，

東經121O27’ [圖48]。 (46)

1857年，法國《水文年鑒》第十五卷介紹世

界各國家和地區的島嶼，把臺灣、先島群島和琉

球群島分在不同的章節裡進行介紹 [圖49] (47)，

其中臺灣這一節對臺灣歷史、地理及所屬各島的

介紹尤為詳盡，釣魚島是列為臺灣所屬島嶼介紹

的，見該書第170-171頁 [圖50]。(48)

   1861年，法國地理學家 Alexandre Le Gras

編著《中國海》一書，按不同國家和地區分別敍

述所屬島嶼。其中臺灣一節列舉了所屬各島，釣[圖48] 1787年 la Pérouse 的航海日誌對釣魚島的記載

[圖49] 1857年法國《水文年鑒》第15卷目錄

“臺灣島”一節頁碼是第160-173頁。

[圖50] 1857年法國《水文年鑒》第十五卷把釣魚島

放在   “臺灣島”節進行介紹，表明釣魚島屬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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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島各島均為臺灣所屬島嶼，而先島群島

和琉球群島則另作兩節 [圖51]。(49) 該書

第51-53頁對釣魚島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釣魚島屬於臺灣無可置疑。

美國文獻對釣魚島的記載

再看美國方面的記載。美國1827年出

版的介紹各國地理的《美國手冊》也標明

釣魚島 (Tiaoyusu Island) 的經緯度：北緯

25O55’，東經159O4’ (經度與歐洲記載有偏

差，可能是使用不同的零度經線)，並註明

它位於廣東沿海 [圖52]。(50) 此“廣東沿

海”即指中國領土範圍。

1853、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的司

令官馬休·佩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兩次率領軍艦遠征日本，強迫

幕府簽訂《日米和親條約》，從而打開了

日本的大門。返回美國途中，曾在臺灣的

基隆登陸。隨同佩里出使日本的美國艦

隊水兵 (Bluejackets)，在談到經過臺灣
[圖51] 1861年法

國《中國海》把

釣魚島列為臺灣

島所屬島嶼。

[圖52] 1827年美

國出版的《美國手

冊》標註釣魚島位

於廣東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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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說：“釣魚島 (Hoapinsu) 是臺灣附近的一個

小島，地形非常陡峭，但卻呈一片綠色。它非常

小，多岩石，無人居住。我們並沒有太靠近它以

仔細觀察。”[圖53] (51) 顯然在他們看來，釣魚島

是屬於臺灣的，與先島群島沒有任何聯繫。

1857年5月22日，另一美國艦隊成員、海軍中

尉 L. Maury 寫給在紐約的遠征日本辦事處的報告

稱：“霍爾斯布爾格和中國指南一號圖提供了中國

東南沿海的航行指南。如果前往琉球，從香港乘

西南季風穿過臺灣海峽，在彭佳山 (Agincourt)、

[圖53] 1853年和1854年，隨同佩里出使日本的美國艦隊水兵 (Bluejackets)，在談到經過臺灣時說：

“釣魚島 (Hoapinsu) 是臺灣附近的一個小島。”

[圖54] 1857年美國海軍中尉 L. MAURY, L. Maury 寫給在紐約的遠征日本辦事處的報告稱：

“臺灣北部諸島在到達古米山之前都是屬於中國東南的範圍。”

棉花嶼 (Crag) 與花瓶嶼 (Pinnacle) 可以安全停

泊，因為聽說它們之間有暗礁，並沒有在海圖中

標出，附近的海灣洶湧而且多變。從那裡，決定

航向以通過 Hoa-pin-san (釣魚島)、Tia-usu (黃

尾嶼)和 Raleigh Rock (赤尾嶼) 的北面，然後，

轉而向東航行，就望見 Koomisang  (古米山) 

[⋯⋯]。”[圖54] (52) 也就是說在到達古米山之

前都是屬於中國東南的範圍。

美國學者兼外交官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漢名衛三畏) 1844年著《中國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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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1844年美國學者兼外交官衛三畏著《中國商業指南》附錄〈中國沿海航海指南〉

第八章把釣魚島列在“臺灣島”一節，表明釣魚島屬於臺灣。

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書中附錄

〈中國沿海航海指南〉(Sailing Directions for the 

Coast of China) 對中國沿海的季風、海流、航線、

港口、島嶼所屬及地理位置，均作了詳細介紹。

其中第八章分為東沙島礁、臺灣海峽、福爾摩沙

即臺灣島、先島群島和琉球群島五節 [圖55] (53)，

釣魚島列在第三節“福爾摩沙即臺灣島”中，為

臺灣所屬島嶼。

他在書中介紹說：

釣魚島 (Hoa-pin-su)、尖峰島 (Pinnacle，

指沖北岩、沖南岩、北小島、南小島) 和黃尾

嶼 (Tiau-su) —— 這個群島構成了一個三角，

這個三角的邊，或者說釣魚島與黃尾嶼的距

離，長約15英里；釣魚島與南方的尖峰島的

距離大約2英里。在這個三角區內有一些礁

石，儘管釣魚島與尖峰島之間有一條安全的

航道，對海船來說，如果能夠避開，就不應

該試圖走這條航道(因為海浪的力量會使駕駛

失去控制)。釣魚島最高1181英尺，在它的南

面，西北西的方向，這個島看起來像刀劈一

樣垂直地拔地而起。剩下的部分向東傾斜，

斜坡上流淌着很多有優質淡水的小溪。這個島

的北面位於北緯25O47’7”，東經123O30½’，沒

有人類居住的跡象。

尖峰礁群通過一塊暗礁和淺灘同釣魚島連

接，在它與航道石之間是約12英尋的通道，表

面是隆起而又破碎大量的堅實的灰白圓柱狀的

玄武岩。在一些扁平的石頭的面上可以看到長

得很高的草，但沒有灌木和樹。岩石上到處都

是白色的海鳥糞便。

黃尾嶼位於釣魚島東北偏北方向15英

里，似乎是由青斑岩的巨大石塊所構成。這

個島海拔大約600英尺，從距海60英尺直至山

頂都覆蓋着稀疏的灌木，但沒有任何樹木。    

( [圖56] (54)、[圖57] (55) )

該書還註明黃尾嶼是臺灣東部的島嶼。(56)    

以上可見，從當時國際社會的認知來看，釣

魚島屬於臺灣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結 語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有關釣

魚島的記載，都是把它作為臺灣的所屬島嶼進行

介紹的。雖然西方文獻沒有明言釣魚島主權屬於

中國，這是因為當時釣魚島的主權歸屬沒有發生

爭議，所以把它列為臺灣所屬島嶼，就已經證明

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正如他們介紹日本時，也

介紹九州，不能因為沒有明言九州主權屬於日本

而否認九州屬於日本。由此可見，釣魚島並非日

本政府所稱的“無主地”，更不是琉球群島的屬

地，而是臺灣的附屬島嶼，屬於中國的領土。這

不僅為中國和日本的文獻所證明，也為西方的文

獻所證明。釣魚島屬於中國，已經是當時國際社

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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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25。因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白皮書提到的這幅地

圖，所以於此不能不加以說明。該圖是否原圖尚有存

疑，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這幅地圖(見呂理政、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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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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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1844年美國學者兼外交官衛三畏《中國商業指南》附錄〈中國沿海航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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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1844年美國學者兼外交官衛三畏《中國商業指南》附錄〈中國沿海航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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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

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

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

術交流。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

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理論和觀點並

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雜誌編委會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中文和外文兩種文本出版，根據

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各有所側重。有心的

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謹此，我

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兩種文

本）的《文化雜誌》會有更大的參攷與收藏價值。

封面引言

《文化雜誌》．第九四期

謹此向提供資料之作者與機構致謝

樊飛豪/伊恩．卓別林/吳堯/朱蓉/沈世平

戚印平

章文欽

關俊雄

劉居上

譚樹林

顧衛民

劉 靜/王邑婷

李雪濤

肖一亭

廖大珂

澳門歷史檔案館

這期封面上請來了兩位明清時期

的歷史文化名人亮相：居前那位微服頂

笠者乃歷仕清代乾隆以降三朝纍官至漕

運、湖廣、兩廣、雲貴總督並號稱乾嘉

漢學殿軍的經學大師阮元(1764-1849)，

著名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就是他創辦

的；靠後的那位官帽官袍者乃歷仕明

代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纍官至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徐光啟(1562-

1633)，他極力追隨和庇護利瑪竇等入華

耶穌會士，是博究天人亦主於實用“鼓

吹西學東傳”的劃時代先進人物。這兩

位前後相隔二百年皆為中國近世史上典

型的“官僚型大學者”之間的差異，被

視為中國近代科學理性與傳統經學思維

兩者對立的研究案列。

今期壓軸的“特稿”〈甲午戰爭

之前西方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一文

列舉了自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的西方地

圖往往用與中國地域相同的色彩來表示

釣魚島歸屬的多種記載，包括地圖及說

明內容，具有毋容抹煞的可作客觀鐵證

的歷史文獻價值。甲午戰爭之前，西方

文獻都是把釣魚島作為臺灣的歸屬島嶼

記載下來的，即已旁證釣魚島主權歸屬

中國，實亦成為當時國際社會公認的共

識。

好了！諸位高明讀者開卷閱覽本期

之時，謹錄唐人〈海翻〉詩聊供大家慨

以當慷共賞而沉吟之 ——

幾經人事變，又見海濤翻；

陡起如山浪，何曾洗至寃！

本期封面由黃惠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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